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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讀者：

本刊自前一期出版後，因編輯 忙於回應幾次重要的神學對話， 延了本刊的編寫與 

出版工作，在此先向各位忠實讀者致歉，也感謝您在主裏的包容與體諒。

這段期間內，編者完成了《神人基督，質疑〈看哪！完全的主基督—再思基督論〉》

一書，澄清外界長年來對地方教會基督論的誤解。而《盼望的緣由》一書，系統性的介

紹了李常受的神學觀。二 七年秋，臺灣福音書房、香港真理書房、美國富勒神學院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與香港中國神學院聯合舉辦了『從歷史、神學及護教角

度看華人教會正統信仰』研討會，使臺、港學者與北美基督教學人有敞開廣泛的對話；

會中發表論文也已完全出版。此外，我們繙譯了富勒神學院卡開藍教授（Dr. Veli-Matti

Karkkainen）所著的《與神合一》，向華人界推薦路德的『成神觀』。為了專題探討聖

經人論，我們也出版《聖經人論精選》、《人算甚麼─二元論與三元論的人觀探討》、

及《人的三分本質—靈、魂、體》等書。二 九年初，我們在香港舉辦『啟示的傳

承：李常受著述並其與倪柝聲路線關係研討會』，讓中、港、臺、北美地區的基督徒與

學者同聚一堂，研討倪、李二人的神學路線。我們覺得，以上的成果，有主深深的祝

福。歡迎有興趣的讀者研讀以上書籍，並來函討論。

本期肯定與否定，要開始探討聖靈的工作。首先，『聖靈工作的啟示』一文將全面性

的介紹聖經對聖靈工作的啟示。『初世紀教會對聖靈的認知 』以司威特著作The Holy

Spirit in the Ancient Church 和教父原典為主，研討並評論自五世紀迦克墩大會起，直到

教父時代結束為止的聖靈觀。『聖靈要榮耀基督』一文，乃根據約翰十四章至十六章，

指出聖靈的工作主要是為基督作見證，就是榮耀基督，而不光是方言或其他顯眼神奇恩

賜。『聖靈的澆灌』一文，將探討並回答關於聖靈的工作五個最具爭議性，也最常被問

到的問題。『剖析五旬節的火焰』清楚交代並剖析五旬節派與靈恩派的異同和影響，避

免信徒對聖靈工作有偏頗的認識。『五旬節的野火』將暴露五旬節運動所引進的偏差觀

念與異端，揭發其隱藏的猙獰面目，並向不明究理的信徒發出警告的號聲。末了一篇仍

將藉 倪柝聲的詩歌，介紹他的聖靈觀。

根據聖經啟示，聖靈工作的目的乃是要榮耀基督，並分賜神聖的生命，使神的旨意得

以完成，也就是使基督的身體得以建造。惜已過二十個世紀以來，信徒對於聖靈工作，

不是避而不談，就是盲目投入，造成許多不必要的誤解與傷害。我們相信，本期文章的

價值，在於能使信徒對聖靈工作有清晰的認識，使信徒在此黑暗亂世，得進窄門，行走

窄路，以蒙主稱許。願主祝福所有清心愛主的讀者。

謹識

主後二 九年八月

『肯定與否定』由美國水流職事站出版，

亞洲地區由臺灣福音書房發行。賜教請寄：

臺北市金山南路一段七十二號『臺灣福音書

房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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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職事站 出版

一 我們相信全本聖經是神完整的啟

示，字字都是聖靈所啟示的。

二 我們相信神是獨一的三一神。從亙

古到永遠，父、子、靈同等，是

一，同時共存，互相內在。

三 我們相信神的兒子，就是神自己，

成為肉體，由童女馬利亞所生，成

為人，名叫耶穌，來作我們的救贖

主和救主。

四 我們相信耶穌既是完整的神，也是

完全的人，曾在地上生活三十三年

半，使人認識父神。

五 我們相信耶穌是神用聖靈所膏的基

督，為我們的罪被釘在十字架上，

完成包羅萬有的死。祂的死滿足神

公義、聖別、榮耀的要求，為我們

成功法理的救贖，並釋放祂神聖的

生命。

六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埋葬三日以後，

就從死裏復活（肉身上和靈性上）；

並在復活裏成為賜生命的靈，將祂

自己分賜到我們裏面，作我們的生

命、生命的供應和一切。

七 我們相信基督復活後升到天上，被

神立為萬有的主。

八 我們相信基督升天以後，將神的靈

澆灌下來，把祂所揀選的肢體浸入

一個身體裏；神的靈，就是基督的

靈，在地上運行，叫罪人知罪，重

生神所揀選的人，使信徒得 神的

生命，有分神的性情；並且神的靈

住在基督的眾肢體裏，使他們經歷

神生機的拯救，在生命裏長大、成

熟，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成為

神；並建造基督的身體，讓祂得

完滿的彰顯。

九 我們相信在這世代的末了，基督要

回來提接祂的眾肢體，審判世界，

得 全地，並建立祂永遠的國度。

十 我們相信得勝的信徒要得 獎賞，

在千年國度裏與基督一同作王掌

權；並且所有在基督裏的信徒，都

將有分於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裏神

聖的福分，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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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連有聖靈都沒有聽說過。』（徒十九2）這

是以弗所的幾位門徒回答保羅對他們的提問：『你們

信的時候，受了聖靈沒有？』很可惜的是，今天或歷

史上許多基督徒的回答可能也是如此。神學家伯格士

（S. Burgess）指出，雖然許多基督徒在行宗教儀式時

都使用過『聖靈』（Holy Ghost）這名號，但他們對

於聖靈的認知卻是出奇的貧乏。聖靈這命題對於基督

徒神學是『月亮黑的那一半』。聖靈的身位經常被人

忽 ，而其工作是大部分沒有被正確的認知。甚至有

人戲稱，聖靈是被遺忘的灰姑娘，她的兩個姊姊都受

眾人的青睞，被邀請去參加舞會，雖然有點過分，但

也說出了一個歷史上神學發展的事實。突然間，於二

十世紀開始時，這位被遺忘的灰姑娘藉 橫掃全球的

五旬節運動（或靈恩運動），掀起了許多教會的復

興，也引起了神學家的興趣，於是關於聖靈的研討如

雨後春筍般的不斷出現。而跟西方教會分離許多世紀

的東正教，因為世界局勢的變動，也開始與西方接

觸，將塵封的屬靈豐富向西方教會（包括天主教、更

正教在內，中國基督徒也算在內）打開。從二十世紀

開始，可以說是聖靈工作蓬勃繁茂發展的一段期間。1

前兩期我們討論過聖靈的身位，這一期我們將深

入討論一些關於聖靈的工作。坊間許多關於聖靈工作

的書籍大多內容簡單，且帶有某些方面的色彩，並沒

有將聖靈的工作作全面的介紹，而造成信徒對聖靈的

工作僅有片面的認識。

我們要先舉幾位中西神學大師對聖靈工作的論

點，作為當今講述聖靈工作的代表。首先是當代英國

著名的神學教育家麥格拉思（Alister McGrath），在

由北京大學繙譯並出版的《基督教概論》（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ity）指出，基督教傳統通常在

三個廣泛的領域來看聖靈的工作：

啟示：聖靈不僅將神的心意啟示給舊約的先知們

與新約的使徒們，使他們寫出聖經，更是帶領人

進入其所啟示的真理，照亮他們的心眼，得到救

恩，並認識神與神的心意；

救贖：『聖靈具有使人成聖（使人像神）和使人

聖化的作用』，在基督與信徒之間建立起活生生

的關係；

基督徒生活：無論是在個人層面，還是在 體層

面上，聖靈的工作都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在這

點上，麥格拉思強調聖靈在使教會合一過程中所

起的作用，他引用了初期教父如亞歷山太的區利

羅（Cyril of Alexandria, 375∼444）和奧古斯丁

的看法：『聖靈是上帝的恩賜，他將信徒與上帝

和其他信徒連接為一體。聖靈成了將眾信徒聯合

為一的紐帶，教會的合一最終依賴于此。』2

麥格拉思在此乃是簡介基督教的教義，並不是特

地討論聖靈的工作，他能用短短的篇幅，以深入淺出

的眼光作精鍊的說明，將聖靈工作的三個最主要部分

指出，不愧是拔尖的教育家。

於二○○二年過世的華人神學家楊牧谷先生著作

多達一百多本，頗為華人信徒所尊重。他曾經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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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約論及聖靈的經節，他指出在舊約中，聖經比

較多從聖靈的工作來啟示，而在新約中，則直接論及

聖靈的身分（位格）。楊先生指出，在舊約中，神的

靈（或耶和華的靈）有如下的各方面工作：創造（賦

予生命）；管理世界、引導人類的歷史；啟示、也叫

人明白啟示；給人信心，叫人悔改、讚美、禱告；加

能力給領袖；並賜給工匠特別的技巧。在新約中，從

耶穌的道成肉身開始，聖靈就開始工作。當耶穌盡職

時，聖靈總是伴隨 。到了五旬節，父神和子神所應

許賜下的聖靈，不僅僅是個能力而已，乃是有其自己

的位格，主導 門徒們的行蹤和工作。聖靈的來是承

繼子的工作，但也更進一層，包括使人認罪、重生，

給予安慰、教導和加力。他還指出，在新約中，聖靈

經常與聖父、聖子並列相題（如林前十二4∼6，林後

十三14，弗二18，四3∼6）。在新約的教會中，聖靈

對信徒的工作猶如舊約耶和華的靈對選民的工作。祂

啟示耶穌言行的意義，使人得生命；祂聯絡信徒成一

體，承受天國；祂使信徒與父及子有交通，得嘗天

國已臨的滋味；祂賜下特別的恩賜，使信徒能成長及

事奉。3 楊先生從另一角度來作如此的歸類分析，指出

聖靈工作的重點，實為難能可貴。可惜楊先生比較偏

重聖靈在信徒外面、客觀性的工作，卻忽 了聖靈在

新約時代的內住、主觀性的工作，在信徒裏面聖別、

更新、變化、模成基督的形像、並加添能力來事奉等

等，這聖靈內在的工作對完成神所賜與的救恩是非常

重要的。

另外一位英國當代知名的神學家，也是聖公會的

牧師斯托得（John R. W. Stott）在其《當代聖靈的工

作》一書中對聖靈的工作也作了一番生動活潑的描

述：

『基督徒生活是在聖靈裏的生活。…若沒有神的

靈施恩動工，沒有人能成為基督徒，更不用說能成為

長大成熟的基督徒。我們以基督徒身分所擁有的一

切，都是託聖靈之賜。

所以，每一位信徒自基督徒生命開始的那一刻，

便經歷到聖靈。因為基督徒的生命是從重生入門，而

這種「重生」是「從聖靈生」（約三3∼8）。聖靈是

「生命的靈」，祂將生命傳入我們已死的靈。不僅如

此，祂還親自住在我們裏面；聖靈的內住是神所有兒

女共同的產業。…內住的聖靈第一件工作，便是肯定

我們具兒子的地位，以後仍繼續如此施恩，就是在禱

告的時候，「我們呼叫：『阿爸！父！』聖靈與我們

的心（註：聖經的希臘原文是「靈」，此作者所使用

的英文也是spirit）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祂也以神

的愛澆灌我們的心（羅五5）。…祂（聖靈） 來到我

們這裏，住在我們裏面，使我們成為祂的殿（林前六

19，20），便開始進行成聖之工。簡言之，祂的工作

是向我們啟示基督，在我們裏面塑造基督的形像，使

我們對基督的知識逐日成長，性格愈來愈像基督（見

如：弗一17，加四19，林後三18）。靠 內住聖靈的

能力，我們墮落性情的邪惡慾望得以抑止，以致結出

基督徒品德的善果（加五16∼25）。祂不像私有財

產，只在信徒身上工作；祂亦使我們聯於基督的身

體，就是教會，因此信徒的團契（或交通fellowship）

稱為「聖靈的團契（或交通）」，基督徒的崇拜，是

靠聖靈（或在祂裏面）敬拜（如腓二1，三3）。祂又

透過我們去接觸別人，激勵我們為基督作見證，以恩

賜裝備我們，來完成祂召我們從事的服事。除此之

外，祂又被稱作「我們得基業的憑據」（弗一13，

14），因為祂與我們同在，便是天堂的憑據，使我們

豫嘗其滋味。到了末日，祂將使我們必死的身體復活

（羅八11）。』

斯托得的論點中則將聖靈工作的內住這一方面詳

細說明，強調聖靈與神聖生命在信徒裏成長的關係，

補上了楊牧谷先生的缺。4

由傾向五旬節派（或靈恩派，按：兩者之間有區

別，底下會加以討論）的宣教士柯希能（N. Kru-

shnisky）牧師所設立的以琳基督徒中心，出版了柯牧

師所著的《聖靈全能的工作》，強調聖靈的洗禮（此

乃這書原本的書名），被聖靈充滿，說方言等，並鼓

勵信徒活出聖靈充滿的生活。於再版時，柯牧師擔心

信徒在追求靈洗的經歷時，會受假先知的矇騙，或偏

入歧途，而增寫了怎樣辨別欺騙的靈，並談到愛與屬

靈恩賜的平衡。此書雖然帶有五旬節派的靈恩色彩，

但於講論聖靈在信徒裏生命的工作時，還相當以聖經

的真理為基礎，並不像一般人所加與五旬節派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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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只注重屬靈恩賜的追求，和個人主觀的經歷，而

無神學的穩固根基。然而就在這一章題到聖靈在信徒

裏的工作時，就忽 了聖靈的對付肉體（參加五 13∼

26，羅八13，林後四10∼12等），聖靈也將基督的十

字架殺死之功效實施在信徒裏面（腓三10）。所以，

這一本書對靈恩的追求有偏好，並沒有全面的論及聖

靈的工作。

由浸信會牧師戈登（Adoniram J. Gordon）所寫

的《聖靈所作的》（The Ministry of the Spirit）對聖

靈工作的各方面，有相當精彩的發表，尤其是對教會

身處於今日物質主義、高等批判、嗜好文學的潮流

時，強調『不是某種神學系統、信條、教會，而是活

的基督，…人類還

未完全明白，最高

的力量不是來自言

詞或雄辯，而是存

於耶穌基督藉 聖

靈在人身上的內住

和 外 顯 的 工 作

中』。戈 登 並 指

出，羅馬八章二節

賜生命之靈的律的原始和維持者就是聖靈，祂要不停

的工作，不僅使基督的生命彰顯在個人信徒身上，使

信徒有分於基督榮耀的性情，另一面，內住的聖靈也

不斷地在信徒身上，顯明基督死的功效。每一個信徒

是基督身體的肢體，藉 聖靈與基督的身體聯結在一

起，也藉 聖靈聯於基督這身體的頭。聖靈因此也不

斷地工作，使教會繼續不斷地與復活的元首聯合。5

這本書對聖靈的工作有其獨特的貢獻，但也沒有

將聖經所記載之聖靈工作的每一面作清楚的討論。

以上舉例的幾位聖經教師都對聖靈的工作有一簡

的、鳥瞰式的介紹，各有所長，且都從各自的神學

背景談到了他們所 重之聖靈的工作，但對聖經所啟

示之聖靈的工作則不彀全面涵蓋，也不彀詳盡。

聖經乃是神的默示（或呼出）（提後三16）之

因，也是一切真理的準則。本文要詳細查考聖經中關

於聖靈工作的各方面，以便給讀者一個全面性的介

紹，好為本期的幾篇文章立下一個評論的準則。本文

也將論及東方教會、西方教會（ 羅馬天主教和路德

神學思想）對聖靈工作的主要觀點，並加以評論。6

壹 舊約聖經中的聖靈工作

雖然舊約時代乃是耶和華神作工的時代，但因

聖靈乃是三一神中的一位，從創世記一章一節的創造

天地開始，聖靈就以兩個頭銜與父神和子神一同作

工：7

其一是以『神的靈』的稱號參與神的創造與恢復

死寂的世界（創一2），也以此名稱臨到神的子民—

約瑟（四一 38）、建造帳幕的比撒列（出三五

30∼31）、掃羅（撒上十10，十九23）、掃羅的使者

（20）、大 的勇

士亞瑪撒（代上十

二18）、亞撒利雅

（代下十五1）、

撒迦利亞（二四

20）、以西結（結

十一24）、但以理

（但四8等）等人

的身上，神的靈在

非常時期也降臨在外邦先知巴蘭的身上（民二四

2），以豫言方式說出了對以色列人的美言。

其二是以『耶和華的靈』臨到士師—俄陀聶（士

三10）、基甸（六34）、耶弗他（十一29）、參孫

（十四6等）等人的身上，使他們有能力起來拯救神的

百姓。後來耶和華的靈也臨到（或衝擊）掃羅（撒上

十6），使他為神說話，但因為他的背叛，耶和華的

靈離開了他（十六14）。撒母耳膏大 ，耶和華的靈

也就衝擊大 ，與他同在（ 13等）。值得注意的是，

耶和華的靈原本在作王的掃羅身上，但當撒母耳膏了

大 ，雖然大 還沒有作王登基，耶和華的靈就已經 

離開掃羅，而與大 同在。聖靈有一項重要工作，就

是膏神所揀選的受膏者（彌賽亞）。在撒母耳記時

代，耶和華的靈本該與耶和華的受膏者同在，但掃羅

的背叛使得聖靈無法繼續停留在他身上，必須轉換到

另一個『合乎神心的人』—大 身上（十三 14）。大

臨終時，指出耶和華的靈藉 他說話（撒下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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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實一大半的詩篇與撒母耳記下都記載 大 向 

神的說話，在這些人的說話裏包含了關於彌賽亞的

豫言和其受苦、復活、得勝與國度。這些豫言都是聖

靈在舊約時代主要的工作。

另外，耶和華的靈也在亞哈那背道之王的時代，

臨到以利亞身上（王上十八12），這說出亞哈雖然作

王，但因背道，故膏油不在他身上，乃是在與神是一

的以利亞身上。亞哈王面前的假先知西底家藉口有耶

和華的靈而說豫言，卻指責那真先知米該雅（二二

24）。約沙法王時，大批敵軍前來攻擊，耶和華的靈

臨到雅哈悉，豫言耶和華必施行拯救，並果然如此

（代下二十14）。在以色列人極其黑暗背叛之時，耶

和華的靈降到以西結身上，指出以色列人裏面的邪惡

與神將要施行的審判（結十

一5），耶和華的靈無所不

在，能洞測人心與背地裏的

惡事。在以賽亞的豫言裏，

耶和華的靈特別強調祂要住

（安歇）在彌賽亞身上，帶進公義和公正，並復興萬

物（賽十一2， 六一1），也是耶和華的靈在古時施行

拯救，將以色列人帶到安息之地（六三14）。在假先

知氾濫之際，彌迦得有耶和華的靈，滿有力量，力指

以色列人的過犯（彌三8）。

在舊約時代，神並沒有將聖靈廣泛地賜給世人，

使在祂的選民以色列人當中，也不是每一個人都得

到了聖靈，只有在神要呼召人為神執行某項工作（或

建造、或拯救、或指責等）時，神的靈纔賜下給某些

人。因為神的靈臨到了這班人身上，神的工作就得以

執行出來。所以聖靈在這些人身上的工作都是為 一

個明確的目的。8

例如，我們看見聖靈藉 約瑟豫言要來的豐年與

荒年（創四一14∼39），這不僅將約瑟從死牢中救了

出來，更升上高位，且將雅各一家領到埃及，應驗神

對亞伯拉罕的豫言和應許（十五13∼16）。又如聖靈

賜給比撒列恩賜，就是為了建造帳幕，使神可以住在

祂的子民中間（出二五8）。因此，聖靈絕不是毫無頭

緒的降臨下來，乃是有專特的目的，為要作專特的

工。新約的五旬節之後，聖靈就不僅僅是舊約的『臨

到』或衝擊在少數特定的人身上；我們可以說，新約

時代聖靈作工在『所有』信徒身上（徒二17）。而且

新約時代的聖靈工作，不會如舊約時代，是短暫的，

會離開的，反而是一直內住在信徒裏面。倪柝聲指

出，聖靈在新約中的特殊工作就是在信徒裏面來作。9

這是聖靈在新舊兩約時代工作的最大差異。

貳 新約聖經中的聖靈工作

一 耶穌在世時期

新約時代來臨時，『聖靈』這名稱就正式啟用

了：祂在施浸者約翰（路一15）和一些過渡時期的聖

徒身上，包括以利沙伯、撒迦利亞、和西面等人身上

都有工作，為要迎接救主耶穌的來臨（一41，67， 二

25）。聖靈在耶穌身上的工

作更是無微不至：耶穌的成

孕就是聖靈奇妙的直接降臨

在童女馬利亞的身上（一

35， 太一18），耶穌的內在

素質就是由聖靈作祂的神性和由馬利亞所得的人性；

當耶穌受浸時，聖靈不但降在祂身上（此工作與舊約

聖徒不同），聖靈乃是『停留』在祂身上（約一

33），好作祂盡職時的能力（太三16）。在祂盡職之

前，聖靈不僅作祂裏頭的素質而充滿祂（路四1），

並在外面親自引導祂去受魔鬼的試誘（太四1）；耶

穌的盡職乃是先有聖靈的膏抹，然後纔開始盡職的，

此一聖靈的工作正應驗了以賽亞的豫言（路四18）。

於是，聖靈加給耶穌能力好完成神的使命（14），且

作祂歡騰和趕鬼的憑藉（十21，太十二28）。當祂被

釘十字架時，祂更是憑 永遠的靈將自己獻給了神

（來九14）。此一三十多年的時期，我們可以稱之為

『子的時期』。在子的時期，我們可以歸類聖靈工作

的記載為：

構成耶穌的神性，並作祂在地上生活的內在素質

（路一35，太一18）；

加祂能力，使祂能盡職（十二28，路十21）；

稱義祂這奇妙的一位乃是『神顯現於肉體』（提

前三16）；

將耶穌的救贖工作賜與永遠的功效（來九14）。



8 肯定與否定

所以，聖靈的工作在此時期中，就是為 見證、

加力和稱義耶穌在世時的行動，並使十字架的救贖得

以永遠有功效，這是聖靈於『子的時期』作工之目

的。聖靈在童女腹中懷孕，這是將永遠的、無限的、

榮耀的神帶進了有限的、會死的、卑微的人（肉體）

裏面，聖靈的工作是將神與人聯合，在世上彰顯出一

個完全符合神心意的神人來。神人耶穌的生活乃是憑

聖靈而活、並藉 聖靈工作。祂的死在十架上，有 

永遠救贖的功效，更有分賜神聖生命的大能，如一粒

麥子落在地裏死了，結出許多同樣的麥粒（約十二

24）。這一段子的時期乃是有聖靈作其工作的內涵，

並有聖靈作其工作的果效。聖靈工作的目的是要完成

救贖，產生出許多有同樣生命的眾子來。

二 耶穌復活、升天之後

1

耶穌被釘死之前，應許祂的門徒，要差另一位保

惠師來，將門徒帶入一切的實際（約十四16，十六

13）。當耶穌復活、升天之後，這應許就應驗了，而

時代也就轉移成了『聖靈的時期』。聖靈不僅是以

『聖靈』這名稱作工，祂還以其他一些專特的名稱來

作工，以啟示其工作的特性：耶穌這末後的亞當於復

活時成為『賜生命的

靈』 （林前十五45

下）。10 在復活的當

晚耶穌曾向門徒顯

現，向他們吹了一口

氣（原文 與『靈』

同字），要他們領受

聖靈（約二十22）。當他們領受聖靈時，這『賜生命

的靈』就將神的生命分賜給了他們，這些門徒自然就

成了神的眾子，與耶穌同有神聖的生命，耶穌不以稱

他們為祂的『弟兄』為恥（來二11，參約二十17）。

不僅如此，這些門徒還領受了隨這生命而來的權柄，

就是神所獨有的赦罪權柄，使他們能與耶穌當年在世

時一樣赦罪（22∼23，參可二5∼11）。

在行傳中，使徒們的傳道行動是受『耶穌的靈』

所引導的（十六7）。聖靈且以『耶穌基督的靈』之身

分，將耶穌的人性與基督的神性，並祂那經過地上為

人生活的經歷、死的功效、復活的大能並升天的權

柄，全備的供應給在需要中的門徒（腓一19）。聖靈

也以『神兒子的靈』受父神的差遣，進入信徒心裏

（加四6），重生他們成為神的兒女（約三6∼7）；

聖靈更以『神的靈』之身分內住並活在他們裏面（羅

八9∼10），使他們得有『基督的靈』，成為屬基督的

人（9）。這進入他們裏面的靈是『生命的靈』，使

信徒得以脫離罪和死的律（2）。聖靈也被稱為『恩典

之靈』，作為恩典的實際讓信徒能得以經歷恩典（來

十26∼29）。聖靈也是『實際的靈』，11 將神聖生命

的豐富實化，使信徒得以享受（約十四17， 十五26，

十六13，約壹四6）。祂又是另一位『保惠師』，不僅

永遠與門徒同在（約十四16），教導他們（26）、幫

助他們、服事他們，更在他們犯罪時，為他們辯護。

這復活得榮的基督就是『那靈』（the Spirit）（約七

39），叫門徒得以自由（林後三17）。當信徒以敞開

的心來瞻仰那榮耀的基督，『主靈』就將信徒變化成

為與祂同樣的形像（18）。當信徒在基督的名裏受辱

時，他們必須認識並領會『榮耀的靈』正安息在他

們身上（彼前四14）。信徒接受了使徒的職事，就成

為『活神的靈』所寫之基督的信（林後三3）。

由這許多聖靈的

名稱來看，在此一聖

靈的時期，其工作是

豐富的、多方的，就

是為了完成神的經綸

（或計畫）而工作，

也就是將耶穌所成就

的救恩成功地實施、運行在信徒裏面。聖靈的工作在

這期間包括了聖靈分賜神聖的生命給信徒，並以神的

靈和基督的靈內住在他們裏面，引導、安慰、加能

力、聖別，使他們得以享受恩典，並將他們變化、模

成與那作長子的耶穌基督一模一樣（羅八29， 約壹三

2）。聖靈的工作並不是藉 神蹟、異能來吸引 眾， 

歸向某某有此能力者；聖靈的工作乃是叫人得 基督

的生命，並與基督同活；祂在信徒裏面活，信徒藉

與聖靈的同活與同工將基督彰顯、見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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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使徒行傳，我們看見聖靈行動更清楚的記載：

於五旬節那天，聖靈從高天澆灌在門徒身上，一百二

十位門徒都被聖靈所充溢，12 在眾多原本分散天下而

回耶路撒冷過節的以色列人面前，以他們所在之處的

方言講說神的大作為，使眾人能聆聽彼得的福音信息

（二4∼11）；彼得告訴他們，應當悔改、受浸，使

他們在消極方面，罪得赦免；在積極方面，能領受聖

靈（38）。彼得被聖靈所充溢，在大祭司和官長面前

解釋，他如何藉 耶穌的名醫治了一個瘸子，放膽的

見證耶穌（四8）；門徒受了大祭司和官長的恐嚇，

禁止他們繼續講說耶穌的事蹟，但他們卻同心合意的

禱告，求神讓他們能放膽講說，果然他們被聖靈充

溢，大膽講說神的話（31）。我們也在亞拿尼亞夫婦

身上看見，聖靈就是神自己，是不能被欺騙的（五

3∼4）。

當信徒人數多了起來，又有不同語言的人一起過

教會生活時，飯食服事不能彀應付這麼大的需要時，

使徒們揀選服事飯食者的條件之一乃是要被聖靈充滿

（六3）。當耶路撒冷興起了一些反對耶穌和門徒的

人，司提反嚴厲責備他們乃是『抗拒聖靈』（七

51）；當司提反勇敢且尊嚴的殉道時，聖經稱他是

『滿有聖靈』（55）。

撒瑪利亞人是以色列北方十一支派於亡國後，與

外邦異族混血所產生出的民族。因為這歷史背景，他

們一直跟純血種的猶太人有間隙，不相往來。但當他

們相信了腓利所傳的福音，並藉 使徒的按手，也跟

猶太人一樣，都領受了聖靈（八17），與猶太信徒之

間不再有間隔。

我們且看見，不論是腓利向埃提阿伯太監傳福音

的行動（26∼39），或彼得向哥尼流一家的傳福音

（十19∼20），都是在聖靈的指引和帶領之下進行的。

極力逼迫門徒的掃羅（保羅原先的名字）遇見了

主，三天迫切的禱告，主差遣亞拿尼亞去為掃羅按手

並施浸，叫他被聖靈充溢（九17）。掃羅被主得 之

後，在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 處的召會就得了平

安，被建造，人數繁增，蒙了聖靈的安慰（31）。彼

得向哥尼流一家傳講主耶穌時，聖靈也降臨在這些外

邦人身上（十44∼45，十一15）。先知亞迦布藉 那

靈豫言將有大饑荒（28）。

掃羅與巴拿巴往外邦去作工，乃是由聖靈所發起

並差遣（十三2∼4）。當掃羅斥責那抵擋福音的以呂

馬時，他是被聖靈充溢（9）。保羅與巴拿巴在彼西底

的安提阿傳了主的話，卻受了逼迫，必須離開；初信

的門徒不但沒有喪志，卻被喜樂和聖靈充滿（52）。

保羅和巴拿巴為了割禮一事，前往耶路撒冷交通，最

後作決定時，眾人一致認為這決定乃是聖靈與他們一

同作的決定（十五28）。保羅與同伴往外邦人去的行

程不是他們自己決定，乃是由聖靈來親自帶領或禁止

（十六6）。保羅在以弗所為那些還沒有聽過聖靈的門

徒施浸，使他們也能接受聖靈（十九1∼6）。保羅對

以弗所的長老說，聖靈在各城裏向他作見證，有捆鎖

和患難等 他；他並指出，是聖靈立他們為全 的監 

督，為要牧養神的召會（二十23，28）。在前往耶路

撒冷的路上，推羅的門徒藉 聖靈勸保羅不要上耶路

撒冷去（二一4）；亞迦布拿保羅的腰帶捆上自己的

手腳作示範，說這是聖靈的豫言，保羅要如此被捆綁

（10∼11）。後來到了羅馬，保羅對眾人講解耶穌的

事，其中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保羅就引以賽亞的豫

言說，這正是聖靈藉 以賽亞所說的豫言，不信的乃

是被脂油蒙蔽了心（二八23∼28）。

因此，從整卷使徒行傳來看，聖靈的工作主要就

是將耶穌所成就的救恩實施開來，不僅赦罪、重生成

千上萬的信徒，更是指引這些有聖靈內住的信徒如何

生活、行動、往來、並作工。於此卷書中，聖靈的所

有工作乃是：

開福音的門，使人得救成為耶穌的門徒，作祂在

地上的延續，活出同樣的生活，並作同樣的工：

在裏面充滿信徒作他們生活的動力，在外面充溢

信徒使他們有權柄傳揚主耶穌，使人（包括以色

列人和外邦人）悔改、接受主耶穌為救主，領受

聖靈，將他們構成為教會；

引領信徒在各處過可實行的教會生活，並彼此服

事；

設立長老以牧養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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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舊約律法割禮的要求與新約的信仰；

豫言使徒要經歷的患難和殉道。

事實上，這裏所說之聖靈前四項的工作就是建造

主的教會。在彼得得了基督的啟示之後，主耶穌說，

『我要建造我的教會。』（太十六18）主耶穌上十字

架就是完成救贖，使祂可以除去神與人中間罪的攔

阻，並將神聖生命釋放出來，所以，祂在復活時，就

成為『賜生命的靈』，分賜祂那神聖的生命給所有相

信、接受祂的人，使他們成為基督身體上的肢體，將

他們建造起來，成為祂的教會。

所以，在主耶穌成功了救贖之後，祂的工作就由

聖靈接續來實施、運行，從傳揚福音開始，使人得

救、得生，一起過教會生活，與聖靈同工，聖靈且將

他們建造在一起。主耶穌是第一位保惠師，在世上與

門徒一同生活，但祂這位保惠師是在他們中間，在他

們身體之外；主在復活之後，主所要完成的工作則由

另一位保惠師（聖靈）來完成，這位保惠師是內住在

信徒裏面，更親密，也更真實，並使原先爭吵的門徒

能同心合意，這是驚人的神蹟！聖靈在信徒裏面的工

作改變了他們的生命和性情，這工作要比耶穌當日在

地上所行的神蹟如醫病趕鬼還要大，還要神奇。可惜

許多人只 重外在的神蹟，忽 了聖靈在人內裏生命 

和性情上的變化。一般基督徒都耳熟的『大使命』

（太二八19∼20），包括傳揚福音、帶人受浸、教導

真理，都是建造教會的步驟。我們從以上的經節來

看，聖靈所要作的工不僅是傳揚福音、教導真理而

已，更要將基督的教會建造起來。

華人聖經教師李常受根據約翰福音，指出耶穌在

離世之前，啟示了聖靈的工作有三個主要方面：

第一，為罪、為義、為審判，使世人知罪自責

（約十六8）：他說，『罪是藉 亞當進來的（羅五

12），義是復活的基督（約十六10，林前一30），審

判是為 撒但的（約十六 11），他是罪的創始者和源

頭（八44）。我們在亞當裏從罪而生。要從罪裏得釋

放，惟一的路就是信入神的兒子基督（十六9）。我們

若信入祂，祂就成了我們的義，我們也在祂裏面得稱

義（羅三24，四25）。我們若不為 在亞當裏的罪悔

改，並信入神的兒子基督，我們就要留在罪中，同受

撒但所受的審判，直到永遠（太二五41）。這些乃是

福音的要點。那靈就是用這些點，使世人知罪自

責。』13

第二，作實際的靈，引導信徒進入一切的實際

（約十六13）：李氏說，『這是叫子的一切所是、所

有，對信徒成為實際。凡父的所是和所有，都具體化

於子（西二9），凡子的所是和所有，都藉 那靈向

信徒宣示為實際（約十六14∼15）。這就是叫子與父

同得榮耀。因此，這乃是三一神作到信徒裏面，並與

信徒調和。』

第三，要宣示那要來的事（13），這些要來的事

主要的是啟示在啟示錄裏（啟一1，19）。

李氏且指出，聖靈這三方面的工作，正好符合約

翰三部分的著作：福音書、書信和啟示錄。14 李氏分

析的確精闢。

3

在書信裏，聖靈的工作更是針對基督的使命—使

信徒悔改、聖別，將他們作成教會的一分子，為 建

造基督的教會。這個使命有兩段，前者是達成後者的

手續，後者乃是前者的目標。是基督所要完成之神的

定旨，需要前者在個別的信徒身上作成纔得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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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前者不能單獨存在，必須為 後者。前者叫個人

完全得 救恩，使信徒個人得享神的生命與一切豐

富；後者叫神的旨意得 成全，使神滿意。這使命的

執行與完成，是由聖靈並靠 使徒們的職事，和基督

身體上的肢體盡每一肢體的職事（或功用）來完成。

在這二十一卷書信裏，聖靈的工作都與信徒的救恩、

教會的建造、和職事的工作有密切的關係。

由於這些書信中關於聖靈的經節非常多，李常受

在《新約總論》中，將這許多聖靈工作的經節，歸類

成四大類，而這四大類又可分成兩個部分：前三類是

第一部分，關於信徒個人救恩，從起初的階段，到內

裏生命工作的階段，進展到聖靈為 維持信徒與三一

神並眾信徒之間的交通；第二部分則關於團體（教

會）。15

A 個人方面

我們看見，在信徒還未悔改之前，聖靈就已經在

這些被揀選的人裏面作工，聖別他們，使他們有一天

能順從福音而悔改，這是地位上的『聖別』（彼前一

2）。當他們相信主時，聖靈就來重生他們（約三

5∼6），並住在他們裏面（羅八11，林前三16，六

19，提後一14，雅四5）。我們比較重生與內住，就

發現『重生』乃是得 了聖靈的內住，得 了聖靈自 

己，使神的神聖生命藉 聖靈生在信徒裏面。因為聖

靈是一神聖的位格，聖靈內住在信徒裏，信徒就不再

是單獨活 了，乃是有聖靈的同活，根據羅馬書第八

章，這聖靈就是神的靈，也是基督的靈，所以三一神

就藉 聖靈內住在信徒裏。新約書信裏有五次題到聖

靈的內住，這是何等寶貴的啟示和實際。不僅聖靈內

住在信徒裏面，約壹四章十三節還告訴我們，因為神

已將祂的靈賜給我們，我們就知道我們住在祂裏面。

聖靈內住於信徒，信徒也住在神裏面，這是神與信徒

的互相內住，這是聖靈主要的工作！當信徒遵守神的

誡命時，就是住在神裏面了，而神也住在信徒裏（三

24）。不但三一神藉 聖靈內住在信徒裏面，信徒在

受浸時，更是浸入三一神的名裏，也就是三一神的實

際裏（太二八19）。三一神藉 聖靈內住在信徒裏，

信徒藉 受浸，也進入三一神裏，使得神在人裏，人

也在神裏。這只有聖靈能來作成。

聖靈藉 內住，開始祂在信徒裏面一連串細膩的

工作：信徒需要聖靈天天更新他們的心思，產生新陳

代謝的變化（多三5，參羅十二2，弗四23），以拯救

他們，脫離老亞當敗壞的性情和這世代放蕩的潮流，

好將救恩實際的作到他們的裏面。聖靈也藉 祂的生

命之律來釋放信徒，使他們能脫離罪與死的律（羅八

2），並藉 那內住的靈賜生命給他們必死的身體

（11）。一面聖靈積極的作工，另一面，信徒也需要

配合，靠 那靈治死身體的行為（ 13）。信徒若願與

主聯合，二者就會成為一靈（林前六17），這乃是藉

信徒的靈與內住的聖靈，二者聯合起來纔經歷得

到。信徒願意接受聖靈的引導，就是神的兒子（羅八

14），聖靈也與信徒的靈一同見證，他們的確是神的

兒女（16）。聖靈將全備的供應加給信徒，使他們能

從各種環境的限制、為難中得拯救（腓一19）。聖靈

引導他們天天、時時過神兒子的生活（羅八14）。

雖然信徒還在生命起初的階段，還是幼稚如哥林

多的信徒，但保羅乃是以神永遠的眼光來看這些屬肉

體的、犯罪的哥林多信徒，宣稱他們在神的靈裏，已

經洗淨了，已經聖別了，也已經稱義了（林前六

11）。保羅也在羅馬書十五章，說到外邦的信徒要

『在聖靈裏得以聖別』，這和他在帖後二章所說的，

『藉 那靈的聖別，…可以得救』是一樣的，都是聖

靈聖別的工作，使凡俗的、屬世的外邦信徒能被聖

別，得以有分於神聖的性情（參彼後一4），使他們

不僅在地位上，更是在內裏的性情上，讓聖靈分賜神

聖的性情進到他們裏面。

當信徒繼續在生命裏成長，願意與主配合，以敞

開的心（沒有帕子遮蔽的臉），來觀看並返照那是靈

的主，聖靈就將主靈的神聖所是，並主耶穌所親自經

過的為人生活之經歷、死的功效、復活與升天的大

能，如同雷射光一樣，照耀進來。信徒一次又一次的

如此觀看並返照，聖靈也一次又一次的分賜，在信徒

裏就產生了新陳代謝的反應，他們就漸漸變化成為與

主同樣的形像，從一種程度的榮耀，變化到更高一種

程度的榮耀，直到全人被主的榮耀所充滿（林後三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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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曾應許，聖靈會在門徒受逼迫時，教導他

們當說甚麼（路十二12），父的靈會在他們裏面說話

（太十16∼33）。並且實際的靈要來，引導他們進入

一切的實際（約十六13）。耶穌的應許都由實際的靈

親自作工，將一切寶貴的應許實際的應驗在信徒身

上。

聖經吩咐信徒要被聖靈充滿（弗五18），而行傳

就見證被聖靈充滿是可行的（徒十三52，六5，七

55，十一24）。神也藉 聖靈向信徒啟示許多人心從

未想過的事，特別是神的深奧（林前二10），並教導

他們屬靈的言語，好解釋屬靈的事（13）。

使到了這時，聖靈還是繼續在信徒裏作工，加

強他們內裏生命的經歷。保羅禱告父神，藉 神的靈

加強信徒到裏面的人裏，好讓基督安家在他們的心裏

（弗三16∼17）。信徒的心中各個部分，包括心思、

情感、意志、和良心都能讓基督來安家（掌管、作

主）。

保羅不僅吩咐信徒要被聖靈充滿（五18），要憑

聖靈而行（加五 16，25），要被聖靈引導（18），

他自己在哥林多人面前就作了一個美好的榜樣，當他

被問到一些關於守童身、婚姻方面的問題，他一面承

認主並沒有給他清楚的答案，但他願意將他自己的意

見告訴他們，他乃是在信心的靈裏16 說話（林後四

13）。說來說去，到了後來，他自想他這些意見也有

神的靈在內了（林前七10，12，25，40），這是神救

恩的極點，最高的屬靈，聖靈在保羅裏頭工作到一個

程度，保羅個人所題的意見，就成了出於聖靈的發

表，他所寫下來的書信，就是神的話—新約聖經！主

耶穌是第一個道成肉身的神人，祂乃是永遠的道（神

的話）成了肉體（約一14），不僅那記載在四福音中

耶穌所說的話是神的話，祂的生活、一舉一動都是神

的話之彰顯。耶穌所完成的救恩，藉 聖靈的工作，

叫許多原先滿了罪愆的、背叛的、頑梗的、凡俗的、

與神聖性情不相合的人，得到神聖的生命，隨 這生

命而來的神聖性情，藉 聖靈的工作，一點一滴的作

在信徒裏面，作到一個地步，叫他們的生活就是基督

的活出（腓一21），他們的看法就是聖靈的觀點，他

們的活動就是聖靈的行動，這班被聖靈內住、更新、

聖別、變化、充滿的信徒，就成了主耶穌的翻版。

聖靈在信徒裏作工，就叫他們在日常生活的各方

面結出生命的果子來（加五22∼23）。這些聖靈的果

子，其實就是聖靈在信徒裏作生命之靈之多方面的表

顯，除了這裏所列出的『愛、喜樂、和平、恆忍、恩

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等九項之外，還有卑

微（弗四2，腓二3）、憐恤（1）、敬虔（彼後一

6）、公義（羅十四17，弗五9）、聖別（一4，西一

22）、清心（太五8）等的美德。世界知名的傳道人

葛培理（Billy Graham）將加拉太書第五章所列的九

項聖靈的果子分為三類：前三個是信徒與神有正常的

關係，而產生某種別人可見的果效，中間三個是有關

信徒與別人之間而有的愛與關懷，後三個是跟信徒自

己裏面的人有關。17

雅各指出與世界為友的，就是與神為敵，神使內

住於我們裏面的那靈戀慕我們，甚至於會產生嫉妒

（雅四4∼5）。保羅題醒信徒裏頭有肉體，縱任貪

慾，抵抗內住的『那靈』，那靈也抵抗肉體，二者彼

此敵對（加五17）。因為在信徒一接受主，重生得救

時，聖靈就一住永住在信徒裏面，一直作工，直到身

體得贖了，變成與主榮耀的身體一樣。所以信徒如果

不順從聖靈在裏面的帶領過生活，會叫聖靈憂愁（弗

四30）。信徒要知道，得救之後的生活是有兩種不同

的撒種和收割：為 自己的肉體撒種的，必從肉體收

敗壞；為 那靈撒種的，必從那靈收永遠的生命（加

六8）。如果信徒與這內住的靈配合，會使信徒的靈火

熱起來（羅十二11），並使所得的恩賜如火挑旺起來

（提後一6）。所以，信徒不該銷滅那靈（帖前五

19，和合本繙譯成『聖靈的感動』，原文中沒有『感

動』這字。現代中文譯本則繙譯成『聖靈的工作』，

新譯本則繙成『聖靈的感動』，在『感動』底下加上

虛線。這裏原文之意乃是將聖靈比喻成一團燃燒的熱

火，吩咐信徒不該銷滅那靈如同澆熄火焰一樣）。希

伯來書更有強烈的警告，不可 瀆、藐視、棄絕恩典

的靈（來十29）。

聖靈不僅在信徒內裏作工，更要將信徒帶到與神

親密的交通裏：聖靈是信徒禱告的憑藉（猶20），信

徒不知如何禱告時，聖靈就來幫助他們，擔負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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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在他們的禱告裏面用歎息為他們代求（羅八

26），那鑒察人心的神，曉得那靈的意思，為信徒代

求（27）。保羅吩咐提摩太，要藉 那住在他裏面的

聖靈，保守那美好的託付（提後一14）。

聖靈並教導信徒如何分辨不同的靈：神的靈總是

承認耶穌基督是在肉體裏來的（約壹四2），這是承

認基督的人性。另一面，那靈也承認基督的神性，承

認祂是神的兒子：那靈與水和血見證基督是神的兒子

（五6∼9）。

信徒靠 那靈，本於信，熱切等待所盼望的義

（加五5）；那靈也與信徒同證，他們就是神的兒女

（羅八16），並與他們的靈一同呼叫神為『阿爸，

父』（15），在他們的良心裏一同作見證，不說謊

（九1）。

在信徒相信之時，聖靈就將他們蓋上印記，使他

們永遠屬神（弗一13）；同時，聖靈也成了信徒心裏

的『質』（林後一22，弗一14），使三一神成為信徒

今日就能享受的分，並作為完成救恩之時的憑據。內

住的聖靈是信徒神聖基業的初熟果子（豫嘗），叫他

們熱切等待兒子的名分，就是身體得贖，完全進入榮

耀（羅八23）。

基督（子）所成就的救恩是信徒得以進到父神面

前的憑藉，而聖靈則是信徒進到父神面前的範圍與應

用（弗二18）。子的釘死與復活完成了救贖，打通了

到聖別、公義、

榮耀的父神那裏

去的道路，這道

路原先是被象徵

拿 火劍之 

所攔阻的（創

三）。18 聖靈將

基督所成就的實

施、應用到信徒

身上，將信徒帶

到與父神的交通裏，而且使他們有分於聖靈（來六

4）。在舊約時代，神是在至聖所裏，聖靈曾指明，當

頭一層帳幕仍然存立的時候，至聖所的路還未顯明

（九8）；但那通往至聖所的幔子已經在基督死的時

候裂開了（太二七51），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已經被打

通，至聖所的路已經顯明了，可以讓信徒憑 信心，

在信徒的靈裏進入（來十19∼20）。聖靈向信徒見證

神所立的新約：將神生命的律法賜在信徒心裏，將這

律法寫在他們的心思裏（15∼17）。聖靈也是信徒事

奉、敬拜神的憑藉，叫他們不信靠肉體來事奉（腓三

3）。

聖靈不僅作積極的工作，也警告信徒，不可硬

心，如同以色列人在曠野時試探神一樣（來三7∼

8）。

B 團體（教會）方面

十一個門徒先在主復活的那天得 了聖靈（約二

十22），然後與主共同生活了四十天。在這段期間，

主要他們留在耶路撒冷，等候父神所應許『在聖靈裏

受浸』（徒一4∼5）。主吩咐他們：『聖靈降臨在你

們身上，你們就必得 能力，…作我的見證人。』

（8）。所以，我們看見五旬節之『聖靈的浸』，與

『聖靈的降臨』乃是同一件事，都是由父神和子神所

應許的。由這兩處經節，我們得知，聖靈的降臨乃是

三一神共同參與的行動。

然後，主在這十一個門徒面前公開升了天。他們

回到耶路撒冷，共有一百二十人同心合意的禱告了十

天，照 主所言的等候。果然在五旬節那天，父所應

許的聖靈從高天

澆灌下來，使他

們被聖靈充溢，

都按 那靈所賜

的發表，使用不

同地區的語言，

向來自許多地方

的猶太人傳講神

大能的事（二

3∼11）。這一

次的聖靈澆灌（或受浸）就產生了教會。

雖然每個信徒的受浸是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發

生，但是保羅卻從神永遠的眼光宣稱，所有信徒都是

在一位靈裏受了浸，因為那作身體元首的基督，在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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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的憑藉和範圍裏，將祂所有的信徒浸成了祂的身

體，並使他們共飲這一位靈（林前十二13）。保羅在

這一節希臘原文的『浸』乃是使用aorist時態。這個時

態通常表達單一、不定、或完整的動作，在此是描述

一個發生於過去的動作，大多數的英文聖經都將這裏

的『浸』繙成過去式，或現在完成式。所以，林前十

二章的將所有信徒浸入基督身體之靈浸是一次永遠

的，在神眼中是已經發生且完成的事實，無須信徒日

後苦苦尋求。這個浸是在他們相信主耶穌受浸時，在

神的眼中並在他們的信心裏，就已經完成了。

這位內住在信徒裏面，並在他們裏面作工的聖

靈，是基督身體的『一』，因為保羅先吩咐信徒要

『以和平的聯索，竭力保守那靈的一』（弗四3），

然後說到七個『一』：一個身體、一位靈、一個盼望

中蒙召、一主、一信、一浸、一位眾人的神與父。

（4∼6）在這七個『一』裏頭，有三一神，有一個基

督的身體，信徒藉 一個盼望蒙召，在獨一的信裏，

浸入了基督的身體（參林前十二13），所以，不論是

父神，或是子神，或是聖靈，都是為 一個基督的身

體，並沒有其他的目的。

提前三章十六節稱讚敬虔的奧祕，從前半節來

看，『祂顯現於肉體，被稱義於靈裏，被天使看

見』，這是講到耶穌在地上時，祂是神顯現於肉體，

由聖靈稱義並證實。但後一半的次序乃是：『被傳於

萬邦，被信仰於世人中，被接去於榮耀裏。』按 歷

史順序，基督乃是先被接到榮耀裏，然後纔被傳揚於

萬邦，被眾人所信的。但提前這一節的次序卻是先說

『被傳於萬邦，被信仰於世人中』，纔題『被接去於

榮耀裏』。所以，這一節應該是講到聖靈來稱義教會

是『神在肉身的顯現』。教會乃是一班有神生命的信

徒，活出裏面內住之聖靈的豐富，所以是『神顯現於

肉體』。最後，教會也要如基督一樣，被接去於榮耀

裏。

教會生活中有各種程度信心的聖徒，保羅告訴他

們要彼此接納，不可因為食物或守日的緣故而絆跌他

人，他指出因為神的國不在於喫喝，乃在於公義、和

平、並聖靈中的喜樂（羅十四17）。因為聖靈是喜樂

的靈，門徒在大患難中，能帶 聖靈的喜樂，領受了

主的話（帖前一6）。聖靈加給信徒能力，使他們充盈

滿溢的有盼望（羅十五13）。

神的愛已經藉 所賜給我們信徒的聖靈，澆灌在

我們心裏（五5），將神聖的愛賜給我們（十五

30），使我們在聖靈裏也能彼此相愛（西一8）。胡

恩德且指出，在提多書三章六節，保羅特別使用了

『豐豐富富澆灌』來形容聖靈在我們身上所作成的，

這是『一次總括性的發生，也是一個新時代的恩

典』。19 神的愛之澆灌的果效如此總括性的發生，就

延續到所有信徒的身上，在他們相信、接受主時，就

已經得到了。新約中找不到任何經節，教導或吩咐信

徒要尋求聖靈的澆灌。

對於問題重重的哥林多教會，保羅先寫了十六章

的前書，又寫了十三章的後書，一共題到了二十一次

聖靈（三次『聖靈』、八次『神的靈』、十次『那

靈』），在結語時，語重心長的以三一神的福分來祝

福他們，藉 聖靈的交通，將各種屬肉體的、屬魂

的、不成熟的信徒帶進與三一神的交通裏，好叫他們

藉 聖靈的交通，得以享受神的愛與子的恩典（林後

十三14）。

在論及教會的以弗所書之末了，保羅題醒信徒，

於基督建造祂的教會之時，有一屬靈的爭戰正在進

行，信徒必須集體的穿戴神全副的軍裝，而內住的靈

是信徒在跟他們屬靈的仇敵、黑暗的權勢，並邪惡的

事物爭戰的利劍，那靈的劍不是別的，就是神的話

（弗六11∼17）。

信徒雖然在一得救時，就已經是基督身體上的肢

體（羅十二5），但必須要被聖靈工作到以上經節所

論及的程度，基督的身體纔有實際上的顯出，也纔有

真實的建造。

C 使徒的與肢體的職事

這分賜生命的聖靈，乃是叫使徒彀資格作新約執

事的惟一原因（林後三6），他們成為新約的執事，

絕不是憑 有何屬人的高超知識，或特殊的屬靈經

歷，乃是因為他們蒙了主的呼召，並憑 那叫人活的

聖靈來盡他們的職事。因此，新約的職事被稱為『那

靈的職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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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們的職事就是見證那復活並高舉的基督，聖

靈也作同樣的見證（徒五32），這說明使徒們與聖靈

乃是一，他們的工作沒有別的，就是見證這位死而復

活、並升天的基督，好叫人相信、接受祂。使徒保羅

向人論及他的工作時說，『除了基督藉我作成的那些

事，我甚麼都不敢題，只題祂藉 我的言語和行為，

用神蹟奇事的能力，並那靈的能力，使外邦人順

從。』（羅十五18）他也對哥林多信徒說，『我說的

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動聽的言語，乃是用那靈和

能力的明證，叫你們的信不在於人的智慧，乃在於神

的能力。』（林前二4∼5）

保羅告訴原先拜偶像的哥林多信徒，他們一信主

得救了，就能在神的靈裏說主耶穌：『所以我要你們

知道，在神的靈裏說話的，沒有人說，受咒詛的，耶

穌！若不是在聖靈裏，也沒有人能說，主，耶穌！』

（十二3）人能說『主耶穌』，就是在聖靈裏清楚的

明證。

除了行傳中聖靈豫言一些將來的事，保羅也在提

前四章警告說，『那靈明說，在後來的時期，必有人

離棄信仰，去注意迷惑人的靈和鬼的教訓。』（1）

各處長老的設立雖然是使徒所選立的（徒十四

23），但實際上，卻是聖靈的設立（二十28）。所

以，長老的設立乃是由看不見的聖靈與看得見的使徒

一同設立的，教會的治理乃是在於聖靈，而不是人的

安排。因此，聖靈也將許多不同的恩賜，賜給基督身

體上的肢體（林前十二11）。保羅在題到聖靈將恩賜

給人時，特別指出三一神與恩賜、職事、和功效這三

者有關：藉 聖靈而有的恩賜，乃是要為主完成職

事；而在為 主的職事裏，顯出神的運行、工作而有

的功效（4∼6）。這乃是三一神運行在信徒裏面，為

要成就祂永遠的旨意，就是建造基督的身體（教

會），使神得 一個彰顯。

4

到了啟示錄，聖靈的名稱從沒有出現過一次，卻

以『那靈』和『七靈』這兩個名稱來說話和作工：向

七個地方教會說話，呼召得勝者的是『那靈』（二7，

11，17，29，三6，13，22）；在大災難中，宣告在

主裏殉道的有福了，得了安息的是『那靈』（十四

13）；在聖經的末了，啟示出新耶路撒冷之後，『那

靈』與新婦一同呼召口渴的前來飲用這生命的活水

（二二17）。

在神寶座前的乃是『七靈』，也就是那點 的七

燈（一4，四5）。主對撒狄教會說話時，自稱是有

『七靈』和七星的一位（三1）。那獨一配得展開神經

綸書卷的羔羊有七角和七眼，就是那奉差遣前往各地

去的『七靈』（五6）。羔羊的眼如何是其身上的一部

分，七靈也如何是基督的一部分。兩者固然是一，卻

還是有分別。

一些代表性的神學分析

李常受於一九六三年初到美國傳道不久，釋放了

六篇信息，編錄於《聖靈的工作》一書。在這本書

中，李氏主要是陳明聖靈的工作有兩方面，一面是聖

靈在信徒裏頭作生命，使信徒能正常地行事為人和生

活；另一面是聖靈降在信徒身上，給他們能力來事奉

神和工作（如傳福音等）。20

聖靈在信徒裏面的工作，可由約翰七章三十七至

三十九節和十四章十七節看見。在第七章，耶穌應許

那信入祂的人要受那靈，在他們裏面，並從他們裏面

流出來。在十四章，耶穌也應許那實際的靈要來，不

但與信徒同住，且要在他們裏面。這實際的靈進入信

徒裏面有六個主要項目：作信徒的生命（羅八2）、

實際的靈（約十四17）、作印記叫信徒屬神（弗一

13，四30）、作憑質保證神屬信徒（一14）、作膏油

的塗抹（約壹二20，27）、是保惠師（約十四16，

26，十五26，十六7）與信徒同在，服事、照顧他們，

在信徒犯罪時，為他們在神面前辯護。這內住的靈如

同能喝的活水，使信徒在生活中解乾渴，得滿足。21

聖靈在信徒身上作能力的靈，可以在五旬節的聖

靈澆灌看得見，一百二十位信徒受了聖靈的澆灌，帶

大能起來為神傳揚福音，三千人信服，聖靈降在他

們身上，使他們工作有大能，如同外衣披在他們身

上，帶 權柄和能力。 22

聖靈這兩面工作可見於林前十二章十三節：『因

為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或希利尼人，是為奴的或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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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已經在一位靈裏受浸，成了一個身體，且都得

以喝一位靈。』保羅在這一節裏，將聖靈比喻成水，

在水裏受浸，是信徒進入水裏（聖靈裏）；喝水是把

水接受到信徒裏面，表徵聖靈如水一樣，讓信徒來

喝。信徒得到聖靈，是一面進入聖靈裏，一面讓聖靈

進入他們裏面，叫他們裏外都是聖靈。

新約中使用兩個不同的希臘字來講論聖靈工作的

這兩面：裏面的充滿是用pleroo，浦利路，如同行傳

二章二節的暴風充滿了他們所在的屋子。外面的充溢

則用另一個希臘字pletho，浦利奏，在四節，信徒就

都被聖靈充溢。風在裏面充滿屋子，而聖靈則在門徒

身上充溢他們。另外十三章五十二節也用到浦利路一

辭，說『門徒就被喜樂和聖靈充滿』。以弗所五章十

八節也使用這一辭，說，『乃要在靈裏被充滿。』這

都是論及裏面的充滿。路加一章十五節、四十一節、

和六十七節都用到浦利奏一辭，說施浸者約翰，他的

母親和父親都在外面被聖靈充溢。這同一個字也用於

行傳四章八節和三十一節，說到那靈降在彼得和門徒

們的身上。另外，在九章十七節和十三章九節，那靈

也降在保羅身上。在這些經文裏，浦利奏都是指那靈

的澆灌，在門徒身上充溢他們，作他們的能力，使他

們能盡職作工。23

主耶穌是由聖靈所生，祂裏面必定被聖靈充滿

。但是在祂三十歲受浸時，聖靈如同鴿子降在祂身

上，這是充溢，叫祂從此有能力來盡職。在使徒們身

上也是一樣；主復活那天晚上，他們都從主接受了聖

靈作他們裏面的生命（約二十20∼22），使他們的生

命和性情改變了，不再彼此爭吵誰為大，反而可以來

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禱告十天。然後到了五旬節，聖

靈纔降在他們身上，使他們能有傳福音的能力和權

柄，叫三千人得救。保羅在往大馬色的路上，遇見了

主，立刻悔改，接受耶穌作他的救主，聖靈就進入他

裏面。過了三天，主差遣一個名叫亞拿尼亞的門徒為

他按手受浸，使他得到聖靈的充溢。24

李氏還指出，被聖靈充滿的路乃是看我們裏面有

否讓出空間給聖靈？若我們給祂空間，祂必定會充滿

我們。他還強調，被聖靈充滿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

的。我們裏面覺得被充滿了，但過一陣子，我們會覺

得裏面還有一些部分尚未被充滿，還需要倒空，好更

多的被聖靈所充滿。被聖靈充溢乃是一件已經完成的

事實。在五旬節那天，主將祂身體的猶太人部分，浸

入聖靈裏；然後在哥尼流家中，將外邦人部分也浸入

聖靈裏。因此不論是猶太信徒或外邦信徒，主作為身

體的頭，已經將整個身體都浸入聖靈裏，成為一個身

體了，這是已經成功的事實，我們只要以信心接受。

還有，我們必須看見一個事實，我們只是這宇宙偉大

身體上的一個肢體，要有分於聖靈充溢的浸，我們必

須與身體的關係是正確的。就如保羅得救之後，由一

個小弟兄來按手施浸，就將他接納到基督的身體裏

面，得到身體的聖靈充溢之福。所以領受聖靈澆灌

（或充溢）的正確之路，乃是正確的與身體合一，憑

信心向主支取這已經成功的事實，並不需要等候、

禁食、喊叫、打滾、跳動、或說方言。25

信徒追求屬靈的長進必須是為 整個身體的益

處，而不是為 個人的利益，否則就會如同癌細胞一

樣，過度吸收養分而發展成身體的難處，強把自己歪

曲的特性加於周邊的組織。倪柝聲指出，『在正常的

情況下，身體上任何一個肢體得 新鮮生命的供應，

就立刻給整個身體帶來增長；但如果一個肢體因 渴

求個人利益而變成孤立時，這個肢體越增長，基督的

整個教會就越受到危害。』26 這就是李常受在上一段

裏面所說的保持與身體正常的關係。

肆 東方教會對聖靈工作的主要認識

因為文化背景的不同，東方教會（指從第三世紀

以降的希臘與其以東地區，以希臘文為主要文字）與

西方教會（指義大利和其以西地區，以拉丁文為主）

發展出相當不同的神學思想。兩相比較之下，拉丁神

學傳統比較注重法理的（legal）、法庭式的辯論

（forensic），對救恩的看法乃是根據於契約觀念，而

且西方對人的罪（拉丁文經常被繙成guilt）感覺比較

重。所以，從奧古斯丁以降，西方教會大多朝如何在

法理這一面除罪來研究，包括基督的成為肉體、十字

架的贖罪，都必須滿足神公義的要求。而東方教會則

偏重救恩的終極目標，不僅人要從必死和朽壞裏被拯

救出來，並能藉 有分於神的生命與性情被『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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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ification，希臘文theosis），達到神造人的最初

目的—擁有神的形像彰顯神。所以，東方教會強調聖

靈工作中最重要的就是將人作成神，將聖靈與救恩緊

緊相扣。

從第四世紀開始，亞他那修與迦帕多家教父們都

極力強調這點，而歷經十七個世紀，直到今天，此一

信仰在東正教中一直持續不斷。我們曾讀到，亞他那

修宣告，『祂（基督）成為人，為要叫我們能成為神

（deified）。』與亞氏並肩作戰的 27 大巴西流

（Basil）將神化的經歷歸功於聖靈，因為祂『在性情

上是神…藉 恩典，神化那些仍然屬於需要被改變性

情的人』。28 第四世紀耶路撒冷的主教瑪凱理奧斯

（Macarius，歿於主後三三四年）強調聖靈於神化這

件工作的角色，他說信徒被神化了，雖然他們還保留

在人這一面原先的特徵

（identity），但他們都

被聖靈完完全全地充

滿。29 換句話說，信徒

被聖靈充滿到完全的地

步，就是被神化了，每

一部分從靈、到魂、身體都被聖靈充滿。對拿先斯的

貴格利（Gregory Nazianzus）來說，神化就是聖靈最

高的恩賜和祝福。30 根據這個觀點，撒羅的撒拉芬

（Seraphim of Sarov，生於一七五九年）指出，『基

督徒生活的真正目標就是要得到神的聖靈。』

東正教的神學發展一直不離開這個聖靈工作的主

題，但也平衡地認為31 使聖靈在作工，信徒也有責

任來與聖靈配合，以達成這個神聖救恩的目標。十九

世紀俄國的禁慾主義提歐腓尼斯主教（Bishop

Theophanes）曾說，『聖靈在我們裏面運行，要與我

們一同成功救恩。』32 二十世紀東正教神學家洛斯基

（Lossky）指出，人與聖靈的合作是神聖的意志與人

意志的協同作用（synergy），恩典乃是在信徒裏神的

同在，要求人持續不斷地與祂配合。33 當代神學家卡

開藍（Veli-Matti Karkkainen）於介紹東方信仰中的聖

靈論時，說，『基督是有聖靈停留在祂身上的「受膏

者」，將祂自己分賜給祂身體上的每一個肢體，甚至

可以說，造出許多基督來，或許多「受膏者」（many

christs, or anointed ones）。』換句話說，每一位得到

聖靈膏抹的信徒，並一直聯於這膏抹的，都是受膏者

（基督），與基督一樣。

因為歷史發展的因素，東正教與西方教會隔斷了

許多世紀。但在神主宰的安排下，藉 各種科技發

展，二十世紀文化和資訊交流的暢通，使『神化』這

個寶貴真理能再次向所有神的兒女開啟。這也要歸功

於聖靈的工作，使我們這活在末世的信徒能有這福氣

認識，並珍賞聖靈在我們身上的作工。34

伍 路德對聖靈論的看法

雖然東西方教會都將神學根基建立於三一神論

上，但各自帶有不同的色彩。一般而言，東方教會比

較特意將他們的神學思想建立在聖靈論的根基上，而

西方教會（指羅馬天主

教）就比較注重基督論的

探討。35 路德原本是天主

教內的奧古斯丁修道院修

士，受了傳統的西方神學

薰陶，自然也傾向於法理

性的色彩。一般學者對路德神學的認識也都承認這一

點，尤其是由墨蘭頓（Melanchthon）所編著的路德

神學，裏頭所講因信稱義的教義，充滿了法理的觀

念，導致許多人以為路德不太講論聖靈，他與東正教

的聖靈『神化』的教義，應該毫不相干的。直到一九

七○年代，北歐路德會開始與蘇俄東正教展開神學對

話。他們重新審驗路德的原始作品時，發現原來路德

作品中對聖靈有許多的談論，甚至也論及了神化的思

想。這個重新檢驗路德思想的研究，主要是由赫爾辛

基大學瑪藍瑪（Tuomo Mannermaa）教授帶領的。來

自同一地區，對這研究相當有認識的富勒神學院芬蘭

籍教授卡開藍為路德辯護說，路德一生沒有寫過甚麼

聖靈論，因他當時著作的主要使命不是寫系統神學，

而是對抗天主教與『狂熱派』（Enthusiasts，他們經

常訴諸於聖靈，而自稱是真正的宗教改革者）。雖然

如此，路德對三一神中的聖靈，聖靈與基督，聖靈與

聖經等都有相當詳細的討論。卡開藍並稱，瑪藍瑪研

究團發現路德居然使用『神化』（theosis）來講論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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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這個發現 令人興奮，也產生了爭議。 36

路德會與東正教的對話於一九七七年，在基輔

（Kiev）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作為稱義和神化的

救恩』（Salvation as Justification and Deification），

文章的前言中有這麼一段話：

『直到最近，關於救恩的教義，主流的看法都認

為路德會和東正教之間的差異是南轅北轍。但在對話

裏，越來越明顯，雙方對救恩的重要認知都有很強的

新約聖經作基礎，而彼此的認知是吻合一致的。』37

雙方在聯合文獻中，引用了林後三章十八節和林前十

三章十三節來將『引到神化的新路』（the new road

leading to deification）定義為：『在聖別中成長的過

程』（a process of growing in holiness），並指出，

『神化是在聖靈恩典的影響之下，藉 深厚、真摯的

信，帶 盼望，並被愛所滲透而發生的。』 38

（Deification takes pla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grace of the Holy Spirit by a deep and sincere faith,

together with hope and permeated by love.）

卡開藍指出，在路德神學裏，神化教義的中心就

是真實地有分於在基督裏的神聖生命，而我們所接受

的救恩恩賜乃是藉 有分於基督。路德傳統信仰強調

神內住於信徒裏，對瑪藍瑪而言，這就等於神化的教

義。雖然路德並沒有那麼常用『神化』這個名詞，但

其中心思想是具體可見於他所喜歡用的『在信心中基

督的同在』（presence of Christ in faith）、『有分於

神』（the participation in God）、『與 神 聯 合』

（union with God）。路 德 也 非 常 喜 歡 使 用

perichoresis ，這個東方教會所常用的希臘字，原指三

一神的彼此內住，曾被大馬色的約翰（John of

Damascus, 652∼750）所使用。路德使用perichoresis

說明信徒被神化的意義，就是他們被神聖生命與愛所

浸透，而有分於神聖三一的彼此內住，而達到主耶穌

在約翰十七章二十至二十三節、二十六節的禱告，使

他們『成為一；正如父在子裏，子在父裏，使他們也

在父子裏』。39

卡開藍且說，因為路德神學有如此新的發現，對

聖靈的認識就可以歸納為：藉 信，基督的同在就可

以用靈來表達了。藉 基督的靈，救恩的恩賜方能傳

輸給人。有分於神必須藉 基督的靈，也就是兒子名

分的靈。沒有聖靈就沒有因信稱義，因信稱義就是經

歷『藉 聖靈，神的愛澆灌到我們的心裏（羅五

5）』。40

陸 撇棄成見，敞開對話，促進彼此的認識

這個對路德神學新的發現，當歸功於路德會與東

正教的對話，而這些原來各自劃地為限的宗派，在二

十世紀中期之後，逐漸開始擺下身段，彼此對話。有

人會認為，這是二十世紀展開的普世合一運動

（Ecumenical Movement）促成了各教派團體之間的

對話。讓我們來討論一下，教派之間的對話與普世教

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簡稱WCC）這組

織所推動的普世合一運動之間的區別。

關於彼此之間的對話，在愛丁堡大學任教的瑞特

（D. F. Wright）指出，參與對話的宗派在神學思想、

教會的治理、禮儀與實行上，因為傳統的影響，各有

不同的 重點。但在彼此敞開的氣氛之下對話，使彼

此之間認識到，很多這些所謂的差異都與中心信仰無

關，41 有些是所使用的發表不同，有些是文化背景和

傳統使然，但都不足以將對方打成不相往來的異端。

就拿路德會的例子來看，路德會（或瑪藍瑪研究團）

不以對路德作品已有相當的認識為滿足，能帶 敞開

的態度，重新並仔細地審核路德的作品，結果發現了

以前被忽 的神化觀念。人若敞開，不堅持己見，以

正確的態度彼此交通，就能讓聖靈作工。因此，我們

贊成摒棄成見的對話，使聖靈帶進真正的溝通。

在基督教圈內，多年以來一直有人對李常受的職

事不甚了解，加上有一些片面且不實的謠言，使得李

常受的職事和他職事所產生的地方教會（Local

Churches）備受質疑。但在過去數年間，美國知名的

福音派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與

代表李常受職事的水流職事站展開了廣泛的對話。於

此期間，富勒對於李常受主要的教訓與實行，特別是

李常受、倪柝聲兩人的著作，進行透徹的審閱與查

視。於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在香港由富勒神學

院、香港真理書房、臺灣福音書房、以及香港中國神

學研究院共同舉辦了『從歷史、神學及護教角度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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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會正統信仰』的講座。富勒神學院發表其結論，

稱：

『地方教會及其成員的教訓與實行，在每一基本

面，均體現出純正、合乎歷史、並合於聖經的基督徒

信仰。富勒所面臨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要斷定，一般

批評者對於這分職事的描繪，是否準確地反映了該職

事的教訓。在這點上我們發現，某些圈子的人對倪柝

聲與李常受教訓之理解，與兩人著作中的實際教訓，

有極大的差異。特別是李常受的教訓，受到明顯的曲

解，以致常為一般基督徒大眾，特別是那些自稱福音

派的基督徒所誤解。當我們公正地以聖經和教會歷史

的角度，來查驗這些有爭議的教訓時，我們每次都發

現，這些教訓具有重要的聖經與歷史根據。因此，我

們相信，它們值得整個基督的身體，加以關注並考

量。

為了解我們所經歷的過程，我們需要指出一個事

實：在進行對話之初，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來釐清，該

教會的立場是否符合一切真基督信徒所應遵守的真正

基督徒的基要信仰。我們相信，只要我們能彀在基本

的信仰原則上有共識；那麼其後的對話，以及一些次

要教訓的討論，會自然而然地落入基督徒交通的範

圍。這是我們藉 閱讀他們的出版品，以及與教會及

其職事代表五次面對面的會談，所得的結論。我們發

現，他們在神、三一神、基督的身位與工作、聖經、

救恩、教會的合一，以及基督的身體等教訓和見證

上，都絕對合於正統。不僅如此，他們的信仰聲明，

雖然形式不同，但與主要的信經一致。我們能彀確定

地說，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這分職事的帶領者，或是

接受水流職事站出版品中之教訓的地方教會成員，有

任何邪教（cultic）或類似邪教（cult-like）的特徵。

因此，我們能彀毫無疑慮地接納他們為真信徒，是基

督身體上的肢體；並且毫無保留的推薦所有的基督信

徒，都和我們一樣，向他們伸出右手彼此相交。』富

勒神學院其餘的聲明42 可見於註解中的網站。

不僅富勒神學院作了如此的聲明，香港中國神學

研究院副教授鄭順佳仔細閱讀了一本由香港真理書房

出版，介紹李常受神學思想的論著《盼望的緣由》之

後，有感而寫了一個書評：

『李常受的思想，經常受到非議責難，可是認真

讀過李氏著作的批評者，恐怕不多。本書由數位作者

合撰，整理李氏的思想，解釋特殊用語，串聯歷代信

仰傳統，並提出李氏的貢獻。對李氏的神學思想，及

華人神學發展的研究，本書實為寶貴的資源。』43

不論是華人或是西方人，不論是海內外，基督教

中間的爭執，有些涉及教義，有些關於實行，大多根

源於膚淺的第一印象，或從他人所傳來的評論，但自

己對所批判者的論點未能作深入、全面性的認識，再

加上歷史淵源、私人感情好惡等等因素糾纏不清，使

誤會的裂縫愈來愈大，東西方教會的分裂就是一個不

幸的例證。因不認識而倉促的定罪、批判，反而使真

理模糊，認不清自己立場的缺失，也看不見對方的長

處，委實失去了基督身體上的交通，為教會的合一，

為真理的攀升，為福音的廣傳，都帶來不少辛酸慘痛

的經驗。二十世紀能產生這樣敞開的對話，釐清誤會

與毀謗，我們相信這也是聖靈在今時代的工作。

我們不認為普世合一運動是屬於聖靈工作的一部

分。原因有許多，主要是此運動乃是由普世教會協會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簡稱WCC）這組織所推

動的，這純粹是一個人為的組織，裏頭滿了各式各樣

的委員會，而非由聖靈主導的。WCC自一九四八年創

立以來，目前有348個會員，網羅了東正教、聖公

會、路德派教會、 理公會、五旬教會等教會團體，

雖然打 『凡認耶穌基督是神和救主的教會』都可以

參加的旗號，但這組織裏頭不乏自由派（Liberals），

他們對聖經持不信且批判的態度，對三一神論、基督

論、救贖等基本的真理都有不同的看法。WCC如此不

分會員信仰是否純正，就來談論事奉、教會制度等合

一的組織，光對黑暗豈能有交通？

其次，WCC『經過多年的發展，現正準備在組織

上進行大改革，擴大範圍，讓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各派

別，以及世界所有各宗教都聯合起來，成為一個世界

統一教會，稱為聯合宗教（URO）。此機構已于一九

九七年六月在美國三藩市舉行成立大會』。44 真神只

有一位，得救的真理只有一個，這運動卻想要聯合其

他宗教（如佛教、伊斯蘭教等），減低甚而放棄向這

些地區宣教的活動，更有福音派的領導因為加入W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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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呼籲不要向天主教盛行

的地區傳福音，這都是我

們要堅決否定的。

我們對教會因各種神

學、實行上的原因分裂成

數以百計的宗派而痛心，

歷經了多年，或多世紀的

仇視，走過彼此謾 、定

罪，甚至長達數十年的對

立，彼此能邁出溝通的一步，都是因為回歸中心信

仰，放下彼此相異的教義與傳統，與原先有敵意、誤

會的主內弟兄交談。這固然離聖經所說的真正『合

一』還相距甚遠，但在二十世紀，能願意放下成見，

彼此敞開，藉 對話消除誤會，帶進彼此的認識，不

在人為組織的框架裏，不講空洞的口號，也不越過聖

經的教訓，這應該是聖靈在今時代的工作。

柒 五旬節運動、靈恩運動

對聖靈工作的觀點

要題到聖靈在二十世紀的工作，就不能不題五旬

節運動與靈恩運動，其對整個基督教會造成的空前影

響，如火燎原，席捲了全球各處。不僅在更正教裏，

連在天主教中也都出現了這所謂的屬靈運動。在人數

上，不到一百年，就從零增長到五億，佔了全世界四

分之一信徒的比例，目前還以每年一千多萬人的速度

在增加。45 此運動於一九一○年代傳入中國，後來也

傳到香港和臺灣，如『神召會』、『聖潔會』、『真

耶穌教會』、『新約教會』、『以琳基督徒中心』都

屬於靈恩教會或團體，臺灣最大的基督教團體長老會

也自認受此影響。我們的確要承認這是聖靈在今時代

的作為，於此 為介紹一下，將於另文詳細討論。

這個令人驚異的現象，就是在二十世紀初期出現

的五旬節運動（Pentecostal Movement），和世紀中

期所出現的靈恩運動（Charismatic Movement）。此

兩個運動對一般人而言，都視為靈恩運動，但五旬節

運動要早上五十多年，當這運動初傳來中國時，被繙

譯成『靈恩運動』，張冠李戴之下，使華人對此二者

的區別更是混淆不清。但對其中的信徒而言，他們非

常在意彼此之間的差異。

其實這是兩個不太相同的

團體，在歷史的淵源、神

學與實行上都有區別。

五旬節運動是在二十

世紀初期出現的，這是眾

所公認的，但究竟是那一

個事件引發了此一運動，

直到今日，還沒有一個眾

人都肯定並完全接受的說法。關於其發源，有四個主

要論點：第一，與一九○一年，美國堪薩斯州的伯特

利聖經學院的院長帕漢（Charles Parham），因他學

生迫切要求聖靈的能力而按手禱告有關。第二，有些

非白人的歷史學家和神學家，將此一運動歸功於黑人

傳教士西摩爾（Seymour），於一九○六年在洛杉磯

艾蘇薩街（Azusa Street）延續多年的靈恩聚會。第

三，有一些五旬節派的公會（denominations）自稱他

們宗派的發起人，或早期的會員，在帕漢與西摩爾之

前就說過方言了。第四，有學者稱，這是聖靈主宰的

工作，不能歸功於某一個人或團體，而是聖靈在全球

各處照 祂自己的定意樂意所行的。 46 我們看見聖靈

在許多世紀之後，又在世界各角落大有能力的作工，

使人歸向主，這的確讓我們敬拜。但這運動其中最受

人詬病的一點，就是彼此不能相容，一再地分裂，正

如哥林多教會的『各人說，我是屬保羅的，我是屬亞

波羅的，我是屬磯法的，我是屬基督的』（林前一

12）。保羅稱哥林多信徒這種分門別類的光景為屬肉

體的。屬肉體乃是跟屬靈相對的。事隔兩千年，注重

屬靈恩賜的信徒，他們爭競的肉體還是沒有改變。第

一世紀對靈恩狂熱的哥林多信徒，將他們所在之地的

教會分成四派；二十世紀的靈恩人士對這運動的起源

看法，也有四個。這叫我們看見，僅僅熱切追求靈

恩，而忽視聖靈工作的其他重要方面，例如聖靈的內

住使得信徒在神聖生命上成長與成熟，為了教會的建

造與合一等，是非常危險偏頗的。所以，對聖靈工作

的全面性必須有清楚的認識，片面的追求總是帶來走

極端的偏激與分裂。這也是筆者在本文將聖經中對聖

靈的工作，作一全面性的介紹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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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節運動是在更正教派中興起的，強調信徒個

人要得 聖靈的澆灌，以說方言為得能力的記號，正

如第一世紀在五旬節那天所發生的，所以被稱為『五

旬節派』。五旬節運動發生的要比靈恩派早半個世

紀，有此經歷的信徒大多會脫離原先的教會，而成立

新的團體，因此受到原先教會團體的厲害批評。靈恩

運動則發生在各種基督教團體中，包括了羅馬天主

教、東正教和更正教（ 華人所稱的基督教）在內，

並不分離出去。

靈恩運動的特點與五旬節運動一樣，特別看重聖

靈所彰顯的現象，如說方言、說豫言、神醫等所謂的

屬靈恩賜，但他們不像五旬節運動，將說方言當作首

要的經歷，而且他們說到這些屬靈的恩賜時，所使用

的『恩賜』不是gift，而是聖經於希臘原文所用的

charismatic，所以，這運動就被稱為『靈恩運動』

（Charismatic Movement）。此一稱號泛指那些在更

正教和天主教裏有此靈恩經驗的信徒，例如在天主教

內，有稱為羅馬天主教的靈恩人士（Roman Catholic

Charismatics），連最近過世的若望保祿二世教皇

（John Paul II, 1978∼2005）都有一位靈恩的祭司作

他個人的教牧。

為何五旬節運動能有這麼大的果效？我們首先要

指出，聖靈是一直在作工，

但祂一面有其主宰的時間

表，另一面祂在地上要找到

通暢的出口。十九世紀的聖

潔運動、開西特會及西方基

督教裏的熱切禱告等，已經

為這運動注入了燃料，藉

帕漢的學生們以活潑迫切的信心禱告而點燃起來。這

些學生不以懂得道理為滿足，他們事先有了幾天的禁

食禱告，這與使徒們當日在耶路撒冷一棟樓房上的同

心合意禱告一樣（徒一12∼14）。行傳中還有保羅在

遇見主之後的三天禁食禱告，哥尼流一家的得救也是

他和彼得雙方的禱告帶下來的。聖靈的作工與人以信

心來配合，總是不可缺的。他們的活潑信心，對神在

這末後世代有復興的作為篤信不疑，與那些持守所謂

的『正統教義』、否認聖靈神奇工作的傳統宗派成為

鮮明的對比：一邊人數飛速上升，另一邊逐漸凋零。

第二，美國的基督教雜誌《今日基督教》

（Christianity Today）指出，這兩個運動特別在貧窮

落後地區繁增迅速，因為他們對這些窮人提供了一個

活潑信心的路，可以在他們日常生活中經歷神的大

能。的確，此運動開始於帕漢的聖經學校，也源自於

西摩爾的廢棄教堂裏，但這聖靈的火一經點燃，就從

學院的圍牆裏燒出，也從被人藐視的聚集裏燎原到世

界各處。聖靈的工作不被拘限在神學的象牙塔裏，也

不僅限於遵從禮拜儀式的教堂裏，乃是在一般信徒的

日常生活中。聖靈對他們是新鮮活潑的，是實際的

靈。

二十世紀科技和經濟的高速發展，卻帶來了極度

的貧富不均現象。根據二○○七年的調查，全球前百

分之十的富人掌握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財富，全球六

十億人口中，有十二億人每天收入低於一美元，八億

人每天處於飢餓狀態。但聖靈卻在這些貧瘠的地區大

量得人。一方面，是神樂意揀選世上愚拙的、 弱

的、出身卑下的、被人藐視的，就是那些無有的，為

要叫那些自認為有的，智慧的羞愧（林前一

27∼28）；許多自認為正統的教會卻墨守成規，躲在

傳統的框架裏，扼殺了聖靈工作的機會。另一方面，

也是有一班信徒對主當日給

門徒廣傳福音的囑咐（徒一

8，太二八19∼20），至信

不移，與神配合，要將外邦

人的數目添滿，所以就帶進

了聖靈的工作和祝福。然

而，我們要承認這樣的屬靈

復興乃是聖靈自己的主導，信徒的禱告與社會因素只

是為聖靈的工作鋪路而已。

當然這樣狂熱的、追求超然神奇的屬靈恩賜，給

許多傳統性的教會帶來了相當大的衝擊，於是有長老

會的華菲德（Warfield）提出恩賜終止論，稱恩賜早

已於使徒們過世、聖經寫成之後終止了。也有許多傳

統教派的牧師，例如麥克阿瑟（John MacArthur）著

作了《靈恩的混亂》（Charismatic Chaos）對這些運

動大加譴責與警告。但是警告歸警告，五旬節和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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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在世界各處還是如

火如荼的展開。於是我

們看見，原先在達拉斯

神學院任院長的斯雲島

（Chuck Swindoll）與

任舊約聖經教授的戴雅

（Jack Deere），在科

羅拉多州牧會的柏桐利

（Roc Bottomly）等，

都是從反對靈恩，到向靈恩敞開，而作了聖靈澆灌的

親身見證。起先是謾 、嚴厲的指責，但逐漸雙方都

有人敞開，有傳統的『聖經派』接受聖靈的經歷，也

有強調屬靈經歷的人開始研究聖經的根據。這個屬靈

的運動雖然還不能得到完全的贊同，但不少人的責備

語氣已經開始漸趨緩和，並願意敞開溝通，彼此學

習，例如華人的神學家楊牧谷（見《狂 後的微

聲》），美國神學家巴刻（J. I. Packer，見《活在聖

靈中》）等。

捌 結語

從聖經來看聖靈的工作，的確有不同方面，但總

歸起來，乃是接續主耶穌的工作，將耶穌所成就的救

恩實施運用在信徒身上，使他們裏面所得的神聖生命

能成長，長出與基督那位長子一模一樣的兒子形像來

（羅八29）。這就是聖靈在信徒個人身上作工最重要

的一點，也就是初期教父亞他那修所說，『神成為

人，為要叫人成為神』。李常受在他晚年，職事最成

熟時，也一再地題到這句話。但為了避免誤會，他在

此句話之後，另加了一句說明『只是無分於祂的神

格』，以分別信徒最終乃是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為神，

而不是成為讓人敬拜的對象，更不是成為造物者，那

獨一坐在寶座上的主宰。信徒在相信時，救恩就拯救

我們脫離了永遠的滅亡，但從神的生命來看，那只是

一個開始。重生所得的神聖生命，其實際就是聖靈內

住在信徒裏面。一面，這內住的聖靈一步一步的工

作：分賜、供應；另一面，信徒自願主動地配合，時

時轉向那靈，渴慕追求屬靈的食糧與活水的供應，使

神聖生命能長大成熟，最終使信徒與基督那原型標本

完全相像。這個救恩的

奧祕是神與人完全聯

合，性情完全相調和，

人位上是『合併』，兩

者同活到一個地步，

是基督在信徒裏面活，

卻又是信徒在肉身活；

但信徒能宣告『不再是

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

活 』（加二 20），更能說『因為在我，活 就是基

督』（腓一21）。一面是信徒與基督聯合，另一面兩

者卻又有分別；我們都要完全像祂，與祂合一卻又不

是祂。這是聖靈工作在個人身上的重點。

其次，聖靈在個人身上的工作乃是將他們作成一

個團體的教會，個人的信徒需要獻上他們的身體，在

教會生活裏盡生機的功用，與聖靈配合來建造基督的

身體，以完成神的經綸。這是聖靈工作的目的，由聖

經經節可以看見，這是再明確不過了。但一般人多注

重聖靈在個人身上的工作，而忽 了聖靈工作的最終

目的，就是將基督的身體建造起來。聖靈所賜的恩賜

絕不是為 個人的誇耀，甚至不是為了吸引 眾的跟 

隨，也不是為了叫人聖潔而已，而是為了神心中的旨

意，就是基督的身體。我們可以從保羅書信當中講到

聖靈最多的兩卷書—羅馬書和哥林多前書，來看一下

保羅題及這些聖靈的用意何在？

在羅馬書，保羅題及神的靈或聖靈有二十六次，

人的靈有七次，不明究竟是聖靈或人的靈，或者是聖

靈與人的靈相調和的有四次。這些題及聖靈的工作都

是將原先是罪人的，重生、更新、聖別、變化他們，

使他們能在十二至十六章裏一同過團體的教會生活，

而被構成基督宇宙的身體，並一地一地的出現在地方

上作實際的彰顯。在哥林多前書，保羅使用了三十九

次論及聖靈或屬靈的，十三次關於人的靈，三次講到

人的靈與聖靈聯合為一（如六17）。哥林多前書前面

十章所題及的個人屬靈，或與聖靈聯合為一，都是為

後面十一章到十六章教會生活。而恩賜的運用是在

教會聚會或共同生活時而有的，都是為 整個教會的

益處。這就是說，個人的屬靈完全是為 整個教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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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林前十二章四至七節論及聖靈的恩賜，保羅強

調那靈的表顯賜給各人，是要叫人得益處。這益處是

甚麼呢？保羅在這一章接下來就題到基督的身體

（12∼27），並強調每一位信徒都是在一位靈裏受

浸，成了一個身體，所以這些恩賜就是為了整個身體

的益處（12∼13）。保羅接 在十四章鼓勵信徒要追

求愛，更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就是『申言』（和合本

繙譯成『作先知講道』），而申言乃是對人講說『建

造、勉勵和安慰』（3），『申言的，乃是建造召

會』（4），就是為 基督身體的建造。聖靈的工作

在個人身上，但至終要將這些屬靈的信徒都建造成一

個團體的基督身體，這是再清楚不過了。

因此，只要人信了主，這人就重生了，就有聖靈

作神聖生命的實際內住在信徒裏，豐富地、源源不絕

地供應，叫他們裏面的生命長大成熟；他們也有聖靈

的浸在外面，叫他們的生活和工作都在聖靈這範圍

裏；他們還需活在教會生活中，經歷身體的生活。聖

靈所賜給的恩賜不是為 某個人炫耀用的，乃是叫其

他信徒得勉勵和益處，如此將基督的身體建造起來。

根據以上新舊約聖經所有關於聖靈工作的經節來

看，聖靈的工作都是為 一個明確的目的。從創天造

地開始，聖靈就在工作，不僅在個人的亞伯拉罕與他

後裔身上作工，以應驗神所給的應許，還帶領以色列

人出埃及，建造神的帳幕。到了新約時代，聖靈首先

的工作就是為了將神帶進人裏面（道成肉身），聖靈

的工作也是為了主耶穌的生活和工作，為了信徒的重

生和成長，為了福音的傳揚，為了教會的被建造等

等，一再地給我們看見，聖靈的工作都是為 實現神

的心意，就是建造基督的身體。時下，一些強調靈恩

神奇恩賜者以醫病、說方言為炫耀，另一班人則僅強

調追求個人的聖潔。這些是聖靈工作的一部分，但不

是聖靈工作的全部，更不是聖靈工作的目的。他們抓

住這些聖靈工作的憑藉，卻錯失了目標，錯過了神永

遠的心意，這是何等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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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乃接續前兩期『初世紀教會對聖靈的認知』

（一）與（二），繼續對這題目進行探討，主要是以

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初，劍橋大學神學教授司威

特 （Henry Barclay Swete） 的著作《初期教會的聖

靈》（The Holy Spirit in the Ancient Church）和教父

的寫作為主體，並參照其他一些研究初期教父的著

作，從第五世紀迦克墩（Chalcedon）大會開始，一直

到教父時代結束為止，作一研討與評論。

在開始本文的討論之前，我們先對東、西方教會

作一個簡單的介紹。1 自公元前四世紀，希臘帝王亞歷

山大極力推動希臘文化以來，直到幾個世紀之後，希

臘帝國雖然已被羅馬帝國所取代，但於整個羅馬帝國

的勢力範圍之內，希臘文卻成為眾所通用的語言。雖

然拉丁文是羅馬政府官方所使用的文字，然而早期的

基督教教父和作家們幾乎都是使用希臘文來立文著作

的。由公元三三 年，君士坦丁大帝建立君士坦丁堡

開始，原先已經因地域形勢、文化、語言、民族性、

社會環境、風土人情、習俗等因素導致許多差別的希

臘（東方）和拉丁（西方）世界就開始分道揚鑣，在

地中海中間逐漸形成一道無形的分界線，將羅馬帝國

切成兩半，希臘和其以東使用希臘文的地區成了東方

教會範圍，而義大利和其以西使用拉丁文的地區則成

為西方教會範圍，兩個分歧的基督教教義、思潮、禮

儀和傳統就此開拓出來。到了狄奧多西大帝

（Theodosius，約三四七∼三九五年），他先於三九

二年定基督教為國教，嚴禁其他異教信仰，後於死前

將整個羅馬帝國正式分為東、西兩個部分，從此就將

東、西兩個教會正式區分開來。

西羅馬帝國於四七六年被蠻族所滅，安定社會的

責任便落到以羅馬為首的大公教會（也就是西方教

會）身上，尤其是教皇大利奧（Leo the Great，四四

∼四六一年為教皇）制止蠻族入侵羅馬，和教皇大

貴格利（Gregory the Great，約五四 ∼六 三年）

抗拒倫巴族，保 了羅馬社會的安定，並對被戰亂破

壞的羅馬加以建設，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在接下來

長達一千年的中世紀裏，西方地區（包含了歐洲的西

部、北非的西部和英倫島嶼）遭受蠻族不斷地入侵蹂

躪，戰亂頻繁，民生潦倒，西方大公教會不僅抗拒蠻

族的入侵，並安定了當時的社會與人心，甚至使蠻族

君王皈依基督，教皇更為君王加冕，使得西方教會逐

漸凌駕於政治之上。而在神學爭論上，第二世紀的諾

斯底主義和孟他努派（就是古代的靈恩派），第四世

紀的亞流異端和對基督神人二性的爭論，主要都發生

於東方教會的範圍之內。由於爭論不休，分裂情形開

始出現於東方教會之內，東方教父們邀請羅馬教會作

仲裁。西方教會置身於爭論之外，而其論點於數次大

會決議之後，都被正統派認同，這就更加強了西方教

會的正統與超然的地位。值得注意的乃是歷史上七次

大公會議都是在產生爭執的東方教會地區內召開的，

雖然幾個世紀之後，亞流異端仍然橫行於西方世界

的高盧地區，而使『和子』一詞有被加入信經的需

要。

原先因為第二世紀以格那提（Ignatius）錯誤的教

導而產生的主教（bishop 為拉丁文，希臘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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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skopos）制度已經正式形成，凌駕於各地教會的長

老（presbuteros，希臘文）之上。後來因為管理上的

需要，教會仿效世俗帝國的編制而建立了階級制度，

由總主教（archbishop）管理一個屬於大城市的周邊

地區。西方教會在這些聖品階級之上又發展出另外兩

層階級：第六世紀末，在大貴格利任內，羅馬教皇

（Pope）的地位正式成立。另一階級就是教皇從眾多

總主教中指派樞機主教（cardinal），這些樞機主教於

教皇死後，有機會被選立為下一任教皇。西方教會在

第六世紀末正式成為羅馬大公教會（Roman Catholic

Church），也就是中國人所謂的『天主教』2，一直

是以拉丁文為其溝通的語言，儀式中所使用的語言也

是拉丁文，所使用的聖經是以第四世紀耶柔米所繙譯

的拉丁文武加大聖經為官方版本。

在東方教會中，也因以格那提的教導產生了階級

制度，有司祭（協助主教管理教務，通常為一個教堂

的負責人）、主教、大主教（Archiepiskopos，總監

督者，有權監督其他主教）、都主教（Metropolites，

主要都市及所屬地區教會領導者）、大總主教（或牧

首Patriarchs，管理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安提阿等

大城）等。他們主要使用的文字是希臘文，其神學的

建立主要是根據亞他那修、屈梭多模（Chrysos-

tom）、亞歷山太的區利羅（Cyril of Alexandria）、

和三位迦帕多家教父們的著作。他們在與異端的抗爭

這事上不遺餘力，從第一次大公會議開始，這些東方

教父們便不斷地闡明真理，從三一神論和基督論 手

繼續發展，他們的見解在以後的大公會議上都被肯定

為正統。

東方教會非常注重所謂的『傳統』，包括了聖

經、七次大公會議的定案和希臘教父們的作品。於分

開東、西兩個帝國之後，東羅馬帝國（亦被稱為拜占

庭帝國，領土包括巴勒斯坦、 利亞、小亞細亞， 

今日的土耳其、希臘、埃及、北非等）一直延續到十

五世紀中葉被鄂圖曼帝國所滅。在這一千多年時期

裏，東羅馬帝國的皇帝一直坐鎮君士坦丁堡，世俗的

政治勢力遠遠高過東方教會的宗教勢力，這種關係被

西方教會不屑地稱為『該撒的教宗主義』（Caesaro-

papism）。3 第七世紀，伊斯蘭教於東方教會範圍內

的阿拉伯地區崛起，以武力擴張版圖，原本是東方教

會的主要城市，如耶路撒冷、亞歷山大、安提阿都陸

續淪陷，拜占庭帝國的版圖逐漸縮小，而君士坦丁堡

逐漸成為東方教會的中心。

第六世紀，西方教會因為抗衡亞流異端在高盧地

區的影響，於君士坦丁堡信經（ 尼西亞信經）內私

自加入了『和子』一詞，因為事先沒有徵詢東方教會

的意見，等到這個詞句在西方已經司空見慣了之後，

又沒有徵詢大公會議的認可，東方教會大怒，強烈抗

議，卻沒有得到西方教會的適當回應。第九世紀以

後，東方教會對羅馬教皇擅自專權的態度不滿，而漸

行漸遠。在對外傳教活動上，雙方也在對方所傳道的

地區斤斤計較，衝突加劇。一 五四年，羅馬教皇利

奧九世（Leo IX）與君士坦丁堡大總主教瑟如拉留

（Cerularius）的代表彼此定罪，而發生了巨大的齟

齬，於是東、西方教會正式分裂。東方教會就是今日

所謂的『希臘正統教會』（簡稱東正教）。希臘東正

教於十世紀末向俄國宣教，使得東正教的勢力範圍擴

充，俄國於十六世紀也建立了大總主教（牧首）的制

度。

東、西方教會除了在所使用的語文上不同之外，

各自的文化背景和思考方式都有極大的差異，希臘文

化根源於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式的哲學思維，並看重神

祕主義中的冥思（contemplation）；拉丁文化則 重

一板一眼的法律，且使用邏輯作理性的論證。公元前

四世紀，由希臘的蘇格拉底弟子所倡導注重苦修的犬

儒主義，與主前三世紀由雅典的哲諾（Zeno）所創強

調無欲心態之斯多葛主義（Stoicism）都深深地影響

了東方教父們，終於在第四世紀產生出修道主義。西

方教父們則注重實踐性，後來雖也與東方一樣，發展

出帶有西方色彩的修道主義，但在神學研究上，西方

學者們則側身於修道院的圍牆之外，以世俗客觀的理

性知識，藉 質詢、邏輯和爭辯的方法，在十二世紀

興起了經院神學（Scholasticism）。

我們在幾次由異端所引起的爭論上，可以看出

東、西方的差異所帶來的影響。例如在三一神教義發

展和討論的過程裏，東、西方教會的思考方式非常不

同：前者的神學主要建立於俄利根（Origen），他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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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聖靈的三位格出發，認為此三位格均有同一

的『質』（ousia，此希臘字可繙譯成『本體』或『實

體』，見《肯定與否定》第二卷第一期，『辭不達

意』一文），強調父神的至高主權，父神是子和聖靈

的永遠源頭、原則與原因，後來這思想傾向於三神論

與次位論（認為子由父所生，次於父，也似乎剝奪了

聖靈的位格）。西方神學則根源於本業為律師的特土

良（Tertullian），他從神只有一位的論點出發，然後

纔由三個位格來主導，但強調在此三位格裏，神是獨

一且單一的存有，此觀點後來由奧古斯丁發揚，這個

論點比較接近強調一神論的形態論。到了尼西亞會議

之後，東、西方教會因為語言的不同，對大會定案所

使用的希臘文hypostasis有相反的領會，而產生多年的

誤會與不必要的爭論。4 這些差異逐漸在對教義的認知

和禮儀的發展上漸行漸遠。

對聖靈論有相當研究的當代學者伯格斯（Stanley

Burgess），指出東、西教會對聖靈論的差別，主要是

對人論的 重點不同。西方教會偏重於解決人罪

（guilt）的問題，所以大都在法理範圍中來研討；而

東方教會並非忽 罪的問題，乃是向前看見人最終是

要被聖靈不斷地拯救、更新，成為彰顯神的形像。5 所

以，東方教會強調聖靈是賜生命者，主要的工作就是

將人『神化』（deification，或希臘文theosis），就

是聖靈在人裏面

作工，使人有分

於神的生命與性

情。東方教會不

僅在教義上持守

此一真理，也根

據這一信念，發

展出許多相關的

禮儀。

西方教會到

了奧古斯丁，因他所著作的文獻極多，對西方教會影

響非常大。由於他僅 懂希臘文，所以其著作都是以

拉丁文為主；另一面，許多拉丁教會的人因為戰亂而

與東方世界逐漸隔離，希臘文不再被拉丁教會人士所

熟悉。一直到十五世紀末了，由精通希臘文的伊拉斯

姆（Erasmus，約一四六九∼一五三六年）將塵封已

久的希臘原文聖經帶到拉丁世界，導致羅馬天主教的

各種惡習被暴露出來，不久就引爆了路德馬丁的宗教

改革。

壹 東方教會從迦克墩大會到大馬色的約翰

主後四五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來自羅馬、君士坦

丁堡、安提阿、和耶路撒冷的主教們在迦克墩

（Chalcedon）會議上確認了尼西亞和君士坦丁堡會議

的決議。司威特指出，此會議對聖靈的認識多了一些

專特的說明，以便對抗那些想要推翻聖靈主權的論點

（ 抗靈論）。自此之後，抗靈派（ Pneumatomachi-

an）或極端亞流派的歐諾米派（Eunomianism）就都

銷聲匿 了。希臘（東方）教父們再次肯定三一神的

教義，但大都僅僅重複同樣的教導，沒有甚麼新鮮的

發表，也沒有人在經文上或經歷上鑽研，讓教會有更

深地認識。眾人似乎認為 已認定了聖靈的神格，也

確定了聖靈與父和子之間的關係，並制訂了崇拜的儀

式，這就彀滿意了。至於聖靈的來源，東方教會也就

停在君士坦丁堡信條所宣稱的『聖靈是從父而出，素

質上與子是一』。6

一直到了第五世紀晚期，賽濟克斯的傑拉司

（Gelasius of Cyzicus）於撰寫尼西亞大會的歷史時，

有這麼一段話，

可以代表當時正

統派的想法：

『聖靈是神格之

一，與父和子同

質，絕不能跟父

和子分離，如同

子不能與父分

離，父也不能跟

子分離一樣。…

子從那惟一真實的生命之源－父神－而出，從祂

（子）我們都接受了聖靈，祂是與父和子同質，從父

而出，完全屬於子。子是從父那光而來的光，聖靈也

是從那光（子）所來的光。』7

在那時期，可能是在埃及或 利亞的修道院裏，



guilt



deification the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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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把大公教會思想與新柏拉圖主義融合的，名叫

法官狄尼修（Dionysius the Areopagite）8。因為他極

富盛名，有一卷假冒狄尼修之名的《關於神聖名稱》

（on Divine Names）的書中題到聖靈，除了一些老生

常談的教義之外，還有許多神祕的言詞，例如：『有

一些名稱是神格所共有的，…另一些指出祂們之間的

講究，就如父、子、聖靈這些名稱。…父是惟一神格

的源頭，父不是子，子也不是父。…如果我們可以這

麼說的話，父是源頭，耶穌和那靈是從這神聖血統的

長成，就如同從一個世間最高超的品質所長出的花，

所散發的光一樣。9 這是我們從聖經所學得的，但這些

事究竟是如何，沒有人能說明白，也不能領悟。』司

威特指出，在那時候，教會沒有任何企圖要探討那靈

與子之間的關係，甚至在以上假冒狄尼修這一段鬆散

的言詞中，連教父們從新約聖經裏所找出的『生』

（generation）和『發』（procession）的關係，也都

被作者擺在一邊不題。10

到了第六世紀，典型的東方教義由拜占庭的里昂

泰斯（Leontius of Byzantium）發表出來：『神聖的

三之間的差別僅僅在於祂們的特性（properties），…

子和那靈的差別在乎子是從父所生（generated），那

靈是由父所出（proceeds）。至於一位是如何生，而

另一位是如何出，這就不是我們所該知道的了。』此

世紀中葉之後，安提阿的主教安那斯他希斯

（Anastasius of Antioch）在一篇論到聖靈的講章中重

新題到兩個世紀之前，著名之希臘神學家所講的

『出』（procession）：『雖然子和聖靈都是從父而

來，「出」這個詞乃是聖靈所專用的，就如「生」

（generation）是子所專用的。聖靈是從父而出，但祂

承受了子的所有，而子的所有都是從父來的。這就明

確地顯出聖靈所承受的素質，不論是從祂所承受的那

位（指子），或是從祂所出的那位（指父），都同是

一，也完全一樣。…父就是父，因為祂是獨一的源

頭；子就是子，因為祂是獨生的；保惠師就是聖靈，

因為祂是從父所出的。』11

第七世紀，有另一位西乃的修道士也叫安那斯他

希斯。他回到比較保守的腔調，說，『神格裏有三實

質的特性（three hypostatical properties），就是父的

非生、子的被生和因出而有的聖靈。』12

於第七世紀基督一志論13 爭論正炙之時，羅馬主

教馬丁（Martin）被東方君士坦丁堡指責他相信聖靈

是從父和子一同出來的。守道者馬克西母（Maximus

Confessor，五八○∼六六二年）剛剛訪問了羅馬，因

為他本人是基督兩志論者，企圖要為馬丁主教辯護，

就在一封寫給賽浦路斯（和合本繙譯為『居比路』,

Cyprus）長老的信中，採取了日後西方『和子』一說

的色彩：『西方並不將子視為聖靈的源頭（cause），

只承認父纔是子和聖靈惟一的源頭，因此「和子」

（filioque）一詞並沒有其他的意思，是跟希臘文中的

dia viou（藉 子）一詞一樣，只是為 強調神聖素質 

的合一與不改變性。』馬克西母本人慨歎filioque（和

子）這個拉丁詞可能會造成教會的難處，主張採用東

方的講法：『聖靈的本性和素質是與父一樣的，所以

祂的本性和素質也與子一樣，因為祂的本質是從父而

出，也是從那被生的子不可名狀地而出。』14

馬克西母死於主後六六二年，十八年後，第六次

大公會議譴責了基督一志論的異端，通過了聖靈從父

所『出』的教義。在這之後有一世紀之久，東方對於

聖靈的教義沒有任何貢獻，直到大馬色的約翰（John

of Damascus，六五二∼七五○年）寫了他著名的《正

統教義》。司威特認為大馬色的約翰被人尊稱為『西

方教會的多馬』（the St. Thomas of the Eastern

Church， 多馬阿奎那），有點名過其實。實際上，

他不過是一個重新編輯古代教義的人士（redactor of

antiquity），還不彀格被稱為教父，也不能被認為是

有建設性的神學家。司威特指出，約翰雖然把前七世

紀希臘教父們雜散的神學，有系統的闡釋、發揚出

來，但他的著作並不彀全面，因為他的寫作僅限於所

謂的『正統』神學，僅包含了迦帕多家派和亞歷山大

派的學說，而對安提阿教派15 所論的就隻字不題。

司威特摘錄了一段大馬色的約翰論聖靈教義的代

表作：

『我們相信一位神…同一素質，一個神格，一個

能力、旨意、運行、源頭、權柄、主權、主宰，被人

認識，在一個敬拜儀式裏以三個完美的實質（hypos-

tases）被人敬拜。…這些實質（hypostases）聯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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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沒有混亂；有分別但無分開。』『我們相信一位

聖靈，主、生命的賜與者，祂從父而出，停留在子身

上；聖靈和父與子一同被敬拜和讚美，祂與父和子是

同質，也都是永遠的；那靈由父而來，…祂與父和子

一同被稱為神，…在每一件事上都跟父和子相同，從

父而出，藉 子分賜，而被萬物所承受，…（祂）是

實質的（hypostatic），存在於祂自己的實質，但與父

和子不能分開，也不能被移開；除了非生性與被生性

之外，凡父和子有的，祂都有。…聖靈是從父來的，

不是藉 生，乃是藉 出；我們受教導，生與出之間 

有差別，但究竟有甚麼不同，我們不知道。子的被生

和那靈的出是同時發生的。子的所有乃為那靈所有，

各自從父而來，甚至祂的本身（Being）亦從父而來；

此神聖三者只在祂們的實質性質上有別，並不是在其

本質上，而是在祂們實質的特徵上有別；這實質上的

不同使祂們彼此有別，卻不能使祂們被分開。』『我

們說到子是從父而來，子是屬於父；同樣的，我們說

聖靈是從父而來，我們稱其為父的靈；雖然我們也稱

祂是子的靈，但我們絕不認為祂是從子而來的。』然

而『聖靈從父藉 子而出；祂是子的靈，但不是從祂

（子）而出，乃是藉 祂（子）從父而出』。『聖靈

是神，介於非生的和被生的之間，藉 子與父聯

合。』16

評論：於此，我們清楚看見，大馬色的約翰代表

東方教父對聖靈的認識是相當保守的，尤其他再三認

定，聖靈僅從父所出，而非從子而出，僅是藉 子而

出。這個認定就畫了一條底線，日後當西方對聖靈的

『出』加上了『和子』一詞，就引爆了東、西教會分

裂的火花。

關於聖靈的屬性和職分，約翰這麼說，『祂被稱

為神的靈、基督的靈、基督的心思、主的靈、主自

己、兒子名分的靈、真理的靈、自由的靈、智慧的

靈。』祂『以自己的素質充滿萬有，並將萬有維持在

一起。祂能以自己的素質充滿世界，但是世界無法容

納祂的能力』。『祂是富有創造力的、全能的、在萬

有之上的主宰、聖別的、將萬有神化（deifying）。』

『祂是神光之照耀使我們得 光。』祂是『父的能

力，使神格隱藏的生命得以顯出』。『祂是子的形

像，就如子是父的形像；藉 祂，基督住在人裏，並

將人模成神的形像。』17

司威特將這初期東方教會對聖靈的認知，整理成

下列幾點：18

1. 神聖的素質是一，不可分的，卻是在三個實質

（hypostases）裏，啟示給我們，也是在此三個實質

裏，讓教會來敬拜，這實質在其特徵的性質上是可區

別的。父是神格惟一的原因或源頭；子和聖靈是從父

而來，子是藉 生，而靈是藉 出。 

2. 那靈僅從父而出，也就是說，父是那靈存在之

惟一的源頭或原因。但祂是藉 子而出，所以是父和

子的靈。

3. 司威特指出，約翰在使用『藉 子』一詞時有

模稜兩可的意思，有時似乎是指聖靈於永遠裏的來

源，有時似乎是指時間上的職事，但此一不確定並沒

有前後矛盾，因為時間上的職事乃是根據於在永遠裏

的關係，兩方面都可使用『藉 』（ dia）這介系詞。

4. 至於聖靈與神聖之三另二者的永遠關係，那靈

是父和子之間聯合的契合（bond of union），是居間

的。從另一角度來看，子可以被視為一流道，神聖生

命從父永遠流出，經過子流到聖靈，如此三位實質的

聯合是通過憑藉，或由中介關係來實現的（The union

of the three hypostases is mediated）。無人能將這高超

的奧祕以人的理解或言語講得清楚。19

評論：神聖三者之間的關係必須分開兩種關係來

看，一個是在本質或存在上，這是在三一神裏永遠的

奧祕，我們人是無法探索的，也是我們的語言無法解

釋的，這是論及三一神如何存在，是一個我們永遠無

法領會、說清的奧祕。但在神經綸的關係上，三一神

就如同這裏所比喻的源（父）、泉（子）、流出的川

（聖靈），也是申命記八章七節所描述的美地裏之水

的圖畫，那人所不能及、永不乾涸的源，在時間裏湧

流出來，在某一地點成為泉，匯集成為川河臨及遠方

的人，將活水供應給人。這是在經綸中，三一神之所

以為三的目的。（參考本刊第二卷第一期『論三一神

之如何與為何』。）

5. 司威特還指出，至於聖靈跟這世界與人的關

係，大馬色的約翰不能將希臘神學家的大作代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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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約翰雖然提到那靈在宇宙裏的工作，也題到那靈

在神經綸中對於救恩的工作，但因希臘神學對於後者

有一全面深奧的認識，約翰就沒有太多的說明了。這

個奧祕是救恩的中心：道成肉身乃是一個神聖的計

畫，為了要『神化』（deifying）人的性情－將人恢復

到神的形像和樣式，神的形像和樣式乃是完全照 成

肉身的子，也是子的靈在祂身體（宇宙教會）之重生

的生命裏所複製的。20

評論：初期教會對救贖或救恩之目的的認知，不

僅是信徒蒙恩，罪得赦免、得了重生，更是這生命要

在信徒裏面成長，使信徒被神化，最終要被作成與神

的生命、性情完全一樣，且被模成為神兒子的形像，

但無分於神所是之獨特的神格，就是獨一受人敬拜的

創造者，也無分於神所獨有之無所不知、無所不在、

無所不能的屬性。就如同一位父親生了孩子，這孩子

有其父的生命，也得了父親的性情，當他成年時，在

各方面都與父親畢像畢肖，但父親還是父親，還是有

父親的威嚴，孩子仍然是子，不是父；子乃是父生

命、美德、性情的彰顯，也可以說是父的繁增和擴

充。這個神化（或聖別）的過程就是由聖靈來完成

的，這是聖靈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這是初期教會

對救恩的認知，也是東方教父教導的中心，雖然這在

歷史的軌 中被許多其他的喧擾所掩埋，不為人知

了，但是感謝神，在東正教的文獻裏，這一真理還是

被保存 。請見本刊第三卷第一期『耶穌基督是神』

一文：『東正教二十世紀神學家 Vladimir Lossky 指

出，初期教會都將救恩視為「將人作成神」。二十世

紀著名歷史學家哈納克（Adolf Harnack）在《教義

史》（History of Dogma）裏題到，「將人作成神」

這個觀念，不是到了近期纔發現的，乃是在近期纔受

到它當有的重視。在知名的初期教父裏，第二世紀的

提歐菲羅（Theophilus）、愛任紐（Irenaeus）、希

坡律陀（Hippolytus），第三世紀的俄利根（Ori-

gen），都已題及「將人作成神」之觀點。在第四世紀

倡導或支持此一論點之教父，除了亞他那修之外，尚

有與他並肩作戰的迦帕多家教父巴西流（Basil），還

有拿先斯的貴格利（Gregory Nazianzus），傳道極有

能力的金口屈所多模（John Chrysostom），以及亞歷

山太的區利羅（Cyril of Alexandria）等人。』21

司威特的評語並沒有對約翰太過貶損，他說，從

全面來看，大馬色的約翰將希臘神學系統化，是基督

教裏的一大貢獻，他所作的乃是將希臘（東方）的思

想結晶化起來，也將第四和第五世紀的神學家的重要

真理勾畫出來，如果有一天，東、西方能試圖來在一

起討論，約翰的著作將可作為這合一運動的起點。一

八七五年，東方教會、英國聖公會、和羅馬天主教曾

在德國的波恩（Bonn）開過一次會議，嘗試討論彼此

的差異。司威特希望將來還會有類似這樣的會議。22

司威特且指出，第四世紀亞流曾寫過他的信條

（Creed），雖然跳過聖靈的身位，也忽 了聖靈與

父和子的關係，但這信條題到了聖靈的頭銜和保惠師

的工作。我們看見，在正統這一面，只要亞流派不挑

戰正統信仰裏聖靈的身位，他們不願意另闢戰場。所

以，在尼西亞會議中，正統教父們把焦點聚集在子的

身位上，而不涉及聖靈。耶柔米（Jerome）曾指出，

尼西亞教父們所承認的真理，是被亞流所否定的，他

們對於沒有提出的問題就靜默無言了。整個教會也心

照不宣的不動聲色，直到亞流派越出了範圍，纔在以

弗所會議（四三一年）重新立下關於聖靈身位的教

義，並在君士坦丁堡會議（五五三年）正式敲定，這

就是我們今天眾所皆知的『尼西亞信條』了。 便如

此，在這信條中，如果我們將關於神格中第三位聖靈

的教義與第二位子的教義相比較，會發現信條所論及

的是相當保守。在第四和第五世紀的其他信條裏，對

聖靈就有比較清楚的說明。例如，較長的以弗所信條

就宣稱，聖靈是非受造的。亞波里拿留23 所寫的信條

是這麼寫 ：『我們承認…一位聖靈，其性情和在真

理上是能聖別（sanctifying）和神化（deifying）所有

的事物，祂的存在乃是從神的素質而來；我們咒詛那

些說聖靈是一被造之物的人。』屬安提阿教派之摩普

綏提亞的狄奧多若（Theodore of Mopsuestia，三五○

∼四二八年）所寫之信條，強烈反對亞波里拿留的論

點，但對聖靈的論述就沒有後者那麼爽直：『聖靈是

出於神的素質，不是出於子，但實質上是神，就是從

父神所是的本質所出。』在四三一年以弗所會議上所

宣讀的非拉鐵非信條則如此說，『那靈是與父和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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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consubstantial）。』日後傳統教會在信徒受浸

時，要受浸者宣告的浸禮信條，就有對聖靈的傳統認

知，例 如 在《使 徒 憲 典》（Apostolical

Constitutions）24 所包含的教理問答（catechumen）

中就如此宣稱，『我也是浸入聖靈裏，就是在保惠師

裏，自從世界開始，祂就被作到聖徒裏，後來為父所

差…浸入所有信徒裏。』這樣的宣稱，亞流派也使用

過。另一面，埃及和衣索比亞教會的教規（Orders）

也承認神聖三一的同質，那靈是聖的，美善的，賜生

命的。在《我們主之見證》（The Testament of our

Lord）25 一文件中，那靈不僅被稱為『主』、『賜生

命者』，也被認為是與父同質的。26

尼西亞會議之後，各處教會制訂了各樣的禮儀敬

拜方式，聖靈也都與父和子被列於敬拜之中，這些聖

禮儀式都承認聖靈的同在和運行。司威特列舉了以下

一些：第四世紀中期以編著禮儀範本著名的瑟拉頻

（Serapion）27，曾強力支持亞他那修對抗亞流派，

在他所制訂的多樣禱告詞中，在為教堂的洗禮盆祝聖

時，教導人如此禱告，『萬物之王和主阿，…垂顧這

些水，將他們充滿聖靈。』在施行驅魔的膏油禮（oil

of exorcism）時要如此禱告，『用此膏油重組初信

者，洗淨他們，以聖靈更新他們，使這些初信者滿有

能力而得勝。』於塗聖油（chrism）的儀式裏，要如

此禱告，『藉 我們主和救主耶穌基督那神聖、不能

看見之能力，我們向您呼求，在這膏油塗抹裏作神聖

並屬天的工，使這些受浸的，並接受膏油塗抹的信

徒，能有分於聖靈的恩賜，在他們身上蓋印保守他

們，使他們穩固，不 動。』28

《我們主之見證》吩咐在行膏油禮（chrisma-

tion）時，要如此禱告，『我在全能的神裏，也在耶

穌基督裏，在聖靈裏膏你。』當主教們給人按手時，

要如此禱告，『叫他們配被你的聖靈充滿，藉 您對

人的愛，傾倒恩典在他們身上。』希坡律陀正典

（Canons of Hippolytus）29 有如此的謝恩，『我們頌

讚您，…因為您使這些人配得重生，將您的聖靈澆灌

在他們身上。』30

屬於這個時期的聖職授任禮（ordination）也都直

言聖靈的工作。前面所述之希坡律陀正典，在給主教

和長老31 受職時的禱告是如此：『請注目於您的僕人

身上，授與他您的力量和能力的靈，也就是您當日藉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賜給您的聖使徒們的。』第五世

紀的Verona殘卷（Fragments）中有此一句，『於按

手在這些聖職人身上時，應當肅靜，都在心中禱告，

因為這時乃是聖靈降臨之際。』在瑟拉頻聖禮書

（Sacramentary of Serapion）32 中，主持受職的主教

當如此禱告，『將此人設立為您大公教會的執事，將

知識和分辨的靈擺在他裏面。…我們按手在這長老身

上，求真理的靈停留在他身上，讓神聖的靈在他裏

面，使他能作您子民的管家。…阿，真理之神阿，將

此人立為一個有活力的主教，一個神聖的主教，神聖

使徒們的繼承人，賜給他恩典和神聖的靈，也就是您

曾經賜給所有您的真僕人、申言者和教父們的。』33

《我們主之見證》囑咐在按立長老時，要如此禱告，

『使他配在心中的虔誠裏，純淨和真誠地餧養您的子

民，…喜悅地任勞任怨作您聖靈的器皿，經常背負您

獨子的十字架，藉 祂和聖靈，榮耀歸給您。』在這

些禱告的規範裏，聖靈都被承認是職事的能力之源。

同樣的，聖靈也是給神子民最佳的祝福，瑟拉頻的儀

式裏囑咐主教要如此禱告，『以那靈的福分，天上的

福分，申言者和使徒們所受的福分，祝福這班子

民。』34

司威特指出，但在行聖餐禮時，呼求聖靈的公式

就不太一致了。在前三世紀幾乎找不到一致的實行。

瑟拉頻的呼求是向 第二位（子）的，而不是向 聖 

靈。他僅在題到聖職人員與平信徒時，論及聖靈：

『我們向您禱告，…將我們作成有活力的人，賜給我

們光的靈，使我們能認識您這位真實的，和您所差來

的耶穌基督；賜給我們聖靈，使我們能說出、宣揚您

那不可說的奧祕；求主和聖靈在我們裏面說話，藉

我們來讚美您。』在《使徒憲典》的聖餐儀式裏要如

此禱告，『我們向您祈求，賜下聖靈於此聖餐上，此

聖餐是見證主耶穌的受苦，使祂能宣告這是您基督的

身體，這是祂血的杯。』在安提阿所制訂的儀式裏，

我們可以在屈梭多模（Chrysostom，三四七∼四○七

年）的著作中找到類似的呼求；至於埃及的儀式，可

以在亞歷山太的提阿非羅（Theophilus）的寫作中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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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在衣索比亞的教會儀式裏也有呼求聖靈的規定，

在耶路撒冷、亞歷山大和君士坦丁堡各處都有相似的

儀式。司威特說，從第四世紀，東方教會都渴望在行

聖餐時，聖靈能運行在其中。

最後，司威特題及，早期教會將聖靈的降臨視為

教會各種慶典中的一項。復活節之後的『五旬節』被

特土良宣告為『最喜樂的節日』，在那時，門徒們有

了主復活的確據，也接受了聖靈的恩典。直到第四世

紀後期，第五十天纔被公認是記念聖靈降臨之日。

《使徒憲典》這麼說，『主升天之後的第十天，要有

一個大節日，因為在那天

的第三時刻，主耶穌將聖

靈的恩賜賜給了我們。』

在第四世紀，耶路撒冷的

基督徒在那天的第三時

聚舉行盛典，大聲宣讀行

傳第二章關於聖靈降臨的

記載。在君士坦丁堡，拿

先斯的貴格利在這一天講道，要眾人聖別這一天為那

靈的日子。奧古斯丁論及這一天為『全世界都慶祝的

一天』。司威特認為，此時基督徒的思想和禮儀，乃

是長期以來對聖靈與父和子同質之爭的收成，此一世

紀以來，神學家的辛勞對日後關於聖靈的神學發展立

下了美好的根基。35

評論：在教會初期，崇拜時並沒有甚麼固定的儀

式， 重的乃是在信徒的靈裏自由地讓聖靈來帶領，

發出由衷的讚美。後來因為種種的需要和防止異端的

侵襲，就逐漸發展出聖禮的建立。在各種聖禮當中應

該如何禱告也都有明文的規定，我們從以上的一些禱

告詞也能體會當時這些虔誠的敬拜，令人嚮往。他們

將所認識的真理融入了敬拜的禱告裏，這不僅在真理

的認知上幫助施行禮儀的人認識真理，也幫助信徒認

識並經歷真理。直至今日，羅馬天主教、東正教、聖

公會成員、聯合 理公會派教徒以及路德會都認為聖

禮不僅僅是象徵的記號，而是神使用『這些被正確執

行的聖禮作為對忠實信徒傳播恩典的工具。西方傳統

定義聖禮為傳遞內在精神恩典的外在標記』。36 但是

如果每次敬拜時都是如此一成不變地依樣畫葫蘆，人

墮落的性情就會讓這些原本美好的禱告詞失去了靈

意，退化成例行公事。禮儀的定規當初在用意上是

好，想保留教會的純淨；但墨守成規導致失去了聖靈

自由運行，這悲劇在歷史上層出不窮，甚至演變成比

較彼此之間實行上的差異，而造成難堪的分裂，失去

了以聖靈保守基督身體的合一（弗四1∼6）。聖職人

員在聖禮中該作怎樣的禱告纔算合適，都有詳文定

規，一定要照 一字一句地唸，否則就會被定罪，認

為不僅越過了教會的傳統，甚至所自行創造的禱告會

被認為不彀敬虔，也不能帶來神的能力和祝福。例如

於改教初期，英國的聖公

會另外製作了一套聖禮禱

告詞，引起了羅馬天主教

長期的譴責。37 這是將聖

靈裝入一個框框中，限制

了教會，在崇拜時不能活

潑新鮮的運用靈來敬拜，

而陷入因循苟且的規範

裏。這豈不遠離了主耶穌所言父神在迫切地尋找以真

和靈來敬拜的人（約四23∼24）之真意？

貳 波提亞的西拉流（Hilary of Poitiers）

和他當時的西方同儕

上一段我們介紹了東方教父們，接下來我們要看

西方教會。於第四世紀末期，當西方拉丁教會受到傾

亞流派的影響，羅馬教宗達瑪蘇（Pope Damasus，

三○五∼三八三年）竭力支持大公信仰，他死後由安

波羅修（Ambrose，三三九∼三九七年）接下信仰的

棒子，之後又由希坡的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三五四∼四三○年）承繼下來。司威特指

出，在這些屬靈巨人底下，還有一些相當有貢獻的神

學作者，就是我們在此所要來看的。

西拉流（三一五∼三六七年）出生於亞流異端爆

發之前，歿於亞流異端被君士坦丁堡會議完全消滅之

前的十年。西拉流追隨殉道者游斯丁的腳蹤，採用哲

學來解釋信仰。他後來因為反對在高盧（今日的法國

境內）的亞流派，被親亞流的君王放逐到小亞細亞，

在那裏，他認識了東方教會的神學。他的鉅作《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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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把他所熟悉的新柏拉圖主義帶進了基督教。他親

自研究舊約聖經，發現這『無限的一位』就是以色列

的神，這比柏拉圖所推測的哲學更美好、實在；他研

究新約，認識了道成肉身的教義，更認識了神就是

父、子和聖靈。因此，他接受大公信仰不是因受到權

柄的壓力，或父母師長的教導與說服，乃是出於他自

己的研究和自身的經歷而有的結果。他長期不屈不撓

地與亞流異端抗爭，更是基於他自己屬靈的歷史，為

要證明此信仰是真實的。他說，『我的魂熱切地面對

這些無理的攻擊，我要題醒我自己，信仰的最中心還

不僅僅是神而已，更是信這位神就是父；也不僅是基

督，更是信入基督是神的兒子；相信祂不是一個被造

物，而是作為創造的神，從神所生。』38 西拉流所顧

念的乃是子與父在永遠裏的關係，和祂在時間裏所取

之人性。當他寫《三一論》時，關於聖靈的教義還沒

有發展出來，但西拉流已經闡述了許多關於聖靈與神

之間深奧的事。

以下所節錄的乃是他在被放逐之前的寫作：

『父神是一，萬物從祂而出；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獨生子，藉 祂萬物被造，也是一；那靈，神所

賜給我們的恩賜，祂普及滲透萬物，也是一。…於那

在父、子、聖靈至尊的合一裏，在永遠的無限裏，祂

的樣式和所顯現的形像，我們在恩賜裏所享受的祂是

一無所缺的。』『信心必須在靜默中達成神的誡命，

同 子一同敬拜父，在聖靈

裏被充滿。…有人犯了錯

誤，強行將那只能在人心靜

默崇拜的真理，以人的方式

表達出來，他們還要我們同

他們一起犯錯。』『我們必

須僅用聖經裏的詞句來宣告

父、子、聖靈的尊榮和功用，藉此防止異端扭曲了神

聖之名的特徵。…神自己指定了這些名，讓我們得知

神聖的性情。』39

評論：西拉流自己從聖經中認識到真理的寶貴，

使他面對逼迫時堅定不移。而且他也堅持採用聖經所

使用的詞句來宣告我們對三一神的讚美，畢竟聖經是

真理的惟一準則，這是我們所該學習的。

當西拉流講完了父和子，論到聖靈時，他說，

『關於聖靈，我不能靜默不言，雖然我沒有必要說，

但為了那些無知的人，我不能不說。我們必須承認

祂，祂的源頭來自父和子。於我而言，談論祂的存在

是件犯了錯的事，祂就是存在，就如同祂被賜與、被

接受和被保留一樣。當我們承認我們的信仰時，祂是

與父和子一同被承認，一個真正的信仰是不能排除祂

的。只要差了一點，整個信仰就毀損了。…因此，祂

的所是，祂的被賜與和被人擁有，祂的出於神，叫那

些毀謗者閉口無言。當他們問到，祂的憑藉是甚麼？

祂是怎麼存在？祂的性情是如何？我們要回答說，藉

祂萬物纔存在，從祂有了萬物；祂是神的靈，是神

給信徒的恩賜。』40

關於聖靈的工作，西拉流就根據他自己的經歷來

說，『讓我們聽主所說的話，就曉得甚麼是聖靈在我

們裏面的工作。…「祂要帶領你們進入一切的真理

（或實際）。…祂要把要來的事向你們宣告；祂要榮

耀我。」因為我們微弱的心思無法領會父或子，也不

能相信神能成肉體，這些話藉 聖靈的恩賜照明了我

們。下一步就是自然的傾聽使徒們對此恩賜的能力和

功用之記載：「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

子。」…「你們接受了兒子名分的靈，在這靈裏我們

呼叫：阿爸，父。」…「若不是在聖靈裏，無人能

說，主耶穌。恩賜雖有分別，靈卻是同一位。…這一

切都是這位獨一且同一的靈

所運行的。」這裏我們有一

個關於恩賜目的和結果的說

明，我不能想像，已經有了

這麼清楚關於祂的來源、祂

的行動、祂的能力之定義，

還會有甚麼懷疑呢？…我們

必須尋求這一位靈，得到祂，然後藉 信持守，順服

神的誡命。』41

在這卷書的第八章，聖靈與父和子的關係有更詳

細的說明：『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靈是子從父所差來這

一件事？靈是被接受的？或是被差出去的，還是被生

的？聖經的話必定意味 有某一種形式的差遣（ a

mode of sending）。祂（子）將要從父差真理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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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這靈是從父出來的，因此，祂（子）不可能是接

受者，因為聖經說祂是差遣的一位。所留給我們考慮

的，只剩下我們是否相信一個從共存之本質的出

（egress of a coexistent Being），或一位被生者的進

程了（a process of a Being begotten）。』42

西拉流接 討論『那靈從子的領受』之意義。他

認為如果聖靈是從父而出，這與從子領受沒有任何區

別，因為祂從子所領受的就是從父來的，而父的所有

都是子的。因此，神的靈也就是基督的靈，這就是保

羅在羅馬八章所教導的。祂是『獨一神聖的一靈，在

父和藉 生之奧祕的主裏的一（ one Spirit of the One

Divinity, One in both God and Lord through the mystery

of the Birth）』。43

關於那靈在成肉體時的工作，西拉流說，『童女

雖然供應了一般女人都供應的那一部分，卻只從神自

己的聖靈懷孕，耶穌基督並不是跟一般人的成孕那樣

而生下來的。祂的出生完全是出於聖靈的工作，童女

盡了母親生出人子所該作的那一部分。主自己成為人

這個深廣優美的奧祕，就如同經上所言，「沒有人升

到天上，但祂卻從天降下，而今人子仍然在天。」

「從天降下」乃是指祂從靈而來的源頭，「人子」乃

是指從童女懷孕而生出的肉體。「仍然在天」含示祂

永遠能力的性情，這性情是無限的，不能被身體所限

制。…童女生出了一個身體，卻是由聖靈所成孕；一

個身體擁有內在的實際，卻沒有性情上的瑕疵，…超

越了我們身體的 弱，因為祂從起頭就是一個屬靈的

成孕。』44

在這卷書的第十二章，這位與亞流派抗爭的西拉

流以一個向神的禱告作為結論：『我的主和我的神，

對我而言，如果我說您的獨生子耶穌基督是一個受造

物，我信心的事奉就絕對不能安心；如果這樣的話，

我也必須將此一受造物的名歸於您的聖靈了。我們看

見聖靈是藉 子的差遣，從您而出，您的一切都是何

等配得敬拜。我深知您是獨一非生的，獨生子是由您

而生，我不能說，聖靈是被生的，或被造的。…誠如

使徒所言，您的聖靈搜索、參透深奧的事，今天也是

我的代禱者，為我說出我無法說清的事。祂的性情永

存，藉 您的獨生子從您而來，我怎能將祂貶為受造

之物呢？…祂為我代求，而我卻無法言傳祂的榮耀。

至於您獨生子永遠的生，在我們說盡了模糊的言語之

後，我們還不過是在邊緣掙扎 試圖了解祂的被生這

一事實；同樣，雖然我的理智無法解釋清楚，但我的

意識能抓住一個事實，就是您的聖靈是藉 您的獨子

而出。在您的屬靈事上，我是何等愚拙，就如您的獨

子曾云，「風隨 自己意思吹，你聽見風的響聲，卻

不曉得從那裏來，往那裏去；凡從聖靈和水生的，就

是這樣。」在我重生時，我雖然已經承認了信仰，但

我要說，我還是無知的。我擁有實際，但我實在無法

理解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祂是怎樣來，又如何去，對

我都是謎，但我作為見證人卻能意識到這事實，我怎

能將祂算成一個被造之物呢？將祂的來源貶低呢？…

我不會越過人的理智所能達到之處，除了只說祂是您

的靈之外，絕不說別的了。我所擁有的不是無用拉雜

的字句，而是常時不猶豫的信心。求您保守我這虔誠

的信心不受玷污，直到我嚥下最後一口氣；求您使我

能堅守我在受浸時所作的宣告：我是在父、子、聖靈

的名裏受浸；也使我能敬拜、頌揚您我們的父，與您

同在的子，也與您同在的聖靈，祂是藉 您獨一所生

而從您所出的。』45

司威特指出，西拉流雖然是生在西方，從西方受

了典型的教育，但他對三一神的論點卻完全是東方

的：他受了俄利根的影響，也帶 迦帕多家教父那保

守的態度，對聖經沒有明文題及的非常謹慎，不敢越

雷池一步。他的神學與大巴西流和女撒的貴格利非常

接近，卻不屬特土良（按：第二世紀末著名的西方教

父），也與羅馬的大馬色教皇相當不同。他與亞他那

修有許多類似之處，尤其在全心全意反對亞流派的事

上彼此不相上下，他僅在聖靈的神性這一點上，沒有

亞他那修講得那麼有把握。當他寫作《三一論》時，

可能還沒有讀過亞他那修寫給瑟拉頻的信，所以他所

爭論的對象是小亞細亞的半亞流派，而不是亞他那修

所面對之埃及的Tropici異端。46 但 使他所面對的環

境和對手都跟亞氏一樣，西拉流在用字的精準上和信

心的程度上，都會較亞氏 遜一籌。他所領會的乃是

繞 以下這幾件事打轉：神的靈和基督的靈是否為一

受造物、聖靈所有的是否乃是屬於父的、聖靈與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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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性情上的一，是否可以由祂從前二者領受的事上

得證，因而祂必定與父和子同質（co-essential）。可

惜西拉流就是沒有使用同質這個詞來講論，似乎他覺

得聖經所沒有說的還是保持靜默比較好些。因此，司

威特認為他對三一神的講說不彀完全。他所論及的第

三位不是完完全全的與第一和第二位合拍，他沒有豫

備要回答被生（generation）這個詞能否用在聖靈的身

上，也沒有題及『領受』（receive）是否與『出』

（proceed）是同一件事，更沒有題到父和子是聖靈永

遠存在的源頭呢，或僅是祂作為保惠師的源頭。全面

來看，西拉流傾向東方的看法，將聖靈視為藉 子從

父而出的。但在聖靈給人光照和聖別的工作這一面，

就沒有任何一位古代的作者能像他說得這樣清楚。他

能將聖靈的教義從純理論的一面轉移到實際經歷上：

『因此讓我們好好享用這極大的恩惠，我們何等需要

在這恩賜上追求個人的經歷。…人的魂天生就有認識

神的本能，但在認識上缺乏了光照，惟有藉 信心得

到聖靈的恩賜來認識神。這恩賜在基督裏是一的，完

全呈獻給我們每一個人；不會拒絕任何人，根據每個

人願意敞開的程度而領受；人越渴慕、越迫切，他所

得的也就越豐富。我們等候中的慰藉、我們信心的把

握、我們心思的光照、我們魂的太陽要與我們同在，

直到世代的末了。』47

評論：西拉流的禱告謙卑地承認，我們人的理解

是何等的有限與不足，對三一神的奧祕僅能在外圍

窺其貌，但在我們重生的靈裏，藉 聖靈的啟示和光

照，我們可以稍微領 這個奧祕。他不僅勤讀聖經，

認識其中所啟示的，也 重憑信心得親身的經歷，畢

竟聖靈不僅是讓人以心思去搜尋探索的，乃是需要信

徒以重生的靈來尋求以得經歷的。聖靈與我們重生之

人的靈能調和成為一靈，這是保羅在羅馬書八章十六

節所說的，『那靈自己同我們的靈見證，我們是神的

兒女』，神的靈與人的靈聯合、調和，這是基督徒屬

靈的經歷，也是一生的過程。林前六章十七節說，信

徒與主聯合，『便是與主成為一靈』，主耶穌在復活

裏的實際就是那靈，不僅與我們同在，更是與我們的

靈聯結成為一靈。惟有靠 聖靈聖別的能力，天天加

力、保守我們直到那日，我們纔能在完全的新造中，

全享三一的一切豐富。願西拉流的禱告也成為我們的

祈求。

與西拉流同一輩，卻與他小心保守風格大不相同

的乃是瑪玉爾斯‧維克多林（Marius Victorinus，活

躍於三五○∼三六五年）。他出生於非洲，後常住於

羅馬，博享修辭學家的盛名，是新柏拉圖主義者，曾

將希臘文的亞里斯多德、西塞羅與新柏拉圖主義者如

普羅提諾（Plotinus）和波菲留（Porphyry）等人的著

作繙譯成拉丁文，是『希臘與拉丁兩個思想世界的重

要關聯人物』。48 他突然間堅決地信主，接受了大公

信仰，使教會大為喜樂，也令奧古斯丁深深感動。在

他留存至今的著作中（幾卷駁斥亞流論，幾首關於三

一神的詩歌等），無論是在教義上，或在辯道上都帶

強烈的西方色彩。維克多林與西拉流兩人原來都是

新柏拉圖主義的跟隨者，但西拉流信主後就脫離了哲

學的影響，維克多林卻無法脫身。因此，司威特評論

說，他的著作乃是試圖將他的新信仰接枝到柏拉圖的

樹榦上。底下是從他駁斥亞流論裏節錄出來的，大約

與西拉流的《三一論》寫於同一時間：

『如果神是靈，耶穌基督是靈，那麼聖靈也是

靈，有三卻是同一個素質，或可說祂們是同質（con-

substantial）。但聖靈是從基督來的，正如基督是從神

來的，因此三者乃是一。神是在基督裏，基督是在聖

靈裏。…三者是一，父是非靜默的靜默，而是在靜默

裏的聲音；子是同一聲音，卻能聽得見；保惠師是聲

音的聲音。49 …因此，那靈可視為是從基督領受的，

基督自己是從父領受的。』『我們承認聖靈，其所有

乃是從父神而來；道就是耶穌基督，將祂從父所得的

一切都給了那靈。』『那靈因此就從子而出，也隨在

子之後。祂是「出」，如果祂是被認為是父的靈；跟

隨在後，就因祂從子得到祂的存在。如同祂是靈；子

與父是一，且彼此存在於對方裏面；祂們因此是同

質，有同一個素質，一直且同時保持 神聖生命交通

裏的同質（homoousion），但在行動上則各有其自己

存在的特性。』50

維克多林又說，『耶穌基督是從馬利亞得到了血

肉之軀，從聖靈（至高者的能力）而生。因此，基督

我們的主是一切事物：肉體、聖靈、至高者的能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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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聖靈在某方面就是耶穌基督自己，卻是一個

隱藏的基督，內在的基督，祂與我們的魂相交以教導

這些事；給人領悟力，藉 基督，也在基督裏被父所

生。』『父和子是同一素質，卻是兩個位格；基督與

聖靈也是一樣。雖然二者是同一質，卻各有其位格上

的存在。』51

曾有人質疑維克多林有撒伯流的形態論的講法，

但司威特說，根據他以上所論，他與撒伯流截然不

同。可是從他所寫的聖詩中（如果是他所作的），就

有對三位格模糊不清之感：『聖靈阿，父和子的聯

結，求您與我們同在；父當您安息時，子從您出來

了，…運行的靈阿，職事的靈阿，賜恩典之恩賜的靈

阿；阿，可稱頌的三一，…在素質上，您是神，在形

式上，您是道，在知識上，您是聖靈；存在、生命、

知識；永不變的、進展的、逆行的；首先存在的、第

二存在的、第三存在的；但此三卻是一。道、神、聖

靈，您們都是同樣的，阿，可稱頌的三一。您這聖靈

是連接者，將萬有都連接起來，您首先連接神聖的二

者，您是那第三位。』52

司威特指出，許多維克多林的論點都藉 奧古斯

丁和其跟隨者的著作，融入了羅馬大公的神學。雖然

他的神學論點是相當的粗糙，卻顯出了西方神學思想

的進展。如果他的寫作是在他盛年之際，那麼他所享

的盛名可能會與奧古斯丁不相上下，他乃是作為一個

先驅，與他許多的同輩一樣，在背景裏襯托出奧古斯

丁。53

另一位值得我們一題的西拉流同儕，就是卡拉里

的主教路西弗（Lucifer, Bishop of Calaris）。三五四

年，路西弗與西拉流共同在米蘭會議上，向偏好亞流

派的君士坦丟斯王（Constantius）為亞他那修爭辯，

因此惹怒了君王而被放逐於 利亞、巴勒斯坦等地。

他在君士坦丟斯王去世（三六一年）之前幾年，完成

了主要的著作，卻不幸死於君士坦丁堡大會之前兩

年。司威特誇獎路西弗對聖靈神性的直率說法，比亞

他那修高明得多。他不用邏輯推論，只是平鋪直述，

但他所論述的與教會最終的決定相符合。我們同意他

所寫的信條，欣賞他欣然面對各種反對時，卻滿了把

握，然而我們無法同意他寫作中的狹窄與辛辣刺骨的

語氣。以下所引用的論點可以讓我們體會到他與西拉

流、維克多林相當不同的語調：

他嚴詞斥責米蘭會議，說，『沒有任何的商議

（counsel），怎麼能稱為會議（Council）？除了否

定神子，也認定保惠師不是真正的神的靈之外，就沒

有任何議論了。』『使徒們自始就承認一個完全的三

一（Trinity），表明是一，且是獨一屬於父、子、聖

靈的神格，我們這樣相信的人看見魔鬼藉 亞流 瀆

者的作為，怎能不被攪擾？』『神聖教會早已承認

父、子、聖靈擁有同一能力、同一主宰作為她的信

條，這樣的信仰你卻稱為異端？』『你所想作的就是

將異端帶進教會裏，這異端就是 瀆父、子、聖靈的

獨一神格。』『當你開始看見我們承認父、子、聖靈

的永遠性是對的時候，就是在父裏，在祂的獨子裏，

也在聖靈那保惠師裏，只有一個尊榮和一個能力，那

些強逼你去犯了 瀆之罪的人要往何處躲避呢？』54

我們若曉得，路西弗如此責斥的對象是當時西方

的皇帝君士坦丟斯，我們就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氣的確

可嘉，而當皇帝斥回他的書信，將他放逐得更遠時，

他也毫無抱怨，欣然前往。

司威特題起另外兩位西拉流不起眼的同儕：一位

是在達系亞（Dacia，今日的塞爾維亞）之雷米西阿拿

的尼西塔（Niceta of Remesiana）。根據學者的研

究，他似乎活躍於第四世紀的下半期。他留存至今關

於聖靈的著作，雖然題到抗靈派的作為，但所記載的

似乎並不是在爭論的高潮時期。司威特說，不論如

何，尼西塔所談論的是獨立的，有新鮮感，沒有路西

弗的劇烈語氣。他說，『偏見是有害的。如果在我們

認識事實之前，有人對我們悄悄說了一個好人的壞

話，我們對這好人就會產生一個壞的印象， 使以後

有更多、更有說服力的證據也難改變這已有的印象，

因為我們的天性就是如此。我猜想目前所發生的事正

是如此，有這麼多人已經相信聖靈是一個受造物，甚

至將祂視為一個服事者或僕役了。』『尼西亞信條對

聖靈簡潔的說明在當時已經彀用了，因為在那時期沒

有任何對聖靈的問題或挑戰。然而，從那時起，教會

就一直被無止盡的問題所騷擾 ，這些問題例如：

「聖靈的性情是甚麼？」「祂從那裏來？」「祂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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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祂是被生的，還是被造的？」還有許多問

題一直冒出來，擾亂了許多簡單的信徒，把他們帶入

瀆裏，還不知道他們在作甚麼。這些人被迫作了結

論，認為如果那靈 不是從父所生的，也不是非生

的，那麼祂必定是個受造物了。』『教會的信仰要如

何來對付這些屬乎邏輯的結論？她最好就是丟掉這些

結論，而求助於她的主之權柄，祂曾告訴過我們，那

靈的源頭，就是從父而出的。…這裏有主自己論及那

靈的來源：祂 不是被生的，也不是被造的，而是

「出」的。』『我們相信聖靈，保惠師，是從父而

出；祂不是子，也不是子的兒子，乃是真理的靈，祂

所出的性情和方式是人無法領會的。這一位靈存在於

一個真正的位格裏，這一位格具有自身的特徵，就是

聖別的泉源、魂的光、恩典的分賜者；祂聖別人，但

不被聖別；祂光照人，卻不被光照；離了祂，沒有一

個受造物能自行達到永遠的生命，也無法被稱為聖。

…不僅僅在受浸時，聖靈與父和子有關，在過去或現

今所有神聖的活動裏都有關，在創造時、在分賜生命

時、在豫知裏、在無所不在裏、在叫世界認罪時、在

審判世界時，祂都與父和子相關連 。祂是美善的，

正如神是美善的；祂行使神聖的主權，以神聖的安慰

來安慰人，以神聖的嚴厲來懲罰人。祂已經如此清楚

地藉 所作的大能啟示自己，還有甚麼可說的呢？對

神聖性情和神聖活動來說，祂並不陌生。當你無法否

認祂的確擁有神的能力，卻不將神的名給祂，不把對

神的敬拜給祂，那是無理的。因此，我要以同一個敬

拜來讚美父、子和聖靈；卻不是如異教徒敬拜許多神

般的分開來敬拜，我所敬拜的乃是一。當敬拜是向

那靈，就是敬拜神，祂自己就是祂的靈。（When

worship is paid to the Spirit, it is paid to Him whose

Spirit He is.）不要以為我們可以藉 敬拜祂而加添了

神的尊榮，或拒絕敬拜祂使神的尊榮減少，無論是加

添，或是減少，都是歸於那些敬拜者或拒絕敬拜者。

當你拒絕將神聖的尊榮獻給聖靈時，你就放棄了作一

個屬靈基督徒的權利。因此，我們當從內心發出聲來

敬拜、尊崇全部的三一；與人一起追求和平與愛，藉

聖靈的能力，使我們滿了美善的工作。』司威特

說，從以上尼西塔的這些發表，難怪有些學者認為歷

代以來被人喜愛的《謝恩讚美頌》（Te Deum）的作

者就是他了。55

另一位是《新舊約問答》的作者－羅馬的以撒

（Isaac of Rome）。生為猶太人的以撒信了基督，但

後來又回歸了猶太教。他說，『使徒約翰說，「在此

藉 祂所賜給我們的那靈，我們得知祂（神）住在我

們裏面。」因此，如果神是住在我們裏面，而那靈也

住在我們裏面，神的靈不就是神麼？…如果聖靈不與

神和基督同質（consubstantial），就不能將祂與父和

子同列。…有理性的人怎能否定創造者是不能與被造

者同列一類？那永遠的跟那有一個開始的怎能相配？

家主與僕人豈能相稱？大有能者與 弱無能者能同列

麼？那無所不知的豈可與無知的並排？讓這爭論停止

罷。那靈在次序上列於第三，卻不是在性情上；在關

係上列第三，但不是在神格裏；在位格上列第三，但

不是在不可知裏。如同神子是在父之後，列第二，但

在神格裏並不劣於父；因此，聖靈也是一樣，在子之

後，但和祂並沒有不相稱，在神格的存在上是完全同

等的。』56

司威特指出，這一位 擺不定的以撒於上文所作

的見證是相當有價值的，尤其在大馬色作羅馬主教時

期，代表了一般平信徒的觀點，跟西拉流的保守不

同，也與拿西塔的實際敬虔有別，以撒的信念是不受

性格或生活背景所影響的，卻精準和全面表達了當時

的信念。這對西方研究基督徒思想歷史的學者是相當

重要的。57

安波羅修（ Ambrose）與

奧古斯丁（Augustine）

在這一段，我們要繼續來看西方教會中的兩位神

學巨人。安波羅修（約三三九∼三九七年）生於一個

基督徒家庭，父親任省長之職，所以他於羅馬受了良

好的教育，成年後也進入政府工作，三七三年被委任

為力居利亞－埃米利亞（Liguria-Aemilia）的總督，

以米蘭為其總部和辦公廳。當時米蘭在義大利僅次於

羅馬，是義大利第二大城市，所屬的教區也很龐大。

安波羅修到任不過兩年，就已經是個非常成功，享有

盛名的行政官。在他任總督之際，米蘭也與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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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正統三一神派與亞流異端的爭論方興未艾，兩

派人士勢均力敵，將整座城市分裂為二，攪亂不安。

三七四年，米蘭主教去世，雙方都極力爭奪這職位的

繼任者。選舉當天，身為總督的安波羅修到選舉會場

（米蘭大教堂）主持秩序。他安撫 眾的演講被一聲

『安波羅修作主教！』打斷了，於眾人喧嚷之下，他

居然被雙方推舉為主教。以當時大公教會的標準來

看，他僅僅是個還未受浸的初信者，對神學一竅不

通。但作為一個政治家，他 同情三一神派，也不偏

袒亞流派，兩面都不得罪，加上他是個良好的行政長

官，對雙方來說，的確是個當然人選。他以沒有足彀

的神學背景力辭此一主教職位，後來羅馬皇帝親自勸

進，他纔勉強接受，立刻一面交接行政職位，一面接

受密集教育，在一週內受了浸，也領受了主教任職典

禮，成了米蘭的主教。58 所以，司威特說，沒有一位

教會的教師開始他工作時，像安波羅修那樣缺少神學

知識的，他自己也承認說，『每個人必須先好好學習

他所要教導的，但我沒有這個學習的機會，我帶 階

級勳章，從行政的桌子面前，就直接進了主教的辦公

室。在開始的一段時間裏，我必須教導我還不懂的東

西。對我來說，我是一邊學，一邊教。我是已經成了

教師，纔學我所教導的。』在他就任主教之後，從來

沒有一個時刻讓他能好好學習的，他只能從繁忙的日

常公務中抽出一點時間，或在夜深人靜時，閱讀神學

文獻或靜下來思考，這樣的環境可能對他是非常的不

利，但他卻成了一個偉大的主教，治理一個龐大的教

區，也是一個能言善道、激勵人心的傳道者。而他更

在此關鍵時刻，要教導整個米蘭教會關於神子身位這

個非常嚴肅的神學題目。就在他受浸之後四年，西方

帝國皇帝格拉蒂安（Gratian）要他寫一篇論文講說子

的神格，並附帶講論他對聖靈神格的看法。安波羅修

立刻拿起這個任務，他所寫關於子之神格集中在《De

fide》這一卷裏。他所寫關於聖靈神格的附錄則完成

於稍後的一段時間，大約在第二次會議時刻。司威特

指出，安波羅修是第一個西方專注於聖靈的教義而寫

出一套書來的作者。這附錄一共有三卷，這套書中沒

有加註指明他的思想是出於誰的，但讀過亞他那修、

大巴西流、狄地模（亞歷山大學派）關於聖靈著作的

人，可能會覺得安波羅修沒有講甚麼新的東西。繙譯

聖經為拉丁文的教父耶柔米（Jerome）甚至不客氣的

說他是偷穿上了別種鳥的羽毛，指責他從希臘教父偷

來了好東西，卻把他們弄糟了。司威特卻為他辯護

說，這位米蘭的主教絕不是文抄公，他認為 然這些

東方同儕已經花了這麼大的勁，將聖靈的神性解說出

來，安波羅修僅是謙卑地引進這些偉大神學家的思

想，使西方拉丁世界也能同享這些成就，不是很好

麼？司威特對安波羅修所寫《關於聖靈》（On the

Holy Spirit）一文作了個摘要，可以 窺這位頭腦清

楚，有實際經歷的拉丁主教將東方教會在君士坦丁堡

會議之前的二十年間，對於聖靈的論點作如何的表

達：

安波羅修強調『聖靈不是位於被道所創造的萬物

之中的一個，而是超越所有的萬物。聖經中某些地方

僅僅題到父和子，沒有題到聖靈，我們就不要打破沙

鍋問到底，因為聖經中也有僅僅題到聖靈，而沒有同

時題及父和子之處。神聖三一的三位格只有一個運

行，當一位被題及時，言外之意另二位也包含在內

了。要題到聖靈，那就意味父神的存在，因為聖靈是

從祂所出；也意味子的存在，因子的靈就是聖靈。…

作為神的靈，聖靈基本上是美善的；祂並不是接受，

而是分賜。當我們說在水和那靈裏受浸，兩者之間沒

有一個公式；水僅是一個我們藉 埋葬浸入基督之死

的表號，而那靈則是將我們復起到生命新樣中的能

力，並在我們身上蓋上神聖的形像。因此，那靈怎麼

可能比神聖 低呢？還有，祂是藉 澆灌在所有的肉 

體上而顯出祂是神聖的，由此證明祂不是如被造物一

般，在時間和地點上都是可被限量的。…在從父所出

的事上，那靈並不從一處到另一處，祂也不能從父和

子分開；父所在之處，子就在那裏；子所在之處，也

就有聖靈。三者的恩、愛、交通是一，且是同樣的。

雖然在位格上有三，神聖的名卻是一個。聖靈是這三

者所共有的能力，這能力是藉生命來認識那靈，就如

同認識父和子一樣。那靈擁有創造的能力；祂與世界

的被造有關；祂是道成肉身的發起者，因為祂塑造了

主的人性。…於受浸時，祂重新創造了信徒。』59

『反對聖靈有神格者錯用了阿摩司書四章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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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因他們誤解了這經節。他們雖然狡辯介系詞in和

with有何不同，但也已經遠離了真理。人心只要不

信，就可找到這樣瑣碎的理由來攻擊信仰。受浸時的

禱告詞將屬於父和子的尊敬和榮耀一起歸給了聖靈，

這就叫反對者閉口無言。還有，他們強辯保羅只在提

到聖靈時纔使用through和in，但他們不知道through

也用在與父相關的經文裏，並且在某些情形下，這些

介系詞是可互換的（註：希臘文的介系詞不僅只有一

種意義，乃是有多種用法和意義的，必須視其上下文

來分辨）。事實上，聖靈只有一個運行和一個旨意。

如同子從父承受了，聖靈因與子的素質是一，也就從

子領受了。祂所有的恩賜都是藉 子，從父所得

的。』60

『子自己是被那靈所差，那靈膏了子使祂盡職，

然後子差了那靈；兩者都是從父所賜的。子是父的右

手，那靈是父的手指，這些象徵並沒有任何性情上的

優劣，而只是說出祂們的彼此合作。神的右手和手指

乃是神在運作，父藉 子作工，子又藉 那靈作工。 

那靈叫人知罪、審判人、懲罰人，就如同子所作的一

般；那靈會難過、受試誘、被觸怒，就如同神一樣。

身為神，那靈住在我們身體的殿裏，父和子藉 那靈

而住在我們裏面。』61

『這不是三神論，我們堅持相信神是一，這個一

沒有數目上的多數，神的性情絕不是如數目可數的，

我們維持神的一，絕不侵犯到位格的三一。父、子、

聖靈，每一位都是主；但絕沒有三位主，只有一位

主。所以父是神聖的，子是神聖的，聖靈也是神聖

的；並沒有三個神聖（three Holies），而是三倍的神

聖；正如同只有一位真神格，所以只有一個性情上的

神聖。…神格有四項特徵：沒有罪、有赦罪的權柄、

能創造、是神聖敬拜的對象。就我們所知，所有這些

特徵聖靈都有。甚麼是神有的，而神的靈沒有的呢？

祂是從神和羔羊的寶座出來的；同 父和子，祂是被

申言者以賽亞所看見那高高在上的萬軍之主。亞流試

圖將那靈從神格榮耀的高處拉下來，任何人想這麼作

都是危險的，他們再怎麼搞也是注定徒然，因為祂那

參透神高處的一位，是不能被拉低到受造物這一類

的。』62

司威特指出，安波羅修的拉丁作品有時難免會將

希臘神學家的看法解釋得難懂些，但整體來說是相當

成功的。他出於善意，將東方神學所打開的豐富帶給

西方教會，這是難以估量的貢獻。有一特殊貢獻是他

遠超過希臘作者的：他說，聖靈『從子而出』，或『從

父和子』而出（註：見本刊上一期《鬩牆之爭，「和

子」一詞》），子是『聖靈的泉源（fountain）』。

然而司威特評論說，在安波羅修的作品中，沒有對聖

靈的『出』（procession）和『使命』（mission）之

間設下清楚的界線，到了奧古斯丁時，這個區別纔被

定義出來。司威特還指出，安波羅修可能在某一方面

準備越過希臘的觀點：在神的永遠生命裏，神聖素質

經過子進入那靈，這是從子藉 那靈的意思。如果真

是這樣，我們要建議他該小心點，只要接受大巴西流

所說的『藉 子從父而出』就可以了。但這麼一來，

教會就可能失去真理的某一面，這就要將我們帶到安

波羅修的學生奧古斯丁所說的『從父和子』這個論點

了。63

評論：司威特對安波羅修的批評，說他沒有對聖

靈的『出』和『使命』之間設下清楚的界線，我們要

說，這可能不是他當時寫作時所需要注重的，那時他

所要打擊的乃是亞流和抗靈派的異端。每一位教父都

有他那時代的使命，每一位在聖靈的指引下，為真理

辯證，在真理的里程上往前推進。安波羅修以他的出

身和背景突然進入了神學的殿堂，能分清甚麼是正統

信仰，又將東方神學介紹到西方來，他在中年纔改變

了跑道，而能有如此的貢獻，實屬難能可貴，也是我

們該學習的榜樣。

奧古斯丁也和安波羅修一樣，在中年時得救，但

兩者之間得救的過程相當不同。安氏成長於基督徒家

中，任公職，被人推上了主教纔受浸，對神學的認識

是自修來的；而奧氏是在學術界享有盛名，精通哲學

和修辭學，是個忠實的摩尼教徒（後來也對此失

望），但生活放蕩，母親恆切為他禱告。他在一連串

的失意之時，聽了安波羅修的講道，立志研究大公信

仰。但他的得救主要是聖靈的帶領，聽見隔鄰的一個

孩子唱歌，叫他拿起聖經來看，他一拿起，就讀到羅

馬書十三章十三至十四節，『不可荒宴醉酒，不可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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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淫蕩，不可爭競嫉妒；總要穿上主耶穌基督，不要

為肉體打算，去放縱私慾。』安波羅修於三八七年親

自為他和其子在米蘭受浸。四年後，他被設立為祭

司，成為一名出色的傳道員，並大力反對他原先所信

仰的摩尼派異端。於三八六年奧氏被立為西坡的助理

主教，後來成為主教，直到四三 年去世為止。64

司威特指出，奧氏受浸時，乃是正統信仰終於在

君士坦丁堡會議大勝亞流異端之後的六年，也是安波

羅修反對王命要將亞流信仰帶到米蘭之後的一年，大

公信仰正式被東、西兩方接受了。奧氏不像安波羅修

那樣有必要為子和聖靈的神格爭戰，他沒有這個機

會，但是在這兩項重要的真理基礎上，奧氏接續往

前，從而開創了西方神學。根據目前所存留的文獻，

我們可以看見，奧氏幾乎從他一開始寫作，就擁有這

個使命感。

在他受浸之後的一兩年間，在奧氏的一封信中已

經顯示他開始探索神聖三一的奧祕。在承認此神聖三

者是一個素質，也同有一個運行時，他探討為何道成

肉身僅限於子這位格上。因為子和聖靈所沒有作的，

父也不作；同樣，父和子所沒有作的，那靈也不作；

父和聖靈所沒有作的，子也必定不作，因此，當子取

了人性，神聖的三一必定也同時取了人性。他所面對

的難題是要承認在某方面，雖然只有一位（子）成了

肉身，但道成肉身卻是整個三一的行動。65

在三九三年，奧氏被設立為祭司之後兩年，那時

他還是個青嫩的長老，在一個長老會議裏發表了一篇

關於三一神的演講，其內容後來被列為《關於信仰和

信條》（On Faith and the Creed）。他於此演講中論

及，『許多有學術修養並敬虔的人已經著書論述過父

和子，但關於聖靈的位格，就沒有太多完整並詳盡的

討論，也無人從聖經中解釋清楚，好讓我們能弄清楚

祂的特徵，也讓我們能說祂 不是子，也不是父，而

就是聖靈而已。他們僅僅肯定祂（聖靈）是神的恩

賜，他們的意思是說，神的恩賜絕不比神自己要在任

何方面差劣不足。他們又說，雖然那靈不是如子一樣

從父所生，…祂的存在並非沒有來源，祂乃是從萬物

所源之父來的。我們這麼說，就是要防備兩項最錯

謬、最荒唐、又不是大公信仰的假設，這些假設是屬

於某些異端的錯誤系統。有人大膽地相信聖靈是父和

子之間的溝通（communion），也是父和子的神格，

也就是希臘人所謂的theotes（ 「神格」）。他們想

要我們相信這個「神格」是父和子之間彼此的感情和

互相的愛，他們稱這個為聖靈，還找了許多聖經經節

來作根據。』66『另有反對這說法的，堅持第一位和

第二位的溝通，不論是叫作神格或愛，都不是真正的

實存（subsistence）。他們不明白，如果愛不是一個

實存，神怎能被稱為「神是愛」呢？…不論這看法對

或不對，或有人採取別的看法，大公信仰必須被高

舉、不 動，那就是父是神，子是神，聖靈也是神，

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此三位格在性情上並無不

同，都同有一個素質；父也不是有時是子，有時又是

靈，父永遠都是父，子永遠都是子，聖靈也一直都是

聖靈。』67

三年之後，奧古斯丁已經成了主教，在他的書

《基督徒教義》（On Christian Doctrine）的開頭這麼

寫 ：『三一中的每一位都是神，整個來說是一位神

（all together are one God）。每一位都是完全的素

質，整個來說是一個素質。（Each is the full Essence,

and all together are One Essence.）父 不是子，也不

是聖靈；子不是父，也不是聖靈；聖靈 不是父，也

不是子。…三位有同樣的永遠（eternity）、永遠不變

性（immutability）、威嚴（majesty）、能力。在父

裏是一，在子裏是同等的，在聖靈裏是合一與同等的

一致（harmony of unity and equality）。因為父，所

有都是一；因為子，所有都同等；因為聖靈，所有都

連結在一起。』68

司威特指出，講道可能是古時主教最重要的職

務，古往今來，大概沒有任何一位主教如同奧古斯丁

這麼殷勤勞苦了。我們要從奧氏受歡迎的教導裏，看

他如何來講論神聖的三一，尤其是關於神聖位格之間

的關係。在一篇講論受浸的講道裏，他這麼說，『子

自己在一個人的形式裏來，那靈自己以一個鴿子的形

式降臨，父的聲音從天上分開來到。那裏是不可分的

三一？…看看你自己，想想你自己的性情。神在祂自

己的形像和樣式裏造了人，想想看，難道你裏面沒有

神聖三一的痕 ？看一看，難道你裏面沒有三個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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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能分開地運作，卻是可以分開來領會？你的理解

（understanding）、記憶（memory）和意志（will）

不就是你能叫得出名字的三個器官，三者是三個可分

開的功用，卻不能被分開，獨自運作；雖然這三樣可

以分開來領會和描述，但它們在運作時，乃是不可分

開的。』69

在另一篇講道詞裏，他說，『大公教會持守並傳

講聖靈神（God the Holy Spirit）不僅僅是父的靈，也

不單單是子的靈，而是屬於父和子的。…祂是祂們共

同的生命（common life），所以是祂們的旨意讓我們

彼此有交通或溝通（communion），我們也藉 那在

父和子所共有的與祂們交通；藉 兩者（父和子）所

共有的恩賜，就是藉 聖靈，祂是神，也是神的恩

賜，將我們聚在一裏。』70

司威特選了另一篇關於《傳統的表號》（Traditio

Symboli）之講詞，對象是初信者，所以他比較簡潔、

直接：『我們相信聖靈，從父所出，但不是從子所

出；停留在子身上，但不是子的父；從子領受，但不

是子的子；一位聖靈，祂本身就是神。在這神聖三一

裏，沒有一位是比其他更大或較小；運作時不能分

開，素質上沒有不同之處。父、子、聖靈不是三位

神，而是一位；每一位都是神，三一自己就是一位

神。願這個信仰充滿你的心，並激勵你宣告你的

信。』71

在另一篇對初信的講道裏，他說，『讓我們也相

信聖靈，因為祂是神。…藉 祂我們的罪得了赦免，

藉 祂我們盼望永遠的生命。』 72

接下來，司威特帶我們來到奧氏的鉅作《三一

論》（De Trinitate,英文是On the Trinity），它共有十

五卷，是奧氏關於信仰奧祕的最成熟作品。奧氏花了

許多年日寫這卷書，從他初信時就開始寫，一直到他

老年時纔問世。在這期間，他曾經改寫過，將聖靈和

父與子之間的關係以長篇來詳盡討論，也凸顯了他對

這問題的創新。東、西方的其他神學家也曾涉及聖靈

的從第一位和第二位來，或聖靈從子領受了神格的素

質這些命題，但奧氏是第一位對這些命題提出質問，

然後明確地以神學語言，將真理陳述出來的。

奧氏一開始就將聖靈的『出』（procession）與

『使命』（mission）這兩件事作一分別，並定義出這

兩件事彼此之間的關係。他說，『一個神聖的位格，

其存在是由另一位而來的，那麼前者只能被後者所

「差遣」。對於子來說，使命是在於祂的出生，但對

聖靈來說，使命則是在於祂的出。聖靈是被父所差遣

的事實，可以從祂是從父所出得以證明。但我們不能

說祂不是也從子而出的，因為這麼一來，祂是父的

靈，也是子的靈之說法就無意義了。而且，我們也看

見主對祂的門徒吹了一口氣，要他們領受聖靈，這個

事實讓我們也看見，那靈不僅從父所出，也是從子而

出的。可是主沒有說，「父從我所差來的那位」，而

是說，「我要從父差來的那位」（註：見約十四

26）；因為父是整個神格的源頭。那靈從父，也從子

而出，被兩者所差，但祂的起源是由父來的。』73

在另一卷裏，我們讀到，『有許多問題圍繞 父

和子是否都是那靈的源頭這件事。源頭不僅是跟祂

「生」（beget），或祂「造成」（make）有關，也

跟祂「賜與」（give）有關。…如果恩賜是從那賜與

者而來，那麼我們要承認父和子都是那靈的源頭；但

對於那靈而言，不是兩個源頭，乃是一個源頭，因為

祂們是一位神。另一個問題是關於那靈的存在，是開

始於祂的被賜下，還是因為祂不僅在時間裏，而是從

永遠裏就一直在「出」呢？很明顯的，祂僅僅是在時

間裏被賜下，這是對受造物而言，但祂還是與父和子

是同享永遠的；一個恩賜可以在祂被賜與之前就存在

了。那靈從永遠就是神的恩賜，但此恩賜是在時間裏

被賜與的。』『聖靈和父與子同享素質的一，也與祂

們同等。…祂是父和子都共有的那個東西，不管我們

怎麼稱呼祂。祂們共同的生命必須是與祂們同質，也

是永遠的。…因此，在神裏有三位格，就是這麼多

了：一位愛那從祂自己所出的，一位愛祂自己從其所

出的，一位是祂們之間彼此的愛（One who loves Him

who is from Himself; One who loves Him from whom

He is; and Their mutual Love.）。』74

在《三一論》（De Trinitate） 的第九卷，奧氏回

到人性的比喻：『最高超的三一，我們稱為神，這是

顯現在每一個人身上。我愛我自己，我也被我自己所

愛；第三，我用來愛的那個「愛」和被愛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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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三一神在我們性情裏包含了心思，這是來

愛；認識，沒有它就不可能有愛；另一面來說，有記

憶（memory）、有 悟 性（understanding）和 意 志

（will）。在這三個東西之間有一個關係，就如同神

聖位格之間的關係。我記得我有記憶、悟性和意志；

我領悟我能了解、立志和記住；我決意下決心、記憶

和領會。這三者構成了我們的生活，不是三個分開的

生活；是一個素質，而非三個素質。當神自己是記

憶、悟性、和愛的對象時，這在人裏的三一就達到了

它的完全，的確，它就真正成了神聖三在一裏的形像

了。』75

在《三一論》（De Trinitate）的末卷，聖靈的從

子而出又被提出來討論，奧古斯丁於此作了結論。他

一開始就題醒我們，在神聖三一的生命裏，也就是在

神裏，是沒有時間這回事的，因此，不可能有子的被

生是在那靈的出之前或之後的問題。『祂是在時間之

外從二者（父和子）而出，照 神聖生命的次序所

出。我們的主教導說，「因為父怎樣在自己裏面有生

命，就賜與子也照樣在自己裏面有生命。」我們可以

接續這個思路往下說，如同父怎樣在自己裏面有能力

給了聖靈的「出」，就賜與子同樣的能力。因此，當

聖靈被認為是從父所出，也可以被認為是從子而出。

…子是從父所生，聖靈是從父所出，父是作為祂的源

頭；藉 父的恩賜，聖靈超越時間，從父和子共同地

（in common）出來。』『聖靈並不先從父出來進入

子裏面，然後從子而來聖別受造物，而是祂同時

（simultaneous）從二者同時出來；雖然祂是藉 父

的恩賜從子而出，但也是從父自己而出的。』司威特

指出，這是奧氏對聖靈的「出」所作之獨特的貢獻，

他能解釋那靈如何能從子有一永遠的產生，卻不損害

到父那獨尊的源頭。那靈從二者的出，被稱為雙重的

出，或『雙出』（Double Procession），然而奧氏所

言的絕不是重複的出。父和子被認為是聖靈獨一的源

頭（One Source），聖靈之出的過程不僅超越時間

（timeless），也是同時（simultaneous）從父和子所

出。奧氏並將那靈的出，藉 父的恩賜歸於子，如果

那靈是永遠地從父而出，這是因為藉 生的子乃是同

父的，也有凡父所有的一切，因此，第三位從第一

和第二位藉 一個 spiration（神學家所造出的詞，有

『發出』、『長芽』之意）所出。司威特指出，西方

的『和子』（filioque，見上一期《鬩牆之爭》一文）

正如奧古斯丁所言，是一個受尼西亞會議決定之

Homoousion（同質）的影響。76

司威特說，奧氏對聖靈的興趣還不限於祂的位

格，或祂與神聖三一的父和子的關係，他之所以多次

提到聖靈並不是為了引起爭論，而是深深了解信徒屬

靈生活的掙扎與對得勝的追求。他比他同期的拉丁同

儕更清楚地看見，屬靈信徒的靈命生活完全在於基督

之靈的工作，他們不僅需要認識這靈，而更是為了

愛：『就如同那些在靈裏說話者所言，「不是你在

說」，我們必須對那些有領悟和看見的說，「不是你

領悟，也不是你看見，而是那靈在你裏面（作

的）。」「神的愛已經藉 所賜給我們的聖靈，澆灌

在我們心裏。」因為愛，我們被模成像神，這模成的

工作也是由聖靈來作的。然而我們被聖靈恢復的工作

不可能進行，除非祂是不受攔阻、不能改變的；這麼

一來，祂就需要具有神聖的性情和素質纔行。』『被

人帶來受浸的孩童之所以能被另一個人意志的行動而

重生，乃是聖靈的工作。我們在聖經裏沒有讀到，除

非一個人因為他父母的意志，或者出於他贊助者（教

父、母）的信心重生，而是「除非一個人是被水和那

靈重生」。水是外面恩典聖禮的表號；那靈在領受者

的內心作工，賜與恩典，使他們從罪的捆綁釋放開

來，恢復本性的美善；如此，亞當的後裔能在基督裏

重生。只要一重生了，這孩子便不能照 他父母親的

肉體再次被重生；世襲的遺傳（entail）就被打斷了，

不能再重新接續（按：可能是指天然肉體、血統而

言）。但這孩子絕不會失去基督的恩典，這是一次得

就永遠得 的，除非他自己敗壞了，或者成年懂事 

之後成了壞人。』『就如一個人不可能有智慧、悟

性、意圖、勇氣、知識、虔誠、對神的敬畏，除非他

領受了智慧、悟性、意圖、勇氣、知識、虔誠、對神

的敬畏之靈；他自己是不能擁有能力、愛、清明的心

思，除非他已經接受了能力、愛、清明心思的靈；因

此，他不可能有信，除非接受了信的靈。同樣的，離

開了禱告的靈，我們是不可能正確地禱告。不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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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美德和恩賜，就會有許多不同的靈；「這一切

都是這位獨一且同一的靈所運行的」。…那麼在我們

蒙恩之前，人性的優點是怎麼看呢？是我們作好了而

蒙恩的？要看見我們裏面所有的好都是恩典所作

的。』『當人認罪時，聖靈就進入那人裏面；他對自

己發脾氣，對自己不滿意，都是那靈的工作。』『不

安的魂哪，那愛掙扎的，那散佈謊言的，那堅持自己

所有而不持守真理的，都是離開了那靈。除非從聖

靈，我們絕不可能有真實的或神聖的聖別。』『那靈

的第一項恩賜，就是在重生時的赦罪。不知悔改者反

抗、拒絕這個由神發起之白白的恩賜。執迷不悟的本

身就是 瀆聖靈。然而我們不能就這麼定罪執迷不悟

者，當他們還有一口氣，我們不能對人絕望，只要有

神的美善，還可能帶領他們悔改的。就我們所知，今

日的異教徒、相信異端的、製造分裂的，明天都可能

成為基督徒。僅有那些堅持至死不悔改的纔會被定

罪。』『聖靈在這些日子會放棄人麼？這麼想的人，

就不配接受祂。不要說，如果我接受了那靈，為何我

不會說方言呢？…人的靈將全身各肢體都帶來活力；

藉 眼睛來看，藉 鼻子來聞，藉 舌說話，藉 手   

作工，藉 腳走路。同樣地，神的教會也是如此。在

某些聖徒裏，那靈行神蹟，在另一些人裏，祂說真

理；在某些人裏，活出獨身生活（按：指禁慾），在

另一些人裏，祂保守婚姻的聖別；每個人盡他自己的

那一分工作，但全都同樣的有活力。對於人的身體，

魂之所是是如此；對於基督的身體，聖靈也是如

此。』『一個受過良好教導的初信者是不應該輕易受

攪擾的。如果他在眾人裏面看不見他受教導說應該看

得見的美德，而奇怪這些人還跟他一同蜂擁 去教堂

領同一個聖禮。他要知道，…愛的恩賜已經藉 聖靈

澆灌在我們心裏，只有少數活出聖別生活的，在這些

人的內心產生出一個泉源，是沒有得 的人難以接近

的。許多人雖然接受了聖禮，但他們不配的喫喝，就

給自己喫喝審判了。』『聖靈使我們能住在神裏，神

也住在我們裏面，這是愛的功效。祂自己是神的愛，

當祂被賜給了人，祂會在那人裏面燃起向 神、也向

他鄰舍的愛火。沒有一個恩賜能比神的這個恩賜更

高的了。這恩賜獨力將永遠國度的子民從永遠滅亡的

子民中分別開來。當然還有其他聖靈所賜的恩賜，但

沒有愛，這些恩賜都成為無用；除非聖靈分賜給我們

每一個人，使我們能愛神，愛我們的鄰舍，否則我們

根本無法作得到。…這愛是從神來的，就是神，準確

一點說，就是聖靈，藉 祂，神的愛已經澆灌在我們

的心裏。…藉 愛，整個三一神就住在我們裏面。』

『你們要結出聖別的果子，這果子就是無疑的愛和愛

的工作，我們憑自己是無法得 的；然而我們藉 聖 

靈的賜與而得到了。這就是我們神聖的主人所說的果

子，當祂論及住在祂裏面的枝子時說，離了我，你們

就不能作甚麼。這是你們的異端（指伯拉糾主義，77

Pelagianism）所注入之隱藏的、可怖的毒藥：你們僅

把基督的恩典看成祂的榜樣，而非祂的生命，說，人

只要效法祂就能作成義了，卻沒有指出，惟有藉 聖

靈的供應，方能帶領人來效法祂，那靈已經豐厚的澆

灌在屬於祂的人身上了。』

司威特指出，奧氏最後之一段話顯示出他不屈不

撓地對抗伯拉糾主義的堅定立場。這主義把聖靈的工

作減低至極點，教導人只要追求人裏面的能力，卻不

知真正的能力乃是在於聖靈的超自然力量。如果效法

基督不需要神聖的恩典，那麼聖靈就白白地來了。有

人也可能會認為，當奧氏幾乎狂熱的渴慕要堅持恩

典的主宰，他沒有留下多少的空間給人的意志。為

了把人的意志包括進來，後來在南高盧地區就產生

出一個改正，就是所謂的『半伯拉糾主義』（Semi-

Pelagianism）。但是奧氏堅持除非有從神的靈和基督

而來的合作力量，人的意志沒有能力揀選美善的，對

於這一點，整個教會要感謝奧氏所作的貢獻。

評論：在《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裏，為奧古斯

丁撰寫其生平著述及影響的湯清先生極度肯定奧氏，

認為『使徒時代以後，教會歷史上偉人輩出，但無一

人能超乎奧古斯丁之上』。湯清更推崇他為『一身兼

有柏拉圖的深入哲理，亞里士多德的科學概念，特土

良的創造能力，居普良的教會精神，以及希臘教父的

思辨，拉丁教父的幹才，和巴西流同屈梭多模的口

才。無怪他對基督教一般的影響，對羅馬教會和復原

教會個別的影響，甚至對人類文化一般的影響，都是

很偉大的』。78 奧氏能使用他原先得救之前的世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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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在聖靈的引導之下著述了許多關於三一神、人的

自由意志（對抗伯拉糾主義）、本性和恩典、基督教

義等作品。他更在異教徒歸咎羅馬城的毀滅於基督徒

和他們對敬拜異教神祇的禁止之際，寫下了那不朽的

《神的城》（City of God），其對後世之影響的確深

遠。他對聖靈的精邃洞見與解釋更是獨特，是歷史的

瑰寶，他有如此的精闢見解，固然是他有聖靈所賜與

過人的恩賜，但他也熟讀聖經，以聖經的真理作支

柱，另一面他也與那內住的聖靈合作，有真實的經

歷，纔能寫出這樣的作品。在這位偉人的身上，我們

可以看見聖靈的工作，以及為祂自己和時代所需而豫

備的一個器皿。然而他所獨創出來的聖靈源頭－『和

子』一詞，卻造成東、西方教會的長期分裂，這恐怕

不是他所願意看見的。

於本刊第二卷第二期，筆者在《以管窺天》一文

中曾經指出，奧古斯丁曾作了一個流傳後世的比喻，

將聖靈比喻成父與子之間的『愛』，他認為父是那

『施愛者』，子是那『被愛的對象』，而聖靈是父與

子之間的『互愛』，是結合祂們二者的『合質繫帶』

（consubstantial communion）。因他有此一教導，人

就認為聖靈是父的靈，也是子的靈，所以祂是由此兩

位而出，這就發展出日後造成西方教會與東方教會對

聖靈教義主要分歧之『filioque』（和子）問題。另外

筆者也指出奧氏在此一比喻裏，只將父與子賦與位

格，而將聖靈視為無位格之關係，此為一大瑕疵。79

德國的神學大師希爾伯拉斯（Bernd J. Hilbe-

rath）對奧氏不留餘地的批判，說，奧氏『對聖靈的

去 人 位 方 式』（de-personalized approach to the

Spirit）不僅為『filioque』一事豫鋪了神學根基，更

剝奪了聖靈的完全人位。80 此對三一神的一個比喻，

卻造成教會歷史上的兩大糾紛，奧氏在作此比喻時可

能完全沒有豫料到其後果。三一神的確是個極深的奧

祕，任何屬這世界的比喻都僅是以管窺天，無法全

面。

還有，美國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教授卡開藍（Veli-Matti Karkkainen）指

出，於奧氏之後，西方神學與聖靈論逐漸脫節，神學

家走上了哲學般的研究，與基督徒在實際日常生活中

的屬靈追求漸行漸遠。81 就連天主教的神學家La

Cugna也承認，『 使奧古斯丁並沒有意圖這麼作，

他給西方神學留下來的遺產，乃是跟救恩經綸不相干

的三一神研討路線。…當人局部來讀奧氏的《三一神

論》，或不能從全面來讀它，也沒有考慮到奧氏的整

個生涯時，一般人是非常有可能讀出一種觀念，覺得

自閉式的三一神聖位格，與創造和救贖的範圍是沒有

交集的。』82 西方世界已往對奧氏的著作多是稱讚，

而今卻毀譽參半，這與二十世紀信徒們對聖靈的主觀

追求大有關係。靈恩運動的興起，與東方教會的對

話，也使得西方教會不得不反省究竟出了甚麼問題。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

肆 從大利奧（Leo the Great）到

大貴格利（Gregory the Great）

大利奧在歷史上留名的主要事蹟，是兩次以強而

有力的說詞退拒了蠻族的入侵：第一次於四五二年說

服匈奴（Hun）王阿提拉（Attila）從羅馬退兵；第二

次於四五五年，羅馬受到汪達爾王該賽利（Gaiseric）

的劫掠時，使羅馬所受的損害減到最低。至於他在神

學上的成就，十八世紀的教皇本篤十四（Benedict

XIV）封 他 為『教 會 的 博 士』（Doctor of the

Church）。而他對羅馬天主教組織的中央集權之貢獻

是把羅馬教會提升到在西方眾地方教會中最高的地

位，並從羅馬皇帝華倫提尼安三世取得法律上的支

持，還有他出色的行政能力，使他在眾多教皇中第一

個贏得到了『大』（the Great）的尊稱。83

利奧的生辰不明，幼年的事蹟也很少有記載。利

奧曾任羅馬的副主教，以明敏幹練著稱。皇帝任命他

前往高盧調解兩位羅馬將軍之間的爭執時，教皇西克

斯都（Sixtus，四三二∼四四○年）突然去世。羅馬

教士和市民公選利奧出任教皇職位，並催他速返回羅

馬。於是年九月，他正式被封為羅馬第四十七任主教

（ 日後的教皇）。 84

司威特指出，於奧古斯丁放下筆離世長眠之際，

利奧正當中年，已經在羅馬教會是相當成功的樞機執

事（Archdeacon）了。在他升到教皇寶座之後，環境

的需要使他的注意力轉移至道成肉身的教義，但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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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的講道詞裏，有一些是為 五旬節節慶的，從其

中可以看見他把聖靈的教義看成一個尋常的基督徒教

導。他這麼教導：『在神聖三一裏，沒有任何的不同

和不等（dissimilarity nor inequality）。雖然在位格的

區別上，父是一，子是另一個，聖靈又是另一個，但

絕沒有兩個神格，其性情也無差異。聖靈是父的靈，

也是子的靈，絕不是父和子的受造物，祂永遠的存在

乃是從父和子而來。…那些敬虔者所能想像關於父永

遠和不改變的榮耀是如何，他們也應該想到這是子和

聖靈也有的，並且絕無差異。』『三一中的任何一位

不是在其他之前，也不在之後。父是如何，子也是如

何，聖靈也是如此。』85

五旬節的流出『不是聖靈的頭一項恩賜，而是一

個加增的慷慨（increased bounty）；因為教父們、先

見們、祭司們、和在古時所有的聖徒們，都是被同一

位靈的聖別能力所點活的；沒有這項恩賜，就沒有一

個聖禮或聖餐物能有效力。所以，這同一個能力一直

在分賜屬靈的恩賜，雖然這些恩賜在賜與時的度量是

不相同的』。『無損於神格三位格不可分開的合作，

我們可以這麼想，這些行動是由每一位格所作的。因

此，這些行動是屬於父的，祂是要平息的（to be

propitiated）；屬於子，祂是來平息的；屬於聖靈，

祂在人裏點燃起愛火。』86

司威特指出，在一封利奧寫給西班牙Austuria主

教Turribius的信中，他主要是打擊百基拉諾主義

（Priscillianism）87，卻無意間肯定了奧古斯丁的聖

靈由父和子『雙出』的教義：『他們不敬虔的主張

父、子、聖靈是一個位格，好像神在某一時刻是父，

到了另一時刻，就是子了，然後又一時刻是聖靈；那

位生的就沒有了，被生的也消失了，而那位從兩位所

出的也不見了。』88

司威特說，雖然利奧毫不猶豫地以他羅馬主教的

權威加強了西方對聖靈『出』的看法，因他可能認為

這是大公神聖三一信仰中的必要項目，但在他的作品

中，卻找不到他曾經對此一看法好好考慮過。奧古斯

丁『雙出』的看法不是在羅馬立足的，乃是先在北非

（奧氏任主教之地）、高盧、西班牙等地發了芽之

後，纔漸漸成了西方神學中的項目。司威特發現，

filioque（和子）這個論點於教會禮儀中正式被使用之

前，在一些非洲和高盧的文獻中早已經常出現了。因

此，第五世紀中期，里昂（Lyons）的Eucherius這麼

寫（約四五四年），『聖靈 不是生的，也不是非生

的，祂是從父和子而出的，如同一和諧，是從兩位而

出。』理慈的發司他斯（Faustus of Riez）在講道詞

（約四八五年）裏說，『毫無疑問，聖靈從子，也從

父 而 出。』馬 賽（Marseilles）的 堅 納 狄 斯

（Gennadius，大約四九五年）說，『我們相信只有

一位神，父、子、聖靈；父有一位子所以是父，子有

一位父所以是子，聖靈從父也從子而出所以是聖

靈。』『聖靈 不是被生的，因為祂不是子，也不是

被造的，因為祂不是從無所出；祂是神，從父也從子

所出。』在亞歷斯（Arles）的一位長老波摩理斯

（Julianus Pomerius）在教導平信徒的教義（約四九

八年）中加入了filioque（和子）：『接受我們教導的

信徒必須被教導關於聖靈是從父和子所出，不能說祂

是被生的，或非生的。』維恩（Vienne）的亞維他斯

（Avitus）在辯駁跟從亞流異端的歌德王剛督巴

（Gundobad）的信中，說得更直截了當（約五二三

年）：『我們肯定聖靈從父和從子出來。…這是聖靈

的特徵，從父和子所出。』89

司威特列舉了一些第五和第六世紀北非的文獻，

可以看出他們對聖靈從子而出的論點毫無保留地接

受：達普斯（Thapsus）的Vigilius（約五二 年）教

導說，『父的特徵是生，子的特點是被生，聖靈則是

出。』縟斯匹（Ruspe）的富爾堅提斯（Fulgentius）

則是一再地強調要完全確信和子的看法，『堅定地相

信，不可懷疑，聖靈，同一個父的靈，也是子的靈，

從父和子所出。聖靈從子所出乃是被申言者和使徒們

的教導所支持。』『父不是被任何所生，子是被父所

生，聖靈是從父和子所出。』司威特指出，富爾堅提

斯這麼堅信『和子』這個論點，不是沒有證據的，因

為他曾寫過，『聖靈全屬父的，也是全屬子的，因為

在性情上，祂是與父的靈、子的靈完全是一；為這緣

故，祂完全從父和子所出，完全住在父和子裏；因為

祂是如此住，也是如此出；祂是如此出，也是如此

住。』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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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大公神學的成熟是靠 軍隊的力量，

因此，在西班牙大公信仰的被接受，就如同西方世界

一樣，都是以高壓的手段進行的。西班牙教會在這階

段受到兩個自相對立的異端威脅 ：一面是撒伯流主

義的復興（對三一位格的混亂），這是加諸於百基拉

諾主義的罪名；另一面是充斥在西歌德王國（ 當時

的西班牙）的亞流主義。於是一連串的主教會議

（synod）就來對付這些異端，就在這些西班牙關於教

義定案的會議裏，filioque（和子）首先象徵性地露了

臉。於五八九年召開的托利都會議（Synod of

Toledo）承認：『我們相信一位神，父、子、聖靈，

…那靈是保惠師，祂 不是父，也不是子，而是從父

和子所出。』在五六三年召開的別格會議（Synod of

Braga）重新肯定托利都會議的信條和所定罪的，再加

上一項對百基拉諾主義混亂神聖位格的定罪。但直到

五八九年第三次托利都會議，西班牙教會纔首先將和

子（filioque）加入了大公信仰裏。這時，西歌德王理

卡得（Reccared）在塞維亞的主教李安德（Leander of

Seville）多年辛勤的勞苦影響之下，接受了大公信

仰。從理卡得的個人見證可以看見奧古斯丁關於聖靈

『雙出』的教義：『聖靈是被承認，也被傳揚，是從

父，也從子出來的。』此次會議自行承認了這個教

義，定罪那些不願意如此相信者。此會議的信條還以

拉丁文重複了君士坦丁堡信條，加上了『從父也從子

所出』（ex patre et filio procedentem）這句話。不僅

如此，此會議還囑咐從此之後，在西班牙各處，當舉

行彌撒聖禮時，必須要大聲唸出此一信條。司威特指

出，托利都會議的與會者都清楚他們自行加上了『和

子』這詞，這是不容置疑的。他們可能先從西班牙這

邊開始進行，然後逐漸引進到西方的大公文獻裏，也

進入了個人承認的範疇和會議的定案裏。到了這時，

『和子』一詞就很自然地溜進了拉丁版本的大公信條

裏了。雖然在會議的記錄裏可以很容易得見此事，但

司威特說，我們不可能在歷史上找出這事發生的明確

年日。91

五八九年，西歌德王理卡得召開了第三次托利都

會議。之後，有一連串的會議舉行，都強調『和子』

這一名詞。第六次托利都會議（六二八年）宣稱，

『聖靈 不是被生的，也不是被造的，而是從父和子

所出的。』在一些其後的會議裏，也都可以看見奧古

斯丁的講法。第十一次托利都會議（六七五年）宣

告，『那靈是同時從二者所出，就如同祂是被認為是

聖別人者，也是兩者之間的愛。』第十四次托利都會

議（六八八年）形容聖靈是『從思念（mind）和道

（word）所出的意志（will）』。無疑的，這些西班

牙會議把當時西班牙教會中帶領者的觀點呈現出來。

司威特引了一個例子：於六○○年接續李安德作主教

的以西多爾（Isidore）這麼寫道：『聖靈被稱為神，

因為祂是從父和子所出，具有祂們的素質。…但在子

的被生和那靈的出有這麼一個差別，子是從一位

（One）所生，但是那靈是從二者所出。』司威特

說，根據以西多爾的講法，那靈是從父和子所出，就是

父和子素質合一的證據，因為他說，『一件事物是與二

者同質，不可能是從他們所出，而又在他們裏面，除

非有事物從其出來的二者是一。』他還說，聖靈使第

一和第二位成為一；藉 那靈，父和子在素質上是

一；那 靈 是 祂 們 合 一 的 聯 結（Bond of Their

Unity）。92

在西班牙，因為長期與撒伯流主義和亞流主義抗

爭，結果使奧古斯丁對聖靈『雙出』的教義在西方神

學生了根。對李安德和以西多爾，還有他們所帶領的

那些主教們而言，filioque（和子）這名詞似乎對大公

神聖三一信仰是一項必需的保險了。

雖然利奧完全接受了奧氏的說法，但在羅馬教

會，這個『雙出』的講法卻沒有在尼西亞信條中有太

多正式的發展。他個人可以這麼相信，也這麼教導

人，不會有人禁止，但也沒有權威說服人。大約在五

一二年，羅馬教會的執事帕克阿西斯（Pachasius）在

一篇關於聖靈的文獻裏這麼寫：『那靈是被父和子所

差，也是從祂們的素質所出。…如果你要問在生和出

之間有何區別，這裏就有一個很清楚的差別：子是從

那一位所生，但那靈是從二者所出。』五七 年一位

出名的平信徒叫卡西歐都利爾斯（Cassiodorius）論

及，『父是非生的，子是被生的，聖靈是從二者所

出。』但無疑的，乃是教皇貴格利於六 四年將奧氏

的論點最終正式制訂為拉丁教會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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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貴格利被稱為『拉丁教會的博士』之一，司

威特卻認為，嚴格說來，貴格利不配被稱為神學家，

因為他所擁有的神學知識大都是從奧古斯丁來的，就

好像居普良（Cyprian，約二○○至二五八年）之於特

土良一般。如果沒有奧古斯丁的突破，貴格利可能就

滿足於僅僅教導聖靈的從父而出，並接受子的所有；

而這些教導都是東、西方所共有的，也都在貴格利的

寫作中找得到。司威特說，但貴格利能很輕鬆地以西

方拉丁的方式表達他從奧氏所學的，例如當他論到聖

靈從父和子的『雙出』時，說，『我們的主教導父與

子的靈是如此的出來，也與祂們二者共享永遠（co-

eternal）。』『這藉 出而從祂們二者所產生的一

位，在時間上並不比祂們落後。』『本質上那靈從子

出來。』『救贖者將那從祂所出的那靈賜與祂門徒的

心中。』『保惠師一直從父和子出來。』雖然他所說

的沒有同一時代西班牙教會所說的那樣直截了當，也

不及一個世紀之前高盧教會所說的直爽，但貴格利的

地位和權威使他所說的更有分量，因此他對以後世代

的影響就要比西班牙和高盧重要得多。雖然四四七年

的托利都會議為了打擊亞流異端，就已經使用『和

子』一詞來強調子的神性，但西方教會還是經過了相

當長的一段時間，纔將filioque（和子）這個詞正式寫

入西方的君士坦丁堡信條裏。甚至在第九世紀，查理

曼王國時，教皇利奧三世固然接受了『和子』的論

點，但深知東方希臘人不喜歡新的查理曼帝國，他自

己也尊重大公會議的決定，為了保持東、西方的合

一，他在聖彼得墳墓上所銘刻的希臘文和拉丁文雙語

信條，沒有把『和子』這個詞加在內，而且在他的教

皇任內（七九五至八一六年），西方教會舉行彌撒儀

式時，沒有宣讀信條。但八 九年，一個在德國雅森

（Aachen）召開的歐洲主教會議，竟然宣告沒有加上

『和子』一詞的希臘版信經是異端，且要求所有基督

徒都要承認這個加上『和子』的信條。93 兩個世紀之

後，在一 一四年，當時神聖羅馬帝國君王亨利二世

在加冕時到了羅馬，纔發現羅馬的彌撒儀式沒有使用

信條。由於當時教皇的勢力非常薄弱，需要政治的扶

持，在君王的說服之下，當時的教皇本篤八世纔將

filioque（和子）加進了西方信條，正式使用。94

司威特特別題醒讀者，不要以為西方教師僅對奧

古斯丁的『雙出』教導過分偏愛，而忽 了聖靈作為

教會的保惠師和聖別者的身分。貴格利也強調奧古斯

丁聖靈觀的實際應用方面，而不僅是奧氏的『雙出』

觀點。貴氏說，『那靈是神的愛，祂以愛激勵那些祂

所內住的人，點燃他們裏面對神的愛和對人的愛；祂

是光照者，以神和基督的認識光照人的心思；乃是因

為祂的恩典叫人重生，也讓人得更新。』『愛的人要

揚起信心的眼睛，仰望那在高處的神聖作工者，就如

舊約和新約裏的父老們所看見的一樣。…我凝視 大

、阿摩司、但以理、彼得、保羅、馬太，試圖要領

悟那在他們裏面的聖靈是多麼奇妙的一位大師，但我

的能力實在不能及。…那靈充滿了一個漁夫，將他作

成一位傳道者；那靈充滿了一個逼迫者，將他轉變成

一個外邦世界的教師；他充滿了一個稅吏，使這人成

為一個傳福音者。…只要聖靈意願，人就能成為那樣

的人。他們無需學習他們的新身分，只要聖靈摸 了

他們的心思，他們就受了教導。只要在聖靈的光照底

下，人的心思（或頭腦）能立刻改變；剎那間，心思

就能拋棄原先所有的，領受原先所沒有的。』95

司威特指出，貴格利之後，西方教會似乎就沒有

太多這方面的記載，中世紀來臨，經院神學逐漸取代

了教父們的教導。司威特特別作了一些觀察，看看這

些聖靈觀在第四到第六世紀的發展，在拉丁教會的信

仰和敬拜禮儀上留下了甚麼樣的痕 。他指出，西方

和東方一樣，都將三一神的信仰加入禮儀裏的符號宣

告中，而西方就加上了『和子』（filioque）這個名

詞。這是由教皇達瑪蘇（Pope Damasus，三○五∼三

八三年）首開先河，他所寫的信條宣告，聖靈『 不

是被製作的（made），也不是受造的，而是與神格同

質』。Phoebadius of Agen（三九三年之後）這麼說，

『聖靈不是受造的，也不是被製作的，是屬於父和子

的；一直在父和子裏，並與祂們共永遠。』當『和

子』已經被西班牙教會使用在信條裏，司威特舉了

Quicumque vult作例子，在這宣告裏（可能是高盧地

區，也可能是西班牙地區）也有這樣的文字。96

聖詩的寫作原來大都出於東方，第四世紀之後，

在拉丁世界的詩歌就由西拉流和安波羅修主導了。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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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亞的同質（homoousion）在早期西方大公聖詩裏經

常可見。有一首被認為是西拉流所寫的詩，就講到那

靈是三一神的聯結（bond），最後有一讚美：

『讚美父，祂是非生的，

讚美子，祂是獨生的，

同 聖靈，直到永世。』

司威特找到幾首被認為是安波羅修所作的聖詩，

都沒有題到聖靈的神格。第四世紀中期出生的著名基

督徒聖詩作者樸登修司（Prudentius）編輯了一套聖

詩，而他寫作的方式都將聖詩一成不變地結束在三重

的讚美，這個方式就成為拉丁聖詩的格調了。司威特

發現，在早期教會的聖詩裏，幾乎找不到直接對聖靈

表達的頌讚。在第九或第十世紀存留的一首詩Veni

Creator Spiritus是早期教會對聖靈讚美的標誌，這是

加洛林王朝（Carlovingian）的作品，文辭中收集了所

有教父時期最佳的教導，且又表達了所有基督徒內心

最深的渴慕。97

大公教會（ 今日的羅馬天主教）在中世紀時的

聖禮儀式（Sacramental rite）主要是根據三個教皇的

授任傳統：利奧儀式（Leonian，由第四十五任教皇大

利奧所制訂，死於四六一年）、格拉修儀式（Gela-

sian，由第五十任教皇格拉修一世所制訂，此教皇是

第一個使用「基督的代理」（Vicar of Christ）一詞，

死於四九六年）和貴格利儀式（Gregorian，由第六十

四任教皇大貴格利所制訂，死於六 四年）。司威特

說，流傳至今的第七、第八和第九世紀的手抄本保留

了大量的實行，這些實行要早於手抄本的年代。這些

文獻中論及『聖靈降臨週』（Whitsuntide）98 的祈禱

（devotions）可以作為此段西方對聖靈教導的結語。

利奧儀式在五旬節有如此的禱告：『我們的主，垂聽

我們的禱告，如同您曾經以您聖靈的光驅散外邦世界

的黑暗，現今也消殺羅馬的仇敵和大公信仰的敵對

者。』『求聖靈豫備我們的心思，好領受神聖的奧祕

（指聖餐物，也可指三一神、道成肉身等奧祕）。』

『主阿，我們向您禱告，聖靈的能力與我們同在，帶

憐憫潔淨我們的心，為我們抵擋所有的仇敵。』在

格拉修儀式關於五旬節的祈求裏，有『主阿，正如您

的子所應許的，讓從您而出的保惠師光照我們的心

思，帶領我們進入一切的真理』。『哦，神哪，您是

那在愛的炙熱之火裏，曾屈尊差遣聖靈，也就是保惠

師的：叫您的子民也能在信心的合一裏同樣炙熱，能

一直住在您的愛裏，使他們能堅定持續地在信仰裏，

也叫他們的工作有效果。』『大能和永遠的神阿，領

我們進入天上喜樂的交通裏，叫所有蒙聖靈重生者能

進入您的國度，使低微的羊 能達到他們被高舉之牧

人所達到之處。』貴格利儀式有一些是非常好的，注

重聖潔，被英國儀式擺在聖餐儀式的開頭。格拉修儀

式裏有這樣的禱告：『主耶穌，在這一天當您以聖靈

的恩賜賜給了您的使徒們，我們匍匐在您的面前，懇

求您這位聖靈的賜與者。』『哦，主阿，您的聖靈曾

經如火降臨在使徒們身上，將祂的恩賜賜給他們，讓

聖靈也同樣地從您的豐富來臨，臨到我們的 弱，除

去我們的罪惡，將敬虔的恩賜賜與我們。』『我們向

您感謝，全能者，永遠的神，父；子，惟一被生者；

聖靈，從父和子奧祕地出來，是一也是同一的，…共

永遠的素質，在神聖三一裏同素質的三位，同享不可

分割的和諧。』

司威特作了一個結論：教父們對聖靈的認識乃是

如此的發展，一代傳遞給下一代，雖然過程中有爭

執、有混亂，這些爭吵的噪音至終成了聖所裏的禱告

和個人對聖靈的敬拜之音了。

伍 結論

西拉流曾經感歎說，『我無法描述祂（指聖

靈），我實在無法描述那為我代求的一位。』聖靈的

存在和工作是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信徒都能親身經歷

的，卻是那麼難以述說清楚。我們在一千多年之後，

重讀教父們在摸索中對聖靈奧祕的探討，使得我們這

生在末世的信徒能站在他們所摸索出的疆界邊上，繼

續往前經歷並探索聖靈的奧祕。可惜的是，有關聖靈

在信徒裏最大的工作之真理，就是『將信徒藉 救恩

可以有分於神，甚至最終被聖靈作成與基督那長子畢

像畢肖』，卻在歷史大輪的推進中逐漸消失，不為人

所重視。司威特題及大馬色的約翰時，就指出約翰在

整理東方教義時，沒有將這個信徒被『神化』（拉丁

文是deification 或希臘文是 theosis）的重要真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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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來。這真理雖然保存在東方教會的文獻中，卻很可

惜被東正教許多神祕的實行與深奧的神學所掩埋。但

是經過聖經學者的挖掘和探討，這項真理於最近數十

年又重見天日。華人傳道家李常受在他晚年時鄭重提

出這項真理，卻蒙一些無知之徒盲目的毀謗。美國富

勒神學院在過去數年間與出版倪柝聲和李常受書籍的

水流職事站有多次的對話，富勒神學院一位芬蘭籍路

德宗神學家卡開藍對此一真理有深入的研究，他將各

宗派，尤其是天主教、東正教和基督教（更正教）中

有關此項的真理介紹給人，他的新書One With God中

的一部分於最近繙譯成中文，書名為《與神合一》。

撫今追昔之際，這項關於聖靈工作的真理能再次被人

重視，乃是值得慶賀的。

還有一點，就是關於『和子』一詞所造成的東、

西方教會之分裂。由司威特所整理的文獻當中，我們

看見西方教會是在與亞流異端抗爭當中，為了強調子

與父有同一神性，就在信條上加上了『和子』一詞。

因為當時他們認為如果子不也是聖靈所出的源頭，那

麼子就被貶低了。另外，因他們要肯定子和聖靈所擁

有的神性都是與父神相同的，『和子』一詞就這樣產

生了。等到東方教會發現時，西方教會已經使用了帶

有『和子』一詞的信條有幾個世紀了。這些錯綜複雜

的歷史淵源，和各自對真理探求的不同出發點，再加

上人性的猜疑、政治的爭競、權力的爭奪、文化之差

異等等因素，使這項關於聖靈的真理成了分裂的導火

線。直到今日，東方教會還是使用主後三八一年所制

訂的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條，其中沒有『和子』一

詞。他們認為如果加上了『和子』一詞，神性就會有

兩個不同的源頭。羅馬天主教主教會議（The

Pontifical Council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Unity）於一

九九五年頒佈了一項聲明《關於聖靈之出的希臘和拉

丁傳統》（The Greek and Latin Traditions Regarding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試圖釐清『和

子』一詞所帶來的混淆。99 歷經千年的軌 所產生的

傳統包袱是不容易擺脫的，然而聖靈在教會的工作裏

重要的一點乃是要信徒保守那靈的『一』，東、西方

兩大教會卻因聖靈的源頭而兄弟鬩牆，豈不令人歎

息？亞流異端在一千七百年之後還深深地影響 東、

西方教會，這真是人始料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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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最高的使命

在整本聖經中，對聖靈工作的記載是 豐富又深

奧的。就 新約而言，從開頭之『馬利亞就從聖靈懷

了孕』（太一18），到末了之『聖靈和新婦都說

來！』（啟二二17），聖靈的工作包括甚廣，楊牧谷

在《當代神學辭典》指出，祂能聽、說、見證、說

服、指示、帶領、引導、教導、催促、命令、禁止、

期望、幫助，以及以說不出來的歎息為信徒代求等。1

李常受在《新約總論》第四 也列舉了大約一百項的

聖靈工作項目。2 一方面來說，就因 聖靈工作的包羅

萬象，一般人似乎難以窺知聖靈的工作的焦點或重

點；但一方面來說，林鴻信也指出，『很多人受靈恩

運動的影響，一題到聖靈的工作往往只想到方言，又

傾向將方言視為聖靈感動的惟一憑據，這是有問題

的。』3 著名福音派神學家艾瑞森（M. J. Erickson）

論聖靈的工作時，也指出，『近年來聖靈論的這個方

面已成為重大的爭議。這爭議的焦點在於聖靈較為顯

眼的特殊恩賜。』4 很顯然的，因為對聖靈工作認識和

經歷的失焦，信徒們一題及聖靈的工作，往往只想到

方言或其他較為顯眼的特殊恩賜，但本文亟盼能重新

探究聖靈工作的焦點為何？

事實上，主耶穌曾親自講論聖靈的工作，這記載

在約翰十六章。在說到聖靈的工作之前，十四章先說

到主的去和保惠師的來，子成為另一位保惠師，就是

真理的聖靈，也就是父在子的名裏所差來的聖靈。接

十五章二十六節主說，『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

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祂來了，就要為我作

見證。』而十六章八至十五節，清楚的題到聖靈工作

的三方面。首先是八至十一節，聖靈來了要使世人知

罪自責，十二至十五節，祂乃是作為真理的聖靈，引

導信徒進入一切的真理，祂要榮耀主耶穌，並且把將

來的事告訴信徒。艾威爾（W. A. Elwell）在其編著的

《福音派神學辭典》（Baker s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Theology）中說，從這三章經文中可以分辨出聖靈

五項的功用。他說，『耶穌關於那靈最大規模及獨特

的教訓，出現在約翰福音中五段關於保惠師（辯護

者）的段落。…那靈是耶穌人位的代表及代替，使門

徒們雖然沒有基督肉身的同在，仍能執行工作。而以

下的這些段落中，可以分辨那靈五項的功用。那靈將

幫助耶穌的跟從者，永遠與他們同在；那靈也使門徒

們能解釋耶穌的話；祂將向這個世界見證耶穌是誰；

祂將使世人知罪並定罪他們的過犯；並且祂要啟示進

一步的真理。』5 楊牧谷在《當代神學辭典》論到這段

經文時特別題到，『聖靈保惠師來的工作，是要把祂

的知識向門徒顯明，亦要使門徒與復活升天的耶穌聯

合並有交通（參約十四15∼16，十六14）。新約其他

地方論到聖靈而又不是那麼以基督為中心的經文，亦

必須按此兩段經文來了解，它們是使徒時代屬靈生命

的根本。』6 上述兩位神學辭典的主編都認為，若要探

究聖靈的工作，約翰十四章至十六章這段經文，是應

當特別留意研讀的。

聖靈要榮耀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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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約翰福音的註釋》中，布魯斯（F. F. Bruce）

題到，聖靈作為保惠師而來，有五項的使命，就是將

一切事教導門徒們（十四26），為基督作見證（十五

26），要暴露這世界的罪（十六8），還要引導門徒

們進入一切的真理（13），而第五項是聖靈最高的使

命（supreme mission），就是祂要榮耀耶穌（14）。7

布魯斯特別指出，聖靈最高的使命就是要榮耀耶穌。

二十世紀初的屬靈教師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

主後一八二八至一九一七年）說，『當我們的主應許

要從父那裏差真理的靈來的時候，祂確定的告訴我

們，祂主要的工作將是甚麼。…「祂要為我作見

證。」「祂要榮耀我。」乃是祂要使我們認識基督的

知識成為生命和實際，成為一個經歷祂工作和拯救之

能力的經歷。…聖靈來，乃是為要繼續基督在地上所

開始的工作，使人有分於祂的救贖和祂的生命。聖靈

總是見證基督；除此之外，不會作別的。』8 慕安得烈

指出，我們的主確定的告訴我們，聖靈主要的工作是

為基督作見證，也就是榮耀基督。

亨利馬太（Matthew Henry，主後一六六二至一

七一四年）在他的《聖經評論》中更直接的說，『聖

靈承擔的工作是為榮耀基督，甚至聖靈的差遣是為

榮耀基督。』9 還有Jamieson, Faussett, and Brown也

說，『在一切的設計上，聖靈的職責就是為 榮耀基

督。』10新約學者古特立（Donald Guthrie）論聖靈的

功能時說，『（i）我們概述其主要的功能，是榮耀基

督（約十六14）。聖靈本質上是自隱的，祂從不憑自

己的權威說甚麼（13）；祂不榮耀自己，只榮耀基

督。這提供了有意義的試驗，任何自稱被聖靈充滿的

運動，若非為榮耀基督，而是榮耀聖靈自己，就與耶

穌有關聖靈的教訓大相逕庭。（ii）與以上相近的功

能，是使信徒能見證基督（十五26）。聖靈總是見證

基督的，信徒同樣透過聖靈，見證同一位基督。』11

從上述這些聖經學者的論述，清楚的表明，要討論聖

靈的工作，約翰十四至十六章是主要的段落。而十六

章十四節所題的，聖靈要榮耀耶穌，更是重要的一

段。甚至多位學者強調，『要榮耀基督』是聖靈最高

的使命、主要的工作、主要的功能和職責，這也是本篇

文章的主要目的，深入討論『祂要榮耀我』的意義。

聖靈榮耀耶穌的字面意義

奧古斯丁（Augustine，主後三五四至四三 年）

是拉丁教父中最偉大的一位，也是歷來最偉大的神學

家之一。他對於約翰十六章十三到十五節的內容論述

如下：『當主應許所要賜給那要來的聖靈時，祂說，

「祂要將一切的真理教導你們，」或者像我們在一些

版本中所讀到的，「祂將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的真理，

因祂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祂所聽見的都說出

來。」並且我們要注意接下來的內容：「並要把將來

的事告訴你們。」關於這段話相當淺顯易懂，不需要

進一步的闡釋。但是祂繼續加的話：「祂將使我清楚

的顯明出來（He shall make me clearly known），因

為祂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這句話不應被無心的

過，因為藉這些話，「祂將使我清楚的顯明出

來」，我們可以了解，藉 將神的愛澆灌在信徒心中

並使他們屬靈，聖靈向他們啟示，這位他們先前只按

肉體來認識的，並且世人認為祂僅僅是一個「人」

（man）的子（the Son），其實祂等同於父。或者他

們能彀將基督向人揭示，藉 被基督的愛充滿，能放

膽的除去所有的恐懼，使基督的名聲（fame）能傳遍

全世界。所以祂說，「祂將使我清楚顯明出來，」就

像是指 說，祂將釋放你們脫離恐懼，且賜與你們一

種愛，激動你們的熱心來傳揚我。』12 接 奧古斯丁

又說，『doxaQei這個希臘字，被拉丁文譯者繙譯為

兩種譯文。一個是clarificabit，意 將使顯明出來或

說是清楚的被知道（shall make clearly known），另

一 個 則 是 譯 為 glorificabit，意 將 榮 耀（ shall

glorify），因為doxa源於這個動詞doxaQei，可被譯

為claritas（brightness）和gloria（glory），意 光明

與榮耀這兩個意思。因為藉 榮耀，每一位就成為光

明的，且藉 光明也成為榮耀的。因此由這兩個字所

表徵的，其實是相同的。並且，正如古時拉丁文的著

名作者所定義的，榮耀就是眾人可接受的名聲，伴隨

讚美而擴散出去的意思。』 13

奧古斯丁清楚的指出，根據字面的意義，榮耀的

意思是被顯明出來，被清楚的知道。再根據這段經文

的上下文，聖靈榮耀基督乃是藉 祂從基督所領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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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與信徒，如此的宣示就使得基督被顯明出來，被

人知道。但這樣的說法僅止於對字面的認識，究竟這

裏所說的宣示其意義與內容為何，所帶給信徒的影響

如何呢？為甚麼藉 這樣的宣示能使基督被顯明而得

榮耀呢？這是接下來要探究的。

聖靈藉啟示而告訴

十六章十四節的上半說，『祂要榮耀我』，而下

半立刻說，『因為祂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這

表示，聖靈榮耀基督，乃是藉 聖靈的告訴。但是，

『告訴』到底包含了甚麼意義？這是解開這段話的關

鍵之一。在文生（M. R. Vincent）的《新約字研》

（Word Studies in the New Testament）中說ajnaggelei

這個字最好譯為宣示（declare），14 在各種英文權威

譯本中這個字也被譯為以下幾個辭，知道（known）

（NIV），宣告（announce）（Darby），揭示（dis-

close）（NASB），顯示（show）（KJV）。奧古斯

丁說，這裏是說到『聖靈要向他們啟示』。15表示這宣

示的意義是帶 啟示的。有許多的聖經學者都題到相

同的觀點。十九世紀弟兄會中偉大的聖經教師達祕

（John Nelson Darby，主後一八 至一八八二年）

說，『聖靈在門徒們裏面並伴隨 門徒們的乃是要榮

耀基督，並要從基督領受且啟示祂。』16 慕安得烈也

說，『當聖靈在我們裏面榮耀主耶穌的時候，祂是把

主耶穌在祂這個榮耀裏啟示給我們。祂將受於基督

的，告訴我們。』17 美國當代的牧師格蘭（Scott

Grant）說，『聖靈藉 神的話將基督啟示給我們，使

我們知道祂的所是，如此就能榮耀基督。』18 李常受

也說，『那靈如何榮耀基督？祂是藉 一項一項的啟

示基督來榮耀祂。』19 如同奧古斯丁、達祕、慕安得

烈、格蘭和李常受所題到的，『告訴』是帶 啟示

的。

聖靈藉傳輸與分賜而告訴

『告訴』不只是帶 啟示，還有許多作者進一步

說到，這『告訴』也帶 傳輸或是分賜。近代神學家

藍士奇（R. C. H. Lenski，主後一八六四至一九三六

年）在《約翰福音註釋》的書中題到聖靈的傳輸：

『聖靈的工作是為 將基督置於眾人的眼前並進入人

的心裏，…聖靈領受了這一切並且將一切傳輸

（convey）到門徒們裏面。』20 在亨利馬太的《聖經

評論》中寫道，『父一切的都是子的，所有神的恩典

和真理都被交在主耶穌手中，一切屬天和屬靈的福分

都藉 父給了子而為 我們，並且子信託聖靈而將這 

一切傳輸給我們（the Son entrusts the Spirit to convey

them to us）。』21 格蘭也說，『聖靈將這些事啟示門

徒們。在十四與十五節的領受（takes）這個字，可以

被等同的譯為接受（receives）。這個觀念就如同在十

三節所題的聽見（hears），那是一個接受的動作。所

以十三至十五節，說到聖靈接受這些事並且傳輸

（conveys）給他們。』22 慕安得烈題到聖靈的工作，

更是將啟示與分賜擺在一起，他說，『真理的靈，除

了啟示並分賜（reveal and impart）那在基督耶穌裏所

有的恩典和實際的豐滿之外，並不能作其他的工

作。』23 此外在《英文擴大本聖經》（The Amplified

Bible）的譯文是這樣寫的：He will honor and glorify

Me, because He will take of（receive, draw upon）

what is Mine and will reveal（declare, disclose,

transmit） it to you.24 這裏將啟示（reveal），宣示

（declare），揭示（disclose），傳輸（transmit），

這幾個辭放在一起，表示宣示確實有啟示、揭示與傳

輸的意思。章力生在其系統神學中有一段論述，把聖

靈的來主要是為 分賜與傳輸，作了很好的解釋。他

先提出一個問題：『倘使聖靈僅僅是聖子的尺度，祂

惟一的事工，乃為僅僅傳講聖子的工作，則聖子聖

靈，一去一來，對我們究有何益呢？難道僅為基督換

基督—有形的換了無形的麼？』25 接 他自己回答：

『這個問題的答案，乃最明顯。聖靈對教會所傳講

的，不是在地上的基督，但乃為天上的基督，…基督

可比作立遺囑者，同時又是後嗣。祂在十架受死，復

活升天以後，祂差遣聖靈降世，就把祂的產業分給與

祂同作後嗣的人。…這些神聖的上帝的恩典與榮耀，

只有藉 基督的代死、復活與升天，我們纔能得到；

而聖靈—神聖的傳遞者，乃要等到主耶穌基督得到榮

耀以後，纔能把祂完全的產業傳遞給我們。』26 這段

話中，章力生清楚指出，聖靈來不僅僅傳講子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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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是藉 祂的來，把神聖的產業分給我們，甚至

章氏稱聖靈為『神聖的傳遞者』，好把祂的產業傳遞

給我們。這表明了聖靈的宣示絕不只是一種道理上的

啟示，而是帶 屬靈的傳輸。至於傳輸的結果和對信

徒的影響，這是章氏所沒有題及的。李常受進一步的

說到這傳輸的結果，是使信徒與三一神成為一，好叫

子得 榮耀。他說，『作為實際的靈，聖靈又將祂從

子神所領受的，宣示、傳輸給信徒，使三一神分賜到

子的信徒裏面，使他們與三一神成為一，好叫子神得

榮耀。…那靈的宣示就是祂的傳輸。』 27 李常受指

出，那靈將祂所領受的，宣示並傳輸，這就是三一神

分賜到信徒裏面，而使子得榮耀。綜合以上所言，可

以確切的說，聖靈為 榮耀子而向 門徒們的宣示， 

不僅是一種啟示，這啟示更帶 傳輸與分賜。但我們

還需進一步的探討，這啟示、傳輸、與分賜的內容為

何呢？還有這與信徒的經歷有何關聯？為何這傳輸會

使信徒與三一神成為一，而使子得榮耀呢？

聖靈把基督的身位與工作告訴信徒

聖靈的告訴信徒為 榮耀基督，而聖靈告訴信徒

的內容為何呢？關於這點，藍士奇說，『使得基督身

位與工作的卓越能照耀在人面前。』28 瑞士更正教的

神學家郭德（Frederic Louis Godet，主後一八一二至

一九 年）在《約

翰 福 音 評 論》中 寫

道，『基督的說話和

祂的工作，這一個點

乃是聖靈要陳明在門

徒們心中的獨一內

容。』29 另有布魯斯

說，『聖靈乃是藉 清楚的揭示基督身位與工作的意

義來榮耀子。』30 此外亨利馬太也說，『聖靈引導祂

的跟隨者，進入在耶穌裏的真理而榮耀基督。第一，

聖靈會將一切關於基督的事交通給他們。第二，將一

切關於神的事交通給他們。父一切所有的都是子的，

所有神的恩典和真理都被交在主耶穌手中，一切屬天

和屬靈的福分都藉 父給了子而為 我們。』  31 美國

基督教長老會的牧師和作家巴恩斯（Barnes Albert，

主後一七九八至一八七 年）說，『祂要榮耀我，就

是要尊榮我。這個影響必是在人的心中高舉基督的特

徵（character）和祂的工作。』32 綜合以上聖經學者

所論，聖靈告訴信徒的內容，可歸納為，關於基督的

身位、工作、特徵、說話、和一切屬天屬靈的福分。

聖靈把子帶同父宣示與信徒

聖靈要榮耀基督，聖靈要告訴信徒關於基督的所

是與所作，但耶穌的話並未停在這裏，聖靈在宣示子

的同時，也帶同 父被宣示與門徒們。奧古斯丁說，

『聖靈向他們啟示，這位他們先前只按 肉體來認識

的，並且世人認為祂僅僅是一個「人」（man）的子

（the Son），祂等同於父。』33 達祕說，『所有基督

人位的榮耀並基督在祂地位的權利中所領受的一切被

揭示，一切祂所有的都是從父領受的。』34 布魯斯更

清楚的說，『耶穌所說的一切話，並所作的一切事，

乃是藉 父的權柄。祂說父所說的，並作父所作的。

所以甚麼是「我的」呢？在耶穌的嘴脣中，指的是父

所給予的，並且父已將萬有都交付給子。而聖靈將父

所有的一切揭示給門徒們，使子被知曉的同時，聖靈

也使啟示在子裏的父被認識。』35 此外，吉約翰

（John Gill，主後一六九七至一七七一年）也題到，

『祂要榮耀我，就是在林後三章八節所題到聖靈的職

事。並且基督是在萬

有之上的神，有父所

有的一切，神格一切

的豐滿都居住在祂裏

面。同樣的工作與敬

拜都歸於祂如同歸於

父一樣。如同一面鏡

子返照一切榮耀的光輝，使我們能看見祂的榮耀，正

是從父而來之獨生子的榮耀，滿了恩典和實際。』36

還有，近代英國著名的福音派神學家巴刻（J. I.

Packer）說，『聖靈和祂來的目的—榮耀基督。「凡

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說，祂要將受於我的，

告訴你們。」（約十六15）在此我們要特別注意：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叫人都尊敬子如

同尊敬父一樣。」（五23）』37 這些都表示當聖靈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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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與門徒而榮耀子的同時，也帶同 父的一切豐 

滿。所以，聖靈宣示與門徒的乃是子帶同 父。李常

受在《創世記生命讀經》中，用以撒的婚姻，來闡述

這個真理。他說，『那靈也將基督的豐富帶給新婦

（創二四10，22，47，53）。…僕人就將一個金環戴

在利百加的鼻子上，兩個金鐲戴在她的手上（22）。

…僕人送給她這些東西之後，就問她說，「請告訴

我，你是誰的女兒？你父親家裏有我們住宿的地方沒

有？」（23）當那僕人被帶到利百加的家中，他就見

證以撒的豐富。利百加的哥哥拉班和父親彼土利，接

受了那僕人的提親，他就將以撒更多的豐富—金器、

銀器、和衣服送給利百加（53）。他又將寶物送給她

哥哥，和她母親。這正是約翰十六章十三至十五節所

啟示關於那靈的事。在這些經節裏主耶穌說，那靈並

不是從祂自己說的，乃是要榮耀子。凡父所有的，都

是祂的，那靈要將從祂所領受的宣示與門徒。』38 因

此，聖靈所啟示並傳輸的，不僅是基督而已，更是子

帶同 父一切豐滿的啟示。這樣生動的圖畫簡單的發

表，歸納了歷代神學家，關於聖靈所啟示之內容的總

結。

聖靈所啟示並傳輸給信徒的，

成了他們的實際和經歷

前面的段落，我們探究了聖靈宣示的內在意義乃

是帶 啟示和傳輸，以及聖靈所宣示的內容。這些要

點是大多數的聖經學者所論及的，而論到聖靈藉 宣

示來榮耀基督時，大都 眼於聖靈宣示的內容成為給

門徒們的啟示，使門徒們知道基督的榮耀。也有一些

學者，更深入一點的題到，這宣示帶 傳輸和分賜，

這樣的傳輸乃是將三一神分賜到信徒裏面，使信徒與

三一神成為一。這樣的論點，不僅強調聖靈的傳輸，

如章力生稱聖靈為神聖的『傳遞者』，更是引到信徒

藉 內在的領受屬靈的實際，並有屬靈的經歷而榮耀

基督。換句話說，藉 聖靈的啟示所帶來的傳輸和分

賜，將實際作到信徒裏面，而成為信徒的經歷。有類

似觀點的作者，如吉約翰說，『神的靈也在聖徒的經

歷中榮耀基督（the Spirit of God glorifies Christ in the

experience of the saint）。藉 引導他們歸向祂而有公

義、和平、赦免、恩典和新鮮的供應，並有智慧和力

量，食物與安息，生命並快樂，且使信徒能藉 祂憑

信而活，作他們的智慧、公義、聖別和救贖。』39 這

裏強調，聖靈榮耀基督是在信徒的經歷上，這個經歷

是因 聖靈的引導，而使信徒以基督為智慧、公義、

聖別和救贖而有的，意思就是基督成了信徒們智慧、

公義、聖別與救贖的實際。對於聖靈的啟示不只是傳

輸知識，而是使基督成為我們的實際與經歷。慕安得

烈也曾說，『「祂要為我作見證。」「祂要榮耀

我。」乃是祂要使我們認識基督的知識成為生命和實

際，成為一個經歷祂工作和拯救之能力的經歷。』40

這段話明確指出，聖靈的啟示與傳輸，是為 使基督

作信徒的實際和經歷。關於聖靈榮耀基督，應用在信

徒身上的經歷，他還說，『正當人裏面一切都顯為

弱和虛空的時候，聖靈就祕密的作工，使人確信並有

福的經歷那得 榮耀的基督已經住在他裏面。這人就

在安靜的敬拜和尊崇裏，知道耶穌是主，知道祂的寶

座已經在他的心中因公義得建立；知道「聖靈要榮耀

我」的應許得 了成就。』 41 確實，『聖靈要榮耀基

督』是信徒們能實際經歷的。

直接回到聖經來看，新約也多次明文的說，聖靈

就是真理的聖靈。在約翰十四章十七節，十五章二十

六節，和十六章十三節，主耶穌說到真理的聖靈。約

壹四章六節也說到真理的靈。不僅如此，約壹五章七

節說，聖靈就是真理。但是，需注意的是，和合本譯

為『真理的聖靈』，在『聖』字旁標上虛點，表示是

原文沒有的字。再者，『真理』一辭之希臘原文含有

『真理』和『實際』的雙重意義。42 慕安得烈也曾

說，『當我們的主將聖靈應許給祂的門徒的時候，祂

說祂乃是真理的靈。那個祂自己所是的真理—那個祂

從天上帶來，當作實體的屬靈實際…。當我們接受祂

的時候，祂就照 我們接受祂並交給祂的程度，使基

督和神的生命，在我們裏面成為神聖實際的真理；祂

使這真理在我們裏面成為實際。…聖靈帶 實際進入

我們裏面， 從裏面得 了我們，就照 我們所能擔  

當的，引導我們進入一切的實際。』43 二十世紀的華

人牧者與教師吳勇在論『認識聖靈』時也說，『約翰

十六章十三至十五節，在英文聖經，「真理」一辭亦



57

可譯為「實際」，所以真理的聖靈來了，也可譯為實

際的聖靈來了，要引導我們進入實際，所以聖靈是基

督的實際。』44 照 約翰十四章十七節，十五章二十

六節，和十六章十三節之上下文來看，『真理的聖

靈』更好譯為『實際的靈』。聖靈被稱為實際的靈，

是因凡父在子裏的所是，以及子的所是，都實化在聖

靈裏。聖靈是父神和子神所是的實化。45 那靈不僅是

父與子的實際，那靈使基督成為信徒經歷中的實際，

而使子得 榮耀。李常受說，『那靈就是復活基督的

靈，來為子作見證，並且榮耀祂（約十六14）。那靈

作為子的化身，使子在信徒的經歷中對他們成為實際

的，這就是那靈為子作見證。若沒有那靈的見證，子

在信徒對祂的經歷中，對他們就僅僅是客觀的，而不

能是主觀的。』46 吳勇也說，『今天基督教會最難的

就在道理是道理，實際是實際。…真理的聖靈就是要

作這個工作，如果你不把道理活出來，祂責備你，祂

為你擔憂，所以聖靈就是基督的化身，遇見聖靈就是

遇見基督，祂要引導我們進入實際，實際跟道理不

同，所以要享受基督，你必定要碰見聖靈，聖靈的工

作要作成實際。』47 這也可說是基督需要成為那靈的

目的。前文中章力生提出的問題是對的，難道基督成

為那靈，只是有形的換成無形的麼？若是這樣，意義

就不大了。探討至此，我們對這問題應該有了答案：

基督若不成為那靈，基督一切所是的實際，就無法藉

祂成為實際的靈而來，內住到我們裏面，使基督成

為我們的實際。所以，基督這一去一來，實在是滿了

意義的，為使信徒能經歷基督作一切的實際。李常受

論到這個過程說，『當主耶穌在地上時，實際還沒有

進入人裏面。實際在那裏，因為基督自己就是實際

（約十四6），但這實際只在門徒中間，還沒有進到

他們裏面。所以，主告訴門徒，祂去是與他們有益的

（十六7）。祂去的目的，是要在形態上有所改變，從

肉體的形態變為那靈的形態。這改變一完成，祂的實

際就成為那靈的實際，並且那靈成為實際的靈，然後

這實際的靈就能來住在門徒裏面。』48 明顯的，經過

基督成為那靈的過程，這實際從只在門徒中間，成為

進到門徒裏面，又成為我們可經歷並享受的實際。就

經歷而言，那靈如何使神在基督裏對我們成為實際

呢？李常受論及這經歷時，說這是那靈的實化，他

說，『聖經說，神就是光（約壹一5）。聖經也說，

基督是光（約八12）。這就是說，那是神自己的光，

乃是子。但這光如何得以實化？如何對我們成為實

際？乃是藉 那靈得以實化。那靈在我們裏面運行

時，光就在照亮。這光 是父又是子。父是光的源頭

和素質，子是這光的具體化身和彰顯。我們藉 那靈

在實際上實化這光。當那靈在我們裏面運行時，祂就

是光的實際。』49 所以那靈作為實際的靈，使信徒有

實際的經歷，是藉 那靈的實化。這過程乃是藉 父 

作源頭，子作化身，靈來實化，三一神的豐富，就成

了信徒的實際。

成為信徒實際的基督，

從信徒身上彰顯出來使子得 榮耀

前一段說到藉 那靈的實化，使三一神的豐富成

為信徒的實際與經歷。接 要探討的是，那靈使基督

成為信徒的實際與經歷，是為 信徒活出並彰顯基

督，使基督能藉 這彰顯得 榮耀。奧古斯丁說， 

『藉 那靈將基督顯明出來，使徒們能彀將基督向人

揭示，藉 被基督的愛充滿，能放膽的除去所有的恐

懼，使基督的名聲能 及全世界。』 50 美國牧師格蘭

說，『當那靈把耶穌向我們啟示，耶穌就被榮耀

了。』51 但格蘭的講論，並非只停在啟示的階段，他

繼續說，『林後三章十八節說，那靈要變化我們，我

們要如同一面鏡子一樣返照主的榮耀。約翰一書三章

二節也說，祂若顯現，我們必要像祂；因為我們必要

看見祂，正如祂所是的。…所以那靈引導我們看耶

穌，就越將我們模成基督的形像（conform us to the

image of Christ）。』52 表示那靈使子得 榮耀，與我

們被模成基督的形像有關，是因 我們彰顯出基督榮

耀的形像而使基督得榮耀。慕安得烈論到林後三章十

七和十八節時說，『因為神「是靈」，所以祂能給人

靈。主耶穌也是在祂被高舉到靈的生命裏，而成為主

靈時，纔能賜給人新約的靈，並在這個靈裏，親自來

到祂的百姓這裏。』接 他說，『然後「我們就變成

主的形狀，如同從主靈變成的」。祂必要作祂所以被

差來的工—在我們裏面啟示主的榮耀。當我們看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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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時，我們就要變得榮上加榮。』然後他又說，

『聖靈就從「極大的榮耀」裏出來，進入我們心中，

使我們 然敞 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就能變成祂 

的形狀，榮上加榮。這是何等的呼召！聖靈的職事就

是要將主的榮耀，向祂所救贖的人展示，且給祂的靈

用以作工使他們變成祂的形像。』53

格蘭與慕安得烈，將約翰十六章十四節，與林後

三章十七至十八節擺在一起。因為這二處聖經都說到

那靈的工作，那靈的職事。要使這二段說到相同主題

的經文能彀一致，是藉 領會那靈榮耀基督的意義：

乃是信徒模成基督的形像，使基督在信徒身上得 彰

顯，而使基督得 榮耀。如此，我們能明白那靈榮耀

基督，不僅是向我們啟示基督的榮耀，還是使我們成

為榮耀的彰顯。李常受也曾從信徒的經歷上說到，那

靈榮耀基督是藉 基督從信徒裏面活出來。他說，

『祂是藉 一項一項的啟示基督來榮耀祂。比方說，

在基督的一切所是裏，有一項叫謙卑。那靈有一天向

你啟示基督是你的謙卑。這不是謙卑的道理，乃是基

督這活的人位，向你啟示為謙卑。自然而然的，活的

謙卑會從你裏面出來。那就是基督的得榮耀。』54

啟示，傳輸，實際，彰顯，

得榮耀乃是那靈榮耀子的完整經歷

歸納前面的幾個段落，可以得到一個初步的結

論，簡要說明那靈榮耀子的完整經歷：就 啟示而

言，那靈將子的所是宣示與信徒，這個進一步的啟示

也帶同 實際的傳輸，就使基督在信徒的生命中成為

實際的，而這實際的活出與彰顯，子就因此得 榮

耀，藉此子成為信徒裏面的生命和外面的彰顯。這就

是那靈榮耀子的完整經歷。

榮耀子指的是子在召會中得 彰顯

那靈榮耀子，不僅是藉 在個別信徒身上的彰

顯，使子得 榮耀，還有一面，是在教會中，藉 團 

體的彰顯，使子得 榮耀。奧古斯丁曾題到這樣的思

想，他說，『我們所說祂的榮耀是指祂在世界上被榮

耀，這只有在聖大公教會裏，聖靈以祂真實的榮耀來榮

耀基督。（It was only in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 that

the Holy Spirit glorified Him with His true glory.）』55

章力生在其系統神學中也說道，『主耶穌基督，上帝

長遠活 的聖子，乃是世界人類—今日困擾不安苦難

的人類，最高的答案。但是祂不能把祂自己顯現出

來，三位一體的上帝，乃是彼此顯現。聖子把聖父顯

現；但是聖子自己的顯現，要等聖靈。聖靈的顯現，

雖然有時乃為直接的，但乃常常藉教會。所以，我們

所需要的，以及世界所等候的，乃是聖子在祂升天所

應許差遣到世上來的聖靈（保惠師），就是「真理的

聖靈…，祂要引導（我）們明白一切的真理；…並要

把將來的事告訴（我）們」（參約十六7∼15）。並

且藉聖靈奇妙的事工，由祂的大能加強和透過聖徒組

成神聖而奧祕的身體—教會，把祂光輝的榮美彰顯出

來。「教會是祂的身體」，上帝使基督「為教會作萬

有之首」，「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參弗一

22∼ 23）。』56 章氏這段話說，子把父彰顯出來，而

子是藉 聖靈得顯現，而聖靈又是藉 教會，纔能彰 

顯聖子。表達的主要意思就是，藉 聖靈的加強，使

基督的榮耀藉 教會得彰顯。聖靈的工作是藉 教會 

彰顯出來，榮耀基督是使基督光輝的榮美，透過教會

彰顯出來。李常受以歌羅西三章的新人，來詮釋這個

真理。他說，『基督的每一特徵，都要在召會生活裏

得 彰顯。沒有猶太人、希臘人、美國人、英國人、

日本人、中國人、菲律賓人，或任何其他種類的彰

顯；只有基督的彰顯。這就是那靈將在父豐滿裏的子

啟示與信徒以榮耀子的意思。』57 這正是保羅說的，

『在此並不分希利尼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

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

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西三11）在教

會中，因 那靈向信徒啟示基督的每一特徵，並將這

些啟示當作實際，分賜到信徒裏面，成為信徒們裏面

的實際與外面的彰顯，因此眾信徒的彰顯就都是基

督，這就是那靈榮耀子的意思。

從那靈榮耀子來探討那靈與子的關係

區利羅（Cyril of Alexandria）在對抗涅斯多留

（Nestorius）的書信中，有一段話是從那靈榮耀子的

觀點論到那靈與子的關係。他說，『祂要榮耀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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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們正確的來思考，我們不會說子基督需要從另一

位就是聖靈來得榮耀。聖靈並不大於也不高於子基

督，而是因為祂以聖靈來顯示祂大能工作的神性，因

此祂說祂是藉 聖靈而得榮耀的，正如我們要榮耀一

個人的時候，我們會藉 說到他內在的能力或是他的

知識來榮耀他。雖然那靈與子有相同的素質，然而當

我們就 那靈的本身來思考祂的時候，祂是靈而不是

子，但是祂與子並沒有不同。那靈被稱為真理的靈，

並且基督就是真理，而且那靈是由子所差出的，正如

子也是由父神所差的一樣。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升上

高天之後，那靈藉 使徒們的手所行的神蹟而榮耀了

子。一般相信那藉 祂自己的靈作工的那位，在本質

上就是神。因此祂說，祂將從我有所領受而宣示與你

們。但是我們不能說，那靈是智慧與能力，是藉 分

享另一位而有的，那靈是全然完全的，並不需要任何

美好的事物。因此，祂是父（也就是子）的智慧與能

力的靈，那靈顯然的就是智慧與能力。』58 在區利羅

的論述中，清楚的題到，那靈來榮耀子，並不是這二

者之間有何高低的問題，也不是子或那靈有何不完

全，需要再加上其他的事物，而是子藉 那靈得 榮 

耀。並且，那靈由子所差出，正如子由父所差出一

樣。那靈就是祂所榮耀的那位的靈。那靈就是父同

子智慧與能力的靈，甚至就是智慧與能力。被稱為

『正統神學之父』的亞他那修（Athanasius，約主後

二九五至三七三年）論到那靈與子的關係時曾說，

『子是那靈的源頭。』（The Son is the source of the

Spirit.）59 區利羅更進一步主張，『當聖靈進入我們

的心，祂使我們像神（He make us like to God），因

祂是從父和子而出，祂並非與子沒有關聯（is not

unconnected with the Son）。』60 這表示聖靈不僅是

與子相聯的，當聖靈進入我們裏面，也就是神自己進

入我們裏面，甚至能使我們像神。該撒利亞的巴西流

（Basil of Caeserea，主後三三 至三七九年）盼望我

們不要偏離題到這三個神聖身位時的傳統次序；正如

子之於父，照樣靈之於子（As the Son is to the Father,

so is the Spirit to the Son.）。61這意思是，靈與子的關

係，與子和父的關係是一樣的。換句話說， 然子是

父的具體化身，靈也該是子的實化。關於這點，李常

受指出，『父的一切所是和所有都是子的。子是父的

具體化身（西二9）。…所以，父的豐滿就是子的豐

滿，父的生命和性情也就是子的生命和性情。〔約翰

十六章〕十四節講到實際的靈，主說，「祂要榮耀

我，因為祂要從我有所領受而宣示與你們。」父的一

切所是和所有都是子的，而子的一切所是和所得 的

都由那靈領受。神格一切的豐滿都居住在基督裏，那

靈從基督承受了這一切。』62 簡單的說，就是父的一

切所是和所有都是子的，子的一切所是和所有都由靈

領受。

章力生在其系統神學中論到三一神的『一』時

說，『上帝本體的合一，乃是說明聖父、聖子、聖

靈，乃僅是上帝位格各種不同的「存在」（sub-

sistence）；三位之間乃有彼此的靈交（intercom-

munion）。所以其中一位的表現，就是其他各位的表

現。…三位之間彼此的靈交，一則可從聖父代表整個

神性（Whole Godhead）為證。例如以弗所四章六節

說，「上帝，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在基督

裏），貫乎眾人之中；（藉聖靈）住在眾人之內。」

其次可以主耶穌稱為聖靈；又以聖靈稱為基督的靈。

例如林前十五章四十五節說，「末後的亞當（基督）

成了叫人活的靈。」林後三章十七節說，「主就是那

靈。」加拉太四章六節說，「上帝就差祂兒子（基

督）的靈。」腓立比一章十九節說，「藉 …耶穌基

督之靈的幫助。」啟示錄五章六節說，「有羔羊（耶

穌基督）站立，像是被殺過的，有七角七眼，就是上

帝的七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聖靈有各樣的權

能，就是無所不能、無所不知和無所不在的主耶穌基

督的靈。…聖靈乃是主耶穌「另一個自我」（Alter

Ego）。當主耶穌離世升天以後，就和聖靈易位，就

差遣聖靈從天降世。主耶穌乃藉聖靈進到世人裏面；

又藉 使徒的口，傳揚祂的道。三位一體，乃是不能

分開的三位，彼此乃息息相關；一位來，其他各位也

隨 來；聖靈來臨，就是聖子來臨。聖靈是賜生命的

靈。聖靈在教會裏面施展祂的奇工，其實乃是道成肉

身的主耶穌在活活的「現身說法」。』63

章力生論到，主就是那靈，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

命的靈，也是主靈，且是基督的靈，耶穌基督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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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神的七靈；聖靈乃是主耶穌『另一個自我』。這

是本文所肯定的。但是說到，耶穌離世後就和聖靈易

位，這容易令人領會為只是一位換一位，而沒有說明

那靈與基督之間的關係。這如同楊牧谷說，『聖靈是

代表基督—因此凡聖靈作在信徒身上的，都可以說是

基督作的。』64 《福音派神學辭典》的作者艾威爾也

說，『那靈是耶穌人位的代表及代替，使門徒們雖然

沒有基督肉身的同在，仍能執行工作。』65 這二位神

學辭典的作者，都題到聖靈作基督的代表，這樣的說

法雖不能說是錯誤的，但不彀深入。而且領會上會覺

得，聖靈不過就是基督從有形的同在變為無形的同

在，從外面的同在成為裏面的同在，更甚者還可能認

為， 然是代表，所以並非基督自己；這卻沒有表達

出那靈是基督的實化，那靈作為實際的靈，將基督一

切所是的實際分賜到我們裏面，成為我們內裏的實

際。這是許多聖經學者忽 的要點，使得信徒難以在

經歷上認識何為『那靈榮耀基督』。慕安得烈題到，

『聖靈—就是基督和真理的靈，…當聖靈為基督作見

證，並榮耀祂的時候，因 祂神聖的工作和同在，祂

就該被我們認識並承認。…聖靈怎樣纔能被認識呢？

…聖靈的內住，是認識祂的條件。…當聖靈內住的真

理和經歷，在神的子民中得 恢復，和聖靈能再有自

由以大能在我們中間作工的時候，祂那有福的同在，

就要成為祂自己充分的證明。』66 他雖然論到聖靈的

同在與內住，以及聖靈在我們裏面的工作。但這裏說

到的工作主要是讓我們認識祂，對於聖靈使基督能成

為我們的實際，仍未題到。而李常受藉 聖靈榮耀基

督這段經文，將基督與聖靈的關係說的更加清楚，他

說，『約翰十六章十二至十五節，更進一步指明，聖

靈住在信徒裏面，乃是要向信徒啟示基督，榮耀基

督，使基督在信徒裏面成為實際。十三節說，「只等

實際的靈來了，祂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的實際。」實

際的靈並不是將信徒帶進有關基督的道理中，乃是將

他們帶進基督的一切實際裏，好叫基督的一切所是、

所有，都成為信徒的實際。凡神的所是和所有，都具

體表現在基督裏面（西二9，約十六15）；凡基督的

所是和所有，又都歸於那靈承受，且藉 那靈向信徒

啟示為實際（14∼15）。所以，聖靈在我們裏面，就

是基督在我們裏面。聖靈在我們裏面不是作基督的代

表，乃是作基督的實際。』67

聖靈是作基督的實際而非僅是基督的代表

論到那靈與子的關係，就 信徒們的經歷說，那

靈就是基督的實際，這不僅是聖經的明言，也是正統

的神學家所認定的。進一步解釋二者的關係時，區利

羅強調那靈是由子所差出的，並說進到我們裏面的那

靈使我們能像神。亞他那修說，子是那靈的源頭。這

些都 重於說到，那靈的源頭，以及子神為 臨及 

人，需要成為那靈。而章力生、楊牧谷和艾威爾用

『易位』、『代表』或『代替』的說法來表達聖靈與

基督的關係，雖不是錯誤，但不彀將約翰著作所啟示

的完全表達出來。因為就如一位大使代表一個國家的

元首，但大使並非元首本身，並且元首並不住在出使

國。若有人因此領會：聖靈是作為基督的代表來住在

我們裏面，而基督本身並不在我們裏面，就是偏差

了。本文否定這樣的領會或推論。我們認為，聖靈是

作基督的實際而非基督的代表；聖靈在我們裏面，就

是基督在我們裏面。意思就是凡基督的所是和所有，

都歸於那靈承受。正如約翰的著作啟示聖靈是實際的

靈（約十四17，十五26，十六13，約壹四6）。聖靈

稱為實際的靈，因為凡父在子裏的所是，以及子的所

是，都實化在聖靈裏。那靈是父神和子神所是的實

化。主經過死而去，使祂在復活裏作實際的靈回來。

主的一切所是都能藉靈實化。基督的實際就是聖靈，

聖靈就是實際的靈。實際的靈來到，意 基督的實際

來到。這樣，信徒在經歷上就能經歷基督所是的一切

實際，如此纔能將基督彰顯出來。而這彰顯正如同奧

古斯丁所說的，得榮耀（glorificabit）的意思就是基

督被顯明出來（clarificabit）。

那靈榮耀子是那靈作為三一神的終極完成

作到信徒裏面的結果

那靈榮耀子，也啟示了三一神要將祂自己作到信

徒裏面，成為信徒的實際，使三一神得 彰顯，使子

與父同得榮耀。首先我們要看見，那靈榮耀子不僅是

聖靈的工作而已，乃是三一神經過過程並成為那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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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到信徒裏面的結果。倪柝聲說，『主去了，聖靈來

了，是聖靈來負工作的責任。子是為父作工的，聖靈是

為子作工的。子是來成功父的旨意的，聖靈來是成功

子的旨意的。子來是為榮耀父的，聖靈來是為榮耀子

的。』68 這段話表明，子的得榮耀是三一神經過過程

並一同作工的結果。郭德在《約翰福音評論》中說到

聖靈榮耀耶穌時也題到，『父神親自高舉基督進入榮

耀之後，…聖靈將使祂的神聖形像從高天照射到門徒

們的心中，…在此有一個奧祕的交換，並且是一個神

聖謙卑的爭競（a rivalry of divine humility）。子神所

努力的只為 榮耀父神，而靈神所渴望的只為 榮耀 

子神。』69 他用『神聖謙卑的爭競』指明三一神之

間，乃是父高舉子，而子榮耀父，聖靈又榮耀子。而

章力生說，『這乃是三一神之間的「聖別的順從」

（Holy deference）。每一位從另一位接受祂所傳受

的；每一位把另一位所稱

頌的發揚光大。「聖子要

榮耀聖父；聖靈要榮耀聖

子。」聖靈的任務乃是要

傳揚主耶穌基督的事工，

並把其施展運行在人心裏

面。』70 波提亞的希拉流

（Hilary of Poitiers，約主後三一五至三六七年）說，

『當祂說，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祂所說的並不是指

贈與恩賜的所有權，而是暗指 神聖的性情說的。題

到祂的話說，聖靈要從祂有所領受，祂說，凡父所有

的都是我的，因此說，祂要從我有所領受。也就是

說，聖靈從祂領受，但所領受的也是父的。並且，聖

靈若是從父而領受的，那聖靈所領受的也是子的。聖

靈是神的靈，並非從受造之物所領受的，而是教導我

們祂所領受的恩賜，因為這一切都是神的。所有屬於

父的都是那靈的，但我們不能以為任何那靈從子所接

受的，祂就不是也從父所接受的。因為父一切所有的

都等於子。』71 希拉流指出，所有屬於父的都是那靈

的，而父所有的一切都等於子，那靈從父所領受的，

也就是從子所領受的。這不僅指明那靈與父是一的關

係，也指明那靈與子乃是一，而且那靈也領受了一切

父與子的，這也暗指那靈是三一神的終極完成。李常

受從這觀點說到三一神的關係時，他說，『雖然三者

是同等的，但在祂們中間是有次序的。…父是頭（林

前十一3），子自己服從父（約五19，30，八28，林

前十五28）。這是何等的希奇，三者中的這一位，祂

是三一神的中心與普及，竟然自己服從父，承認父是

頭；祂是頭的從屬。此外，靈為子作見證（約十五

26，十六13∼14）。靈絕不說到祂自己，祂總是說到

基督，見證基督，榮耀基督。』72 英國神學家巴刻

（J. I. Packer），他在《調整焦距看聖靈》一書中題

到，『在約翰十六章十四節中，耶穌談到聖靈說，

「祂要榮耀我。」…這就是聖靈過去和現在被差來的

目的—榮耀基督。…要清楚明白聖靈的工作，首先要

將屬靈的焦距調整到「父的目的」— 就是要叫世人認

識基督、愛祂、榮耀祂、讚美祂；以及「子的應許」

—就是要賜下祂的靈給他們，與他們同在。』73 慕安

得烈也說，『聖經說到子

（主耶穌）得 榮耀，有

兩層：一是父在天上榮耀

祂；一是聖靈在地上榮耀

祂。前者，是神「在自己

裏面」榮耀祂；後者，是

聖靈「在他們（信徒）裏

面」榮耀祂。關於前者，主耶穌曾說，「若是神在人

子裏面得了榮耀，神也要在自己裏面榮耀祂…。」

（約十三32原文）並且主耶穌也曾以大祭司的身分禱

告說，「父阿，時候到了；願你榮耀你的兒子，…父

阿，現在使我同你享榮耀。」（十七1，5）關於後

者，祂說，「聖靈要榮耀我。」（十六14原文）「我

要在他們裏面得榮耀。」（十七10原文）』74 慕安得

烈不僅指出，這是三一神一同作工的結果，而且這工

作至終是藉 作在信徒身上纔得完成的。特別是將約

翰十六章十四節的『聖靈要榮耀我』與十七章十節的

『我要在他們裏面得榮耀』這二處經節擺在一起，就

更加清楚。子的得榮耀，是藉 那靈成為終極完成之

三一神的實化，作到信徒裏面，使子在信徒裏面得榮

耀。綜合以上的論點，清楚指出那靈榮耀子乃是三一

神一同作工的結果，而關鍵乃是藉 三一神成為那靈

作到信徒裏面而產生的。根據約翰十六章十三至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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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內住的靈把子基督從父所領受的一切，分賜給我

們。三一神作為那靈臨及我們，進入我們，並住在我

們裏面，而使子得 榮耀。

那靈是三一神的終極完成

而信徒是三一神的目的地

以上的聖經學者都從那靈榮耀子的觀點題到了三

一神之間的關係，慕安得烈也 題到，基督得 榮 

耀是因 三一神作在信徒身上的結果。這個段落是再

從約翰十四章到十六章這段話，回顧三一神之間的關

係，以及三一神如何作到信徒裏面，使子得 榮耀。

十四章二十六節說，『但保惠師，就是父在我的名裏

所要差來的聖靈，祂要將一切的事教導你們，並且要

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這裏說，保惠

師，就是聖靈，乃是父在子的名裏所要差來的。 然

是父在子的名裏所差的；所以，聖靈是父差來的，也

是子差來的。這樣，聖靈不只是從父來的，也是從子

來的；不只是父的實際，也

是子的實際。十五章二十六

節說，『但我要從父差保惠

師來，就是從父出來實際的

靈，祂來了，就要為我作見

證。』十四章二十六節說，

聖靈是父在子的名裏差來

的，這裏說，是子要從父差來。這裏的從，原文意

『從…同…』。希臘文，para，帕拉，意『在旁

邊』，含『同』意，所以直譯應為『從…同…』。子

不只從父而來，並且同父而來，祂一面從父而來，一

面仍與父同在（八16下，29，十六32下）。75 實際的

靈為子從父所差，不僅從父而來，且同父而來。父是

源頭；這靈從源頭而來，並不是離開源頭，乃是帶

源頭同來。這靈為子所差，且與父同來，要為子作見

證。所以，祂為子所作的見證，乃是三一神的事。這

證明父、子、靈，乃是一位三一神臨到人，將祂自己

在祂神聖的三一裏，作到我們裏面，也就是分賜到我

們裏面，作我們的生命和一切。照 這段落的上下文

看，約翰十六章十三節的『實際』，也必然是指，父

所有、子所有、以及那靈從子並父所有而領受的。父

所有的是實際，子所有的是實際，那靈所領受的也是

實際。父所有的成了子的，子所有的都由那靈領受，

那靈所領受的就向我們宣示。父、子、靈並我們信

徒，都包含在這過程裏。所以，父在子的名裏所差來

的聖靈，不只是從父來的實際，也是從子來的實際。

這就是三一神—父、子、靈—至終成為那靈臨到人。

所以我們成了三一神的目的地，三一神一切的所是並

所有，都已經宣示、傳達、傳輸給我們。76

結 論

雖然有些信徒們一題及聖靈的工作，就只想到方

言或其他較為顯眼的特殊恩賜，但歷代的聖經學者，

仍然忠信的根據約翰十四至十六章中主耶穌的講論指

出，聖靈最高的使命，就是要榮耀基督。歷代聖經學

者對於『祂要榮耀我』這句話的註釋甚多，內容也大

致相仿。大多數學者的共同論點為：第一，聖靈榮耀

基督是藉 聖靈向人啟示基督的榮耀。第二，啟示的

內容是關於基督的各方面，

也帶同 父的啟示。但聖靈

榮耀子，並不止於使信徒接

受啟示而有知識上的認識，

在客觀一面知道耶穌已經得

榮耀。而是，真理的聖靈

就是實際的靈，實際的靈不

是要引導信徒進入關於基督的道理，乃是要進入基督

一切的實際。實際的靈是要將信徒帶進對基督作一切

的實際經歷中。然而與信徒經歷有關的項目，卻是較

少人 墨，這部分只有少數作者題到。而這部分的論

點，大致上可分為三方面，第一，這個啟示不僅是知

識上的，還是帶 傳輸與分賜的啟示。第二，那靈啟

示在信徒裏面的，成為信徒的實際和經歷。第三，那

靈榮耀基督是藉 使信徒成為榮耀的彰顯而達到的。

關於信徒主觀經歷的這三方面，論述的學者不多，而

且除了李常受之外，大多只是 題到這樣的思想而

已，沒有詳細的講論。探究其沒有深入講論的原因，

可能是因 缺少對於『那靈是子的實化』的看見。因

沒有充分認識那靈是基督一切所是的實際，導致講

論那靈榮耀子的真理時，出現了一段缺口，特別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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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經歷上的短缺。若是缺了這一段，就無法完整的

闡述，為何那靈榮耀子是藉 基督從信徒身上得彰

顯，而使子得 榮耀。補上了這一段就能明瞭，關鍵

是因為：那靈作為三一神的終極完成，帶 神聖的實

際分賜到信徒裏面，使信徒與三一神成為一，如此信

徒就能彰顯三一神，甚至是團體的彰顯，好叫基督得

榮耀。

以上所論李常受對於『祂要榮耀我』這段經文的

解釋，不僅歸納了歷代神學家的共通觀點，也補足了

歷代關於這處聖經解釋上的短缺。總結以上的討論如

下：

第一，那靈將祂從子神所領受的宣示與信徒。那

靈的宣示就是祂的傳輸。那靈所宣示的包含了：子帶

同父的豐滿，子的一切所是和所有，基督的美德和屬

性。這不是道理，乃是屬靈的實際，藉 那靈分賜與

傳輸到我們裏面，這乃是三一神的傳輸，藉此信徒與

三一神成為一。我們與三一神成為一，是為榮耀子，

也就是說彰顯子作榮耀。我們若過一種在三一神傳輸

裏的生活，我們就是基督榮耀的彰顯。

第二，那靈就是復活基督的靈，來為子作見證，

並且榮耀祂（約十六14）。那靈作為子的化身，使子

在信徒的經歷中對他們成為實際的，這就是那靈為子

作見證。若沒有那靈的見證，子在信徒對祂的經歷

中，對他們就僅僅是客觀的，而不能是主觀的。

第三，父作源頭，父所有的一切都成了子的，而

子所有的，由那靈領受。這就是說，父具體化於子，

子變化形像成為那靈，那靈是神聖的三一達到我們。

三一神一切的豐富都在那靈裏達到我們。所以，我們

是三一神的目的地，藉此我們能榮耀子。

第四，至終，這榮耀還是信徒成為一個團體的彰

顯，這乃是藉 基督的每一特徵，都在新人的生活

裏，從眾聖徒得 彰顯，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沒有任何種族、階級、或文化的分別，只有基督的彰

顯。這就是那靈將在父豐滿裏的子啟示與信徒以榮耀

子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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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信的時候，受了聖靈沒有？

『你們信的時候，受了聖靈沒有？』當這問題在

使徒行傳十九章二節第一次被題出時，以弗所的幾位

門徒回答說，『沒有，也未曾聽見有聖靈賜下來。』

當時他們未受聖靈，是因只受了約翰的浸。但是，歷

代以來，多少奉主耶穌的名受浸的真信徒，也遭遇同

樣問題，卻不知如何回答。

這個問題在教會歷史中曾經有過不少爭議，但是

沒有一次像目前的聖靈澆灌這麼嚴重及普 ，這應該

是不成問題的問題。1 在探討聖靈澆灌之前，首先要認

識關於聖靈的來臨有素質一面與經綸一面的講究。關

於這一真理的討論，在本刊《肯定與否定》的第四卷

第一期，已有專文詳細的討論過。聖靈在素質一面進

入信徒裏面作生命，並在經綸一面降在信徒身上作能

力，在此不再詳述，而本文所題聖靈的澆灌是指 信

徒在經綸一面受聖靈說的。下文將從以下五方面來探

討：

行傳二章聖靈澆灌是否就是約珥書二章豫言完

全的應驗？

聖靈澆灌的目的為何？

神蹟是否已終止？

說方言是否是聖靈澆灌必有的憑據？

聖靈的澆灌與聖靈的浸。

初期教會

羅馬的革利免

羅馬的革利免（Clement of Rome，約活躍於主後

九三至九七年）2 在他寫給哥林多人的書信中，共有十

次題到聖靈，其中一半以上是論及聖靈在啟發

（inspiring）舊約經文的事上所扮演的角色。他也相

信，他在寫給哥林多人書信時是受聖靈所感

（inspired）。3 他在書信中念念不忘的題醒他的讀

者，在早期，當聖靈完全澆灌在他們身上時，他們是

如何受惠於深邃且豐富的平安。4 玻格斯（Stainley

Burgess）認為，從保羅書信的時期到第一世紀的末了

十 年，『教 會』（the Church）在 對 聖 靈 時 代

（dispensation）之意義的理解上，已呈現出衰落的

象。5 若將革利免的哥林多人書信和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第十二至十四章所描述之聖靈角色的突出相比，我們

至少能說，在第一世紀末了十年的哥林多教會中，聖

靈恩賜已不像保羅時代那麼顯在各人身上。6

安提阿的伊格那丟

安提阿的伊格那丟（Ignatius of Antioch，約主後

三五至一 七年），曾在寫給以弗所人的書信中質問

說，『為何在認知上，如此輕率的忽 我們已領受的

恩賜？難道我們要愚昧的滅亡麼？』7 而在寫信給坡

旅甲（Polycarp）的信中說， 『要祈求能得所不見之

實際的啟示，那就一樣都不缺，並在一切的恩賜上富

足（be deficient in nothing, and may abound in all

gifts）。』8 伊格那丟稱士每拿（Smyrna）教會為，

『已蒙憐憫得 各樣的恩賜，並一樣恩賜都不缺。』 9

伊格那丟的書信顯示，當時以弗所的信徒已有忽 恩

賜的情形，但士每拿教會卻得 各樣的恩賜。

十二使徒遺訓

十二使徒遺訓（Didache）的作者指出，當時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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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仍在經歷巡迴教師（itinerant teachers）、先知和使

徒們的職事。這顯然的是與被按立並常駐（ordained

and resident）的職事有相同的重要性。10 讀者也受勸

要接受巡迴先知如同接受主，11 但作者也要信徒注意

假先知，12 而判斷是否為假先知，在於『他有主的行

事為人（ways of the Lord）』。13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第十四章曾教導對於先知講道要明辨。十二章所題之

『辨別諸靈』的恩賜，在十二使徒遺訓作者的時代也

衰落了，只以個人品德上是否有『主的行事為人』來

判斷。14

巴拿巴書信

巴拿巴書信（The Epistle of Barnabas）的作者仍

不詳，但內部資料顯示其為寫於主後七 至一三二年

之間。15 『祂親自在我們裏面說豫言，並親自內住

（indwelling）在我們裏面。』16 『我確實能見證，聖

靈澆灌在你們的 體中，祂是從主源頭的富餘而

來。』17 巴拿巴書信見證，聖靈澆灌仍發生在當時的

基督徒 體中，並且巴拿巴書信認為，豫言的恩賜與

聖靈的內住是有關聯的。

游斯丁

殉道士游斯丁（Justin Martyr，約主後一 至

一六五年）是最傑出的『護教士』 （Apologist）。18

在論屬靈恩賜的功用方面，護教士們所提供的資料要

比使徒後期的教父們稍微多了一點。

因有人宣稱，在基督的跟隨者中並沒有興起先

知，游斯丁回應說，『照樣，有話說，「祂升上高天

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再

者，另一豫言說，「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

我的僕人、我的使女，他們都要說豫言。」現在，在

我們之中看到婦女們和男士們擁有神的靈的恩賜，是

可能的。』19 游斯丁引用了約珥書二章豫言之後，他

強調，在當時看到婦女們和男士們擁有神的靈的恩

賜，是可能的。

孟他努主義

一般神學人士都認為孟他努主義（Montanism）

乃為靈恩運動之鼻祖。約在主後一五五年，孟他努

（Montanus）與他的兩位女弟子，百斯卡（Prisca）

和馬克西米拉（Maximilla），20 強調聖靈的工作，呼

召信徒注意保惠師的說話，以豫備基督的 將來臨。

這三人自稱得有聖靈的附身。他們會突然抽搐，狀似

魂遊象外，隨之口說豫言，並自稱他們就是主耶穌所

應許的保惠師。他們宣稱這是人給聖靈得到的記號。

雖然他們也強調禁慾和長期禁食，有名的教父特土良

也加入了這項運動，但是代表正統教會的人士卻不以

為然。尤其他與門徒自稱為保惠師，要信徒注意他們

的說話，而輕看了聖經，未免有走火入魔之嫌。再加

上此一運動由兩位女信徒帶頭，不但違反了使徒保羅

在林前十四章三十四至三十六節的警告，也與當時教

會所處的社會習俗不合。所以此一運動於教會的多方

壓制和打擊之下，維持了一個世紀左右就消失了。然

而孟他努運動過分強調靈的附身與聖靈說話的權威

性，偏離了聖經的基要教訓，為日後的各種靈恩運動

刻劃下了重要的特徵。21

愛任紐

愛任紐（Irenaeus，約主後一三 至二 年）

一生熱愛聖經真理，竭力反抗異端，是銜接後使徒時

代教會和使徒時代教會的人，同時又是教會發展她本

身之神學的重要人物。他來自亞西亞，曾受士每拿主

教坡旅甲的教導，後來成為里昂的長老和主教，因此

能把亞西亞和西方神學傳統結合起來。22

愛任紐曾說，『我們也聽說，在教會中許多弟兄

擁有豫言的恩賜，藉 聖靈說各種方言，為大家的益

處把隱密的事暴露出來，並宣告神的奧祕。』23 另

外，也說，『那些真是祂門徒的…在祂的名裏行異

能，…有些門徒確實趕出了污鬼，…有些門徒能豫知

未來的事，他們看見異象（miracles），並說豫言

（utter prophetic expressions），也有門徒藉 按手醫

治病人，…有門徒使死人復活，…教會在世界各地從

神領受了數不清的恩賜。』24

顯然的，愛任紐認為聖靈持續地賜予信徒屬靈恩

賜（charismata），但愛任紐也痛苦的發覺到，有些

靈智派（Gnostics），特別是一位稱為馬可仕（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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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的，曾虛假的宣稱有說豫言的聖靈恩賜。25 愛任

紐強烈的反對靈智派的新花樣，乃宣示：『就如同氣

息是給第一個受造的人，神的恩賜已信託給教會（the

Church），為此，所有接受它的肢體都是有活力的

（may be vivified）—「因為在教會中」，「神設立

了使徒、先知、教師」，和各種其他聖靈作工的憑藉

—教會（the Church）在那裏，神的靈就在那裏；神

的靈在那裏，教會就在那裏。』26 愛任紐為反對靈智

派的新花樣，乃宣示真正的屬靈人是持守大公教會中

使徒傳統的。

愛任紐也指出，孟他努派拒絕了教會（the

Church）所實行的豫言的恩賜，藉此維持與教會的疏

離，『將聖靈的恩賜歸零（set at nought）』。27

亞歷山太的革利免

亞歷山太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約

主後一五 至二一五年）是基督徒哲學家，在主後一

八 年成為亞歷山太要理學院（Catechetical School of

Alexandria）的院長。革利免曾使用諷喻的方式說，

一個完全的基督徒纔是『真正的諾斯底主義者』。28

革利免說，『現在我們領悟到，何處、如何、和

何時神聖的使徒題及完全人，並且他如何顯示完全人

的不同之處。』29 接 革利免引用了哥林多前書十二

章的各種恩賜：『在這狀況下，眾先知是在豫言上完

全，義者在公義上完全，殉道者在信念（confession）

上完全。』30 革利免詳列哥林多前書十二章的各種恩

賜，並且認為，藉由這些恩賜纔突顯出完全的基督徒

或『真正的諾斯底主義者』。另一方面也顯示，在革

利免當時的教會中，各種恩賜的運用是被視為理所當

然的。

特土良

特土良（Tertullian，約活躍於主後一九六至二一

二年），有人稱他是『希臘最後一位護教士』， 亦有

說他是『第一位拉丁教父』。31 玻格斯（Stainley

Burgess）稱他為『第一位五旬宗神學家』。32

特土良論及聖靈的澆灌：『神確曾應許：「要將

聖靈的恩典澆灌凡有血氣的，並且已命令說，祂的僕

人和祂的使女都要看異象和說豫言。」這些從神來的

異象必須被視為「流出」（emanating），也就可比為

神真實的恩典，是真誠的（honest）、聖別的（holy）、

豫言性的（prophetic）、受靈感的（inspired）、指

示性的（instructive）、以美德激勵人的（inciting to

virtue）。這些異象豐富的特性，使它甚至於溢流至那

些凡俗的（the profane），因為神是不偏待人的，降

雨且叫日頭照義人和不義的人。』33

對特土良而言，在當時，聖靈的新時代已經開始

了，藉由保惠師（the Paraclete），新豫言（New

Prophecy）在啟示中賜予孟他努派的先知們，特別是

給孟他努和他的兩個女門徒。特土良強力為他所視為

『真實靈性（true spirituality） 』的辯護，而他認為

較大的教會（the larger Church）已墮落到一種他描述

為『靈媒（psychic）』的狀態。34 特土良將聖靈的恩

賜當作新豫言真實靈性的明顯證據，他向異端的馬吉

安派（Marcion）挑戰，要求顯示類似的證據。35

本文的短評

關於使徒行傳二章聖靈澆灌是否就是約珥書二章

豫言完全的應驗，前五個世紀教父們的思想似乎可分

為兩階段，而以孟他努主義作為一個分界點。在第一

世紀的末了十年的哥林多教會中，由羅馬的革利免給

哥林多人的書信可看出，聖靈恩賜已不像保羅時代那

麼顯在各人身上。而安提阿的伊格那丟雖然稱讚示每

拿教會為『一樣恩賜都不缺』，卻也責備以弗所人輕

率的忽 已領受的恩賜。在十二使徒遺訓作者的時

代，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十二章所題之『辨別諸靈』

的恩賜也衰落了，只以個人品德上是否有『主的行事

為人』來判斷先知的真假。巴拿巴書信則見證，聖靈

澆灌仍發生在當時的基督徒社 中。游斯丁引用了約

珥書二章豫言之後，強調在當時看到婦女們和男士們

擁有神的靈的恩賜，是可能的。在亞歷山太的革利免當

時的教會中，各種恩賜的運用是被視為理所當然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華爾克指出，當孟他努主義興

起之日，世俗思想已在教會中取得相當勢力。就大體

言之，孟他努主義 為針對這種思想的反動，約當主

後二 年時，特土良為這運動的禁慾思想所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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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了這運動。36 對特土良而言，在當時，新豫言在

啟示中賜予孟他努派的先知們，特土良視之為『真實

靈性』，而他認為較大的教會（the larger Church）已

墮落到一種『靈媒』的狀態。華爾克也說，『當使徒

時代以及使徒以後的時代，所謂「屬靈的恩賜」，在

基督徒思想中是極其

實在的，當時教會以

為人人可得這些恩

賜，但到了現在，這

思想不過是一種傳統

而已，失去真實的意

義。許多原因令教會

對這種思想懷疑，其

中主要的要算是孟他努主義所引起的爭競。』37 萊特

（Wright）探討主流教會反對孟他努主義的原因，他

認為主要的問題是，當主流教會在強調職分和次序

（office and order）時，孟他努主義者卻強調靈恩的

實行。38 由以上所列，在面對孟他努運動時，愛任紐

認為聖靈是持續地賜予信徒屬靈恩賜，但愛任紐為反

對靈智派的新花樣，宣示真正的屬靈人會持守大公教

會中的使徒傳統。愛任紐也指出，孟他努派拒絕了教

會（the Church）所實行的豫言的恩賜，藉此維持與

教會的疏離。愛任紐定罪孟他努主義者，為肯定自己

而將教會『聖靈的恩賜歸零』。爾巴那（Asterius

Urbanus）也指出，『使徒認為豫言的恩賜應常在

（abide in）所有的教會中，直到末了的日子，但僅在

馬克西米拉死後第十四年的今世，他們卻無法顯示仍

擁有那恩賜。』39 由此可見，爾巴那甚至指稱，在馬

克西米拉死後，孟他努主義的跟隨者已不再擁有豫言

的恩賜。

希坡律陀

希坡律陀（Hippolytus of Rome，約主後一七 至

二三五年），是愛任紐的學生，第三世紀早期以希臘

文寫作的教父。他的著作《使徒傳統》（The

Apostolic Tradition）大約寫於主後二一五年，其中特

別描述聖靈在按立主教、長老、執事（ordination），

以及在指定非受按立之『堅信者』（Confessors） 時

所扮演的角色。40 他說，『假如任何人說，我已領受

了恩賜性的醫治，不要按手在他身上。假如他說的是

真實的，事實將會顯明。』41 另外，他也題到『教師

（teaching）』的屬靈恩賜，而這樣一位教師可能是

一位先知，並可能是一位平信徒（layman）。42 希坡

律陀說，在第三世紀

前期的羅馬教會，聖

靈 藉聖品階級運

行，也藉平信徒的執

事們並在眾信徒的聚

會中作工。但玻格斯

認為，論及聖靈在整

個教會中真實的工

作，這是文獻中最後一次記載到西方的世代。43

對於他是否活在基督再來前末日的時期，希坡律

陀並未接受。因為他認知到基督再來（parousia） 的

遲延，所以伴隨而來的是他對『新豫言（New

Prophecy）』的拒絕。希坡律陀相信豫言已隨 使徒

約翰而終止。44 希坡律陀的這論點，一方面直接衝擊

了孟他努派的核心要點，更重要的是，它衝擊了大公

教會仍存的傳統，因直到第三世紀，大公教會仍接受

豫言持續（ongoing）的傳統。希坡律陀的『豫言終

止』信息漸漸變成大公教會的正統。自由、自發且感

情突湧性（uprushing）屬靈恩賜的實行，漸漸被一成

不變之形式和宗教儀式的系統所取代。45

俄利根

俄利根（Origen，約主後一八五至二五四年），

是個有學問的釋經家，具創意的哲學家，造詣甚深的

靈修大師，和活躍的教士。46 他說，『在神賜予耶穌

之使徒們的話之後，接下來的證據 （demonstration）

是由聖靈和大能所確認，以至於他們的話能立 且快

速的傳開。』47 『在基督職事的起頭，聖靈賜予祂同

在的神蹟（signs），在祂升天之後，祂賜予的神蹟更

多，但從那時候起，這些神蹟已減少了。』48 俄利根

認為，屬靈的恩賜是由聖靈賜予使徒們的，仍在俄利

根時期的教會中運行，但神蹟已減少了，已不如在第

一世紀時所經歷的程度。並且，俄利根也認為，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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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屬靈恩賜的用途之一，是為檢驗和闡明使徒們的

教訓。49

居普良

居普良（Cyprian，約主後二 至二五八年），

主後二四八到二五八年擔任迦太基的主教。可能是介

於特土良和奧古斯丁時代之間，非洲教會最突出的領

導者，他為羅馬的教權制度立下教義的基礎，50 他甚

至強調『在教會之外無救恩』。51

居普良個人是非常靈恩的（charismatic），他在

書信中曾多次 述藉由異象（ vision）得 啟示，例

如：『你要聽（ 然主已俯就來顯現並啟示），在異

象中有話說，「求，你就必得 。」』 52 他也說，

『雖然，我知道對某些人而言，異夢似乎是荒謬的，

異象似乎是愚蠢的，但若寧可反對神父而不願相信神

父，其實纔真是荒謬和愚蠢的。』53 對於追求聽見神

旨意的信徒，居普良一方面說到異象、被聖靈充滿、

在忘我恍惚（ecstasy）中看見、聽見和述說主所俯就

來警告並指示我們，另一方面他也說，『當以往曾囑

咐我離開的主，再帶我回到你這裏時，你將聽見所有

的事，我將使用主囑咐我使用的勸戒（admonition）

能力。』54

有一位婦女，在忘我恍惚的狀態自稱是女先知，

並且行事如同被聖靈充滿，又應許要使地球 動。居

普良也指控她的忘我恍惚是假冒的。55

當主教們為 他們自己的目的使用豫言的恩賜

時，居普良為主教們豫言魅力之正當性的辯護，達到

早期基督徒著作的高點。從而也使豫言的恩賜在主教

們之外的人手上失去了能力。56

該撒利亞的優西比烏

該撒利亞的優西比烏（Eusebius of Caesarea，約

主後二六 至三四 年）在他的代表作《教會歷史》

（Ecclesiastical History）中說，『就是在這個時候，

孟他努（Montanus）、艾西別德（Alcibiades）、狄

奧多士（Theodotus）和他們的門徒說豫言的名聲開始

廣傳開來；因為此時正有其他無數神奇的恩賜在各教

會發生，使得許多人相信這些人也是先知。』57 優西

比烏的話，一方面已證實在當時，各樣神奇的恩賜是

普 顯在各教會中，另一方面，他是要說明孟他努會

被視為先知的原因；事實上，優西比烏本人對孟他努

派的評論是極端負面的，他將『新豫言』改名為『假

豫言』和『新花樣（novelty）』，他甚至說，孟他努

派是被魔鬼所感（inspired）而非聖靈所感。58

優西比烏重視教會的合一過於任何其他事，他攻

擊『新豫言』，不是因他輕視屬靈恩賜，乃因他厭惡

那些自封的實踐者在主流教會之外濫用豫言。59

該撒利亞的巴西流

該撒利亞的巴西流（Basil of Caesarea，約主後三

二九至三七九年），亦稱作大巴西流，是第四世紀三

位支持尼西亞信經，反對亞流派（Arians）的迦帕多

家教父（Cappadocian Fathers）之首。60巴西流說，

然聖靈的恩賜是不同的，並且一個人無法接受所有

的恩賜，也非所有人的恩賜都相同，作為身體上的肢

體，每一個人應在所給的恩賜上持有節制與感激，並

且所有人應在基督的愛裏彼此和諧。61

在巴西流的教訓裏，靈恩（charisma）被定義

為，為 他人的益處所賜予並領受之聖靈的恩賜。 62

在基督徒 體中 ，巴西流察覺兩種等次（order），

其一是領導與照管的靈恩，另一是『服從與遵從』的

功用，63 在領導的靈恩之外，屬靈的長者擁有辨別諸

靈和醫病的恩賜，而修道院長（the Superior）有豫見

未來的恩賜，因他是身體的眼。64

女撒的貴格利

女撒的貴格利（Gregory of Nyssa，約主後三三五

至三九五年），是迦帕多家三個教父中最年輕的一

位。巴西流死後，他成為君士坦丁堡會議最重要的人

物之一。65

當時有一異端歐諾米（Eunomius），66 認為全能

者的榮耀是不能傳達的（incommunicable）。女撒的

貴格利在駁斥歐諾米時，認為無論是先知約珥，或是

在對猶太人的講道中引用了先知豫言的彼得，都不證

實歐諾米的論點。他說，『因 先知和使徒兩者，在

神的人位裏（in the person of God）都說，「我要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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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祂 不吝嗇（ grudge）於

使凡有血氣的有分（partaking）祂的靈，有何能使祂

不將祂的榮耀授與（impart）那在父懷中並擁有父所

有一切的獨生子呢？』67 女撒的貴格利同時引用先知

約珥和使徒彼得來證實，神並不吝於使凡有血氣的有

分祂的靈。

女撒的貴格利也論及恩賜，是在論基督徒生命長

大的段落中。他引用了林前十三章一至八節，評論

說，『 便有些人領受了聖靈所賜的其他恩賜（我指

天使的言語、豫言、知識、醫病的恩典），卻從未藉

聖靈的愛將他裏面擾人的情慾完全清除，未在他的

魂（soul）裏領受救恩最後的醫治（final remedy），

也未在他的美德中恆切的持守基督之愛（charity），

他就仍在跌倒的險境中。』68 他認為先知約珥論神的

靈澆灌的豫言，是在行傳二章得 應驗。

拿先斯的貴格利

拿先斯的貴格利（Gregory of Nazianzus，約主後

三二九至三九○年）亦稱神學家貴格利，是迦帕多家

三教父之一。69

拿先斯的貴格利完全了解，他是活在聖靈的時

代。他說，『我們正在守五旬節和聖靈來臨的節期，

並且是應許的時刻，也是我們盼望的實現—聖靈的時

代（dispensation of the Spirit）正在起首。』70拿先斯

的貴格利的父親曾經歷神聖的醫治。71 他也題及一個

類似的異能，影響了他的母親：她原不能喫飯，但經

過一個異夢後得了神聖的醫治。72

拿先斯的貴格利也論證，聖靈賜予各樣的恩賜是

為將人帶進聖靈的一（oneness）裏，他說，『當人們

在邪惡與不敬虔之中，語言是一樣的，甚至建造高

塔，古時那變亂口音是值得稱讚的。…那麼，今日這

神奇的變亂就更加值得讚美了。因為從一位聖靈澆灌

在多人身上，乃將他們再一次帶進和諧裏。有各樣的

恩賜，都是值得讚美的。』73

波提亞的希拉流

波提亞的希拉流（Hilary of Poitiers，約主後三一

五至三六七年），本為波提亞（法國一城）的主教，

因反對亞流主義失敗，被放逐到小亞西亞。在放逐期

間希拉流認識了東方教會的神學，他被稱為『西方教

會的亞他那修』。74

希拉流認為，應該充分使用聖靈的恩賜，包括各

式各樣靈恩（charismata）的操練，他說，『因為聖

靈的恩賜已顯現，當智慧給予口才，生命的話就被聽

見，當有知識，就有神所賜之洞察力，免得我們因對

神的無知而跟隨世代的潮流，竟然不認識我們生命的

主。…或藉醫病的恩賜，我們竟背負祂恩典的見證，

…或藉異能的工作，我們所作的能被理解為神的大

能，或藉豫言，我們對教義的認識可被認知為神所教

導的—或藉各樣的方言，以至於說方言被授予作為聖

靈恩賜的記號（sign）。』75 希拉流一再地使用『我

們』， 正是說明他所題及之聖靈的恩賜是在他當時的

教會中進行。76

屈梭多模

屈梭多模（John Chrysostom，約主後三四七至四

七年）很可能是自使徒時代之後，初期教會最偉大

的傳道者，享有『金口』之譽。一生著作極豐，留存

下來的亦繁。77

在解釋以弗所一章十三節『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

印記』時，屈梭多模認為，我們領受聖靈是根據應

許，而應許有兩個，一個是藉由先知，另一個是由子

而來。約珥書二章二十八節就是藉由先知的應許，行

傳一章八節是基督的應許。78

論到信心時，他引用行傳二章二節，說，『使徒

們的例子也是如此，有一「響聲，好像大風吹過」，

並且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但不是為使徒的緣故，

而是因猶太人在場。但是， 使沒有可感覺的奇蹟發

生，我們仍接受那藉他們顯現的事情。（Even though

no sensible signs take place, we receive the things that

have been once manifested by them.）…但我們不需要

可感覺的景象，信心足彀取代一切（faith sufficing

instead of all）。因為奇蹟「不是為信的人，乃是為不

信的人」。』79 『並且事實上，這些（就是你們應該

相信神而不需抵押品）和另一件事（各個人變成狂妄

自大的），是神使異能終止的原因。』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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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梭多模一再重複強調，聖靈的恩賜已不再運

作。81 屈梭多模更專特且多次的指出，說方言在教會

已建立之後就不需要了。82 屈梭多模這種『聖靈特殊

的恩賜只為 使徒時代教會』的觀點，對奧古斯丁和

其餘的跟隨者的確有影響。83

耶柔米

耶柔米（Jerome，約主後三四七至四二 年）最

大的成就，是將當時通行的拉丁譯本全修訂過，其成

果 是著名的武加大譯本（ Vulgate）。84

在耶柔米盡職的時期，有一位姊妹瑪色拉（Mar-

cella）改信孟他努派。耶柔米整理了相關的教義，寫

信給瑪色拉。耶柔米指出，孟他努派是強調約翰福

音，我們的救主應許祂要到父那裏去並差出保惠師

來。對此，耶柔米指出，這些應許是為 何時，並在

何時實際的實現了。使徒行傳皆已告訴我們，就是五

旬節當天，當聖靈降臨且信徒們用眾人的鄉談說話

時，彼得引述了約珥書二章的豫言。 然使徒彼得已

明白的表示，那豫言和主的應許，都在當時當地實現

了，我們怎能為我們自己宣稱另一個實現？85

顯然的，耶柔米強調，約珥書的豫言和主的應許

都已在五旬節當天完全實現，而沒有另一個實現。不

過，本文要指出，約翰福音中所應許之保惠師的來臨

應是成就在約翰二十章主復活後向門徒吹聖靈。（詳

見『素質的一面與經綸的一面』，《肯定與否定》第

四卷第一期。）

迦賢努約翰

迦賢努約翰（John Cassian）乃第五世紀的神學作

家，曾在屈梭多模手下當過執事，約當主後四一五年

時，他在馬賽創設了男女修道院各一。86

論到東方教會在巳初（the third hour）舉行『聖

會（Holy Communion）』的原因，迦賢努約翰指

出，是在巳初，先知所應許的聖靈降臨在使徒們與禱

告的會眾身上，彼得也在行傳二章十四至十八節引用

了先知約珥的豫言。迦賢努約翰又說，『所有的一切

在巳初時都應驗（fulfilled），那已過被先知所宣告的

聖靈，在那時來到（came at that hour）並降在使徒們

身上。』87 迦賢努約翰認為，先知約珥的豫言在行傳

二章已應驗了。

奧古斯丁

奧古斯丁（Augustine，主後三五四至四三

年），拉丁教父中最偉大的一個，也是歷來最偉大的

神學家之一。他對中世紀西方教會的影響，是無出其

右的。他也是在聖經之外對改教運動最具影響力的

人；直至今天，仍是天主教和更正教最重要的神學思

想泉源之一。88

在根據新約回顧舊約的豫言時，奧古斯丁論到約

珥書說，有一處聖經節是不能跳過的，它也是當聖靈

依照基督的應許降臨時，使徒們在行傳二章所引用

的。89 奧古斯丁是廣義的認為，約珥書二章的豫言是

在行傳二章得 應驗。

『在最早的時期，「聖靈降在信的人身上，並且

他們說方言」，那是他們從未學過的，「是聖靈賜給

他們的口才」，這些是因應時代的神蹟（signs

adapted to the time），因那時有必要在各種方言裏將

聖靈表明出來，以顯示神的福音要藉各種方言傳遍全

地。那現象是作為一個豫兆（betokening），並且已

經停止了，現在當我們按手叫人領受聖靈時，我們是

否會看，他們應該說方言麼？』90 奧古斯丁認為說方

言是因應時代的神蹟，為顯示神的福音要藉各種方言

傳遍全地，但那現象已經停止了。另一處，在抨擊多

納徒（Donatists）時，奧古斯丁說，『從前，聖靈在

暫時可覺知之神蹟的見證下被賜予人，是作為初信的

確證，也是為了教會起頭後的延續。現在，誰還期待

那些為領受聖靈而接受按手的人， 刻就開始說起方

言呢？』91

雖然，奧古斯丁一再否定在教會（the Church）

中任何說方言的持續性。92 但在他所著《上帝之城》

一書說，『 使是現在，有許多異能（ miracles）已

經發生，我們曾在書上讀過那位施行異能的神，仍在

施行異能，祂將會，也願意。』93『那些人主張不可

見之神不會行看得見的異能，我們不可聽從他們；…

神 然創造了人眼可見的天地，必然也樂於在天地間

行人眼可見的異能，因為祂可以藉這些異能，喚醒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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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沉迷於可見之物的魂，來敬拜那不可見之神。』94

這顯示，奧古斯丁對神蹟異能卻表達了正面的認同。

本文的短評

樸萊克（Placher）在他的《基督徒神學歷史》一

書裏曾說過：『孟氏宣稱他們的啟示是直接來自聖

靈，而這聖靈的啟示是超過耶穌或保羅的權威。如果

孟氏的主張盛行了，每一個新的世代都會有人自稱是

先知，而整個基督教就要被這些人肆行改變了。當時

的教會拒絕了他們，而回到基督和使徒的教訓。』95

在孟他努主義所引起的爭競之後，在第三世紀的前

期，一方面，希坡律陀指出在羅馬教會，聖靈 藉聖

品階級運行，也藉平信徒的執事們並在眾信徒的聚會

中作工。但另一方面，希坡律陀認知基督再來的遲

延，拒絕了『新豫言』，相信豫言是隨 使徒約翰而

終止。『豫言終止』信息漸漸變成大公教會的正統。

居普良為主教們豫言魅力之正當性辯護，達到了早期

基督徒著作的高點，但也使豫言的恩賜在主教們之外

的人手上失去了能力。優西比烏的話，一方面已證實

在當時，各樣神奇的恩賜是普 顯在各教會中。但

是，優西比烏重視教會的合一過於任何其他事，他攻

擊『新豫言』，不是因他輕視屬靈恩賜，乃因他厭惡

自封實踐者在主流教會之外濫用豫言。屈梭多模一再

重複強調，聖靈的恩賜已不再運作，他專特且多次的

指出，在教會已建立之後，就不需要說方言了。屈梭

多模這種『聖靈特殊的恩賜只為 使徒時代教會』的

觀點，對奧古斯丁和其餘的跟隨者的確有影響。

耶柔米很強的認為約珥書二章的豫言已完全實

現，而沒有另一個實現。迦賢努約翰也強調，那已過

被先知所宣告應許的聖靈，在五旬節巳初時都應驗。

另外，安波羅修、屈梭多模、奧古斯丁也廣義的認為

約珥書二章的豫言在行傳二章已得 應驗。奧古斯丁

認為說方言是因應時代的神蹟，為顯示神的福音要藉

各種方言傳遍全地，但那現象已經停止了。奧古斯丁

是一再否定在教會（the Church）中任何說方言的持

續性。但是，奧古斯丁對神蹟異能卻表達了正面的認

同。

西方的教父們漸漸發展出『豫言終止』論。但相

較之下，東方的教父們對聖靈的恩賜持較開放的態

度。優西比烏證實，當時各樣神奇的恩賜是普 顯在

各教會中。在該撒利亞的巴西流指出，作為身體上的

肢體，每一個人應在所給的恩賜上持有節制與感激；

他將『靈恩』定義為，為 他人的益處所賜予並領受

之聖靈的恩賜。女撒的貴格利論及恩賜，是為了基督

徒生命長大。拿先斯的貴格利完全了解，他真是活在

聖靈的時代。拿先斯的貴格利的父親曾經歷神聖的醫

治，他也題及一個類似的異能，使他的母親得了神聖

的醫治。拿先斯的貴格利也論到，聖靈賜予各樣的恩

賜是為將人帶進聖靈的一裏。希拉流認為，應該充分

使用聖靈的恩賜，包括操練各式各樣的『靈恩』。

在孟他努主義之後的教會歷史中，對說豫言的重

視一直存在於非主流族 中。基於相信末日的緊近，

他們要求過更嚴謹的生活，對『新豫言』的熱切也就

不只在沙漠教父（desert fathers），也在諾窪天

（Novations）、多納徒、瓦勒度派（Waldensians）、

改革宗之激烈派（the radical of the Reformation）、

斯理復興運動、現代的聖潔運動、五旬節和靈恩教

會中一再的出現。而在每一事件中，主流教會也都興

起了類似的反對。96

中世紀和宗教改革時期

對於聖靈恩賜，大部分中世紀和宗教改革時期的

神學家，是 重以賽亞書十一章二節的恩賜，但其他

的恩賜，尤其是哥林多前書第十二章所列者，也是經

常被討論的。在一些著名的人物，如大貴格利

（Gregory the Great）、克勒窩的伯爾拿（Bernard of

Clairvaux） 、波拿文土拉（Bonaventure）、阿奎那

（Thomas Aquinas）、依納爵（Ignatius of Loyola）

等人，聖靈恩賜的記號（signs）是活潑的顯在他們的

生活和寫作中。97 其中諸如說豫言、神醫、異能的聖

靈恩賜更是經常被報導的。98 它們通常被稱為中世紀

聖徒傳記文學（hagiographic literature）。但因這些

記載如此頻繁且無法判斷真偽，以至於有些現代學者

不相信這些記載。99

馬丁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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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主後一四八三至一五

四六年）認為在教會的始創時期，為了將人召聚而使

教會成形，神用神蹟奇事以及方言等，叫人歸信祂。

待教會成形、堅立後，就不再需要有外顯的神蹟在教

會中彰顯。另一形式的聖靈工作是在信徒的內心進

行，如光照、潔淨，並在他生命中產生屬靈的運動

（spiritual motion）。當然，路德沒有否定，在特殊

的處境，或於某一地域文化，而教會尚未成形建立的

情況下，神蹟奇事仍是需要的，一如初期教會始創時

那樣。100

馬丁路德跟隨奧古斯丁主張，『新方言（new

tongues）』曾是對猶太人的一個神蹟（sign）和見

證，但在他自己的時期，基督教（Christianity）已不

再需要藉這些神蹟來證實。方言已經停止了。然而，

對基督徒而言，在聖靈其他各樣的恩賜中，期望領受

其中一項，是合宜的。101 在《教會被擄巴比倫》一

書，他說，『因為基督並未將抹油作成聖禮，雅各的

話也不適用於今日。』102 一般而言，因為教會早已建

立，異能（miracles）已不再需要。103

但幾位當今的學者，包括凱爾西（Morton

Kelsey）和霍夫曼（Bengt R. Hoffman）主張，路德

在他人生的終了，已改變了對異能和醫病（healing）

的觀點。104 路德為墨蘭頓（Philip Melanchthon）的

病得醫治禱告，而他也恢復了健康。105 路德也報導

說，他已將醫治帶給別人，但卻不能醫治他自己。106

喀爾文

喀爾文（John Calvin，主後一五 九至一五六四

年）是改革宗神學家，普林斯頓神學家華飛德

（Benjamin B. Warfield）稱他為『聖靈神學家』。107

喀爾文在注釋行傳二章十八節時指出，『彼得說到

「在末後的日子」，藉此他證明彌賽亞已被啟示出

來。事實上，在約珥書二章，約珥並未說到「末後的

日子」，…但無疑的，那豫言是屬於末後的時代（the

last age），因此，彼得所帶進的與約珥的意思之間並

無不同。』108 論及林前十二章八至十節與二十八節的

恩賜，喀爾文在第十一節註解說，『神的靈…將它們

分給我們各人。』109 再次，喀爾文在第七節註解說，

『神並非徒然將它們賜給我們。』110 喀爾文認為神賜

給教會的恩賜，並不限於保羅在哥林多前書所列出的

恩賜，保羅所列出的恩賜今天依然活現，但那仍只是

神所賜的一部分而已。當然，喀爾文絕不是奮興聖靈

派（enthusiast），雖然他相信聖靈恩賜依然活現，但

卻認為教會在承認或行使這些恩賜的時候需要保持克

制。111

論及醫病（healing）的恩賜和異能（miracles），

喀爾文將天主教異能的報導定罪為愚昧、虛假、撒但

的迷惑。112 但另一方面，喀爾文卻報導說，他自己的

運動並不缺乏異能，並且這些異能是『非常確定且不

容嘲諷的』。113

論先知的恩賜，喀爾文認為，不是先知說豫言

（foretelling），而是先知講道（forthtelling），它需

要特別的光照（illumination）。114 至於說方言的恩

賜，喀爾文認為是早已經停止了。其他的恩賜，如智

慧和知識的言語仍舊實施中。115

約翰 斯理

約翰 斯理（ John Wesley，約主後一七 三至一

七九一年）與他的弟弟查理斯（聖詩作者），是十八

世紀福音復興運動和循道運動（Methodism）的領

袖。約翰 斯理在《聖經註解》（ Wesley s Notes on

the Bible）中說，『彌賽亞的時期經常被稱為末後的

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不只是在五

旬節當天。』116 約翰 斯理強調，聖靈的澆灌不只是

在五旬節當天。

十八世紀初葉之英國，無論是國教，或反國教，

同樣陷於靈性窮困中，不少人想要改良當時的現狀。

勞威廉（William Law，主後一六八六至一七六一年）

所著《敬虔生活的急切呼聲》一文影響約翰 斯理極

為深邃。117

近代教會

周聯華

二十世紀華人神學家周聯華說，『聖靈澆灌的應

許出自聖經，早在約珥書就有豫言（二28∼29）；耶

穌自己一再豫告，他離世以後要差遣聖靈到世上來，



74 肯定與否定

說得非常明白，連時間，執掌，功用都說得十分清楚

（約十四15及以下臨別遺言中佔極大的篇幅），在升

天以前要門徒等待（路二四49），在使徒行傳中又銜

接得天衣無縫，聖靈固然來了，開啟了教會工作的大

門，門徒獲得聖靈澆灌以後判若兩人。』118 『這種聖

靈的澆灌就是約珥書的應驗。這是不爭的事實。』119

考夫曼

寫作整本新舊約聖經註釋的考夫曼（James Bur-

ton Coffman）說，『十二使徒在聖靈裏的洗是為使福

音能傳遍各時期及國家的行動，並且這是為 所有凡

屬肉體者的益處…。正如De Welt所解釋的：「聖靈澆

灌凡有血氣的是潛在地完成於五旬節。」』120

霍安東

喀爾文派神學家霍安東（Anthony A. Hoekema）

說，『使徒行傳第二章所記載的，這被先知約珥和基

督所豫言的聖靈澆灌，是在五旬節這一天發生的。…

五旬節的聖靈澆灌乃是一件至要的歷史事件—是惟

一、不能重複發生，和一次完成的。在重要性上，它

也可以被認為是一個能和基督耶穌的復活相比擬的事

件。』121 霍安東強調五旬節的聖靈澆灌乃是惟一、不

能重複發生，並一次完成的。

庇利斯

庇利斯（David J. Du Plessis）是第二波運動中在

美國最重要的領袖，他說，『直到第一世紀結束，聖

靈仍然掌管，但當祂被廣泛拒絕，並且祂領導的地位

被篡奪時，結果都記載在歷史上：宣教運動停止，黑

暗時代確立了。』122

溫森賽南

溫森賽南（Vinson Synan），美國五旬節聖潔會

助理總監督。根據約珥書二章二十八節，他說，『雖

然聖靈在初代教會如此強烈地工作，約珥的異象卻仍

未完全應驗，…約珥的豫言還沒有應驗，除非凡有血

氣的都聽到福音。』123

林鴻信

臺灣長老教會的林鴻信博士認為，『聖經上的

「聖靈澆灌」，是形容聖靈像水一般，從天上大量的

傾注，主要的聖經根據是使徒行傳二章先知約珥的豫

言；而一般通稱的「聖靈澆灌」，大多是指一種瞬間

的聖靈充滿經驗。』124 『使徒領受了聖靈的洗，經歷

聖靈的工作有如大水澆灌，正如約珥書記載。』125 由

耶路撒冷、撒瑪利亞人、哥尼流家裏到以弗所，這四

次的聖靈降臨事件，應當可以視為聖靈初次的洗，是

特殊事件。126

論及『聖靈的洗』，林鴻信說，『「洗」最主要

是表達開始之意；…當以「洗」比喻聖靈作工，意味

頭一次開始進入與聖靈的關係，或者與聖靈的關係

開始明顯。對使徒而言，這是接下來第二章一至四節

在五旬節被聖靈充滿的事件。』127

葛理翰

二十世紀著名佈道家葛理翰（Billy Graham）

說，『聖經中「受洗」一字，包括靈洗和水洗，都表

示是一件在起初所發生的事，而以後不再重複發生

的。…林前十二章十三節說，「都從一位聖靈受洗，

成了一個身體。」在原文中這段經節很清楚指出，這

個聖靈的洗是一件過去完成的動作（欽定本英文聖經

把過去式誤譯為現在式）…很明顯地，受聖靈的洗只

和我們在神前的「身分」與「地位」有關，而與我們

目前主觀的「情況」和「經歷」無關。』128

約翰歐文

約翰歐文（John Owen，主後一六一六至一六八

三年）被譽為英國最偉大的神學家。129 時任美國豐收

神學院院長王偉成所著的《約翰歐文的聖靈論》，題

到聖靈的浸（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使我們與基

督聯合，成為基督奧祕的身體。130

林道亮

曾任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的林道亮說，『「重

生」是將基督的生命放入信徒的內裏，「靈洗」是將

信徒放入基督的身體中。…藉 「靈洗」立刻進到基

督裏面，成為祂身體上的一肢體。』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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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順道

在真耶穌教會《聖靈論》中，謝順道說，『以色

列國的雨季有早雨和晚雨二季。早雨降於秋季撒種

前，也叫作秋雨，晚雨降於春季收割時，也叫作春

雨。二千年前，五旬節聖靈初降，約三千人受浸，建

立了原始教會，是早雨聖靈的撒種時期；二十世紀初

葉聖靈復降，建立了末世真教會（即：真耶穌教

會），是晚雨聖靈的收割時期。』132

而論及五旬節與二十世紀之間，他說，『但第

二、第三世紀以後，隨 教會的墮落，聖靈卻漸漸離

開，以致完全停降了。』133

周功和

周功和說，『先知約珥所講的「末後的日子」是

指甚麼時候？…在約珥書二章二十八節的「以後」是

「末後的日子」的縮寫。』他也說，『按照彼得在五旬

節那天的宣揚，這日子已經臨到了！』134 福音派的學

者通常是從林前十二章十三節的角度來了解靈洗。135

本文對約珥書聖靈澆灌豫言之應驗的總評

由前述的回顧與評論可見，歷代教父與神學家對

於聖靈澆灌與屬靈恩賜的論點，大多數是對於當時教

會光景的描述或回應。這對於他們所處的時代固然發

揮了辯證真理的作用，卻不免因為要維護並持守真理

的某一方面，而忽 甚至否定了真理的另一面，以致

失去完整且平衡的觀點。究竟聖靈的澆灌與屬靈的恩

賜，在聖經中的啟示為何，並如何與神中心的工作有

關，以下將以聖經中基督身體的眼光作一評論。

聖靈澆灌

行傳二章聖靈澆灌與約珥書二章的豫言

關於五旬節聖靈澆灌的經歷是否就是約珥書二章

豫言的應驗，首先必須回到這二段經文的記載與當時

所發生的事作一比較，再作評論。約珥書二章二十八

至三十二節：『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在一切屬肉

體的人身上；你們的兒女要說豫言，你們的老年人要

作異夢；你們的青年人要見異象。在那些日子，我要

將我的靈澆灌在我的奴僕和婢女身上。在天上地上，

我要顯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煙柱。在耶和華大而

可畏的日子來到以前，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

血。那時，凡呼求耶和華名的，就必得救；因為照耶

和華所說的，在錫安山、在耶路撒冷，必有逃脫的

人，在餘剩的人中，必有耶和華所召的。』這裏關於

那靈的澆灌所題到所發生的事為：說豫言、作異夢、

見異象；自然界的情景為：有血、有火、有煙柱、日

頭變為黑暗、月亮變為血；發生的時間為：以後、耶

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來到以前。而行傳二章一至四節

說，『五旬節那天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從

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暴風颳過，充滿了他們所

坐的整個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焰向他們顯現出來，分

開落在他們各人身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溢，並且按

那靈所賜的發表，用別種不同的語言說起話來。』

十六至十七節上：『這正是藉 申言者約珥所說的，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在一切屬

肉體的人身上。」』這裏題到聖靈澆灌所發生的事

為：有響聲下來像一陣暴風颳過、有舌頭如火焰顯

現、說方言；至於自然界的現象沒有特別的描述；發

生的時間為：五旬節。彼得引用約珥書時說是『末後

的日子』，但約珥書沒有用這辭，而是用『以後』及

『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來到以前』。比較這二段經

文，若不是彼得在行傳二章十六節說，『這正是藉

申言者約珥所說的，』恐怕一般聖經讀者不會完全認

為是同一件事，因為發生的現象、時間都不完全相

同，惟一共同的就是聖靈的澆灌確是約珥豫言的應

驗。所以，我們需要探討，為何彼得說『這正是』，

以及約珥書豫言的應驗就僅僅是指 五旬節的事麼？

第五世紀的迦賢努約翰認為約珥的豫言在使徒時

代已經完全應驗了；耶柔米為 對抗孟他努派的影

響，也強調約珥書的豫言和主的應許都已完全實現，

而沒有另一個實現；奧古斯丁也廣義的認為約珥書二

章的豫言是在行傳二章得 應驗；喀爾文說，彼得所

帶進的與約珥的意思之間並無不同；約翰 斯理說，

彌賽亞的時期經常被稱為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

澆灌凡有血氣的不只是在五旬節當天；周聯華說，使

徒行傳中聖靈的澆灌就是約珥書的應驗，這是不爭的



76 肯定與否定

事實；溫森賽南說，雖然聖靈在初代教會如此強烈地

工作，約珥的異象卻仍未完全應驗，約珥的豫言還沒

有應驗，除非凡有血氣的都聽到福音；謝道順在聖靈

論中說，五旬節聖靈初降，約三千人受浸，建立了原

始教會，是早雨聖靈的撒種時期，二十世紀初葉聖靈

復降，建立了末世真教會，是晚雨聖靈的收割時期；

周功和解釋時間上的問題說，約珥書二章二十八節的

『以後』是『末後的日子』的縮寫，也說按照彼得在

五旬節那天的宣揚，這日子已經臨到了。

以上的回顧指出，除了約翰 斯理、溫森賽南與

謝道順認為五旬節並非約珥書二章的完全應驗之外，

其餘的教父和學者都認為五旬節是約珥書二章的應

驗。是否多數人所表贊同的就是正確的呢？還是聖靈

會再澆灌而建立末世的真教會，纔是完全的應驗，我

們需要再回到聖經來探究。

許多贊同五旬節所發生的就是約珥書二章完全應

驗的人，主要的根據就是彼得所說的『這正是』，此

外也有藉此否定孟他努

派或靈恩派觀點的目

的。本文同意，聖靈的

澆灌這豫言已在五旬節

那天得 應驗，但並非

完全的應驗，因為還有

其他不一致的部分仍須

繼續的探究。約珥書二章題到的時間是耶和華大而可

畏的日子來到以前，接 再根據三十至三十一節所題

的有血、有火、有煙柱；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

為血。這五樣特別的情景，正如啟示錄裏大災難的情

形。在六章十二節：『揭開第六印的時候，…日頭變

黑，像…毛布，滿月變紅像血。』這裏所說的情形，

正與約珥所說日、月的情形相合。八章七至十節吹第

一號、第二號的時候，都有火、有血；吹第三號的時

候也有火。這與約珥所說有火、有血的特別光景也相

合。表示約珥所題的事應與大災難有關。

另外，瑪拉基四章五至六節論及『耶和華大而可

畏的日子來到以前』，豫言先知以利亞的來臨：『看

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

利亞到你們那裏去。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

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 地。』這裏的以利

亞，一方面是路加福音一章十六至十七節所說到的施

浸者約翰：『他要使許多以色列子孫轉向主他們的

神。他必憑以利亞的靈和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父

親的心轉向兒女，並叫悖逆的人轉向義人的精明，為

主豫備合用的百姓。』另一方面也是啟示錄十一章三

至十二節的兩個見證人之一，在六節說到：『在他們

說豫言的日子，將天閉塞，叫天不下雨。』這正和以

利亞所作的一樣。三節題到要說豫言一千二百六十

天，指的是三年半大災難期間。所以根據約珥書二章

所豫言的超自然災害的景象，以及瑪拉基書所題耶和

華大而可畏之日的時間，可以斷定，這是指 基督再

來的大災難之前將要發生的事說的。所以我們可以

說，約珥書的豫言應該是在大災難纔會完全應驗，聖

靈要在大災難之前再次澆灌。這並非謝順道所指二十

世紀初葉聖靈復降建立了末世真耶穌教會，而是彼得

所說在主大而顯赫來到的日子以前，就是大災難之

前，那時以色列人要經

歷第二次的澆灌，呼求

主名而得救。李常受對

於約珥書二章豫言應驗

的過程有清楚的闡明：

『神要拯救以色列，將

祂的靈如同秋雨澆灌在

他們身上；這豫言已在五旬節那天，藉 那靈的澆灌

而得應驗，作為豫嘗（徒二1∼4，16∼21），並且要

在大災難（太二四21）前，藉 那靈第二次的澆灌而

得應驗，作為全享，以拯救並重生許多歸回的以色列

人。這第二次的澆灌，不同於大災難末了一天那靈如

春雨的澆灌，以拯救受敵基督圍困的猶太餘民（亞十

二10）。』136 這樣的解釋是完整的，五旬節的聖靈澆

灌確實是約珥書二章的應驗，但那應驗並非完全的應

驗。而許多強調完全應驗的學者除了聖經的根據之

外，主要的目的應該有二：第一是為 否定孟他努派

的說法，第二是否定一些靈恩派的觀點，認為信主之

後，還需要再接受聖靈的澆灌纔算真正的得救。為此

而強調聖靈澆灌的豫言已經在五旬節得到完全應驗，

藉此封住以上二者的謬論，但卻也使得啟示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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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真正完全的應驗乃是在大災難之前聖靈要第

二次澆灌在以色列人身上。

本文對聖靈澆灌之目的總評

行傳一章四至五節說，『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

候，囑咐他們說，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

許的，就是你們聽見我說過的。約翰是用水施浸，但

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這是主應許要門徒

們等候聖靈的洗，或說聖靈的浸。接 在八節說，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 能力，並要

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

我的見證。』表示他們將在聖靈裏受浸而得能力作主

的見證人，這是與門徒們的工作有能力有關。接 在

二章一至四節說到聖靈的澆灌：『五旬節到了，…他

們就都被聖靈充滿』，然後在三十三至三十六節彼得

解釋聖靈的澆灌說，『他 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

受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

下來。…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

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

三十六節開頭的『故此』是指 三十三節神高舉主的

事。因此以色列人該知道，聖靈澆灌乃是證明拿撒勒

人耶穌已被高舉，已經得勝。主如果沒有被高舉，就

沒有聖靈澆灌的可能。這表示聖靈的澆灌是為 向我

們證明耶穌已經被高舉，在升天裏被立為主為基督。

使徒行傳題到聖靈在經綸一面降下，有五個事

例，依經文順序分別是二章四節，門徒們在五旬節被

聖靈充溢；八章十七節，撒瑪利亞信徒受了聖靈；九

章十七節，掃羅被聖靈充溢；十章四十四節，聖靈降

在哥尼流家一切聽道的人身上；十九章六節，聖靈降

在以弗所信徒身上。這五個事例，根據他們是直接或

間接的接受聖靈，可以分為二類：第一類是五旬節與

哥尼流家，他們未經任何中間的管道，就直接從元首

基督接受了聖靈；第二類是撒瑪利亞信徒、大數掃羅

與以弗所信徒，是藉 使徒們的按手而受經綸的靈。

倪柝聲題到：『你若比較哥尼流家與五旬節的光景，

就要見得此二者是相同的（十44與一8，十45與二

17，33，十37與二4，十一16與一5，十一17與二

38）。並且他們的結果也是相同的—同說方言（二

4，十46）。「當初」二字，彼得明是指 五旬節說

的。你若看本節（十一15）的「降在」，並將十六至

十七節連起來讀，你就要見得他指五旬節而言。』137

倪柝聲這段話指明，五旬節與哥尼流家的事例是相同

一類的。

行傳一章五節主說，『約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

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十一章十六節彼得說，

『我就想起主的話說，約翰是用水施浸，但你們要受

聖靈的洗。』因此五旬節與哥尼流家這二個相同原則

的事例都是指 『在聖靈裏受浸說的』，表示在聖靈

裏受浸的應驗，是分二個步驟來完成。首先，猶太信

徒在五旬節那天，在聖靈裏受浸；其次，外邦信徒在

哥尼流家裏，在聖靈裏受浸。這正是保羅在林前十二

章十三節所說，『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

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

身體；飲於一位聖靈。』藉 這二步驟，元首基督將

宇宙中所有的信徒，由猶太人和外邦人所表徵的，都

一次永遠的浸入基督的身體裏。另外三個事例雖有聖

靈澆灌的記載，但都是藉 使徒的按手而得 的，按 

手表徵聯合的意思。這表示他們藉 按手經歷了那一

次永遠的靈浸，並與基督的身體聯合為一。所以聖靈

澆灌的目的，在此是為 將猶太和外邦在一位靈裏受

浸，浸成一個身體，也將肢體帶進與基督身體的聯合

裏。不論是在聖靈裏受浸成為一個身體，或是藉 按

手領受聖靈而與身體聯合，這二者都是為 基督的一

個身體。

綜合以上的整理，聖靈澆灌的目的主要有三方

面：第一，是為 屬靈的工作，叫屬靈的工作有能

力；第二，是為 證實主耶穌已經升天，被立為主為

基督；第三，是完成在聖靈裏受浸的應許，在這一次

永遠的靈浸裏將猶太和外邦人浸成一個身體。

歷代的教父們與神學家在關於聖靈澆灌的目的上

較少 墨，大部分只題及聖靈的澆灌所帶來的恩賜，

特別是關於說方言與豫言的恩賜，如護教士游斯丁引

用約珥書二章的豫言，而強調當時所領受的恩賜。特

土良則將聖靈澆灌應用於孟他努和他二個女門徒的新

豫言與『真實靈性』。

接 將歷代的論點，依照上文所列三方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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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區分並作整理如下所示。第一，為 屬靈的工作有

能力：慕安得烈說靈浸是能力的澆灌來充滿我們；周

聯華論到門徒獲得聖靈的澆灌後判若二人；林道亮論

到開西的弟兄們說，聖靈充滿是為 工作和事奉。第

二，證實主耶穌升天被高舉：慕安得烈說靈浸乃是主

耶穌工作的冠冕和榮耀。第三，一次而永遠的將猶太

和外邦浸成基督的身體：拿先斯的貴格利題到從一位

聖靈澆灌在多人身上，乃將他們再一次帶進和諧裏，

這思想或許與此點有關連性；宗教改革時期的馬丁路

德說在初期教會始創時期，為了將人召聚而使教會成

形，神用神蹟奇事叫人歸信祂；喀爾文派神學家霍安

東強調五旬節聖靈的澆灌是惟一的、不能重複發生

的；林道亮說到聖靈的洗是成為基督身體上的肢體，

這是一次成就，永遠成就的；葛理翰也說這是起初發

生，而以後不再重複發生的，並引用林前十二章十三

節說，聖靈的洗是過去完成的動作，只與我們在神面

前的身分和地位有關，而與目前主觀的情況和經歷無

關；約翰歐文在聖靈論中說，聖靈的浸使我們與基督

聯合，成為基督奧祕的身體。

綜合以上三方面的論點顯示，不論是為 屬靈的

工作有能力，或見證升天得高舉的基督，這一切都是

為 使這位死而復活並升天的元首基督得 一個身 

體；基督身體的產生是聖靈澆灌的主要目的。

神蹟是否已終止？

普林斯頓神學家華飛德（B. B. Warfield），在一

九一八年曾出版《冒牌神蹟》（Counterfeit Miracles）

一書，說，『這些恩賜…顯明使徒身分的證據，證明

神在建立教會的事工上，賦予使徒權柄，它們的功能

僅限於使徒時代的教會，並且隨之消逝。』138 葛列弗

（Robert W. Graves）對於『方言終止論』進行廣泛且

嚴謹的文獻回顧，結果發現，對於方言終止的時間，

三十八本書或論文中，各家學說所主張的，眾說紛

紜，其時間點計有： 主後五十四年哥林多前書寫成

後，或 主後五十八年最後一個神蹟異能的記載後，

或 主後六十八至六十九年希伯來書寫成後，或 主

後七十年耶路撒冷城被攻陷後，或 主後九十至九十

八年新約最後一卷書寫成後，或 約主後一 年使

徒約翰過世，或 主後一 年後新約已被接受或流

通後。139

第一在哥林多前書完成之後，可能的原因是之後

所寫的羅馬書與以弗所書，雖然有列出恩賜的項目，

但都沒題到說方言的恩賜。關於這事，李常受所題的

觀點乃是：『他寫羅馬書，一點沒有說到神奇的恩

賜，可能是因為他深知這些恩賜在哥林多造成了混

亂。要記得他寫羅馬書，乃是在哥林多混亂和濫用神

奇恩賜的情景之下。我們不該忽 歷史，因為歷史有

許多功課要教導我們。羅馬書是在哥林多寫的，這相

當有意義。那時哥林多是神奇恩賜的溫 ，但保羅在

羅馬書裏對神奇的恩賜隻字不題。這非常有意義，並

值得我們留意。』140 對神奇的恩賜隻字不題，並不表

示方言恩賜已終止，而是有更深的意義。

第二是在主後五十八年最後一個神蹟異能的記載

後終止，這純粹是從聖經記載的時間來斷定。這論據

是很薄弱的，因為在此之後仍找得到其他許多可靠的

記載題到說方言的事。第三是希伯來書寫成後與第四

點耶路撒冷城被攻陷後，這二個時間點的觀點較不得

而知，或許與時代的轉換有關，似乎歷史上題到的也

較少。至於第五、六、七點的觀點應該是相仿的，認

為使徒約翰的啟示錄已經完成，就不需要再加添甚麼

了，新約已被接受，已沒有方言恩賜的需要。這樣的

觀點顯然的，是為 防止靈恩派藉 高舉方言與說豫 

言的恩賜，而凌駕聖經的權威，並帶來混亂。但第

五、六、七點的觀點，有將方言與神聖啟示範圍的確

立混為一談之虞。

余達心

目前擔任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的余達心指

出，否定神蹟奇事是神大能的彰顯，並且在今日仍然

彰顯，這在神學上不是完全沒有困難的。聖經常以神

蹟奇事來顯示神的能力、祂絕對的自主自由、及祂對

人的關切。我們有甚麼神學論據去否定今日神仍然可

以在祂的聖民中間施行神蹟奇事？我們常聽到的解釋

是喀爾文也曾用過的，就是神蹟奇事已隨使徒時代的

過去而消失。但這論據成立麼？值得注意的是，喀爾

文只是強調，由於教會須從零開始建立，某些特殊的



79

恩賜（例如方言）在那時出現是頗為重要的；如今教

會 已建立起來，這些恩賜便因任務已經完成而消

失。但喀爾文繼續指出，一些恩賜隱沒了，另一些前

所未顯的恩賜卻湧現出來。恩賜不是絕對的、恆在

的。喀爾文認為前所未顯的恩賜可以在以後的時代隨

聖靈的決定而顯現，這一點非常精彩。然而，說到方

言因教會茁壯而被擱置一旁，就這一點而言，他的聖

經、神學論據是否充分？141

余達心並未直接回答前述的問題，然而他指出，

魯懷宗（Jon Ruthven）在他的On the Cessation of the

Charismata：The Protestant of Polemic on Post-biblical

Miracles一書中，詳盡而銳利地審視了改革宗的代表

人物，普林斯頓神學家華飛德所認定的，初期教會的

聖靈恩賜業已停止的理論，指出他這理論背後的假設

在論點上的不一致，以及在釋經方面所蘊含的問題。

余達心覺得這種批判性的討論非常重要。它挑戰我們

超越某一傳統的框架，不斷重新去閱讀聖經。142

戈登費依

戈登費依（Gordon Fee）對保羅的聖靈恩賜觀有

這樣的總結：『要從保羅取得這樣的答案，認為他豫

期聖靈的恩賜將在他有生之年或其後不久消逝，相信

是不可能的。…他的答案很清楚：「它們當然會持續

下去，直至我們所期待的末世最終成全。」任何不跟

隨這位使徒的腳蹤而達到的答案，很難從他那處找到

支持。』143

本文對『靈恩終止論』的評論

一般而言，人對聖靈恩賜的看法與他的神學立場

或經驗有關，不一定有平衡且深入的聖經根據。從教

會歷史來看，許多真理上的衝突，動機可能是為 維

護真理的某一方面，但是因 不彀平衡的持守真理而

導致走向極端，甚至是異端的危險境地。比方堅持獨

一神格的人可能落到形態論或亞流的異端裏，甚至不

惜以犧牲或否認基督之神性來維護其信仰，然而為了

駁正這個異端的人也可能又傾向另一個極端而落到三

神論的危險中。在對於聖靈恩賜是終止抑或是繼續的

觀點上，似乎也有相同的盲點。

《當代神學辭典》也題到：『完全否定林前十二

章，及其他靈恩在一世紀之後就全然止住，只是為了

對抗靈恩派纔採取的極端態度，正如以為靈恩可以由

人控制，要它甚麼時候表演，就會依時表演（靈恩派

常有之言論；參楊牧谷著，《狂 後的微聲—靈恩與

事奉》），是同樣不當的觀點。』144 文中也題到，從

歷史的角度來看，改革宗的喀爾文（Calvin）、歐文

（John Owen）、愛德華滋（Edwards）、華菲德

（Warfield）都認為林前十二章所列的聖靈恩賜已經

全然止住，有的認為十二使徒過世了，這些靈恩就止

住了，有的則認為新約正典完成後便停止。這派觀點

是否有充分的新約支持呢？近代的研究對這種看法甚

表懷疑。因為就算不屬靈恩派的人，都會認為聖靈怎

樣賜下祂的恩賜，全屬聖靈本身絕對的主權；靈恩派

的人怎能擅自指稱，恩賜之所以不能在教會內彰顯出

來，全因人沒有向祂求，心靈向祂關閉而招致的。

明顯的，『方言終止論』或許在對抗靈恩派的混

亂上有其正面意義，但就 聖經的啟示與事實而言並

無依據。我們該跟隨保羅的榜樣，肯定方言，但將方

言的恩賜列在末後，甚至隻字不題，因為他乃是關切

基督身體的建造而非恩賜的本身。本文不同意方言的

時代已經過去的說法，更遑論一切屬靈的恩賜都已終

止的論點；真正的說方言仍然可能存在，但是必須接

受保羅對於方言的題醒與改正，說方言必須行得合

宜，以免造成教會的混亂，破壞基督身體的建造，如

同教會歷史上所一再發生的錯謬。一切屬靈恩賜的運

用都是為 身體上肢體的盡功用，我們該對屬靈的恩

賜有正確的珍賞，這一切乃是為 基督獨一身體的建

造。

恩賜與基督身體的建造

在新約聖經中有四封書信論到基督的身體，分別

是羅馬書、哥林多前書、以弗所書與歌羅西書。歌羅

西書雖論到基督的身體，但所 重的乃是論到基督是

身體的頭，如一章十八節所題：『祂也是教會全體之

首…』。至於其他三封書信，都顯著的說到基督的身

體。羅馬書十二章論到身體生活的實行，哥林多前書

十二至十四章說到身體的構成與建造，以弗所書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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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到基督身體的長大與建造。很明顯的，這三個段落

同時也是前述保羅論到屬靈恩賜的主要段落。這表示

恩賜與基督身體的建造有密不可分的關連，而非僅為

個人的屬靈或一些神奇能力的表顯而已。在保羅的

思想與感覺裏，屬靈的恩賜完全是為 基督的身體。

以下將以這個觀點來進入這幾個段落的經文。

羅馬十二章四至五節說，我們一個身體上的每個

肢體都有不同的功用，而我們在基督裏是一個身體，

我們作為基督身體上的肢體也都有不同的功用。第六

節就說，這些不同的功用是來自神所賜給我們的恩

典，使我們得到不同的恩賜，接 纔論及這些生命恩

賜的項目。從這段經文明顯的指出，恩賜的運用是為

整個身體的，如同人身體上的鼻子、眼睛、耳朵，

這些功用都是從生命的長大而來的，並且是為 整個

身體的。

以弗所四章七至十二節說，『我們各人蒙恩，都

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所以經上說，「祂升上

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

…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

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

體。』在十二節，我們看見基督賜下恩賜的原因：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基

督賜下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目的是

為 成全聖徒。聖徒被成全的結果就能為 職事的工 

作，而職事的工作就是建造基督的身體。

林前十二章七節說，『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

人得益處。』從上下文來看，這裏的得益處應該是指

基督身體的長大與建造說的。接 第八節開始說聖 

靈的表顯，十一節說，『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

行，隨己意分給各人的。』到十二節說，『就如身子

是一個，』這裏的『就如』指明前面所說的，一位聖

靈分給信徒不同的恩賜，如同物質的身體是一個，卻

有許多肢體。所以這段論到恩賜的話，所強調的是身

體。在十二章十二至二十二節，保羅一再的說到身體，

使我們可以用物質的身體來領會恩賜是為 身體的。

正如口是為 身體而喫的，腳是為 身體而走的，眼 

是為 身體而看的，一切的恩賜都是為 身體。保羅 

說到屬靈恩賜時，是相當有身體的感覺的，也一直要

把哥林多的聖徒，帶進對身體的感覺裏。這與今天許

多尋求屬靈恩賜的人所採取的動機截然不同。許多靈

恩派的人忽 了身體，他們可能尋求聖靈與聖靈的恩

賜，卻不領悟聖靈的恩賜完全是為 身體。

以上三段經文指明，新約清楚的啟示聖靈的恩賜

完全是為 身體的，正如我們物質身體的肢體，其任

何的功用都不為 肢體本身，而是為 全身體的。一 

切的恩賜都是為 基督身體的建造。我們應跟隨保羅

的榜樣，從身體的觀點來看屬靈的恩賜。

說方言是否是聖靈澆灌應有的憑據？

謝順道

謝順道在真耶穌教會《聖靈論》中說，說『方

言』一辭，希臘原文是『舌』（glossa），呂振中譯

本作『捲舌頭說話』，淺文理譯本作『靈言』（林前

十四2）。說方言是受聖靈應有的憑據，至此已經無可

置疑了，145 說方言不僅是一種恩賜，而且也是受聖靈

必有的憑據（徒十44∼47）。146 『許多在使徒以後

的教父們，如愛任紐（Irenaeus）、游斯丁（Justin

Martyr）、俄利根（Origen）等，都與主後第四世紀

君士坦丁堡的金嘴傳道人屈梭多模（Chrysostom）用

同樣的話說，「凡是在使徒時代受靈浸的都是立刻說

方言，…這就是向教外的人證明，聖靈在那人裏面說

話。」注意他們肯定的論證，凡受靈浸的都必立刻說

方言；說方言的人，證明聖靈在他裏頭。』147

令人困擾的是，謝順道並未指出愛任紐、游斯

丁、俄利根、和屈梭多模說此話的出處，反而前文已

顯示，愛任紐一方面認為聖靈是持續地賜予信徒屬靈

恩賜，但愛任紐為反對靈智派的新花樣，乃宣示真正

的屬靈人是持守大公教會中使徒傳統的。俄利根說，

『在基督職事的起頭，聖靈賜予祂同在的神蹟

（signs），在祂升天之後，祂賜予的神蹟更多，但從

那時候起，這些神蹟已減少了。』148 屈梭多模說，

『並且事實上，這些（就是你們應該相信神而不需抵

押品）和另一件事（各個人變成狂妄自大的），是神

使異能終止的原因。』149 甚至，屈梭多模一再重複強

調，聖靈的恩賜已不再運作。150 屈梭多模更專特且多

次的指出，說方言在教會已建立之後就不需要了。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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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功和

中華福音神學院教授周功和論方言時說，『「方

言」的原文，按作者的用法，可譯為「語言」或「舌

頭」，有人強調應譯為「舌音」， 舌頭抖動所發出

的聲音，有別於語言，不過無論譯者是誰，譯文是甚

麼，我們仍然要按聖經作者的用法來確定字義。保羅

要求在聚會中信徒們所說的方言要繙譯出來，若能繙

譯，會全是「舌音」麼？ 』152 他又指出：『保羅所

說，「豈都是說方言的麼？」（林前十二30）…方言

不是聖靈充滿的必然徵兆，也不是得到其他超自然恩

賜的入門恩賜。』153

李常受

除了在五旬節那天相信的人、撒瑪利亞人、大數

的掃羅、哥尼流家、以及在以弗所的信徒這五個事例

以外，全本使徒行傳還有許多悔改得救的事例，都沒

有題到接受按手來領受經綸的靈，因為那些事例都是

正常的。154

本文對聖靈澆灌之憑據的評論

被那靈澆灌會有何種表顯？是否如同某些靈恩派

人士所稱，說方言是聖靈澆灌必要的憑據。根據行傳

二章四節，五旬節的門徒，十章四十四至四十六節，

哥尼流家裏的人，十九章六

節，以弗所的門徒；他們三

班人被聖靈充溢的時候，都

有說方言。所以說方言，乃

是被聖靈充溢的一種表顯。

此外在十九章六節，以弗所

的信徒被聖靈充溢的時候，

不只說方言，也說豫言，路加一章六十七節，施浸約

翰的父親撒迦利亞被聖靈充溢的時候，也說豫言；所

以說豫言也是被聖靈充溢的一種表顯。另外，使徒行

傳共有五個被聖靈充溢的事例，其中八章的撒瑪利亞

信徒和九章的掃羅，這二個事例沒記載有說方言。這

給我們看見，說方言雖然是人被聖靈充溢的一種表

顯，但不能說是必有的表顯，必有的憑據。

倪柝聲弟兄在《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整理了

叼雷、慕迪、斐尼三人經歷聖靈降在他們身上時的表

顯如下：叼雷（R. A. Torrey）作了幾年牧師之後，聖

靈降在他的身上，他的情形是怎樣呢？讓我們用他自

己的話來說明：『…有一天，我正坐在我的房間…忽

然…我發覺我自己大聲喊叫起來，（我自小從不大聲

喊叫，我的性情也不喜歡大聲喊叫，但是那一天我像

大聲喊叫的 理會教友那樣大聲喊叫起來），「榮耀

歸與神，榮耀歸與神，榮耀歸與神，」我竟不能停

止。…但是這個並非是我受聖靈的浸的時候，因為當

我根據神的話，用簡單的信接受祂的時候，我就受了

聖靈的浸。』（叼雷著《聖靈是誰，祂作甚麼》一九

八至一九九頁。）當聖靈降在慕迪（D. L. Moody）身

上的時候，他又是怎樣感覺的？他作了甚麼呢？『我

常常求神用祂的聖靈充滿我。有一天，在紐約市—

哦，那是何等可記念的一天阿！我無法描寫，我也很

少題到它；因為它太過神聖。保羅有一個經歷，他十

四年之後纔說它。我只能說，神將祂自己啟示給我，

使我經歷祂的愛，甚至我不得不求祂停住祂的手。此

後我再去傳道。我的講章並沒有不同；我並沒有說出

甚麼新的真理；但是成百的人悔改信主。 使你把全

世界給我，我也不願意回復到沒有那有福經歷之前的

光景。與這有福的經歷相比，全世界不過是天平上的

一粒小灰塵。 』（慕迪的兒子W. R. Moody 所著《慕

迪的生平》一四九頁。）當

聖靈的能力降在偉大的斐尼

（Charles Finney）身上的

時候，他的經歷怎樣呢？

『在我受到聖靈能力的浸以

前，我從未想過這事，我的

心裏也從來沒有這種思想，

以為我能經歷這樣的事；我也記不起曾聽見過甚麼人

說起這件事。當聖靈降在我的身上，祂好像透過我的

身體和我的靈魂，言語不能表達那澆灌在我心裏的奇

愛，我因 喜樂和愛，大聲的哭。』（《斐尼自傳》

第二章。）155

叼雷對於這樣被聖靈充溢的經歷特別強調並非

『受聖靈的浸』，聖靈的浸是在他信主時就領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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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聖靈充溢的經歷讓他違反性情的大聲喊叫。慕迪經

歷被神的愛充滿，並且領更多的人悔改信主。斐尼則

是經歷喜樂與愛並大聲的哭。很明顯的，在他們的經

歷中外面所顯出來的都不盡相同。

彼得的經歷也不同。彼得引約珥書說，你們的兒

女要說豫言，你們的青年人要見異象，你們的老年人

要作異夢；但事實上，豫言、異象、異夢這三項並未

都表顯在彼得身上，但彼得卻還說『這正是』藉 申

言者約珥所說的。表示他們的經歷在外面的顯出上雖

然不同，但是在本質上卻是相同的。因此，強調聖靈

澆灌必須要有說方言或甚麼異能奇事作為憑據的說

法，乃是不合聖經記載與聖徒的經歷。經歷聖靈澆灌

的表顯可能是外面看得見的，如方言、豫言等，也可

能是裏面看不見，如深邃的平安、心裏的喜樂與奇愛

等。所以，主張一定要有甚麼表顯或是認為不該有何

特別的表顯，都不是正確且平衡的觀點。我們該讓聖

靈自由，讓祂有絕對的主權定規這事。

聖靈的澆灌與聖靈的浸

《當代神學辭典》論聖靈的洗時指出，按使徒行

傳第二章的記載，有人認為使徒時代的經驗是一個模

式，也是每一個基督徒應該追求的經驗；這個看法在

更正教較傾向敬虔的 體中，有好幾種說法︰

1.傅勒徹爾（John Fletcher，主後一七二九至一七

八五年）是約翰 斯理（ J. Wesley）指定的繼承人，

他和其他改教教師均認為，聖靈的洗是可以重複的，

目的是加強人過聖潔生活和事奉的能力。

2.斐尼（Charles G. Finney，主後一七九二至一八

七五年）、慕迪（D. L. Moody，主後一八三七至一八

九九年）、叨雷（R. A. Torrey，主後一八五六至一九

二八年）、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主後一八二

八至一九一七年）、宣信（A. B. Simpson，主後一八

四四至一九一九年），以及其他人同意上述的意見，

但把聖靈的洗合併入 斯理『第二次蒙福』的概念，

指把生命題向一個恆久的新層次。

3.五旬節會（Pentecostalists）及靈恩運動的團

體，大體上都是跟隨 斯理對聖靈的洗的看法，指個

人生命完全接受聖靈的澆灌，並且藉 個人的生活和

表現，讓聖靈彰顯出來，包括滿有確據，又熱情洋

溢，說方言，為基督說話的內在自由，以及為事奉而

有的種種恩賜，包括（按他們的自稱）先知和醫治的

恩賜。他們常認為說方言是靈洗的試金石。156

葛理翰

葛理翰根據林前十二章十三節強調，聖靈的洗是

一件過去完成的動作。葛理翰又說，『對我而言，聖

經的真理是：我們是在信主的時候，藉聖靈受洗歸入

主的名下，這是惟一的靈洗。…只有一次聖靈的洗，

卻有多次聖靈的充滿。從聖經中我看不出，聖靈充滿

是指第二次的受洗，也看不出聖靈充滿時一定要講方

言。』157 『五旬節不只是一件當時在場的人纔有分的

事實…。也許我們可以用救贖的例子來說明，基督只

一次為全人類死；但他也為那些尚未出生或尚未重生

的人而死…。所以每一位信徒在他重生的時候就得到

聖靈的洗，就像他因 耶穌所流的寶血，而得以成聖

一樣。』158 葛理翰指出，每一位信徒在他重生的時候

就得到聖靈的洗，只有一次聖靈的洗，卻有多次聖靈

的充滿。

巴 刻

巴刻（J. I. Packer），英國著名聖經學者，曾任

布里斯托聖三一大學副校長，現任系統神學教授。

『正如路加所表示的，耶穌第一批門徒之所以有「兩

個階段」的經驗—首先相信，隨後纔受聖靈的洗—，

惟一可解釋的理由是時代性的， 然五旬節早上九時

是聖靈在人類當中新約職事開始的時刻，因此他們分

「兩個階段」的經驗也必須被斷定為獨特的經驗，而

不是對我們所有人的一個規範標準。』159

林道亮

林道亮將聖靈的洗與聖靈的充滿作一比較如下：

聖靈的洗 聖靈的充滿

成為基督身體上的肢體 受聖靈的統制

一次成就，永遠成就 繼續不斷地支取和享受

建立信徒的身分 賜權柄和能力給信徒

為了永恆 為了目前的生活和工作

無條件的 有條件的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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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順道

謝順道在《聖靈論》中說， 『何謂聖靈的浸？就

聖經上的定義而言， ： 聖靈降在身上（路二十四

49，徒一8，十一15∼16，十九6）， 受聖靈（徒二

38，八15，17，十47，弗一13）， 得 聖靈（加

三14）， 聖靈澆灌在身上（多三6）。一言以蔽

之，「受聖靈的浸」就是「受聖靈」，兩者的說法雖

然不同，其意義卻相同。』161

周功和

論靈洗，周功和說，『傳統福音派與五旬派及靈

恩第二波的許多信徒立場不一樣。傳統福音派把靈洗

與重生、因信稱義連在一起，認為靈洗是與重生同時

得到的恩典而非重生以後所得的二度恩典。

筆者對靈洗的看法，採取福音派的立場。不過，

筆者並不反對五旬節派所講，信徒有多次被聖靈充滿

的需要。』162 並且，周功和指出，福音派的學者通常

是從林前十二章十三節的角度來了解靈洗。163

本文對聖靈的浸的評論

使徒行傳中聖靈降在聖徒身上的五個事例，只有

兩個稱為聖靈的浸，一次而永遠的浸成一個身體。第

一個是五旬節那天猶太信徒的事例，第二個是哥尼流

家裏外邦信徒的事例，這兩個事例乃是成就靈浸的兩

步驟。至於撒瑪利亞信徒的事例、大數掃羅的事例、

和以弗所信徒的事例，聖經中都未題到是『在聖靈裏

受浸』，因此嚴格的說，這三個事例不應該稱為靈

浸，而是對於那一次而永遠之靈浸的經歷，藉 按手

而將他們帶進與基督身體的聯合裏。

林鴻信將五旬節、撒瑪利亞、哥尼流家、以弗所

這四個事例都視為聖靈初次的洗，這是本文不認同的

觀點。本文認為靈浸乃是主在五旬節和哥尼流家，這

二步驟所完成的。就 經文而言，也只有在行傳一章

五節與十一章十六節這二個事例說是在聖靈裏的受

浸，此外，一切聖靈降在人身上的事，聖經都不稱作

靈浸，因為靈浸在五旬節和哥尼流家兩面的事裏，已

經完成了。至於撒瑪利亞信徒、大數掃羅、和以弗所

信徒的三個事例則是特殊的事例，所以需要身體中的

代表去按手，並有聖靈降下作為表記。因 撒瑪利亞

人原來與猶太人沒有來往，所以那裏的信徒得救了，

需要藉 按手，把他們帶進身體的交通裏。在以弗所

的幾位門徒，因 他們所受的乃是約翰的浸，所以要

奉主耶穌的名受浸。再藉 按手，把他們帶入身體的

交通裏。而大數的掃羅本是逼迫並殘害教會的，若沒

有藉 亞拿尼亞的按手，又叫他被聖靈充溢，而將掃

羅引進基督身體的聯合裏，恐怕沒有信徒能接納他。

至於其他信徒都是在正常情形下，藉 信就進入基督

的身體，不需要再有被聖靈充溢的外在表顯，只要真

正信入基督，就有對於這一次而永遠之靈浸的經歷。

葛理翰對於這事作了恰當的解釋：『五旬節不只

是一件當時在場的人纔有分的事實，…也許我們可以

用救贖的例子來說明，基督只一次為全人類死；但他

也為那些尚未出生或尚未重生的人而死…。所以每一

位信徒在他重生的時候就得到聖靈的洗，就像他因

耶穌所流的寶血，而得以成聖一樣。』

關於靈浸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靈恩派強調人要先

相信主，得了重生，受了浸之後，再需要有一個靈

浸，也就是他們所稱的『第二次受浸』或『第二恩

典』或『第二次的祝福』等。英國著名聖經學者巴刻

曾解釋為甚麼聖經中這些事例需要在信主後再受聖靈

的洗，他認為這是時代性的緣故。他說，『他們分

「兩個階段」的經驗…獨特的經驗，而不是對我們所

有人的一個規範標準。』巴刻這樣的解釋是很合理

的。此外在使徒行傳所記許多得救的事例中，都沒有

題到聖靈在經綸一面降在信徒身上。在行傳八章，太

監也是同時受水浸和靈浸，並沒有兩種浸，水浸與靈

浸是一個。

至於靈恩派所強調多次聖靈的充滿，準確的說法

應該是再次應用靈浸的經歷，而非視為得救的確據。

關於多次被聖靈充滿可以查考行傳中的例子：四章八

節說，彼得又『被聖靈充溢』，在五旬節那天，彼得

首次被那靈充溢，然後在四章八節描述他再次經歷這

樣的充溢。這當然不是說，彼得在那靈裏受浸兩次，

這乃是指他再次應用靈浸的經歷。接 在二十九至三

十一節，彼得和其他的信徒禱告，『祈求完了，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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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溢，放膽講說神的

話。』這也不是彼得第三次在聖靈裏受浸，乃是他再

次應用靈浸的經歷。

關於這事葛理翰說，『對我而言，聖經的真理

是：我們是在信主的時候，藉聖靈受洗歸入主的名

下，這是惟一的靈洗。…

只有一次聖靈的洗，卻有

多次聖靈的充滿。從聖經

中我們看不出，聖靈充滿

是指第二次的受洗，也看

不出聖靈充滿時一定要講

方言。』此外，華人聖經

學者李常受說，『在聖靈裏受浸的事實，是在五旬節

和哥尼流家，兩面一次永遠在教會身上完成了。但在

聖靈裏受浸的經歷，是隨時隨地，多次在信徒個人身

上而有的。』他還說，『假定有人問你受了聖靈沒

有，這問題實際上是用於特殊的事例，像在行傳十九

章十二位信徒的事例。在使徒行傳裏有另外兩個特殊

的事例，就是撒瑪利亞信徒和大數掃羅的事例。但是

今天沒有特殊的事例。因此，如果有人問你受了聖靈

沒有，你該勇敢的回答：「不錯，我確實受了聖

靈！」我們這樣回答的時候需要了解，事實上我們一

千九百多年以前就受了聖靈，現今我們正逐日憑信享

受這靈。』164 這是一個很好的回答，對於一切認識真

理的人都會有這樣的確信而勇敢的說，『我確實受了

聖靈！』

屬靈的恩賜

新約聖經中題到聖靈的恩賜有幾段主要的經文，

分別是林前十二章七至十節、二十八至三十節，羅馬

十二章六至八節，以弗所四章十一節。以下將就 恩

賜的項目與安排的順序，靈恩是否終止，以及恩賜與

基督身體的建造，這三方面來探究這幾段經文。

恩賜的項目與安排的順序

在林前十二章七至十節題到那靈的表顯，共列舉

了九項，分別是：智慧的言語、知識的言語、信心、

醫病、行異能、申言、辨別諸靈，最末了是說各種方

言並繙方言。接 保羅在二十八至三十節又把恩賜列

了一次，關於神在召會中所設立的恩賜者共列出八

項：使徒、申言者、教師、行異能的、醫病的、幫助

的、治理的、說方言的。此外在羅馬十二章六至八

節，保羅也題到照 所賜給我們的恩典，我們得了不

同的恩賜，接 他列舉了

七項恩賜：申言、服事、

教導、勸勉、分授、帶領

與憐憫。在以弗所四章七

節，保羅說，『但恩典賜

給我們各人，是照 基督

恩賜的度量。』這裏指

出，基督身體的每一肢體，他們各人都領受了恩賜。

接 在十一節，題到四種被賦予特別恩賜的人，為 

成全聖徒，目的是為 職事的工作，為 建造基督的 

身體。這四種恩賜者分別為使徒、申言者、傳福音

者、牧人和教師。

除了以上這四段重要經文所列舉的，還有行傳二

章十七節所題，因 那靈而有的見異象與作異夢，希

伯來二章四節所說的神蹟和奇事，彼前四章十一節所

說的講論與服事，還有馬可十六章十七至十八節的趕

鬼、說新方言、手能拿蛇、喝了致死之物也絕不受

害、醫病等五種神蹟。

以上所列舉超過二十項的恩賜中，可以分為二

類：一類是神奇的恩賜，如豫言、醫病、行異能、說

方言和繙方言等。另一類是由於生命的長大所發展

的，如保羅在羅馬十二章六節所說，因 所賜給我們

的恩典，我們得了不同的恩賜。換句話說，是因 恩

典進到我們裏面，生命在我們裏面增長，發展成為生

命的恩賜，如智慧的言語、知識的言語、申言者在申

言中為神說話、辨別諸靈、服事、帶領等。從這些整

理中可以看出，當保羅題起這些恩賜時，只有在哥林

多前書，題到神奇的恩賜，在羅馬書與以弗所書所題

的，都只有論到在生命裏的恩賜。這與許多基督徒的

想法不同。

許多基督徒似乎以為，恩賜主要是說方言、繙方

言、醫病和神蹟。然而，這些神奇的恩賜沒有一樣在

羅馬十二章與以弗所四章被題起。從林前的背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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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原因，保羅對哥林多教會說，『弟兄們，我從

前對你們說話，不能把你們當作屬靈的，只能當作屬

肉的，當作在基督裏的嬰孩。…因為在你們中間有嫉

妒、爭競。』哥林多的信徒乃是在基督裏的嬰孩，是

屬肉的，甚至是帶來分裂的，但他們卻熱中於這些神

奇的恩賜，特別是在說方言的事上。他們沒有看見屬

靈恩賜在教會中的功用，反而一直的追求這些神奇的

恩賜為 個人的滿足，然而他們若滿足於此，對於追

求生命長大就不再有渴慕，甚至帶來分裂。因此，保

羅雖然在林前十二章二次列舉恩賜的項目都題到方

言，但明顯的這二次都將方言列在末後的項目。甚至

在第三十節，保羅第三次把說方言與繙方言列在末

後，在三十一節還說，『你們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

賜』，表示保羅寫這些話是為 題醒他們恩賜確實有

大小之分，要哥林多信徒注重的乃是擺在前面的項

目，特別是那些由生命的長大所發展的恩賜，林前十

二章三十一節說，要切慕申言。說方言和繙方言不需

要生命的長大，甚至蒙蔽了他們屬靈的正確渴慕，而

用神奇的恩賜取代了生命的長大；所以他們雖然方言

說的很多，但仍是在基督裏的嬰孩。然而，為 建造

召會生命的恩賜，需要生命的長大與成熟，切慕因

生命長大而有恩賜。

回顧使徒之後的教父們題到那靈的表顯與恩賜，

可以發現他們所注重的恩賜項目，與保羅在羅馬書和

以弗所書中所題不同，似乎已經開始漸漸偏向神奇的

恩賜，並且恩賜已呈現衰落的光景。羅馬的革利免主

要論到三方面，聖靈啟發舊約的經文、他受聖靈所感

而寫書信、受聖靈澆灌而享受豐富的平安；這三方面

較屬於生命的恩賜。十二使徒遺訓作者的時代看見關

於辨別諸靈這生命的恩賜衰落了。巴拿巴書信作者的

時代題到豫言與聖靈的內住。殉道者游斯丁看到當時

的婦女們與男士擁有神的靈的恩賜，從上下文判斷可

能指的是說豫言的恩賜。孟他努派則強調聖靈的附

身、突然抽搐、說豫言等，這些項目當然不是生命的

恩賜，甚至令人懷疑也不是從聖靈而來神奇的恩賜，

已偏離正軌。愛任紐則題到豫言、方言、暴露隱密的

事、宣告神的奧祕、趕鬼、豫知未來的事、醫病、使

死人復活等，大多是神奇的恩賜。特土良強調要有新

豫言的恩賜，但希坡律陀相信豫言隨 使徒約翰而終

止，俄立根認為屬靈恩賜已減少。居普良題到異象，

並強調主教的豫言恩賜。迦帕多家三教父說到屬靈的

恩賜，較平衡的題到屬靈恩賜中神奇與生命的二方

面，有領導與照管、服從與遵從、辨別諸靈、豫言、

知識、醫病的恩賜等，女撒的貴格利論及恩賜，是在

論基督徒生命長大中題到的。波提亞的希拉流說到醫

病、異能、豫言、方言，屈梭多模是一再重複強調聖

靈的恩賜已不再運作。奧古斯丁也認為方言已經停

止，但是對於異能神蹟卻又認同。這表示關於屬靈的

恩賜，從哥林多教會開始就一直是不清不楚的被誤

用，到教父們的時代似乎也沒有因 保羅在對付恩賜

上的講論而得到太多的幫助，直到二十世紀的靈恩運

動興起更是如此。

結 論

顯然在對待聖靈的澆灌與屬靈恩賜這二個真理

上，歷代的教父們與聖經學者，並未全面性深入的探

究聖經中的記載與啟示。以至於論到聖靈的澆灌，有

些教父為了否定孟他努派而強調五旬節已是約珥書二

章聖靈澆灌豫言的完全應驗，不會再有另一實現，並

且極端的主張靈恩已終止。五旬派強調靈洗是重生後

的第二度蒙恩，而福音派的學者又通常是從林前十二

章十三節的角度來了解靈洗。本文從整本聖經的觀點

指出，聖靈澆灌的目的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為

屬靈的工作，叫屬靈的工作有能力；第二，是為 證

實主耶穌已經升天，被立為主為基督；第三，是完成

在聖靈裏受浸的應許，在這一次永遠的靈浸裏將猶太

和外邦人浸成一個身體。

論到屬靈的恩賜，本文也發現，少有教父或神學

家指出，詳論屬靈恩賜的林前十二章、羅馬書十二章

和以弗所書四章等，其重點都是講論基督的身體。再

者，論到說方言與作先知講道的林前十四章，更是至

少四次題到教會的建造。

最後以四個問題的答案與一個原則的確立，作為

本文的結束：

一、孟他努派是對於當時教會一個過度的反應所

產生的異端。但後人毋須為了否定孟他努派而極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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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靈恩終止，亦毋須為了封鎖他們而強調五旬節已是

約珥書二章聖靈澆灌豫言的完全應驗，不會再有另一

實現。事實上，約珥書二章真正完全的應驗乃是在大

災難之前，那靈要第二次澆灌在以色列人身上。

二、聖靈的澆灌不是為 得救的確據，也不是所

謂第二次的恩典或祝福，乃是為 屬靈的工作有能

力，並見證升天得高舉的基督，為 使這位死而復活

並升天的元首基督得 一個身體。

三、信主之後還要受靈浸，這種二階段的說法是

錯誤的。靈浸是在我們信入基督時就得 的，並不需

要再刻意的等候或追求。殊不知在五旬節時猶太人以

及行傳十章在哥尼流家外邦人已經浸成一個身體，都

已經在一位靈裏受浸，這乃是一次而永遠的靈浸，不

需要再另外尋求。所謂多次聖靈的充滿，準確的說法

應該是再次應用靈浸的經歷，為此我們所該追求的乃

是喝一位靈，享受那靈，在靈裏被充滿。

四、靈恩派強調說方言是受靈浸必有的表顯，這

是一個立場薄弱的論點，但我們毋須為了否定方言而

極端的說方言終止，卻又矛盾的承認其他屬靈的恩賜

仍然存在。我們同意真正的方言仍然可能存在，但說

方言只是那靈許多恩賜的一種，並非所有的信徒都

有。並且該看重的乃是藉 生命的長大而有生命的恩

賜，而非像方言這類的神奇恩賜。如同保羅所說的要

為 教會的建造尋求得以超越，要切慕申言以建造教

會。

五、最重要的原則乃是，基督身體的觀點是最大

的原則：聖靈的澆灌是為了產生基督的身體，屬靈的

恩賜是為 建造基督的身體。身體的觀點與感覺，是

解決這一切問題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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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認識聖靈在二十世紀的重要工作，就必須

承認席捲全球的『靈恩運動』（包含了英語世界的

『五旬節運動』（Pentecostal Movement）與『靈恩

運動』（Charismatic Movement））是不可忽 的，

甚至是令人驚異的。基本上，這是一 熱忱於經歷聖

靈的基督徒，主張他們因得了聖靈澆灌所帶來的神奇

恩賜，而有說方言、醫治與說豫言的經歷，他們在傳

揚其獨特的信仰上非常積極並熱心。因這運動所產生

出來與受其影響的宗派和團體多得不可勝數，無法作

詳細的統計，而他們在信仰的教導和實行上也非常多

元化，彼此大有異別。但無可否認的是這兩個運動於

過去的一百年間，不像歷史上一個剛剛崛起的小教

派，它們自從二十世紀初展開第一波之後，從來就沒

有消減或消失過，不僅沒有被主流教派所同化，在

六○年代的第二波運動裏，還滲入了主流教派中，起

了相當大的影響作用。到了八○年代的第三波運動，

使更多原本存有懷疑的教派不僅開始接受，還逐漸採

納他們的一些作法，這都跟他們快速的學習、宣傳和

積極推動有關；而歷史較長的五旬節派（神召會）也

作了相當大的調整，從偏重經歷調整到開始注重真理

（或神學）的研究。在這一百年裏，在他們當中雖然

一直有各種不法的醜聞與斂財事件發生，並且維持

一些非常激進及偏離正道的作法，卻從一個被人嚴厲

攻擊與懷疑的光景，發展成被整個社會和基督教所接

受甚至採納的規模，這不能否認他們中間的確有聖靈

的作為，但在許多事件當中，我們也看見邪靈的工

作，使得在這樣一個靈恩運動中所運行的『靈』，究

竟是聖靈或邪靈，委實令人難以分辨。

讓我們來看一下關於這兩個運動的統計數目：在

一九八 年，從第一波發展出來的五旬節教派（包括

神召會、國際四方福音會、五旬節聖潔會等），已經

成了全球最大的基督徒宗派團體，會員超過五千一百

萬人，僅次於羅馬天主教。1 一九八五年，五旬節派加

上散佈在各基督徒宗派與團體裏的靈恩派人士，約有

一億七千八百萬人。2 到了一九九三年，在這八年間，

人數便增加了一倍以上，此二運動的人數超過四億兩

千萬，有一萬多個屬於五旬節派的教堂，加上三千多

處靈恩派的教堂，以數千種語言散佈於全球，信徒每

年的奉獻款項超過三百多億美元。3 根據二 年的

統計，全球約有五億多五旬節派和靈恩派的信徒，於

過去這二十年，其成長率超過了百分之一百八十。4 這

些信徒有的自己成立了宗派，也有人仍在原先的教派

裏，也另有散佈於不知名的地下家庭教會裏，但總人

數約佔全球基督徒的四分之一。這兩個運動合起來，

每年還以將近兩千多萬的速度成長，豫期到了二 二

五年，其比例可能會超過全球基督徒人數的三分之

一，將會超過當前最多信徒的羅馬天主教。『如果估

算正確，這樣的增長率無疑締造了有史以來非政治、

非軍事運動的最高記錄。』有人甚至將靈恩運動與馬

丁路德的改教運動相題並論，稱之為『第二個改教運

動』。5 還有人認為今天的基督教世界正在被靈恩化。6

許多信徒不再僅僅於節日或禮拜天纔去教堂，他們在

日常生活中實行信仰，並積極參與社會與政治活動。7

目前五旬節派與靈恩派信徒最多的是在第三世界的拉

剖析五旬節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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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美洲（一億四千萬）、亞洲（一億三千萬）及非洲

（一億三千萬）。8 使這些統計數字的來源與真確性

令人懷疑，但無可置疑的，五旬節運動與靈恩運動聲

勢浩大，其對社會與政治的影響深遠，值得加以注

意，並作一探討。

在九 年代中期，極力推崇靈恩運動第三波的精

神科專業醫師韋約翰（John White）在他的《當代靈

恩現象》一書中曾說，『我們在指出基督得勝的榮耀

的同時，也必須指出人為的失敗和錯誤，人類的罪行

和愚蠢。』9 雖然在韋約翰的書中並沒有題及任何靈恩

運動的失敗，但我們在 述靈恩運動的歷史時，我們

不僅題及聖靈在他們中間的作為，也必須題及發生在

他們中間的醜聞與失

敗；因為這不僅能暴

露這些犯了罪的信

徒，原先可能都是神

所興起且重用的僕

人，但他們在擢升與

成功之後，以為自己

超然屬靈，而忽 了

他們裏面還有肉體、

情慾、野心等罪性的

存在而導致失敗。這

也警戒所有的讀者，如同保羅所言：『這些事都是我

們的鑑戒，叫我們不作貪戀惡事的人，像他們那樣貪

戀。…這些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都是鑑戒，並且寫

在經上，正是為警戒我們這生在諸世代終局的人』

（林前十6，11），使我們這些活在末世的基督徒能

得 警惕。雖然我們都盼望在神的手中有用，在我們

有生之年得到聖靈的眷顧，而藉 我們的事奉帶進教

會的復興，但我們也都該『恐懼戰兢，作成你們自己

的救恩，…使你們無可指摘、純潔無雜，在彎曲悖謬

的世代中，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在其中好像發光

之體顯在世界裏』（腓二12，15）。在這些靈恩運動

之歷史中，更令人驚訝的是，當中領袖所行的不見得

都是聖靈的工作，因為他們所憑藉的不是神那聖別的

靈，而是邪靈，這不能不叫神的兒女們謹慎，要懂得

分辨，纔不至於被邪靈欺騙了。

關於這兩個運動最全面的研究書籍是一九九一年

由吳主光弟兄所著的《靈恩運動全面研究》，10 此書

出版於十八年前，至今有許多新的發展與資料有待補

充；香港的胡恩德弟兄所著的《從聖經看靈恩運

動》，11 從一九七五年的初版到二 五年的第八版

是從聖經本身批判神蹟奇事、靈洗、方言等靈恩問

題，並作了深入的討論；已故楊牧谷弟兄所著之《狂

後的微聲》12 對此二運動也有相當深度的反思。這

三本書為中文世界中對此二運動值得推薦的專題研

究。其他中、英文著作對此二運動的評論也相當多，

加上九○年代後期網路蓬勃發展，使得關於靈恩運動

的資料琳瑯滿目，不勝枚舉。本文乃是根據這幾十本

書籍與不可勝數的網

路資料，對靈恩運動

作一全面性的介紹與

討論。其中有靈恩派

自己的出版與聲明，

也涵蓋反對他們的出

版。這些資料對靈恩

運動有不少相當有意

義的介紹、討論與評

議。 然已經有了這

麼多的書評與網路的

討論，為何還需本文呢？首先，是因靈恩運動的發展

非常快速，在過去這些年間有許多發展，而因中文書

籍中並無一本能將過去這幾年的事作一全面介紹，使

得華人信徒未能認識這個運動的發展與值得注意之

處。第二，乃是要維護主所託付給我們的信仰，尤其

是關於救贖與福音的重要並完整性，並重申傳揚福音

的主要目的。因此，本文首先對靈恩運動的歷史作一

概括性介紹，並指出幾項重要的相關思想與題材，再

根據聖經的真理標準，以客觀、公正的角度作一評

論。

我們先要說明，五旬節運動與靈恩運動是兩個非

常類似卻不同的運動，前者發生於二十世紀的開端，

後者則興起於二十世紀的六○年代。當五旬節運動於

一九一 年代傳到中國時，被華人稱為『靈恩運

動』，就張冠李戴地被沿用至今，可是對五旬節派的









92 肯定與否定

信徒（特別是神召會）而言，他們非常堅持他們與靈

恩運動不同，不可混為一談。雖然此二運動都發生於

基督教內（ 更正教，這也是華人的另一個錯誤繙

譯，在英文世界，Christianity，『基督教』這名稱包

含了天主教、東正教和改教之後的更正教），但五旬

節運動的一些特殊信仰和實行上的堅持，使得這些信

徒無法留在原先的教會組織之內，不是被禁止、驅

趕，就是要自行離開而另創門戶。一般說來，靈恩運

動雖有類似五旬節派的主張和舉止，卻大多為原先的

宗派（甚至羅馬天主教）所包容並接受。此二者在基

本信仰上與更正教的福音派沒有太多的差異，都相信

聖經是神的默示、主耶穌的救贖功效，但非常 重地

強調末世已近，信徒必須得聖靈的澆灌（或靈浸，也

稱為靈洗），以得到屬靈的神奇恩賜，尤其特顯說方

言，或行神蹟、醫病、趕鬼的恩賜以向人傳福音，並

主張回歸初世紀使徒時代的教會光景。然而於此一靈

恩運動的洪流中，也夾雜 一些非基督教的異端邪

說，甚至屬鬼魔的思想亦滲透了這兩個運動，使得許

多此二運動的領導人、牧師、或跟隨者在不知情下，

接受了這些異教徒的思想與實行。這些邪惡的鬼魔思

想在二十世紀的末期，早已藉 電影、電視、網路與

書籍的倡導，侵襲了非基督徒的屬世世界，而同時又

藉 許多自稱是基督徒的靈恩牧師與領導人將這些思

想帶入了基督教，這乃是此二運動最大的危險。但這

些牧師與領導人因這兩個運動所帶來的好處，特別是

人數的繁增與信徒的受鼓動而熱心事奉，就忽 了此

致命的危險。本文與『五旬節的野火』二文乃針對此

二運動和其相關的思想作一詳盡介紹，希望許多迷途

的基督徒，與不明白的非基督徒都有機會認識真理，

在這末世，從撒但最終的攻擊裏清醒過來，而逃出這

些危險的思想，不成為受撒但蒙蔽的受害者。

壹 五旬節運動與靈恩運動的歷史

一 簡介教會歷史上的靈恩運動

歷史上有明確記載的靈恩運動，首先要論及第二

世紀晚期的孟他努派（The Montanists）。孟他努原

是一名異教的祭司，以後悔改信主，為了要反抗教會

世俗化與體制化的潮流，控告教會領袖把聖靈驅逐到

書本裏，將聖靈的感動侷限在使徒的著作中（那時新

約聖經還沒有被公認），而稱他自己就是主耶穌在約

翰十四章所豫言的保惠師，是『聖靈的喉舌』，主張

所有『基督徒都要如同他一樣，具有源源不絕的能力

並被聖靈感動說話』。13 孟他努與其跟隨者追求經歷

聖靈的內住，強調聖靈的能力，盼望能回到使徒時代

的光景與實行，並熱切等候主的再來。孟他努設立了

嚴格禁慾的紀律與規條，不許再婚，並豫言聖城新耶

路撒冷將降臨在他的家鄉（小亞細亞的皮布沙），他

的使命就是豫備一班與他這保惠師配合的人，好迎接

這末世的來到。14 他的兩位女弟子比西拉（Pris-

cilla）和馬希米勒（Maximilla）也跟他一起自稱是聖

靈本人說豫言（申言）。15當時的教父們對於他們申言

的方式感到不安，認為他們如同被鬼魂附體的異教驅

魔師，而不像聖經中的先知，當時除了著名的教父特

土良（Tertullian）加入他們之外，此一運動遭到所有

教父的嚴厲抨擊。教父們對此運動的主要反對並不是

他們所宣告之神的話，也不是所倡導的禁慾主義，乃

是在於他們拒絕承認教父們乃使徒的繼承人，並自認

他們所傳講的信息有獨特的權威和靈感。16 然而，此

運動譴責主流教會瀕死的靈性，自稱因聖靈降臨而具

有奇特、失控的申言方式，以及強調末日 將來臨

等，都成了日後靈恩運動的主要標誌。

十二至十三世紀，一位天主教西篤會（Cister-

cian）的修道士約雅斤（Joachim of Fiore，一一三二

至一二○二年）被譽為中世紀關於末世論的最重要人

物，甚至僅次於使徒約翰。詩人作家但丁代表他那時

代的人稱他『富有先知的靈』。他根據三一神的父、

子、聖靈，將整個人類時代分為三個時期：如果舊約

是父神的時期，有四十二代（根據馬太福音）；新約

是屬於子的時期，也應該有四十二代；那麼必定有一

個要來的第三時期是專門為聖靈所豫備的。約雅斤豫

言，他那個時代就是由敵基督所帶來的危機時代，在

此時代之後，教會在地上將進入一個嶄新的時期，他

稱之為『聖靈的烏托邦』（Utopia of the Holy Spirit）

—『聖靈的國度』，是一個從基督的福音所產生出來

的宇宙性、屬於愛的時代，不再需要任何紀律與組

織。根據約雅斤的計算和豫言，一二六 年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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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時代的開端，分裂的拉丁教會與東正教將會在這

新的屬靈國度裏聯合為一。在這由聖靈主宰、自由運

行的時代，聖靈會明顯的工作，藉 教會運用各種恩

賜到世界各地傳揚福音；福音要廣傳到一個地步，連

猶太人也會相信基督，聖靈也帶領人們進入全面的真

理。

約雅斤的教導在法蘭西斯方濟會（Franciscans）

產生了一個『約雅斤宗派』（Joachists or Joachi-

mists），他們宣稱已經看見了敵基督，就是當時神聖

羅馬帝國的國王費得理克二世（Frederick II，一一九

四至一二五 年）。這些人還說，在主後一二

年，生命的靈已經離開新舊兩約，約雅斤的三本著作

就是『永遠的福音』，不僅超越更是取代了基督的福

音書，天主教的祭司體系和新約的教導就因此失效

了。後來這個宗派被天主教定為異端。臺灣中華福音

神學院周學信教授指出，約雅斤的豫言跟今日的靈恩

運動所持的觀念非常接近。17 靈恩運動強調末世已

近，喜歡將當時世上的強人豫言成敵基督，並將帶領

人的說話當作神今日的說話，以取代聖經，這都在以

後的靈恩運動中一再出現。二次大戰時，五旬節派就

曾經認定墨索里尼與希特勒是敵基督。

在同一段時間裏，另有一位本篤會（Benedic-

tine）的修女希爾得迦得（Hildegard of Bifngen）說

自己被聖靈所膏，喜歡用方言唱歌來說豫言（申

言）。另有一位法蘭西斯方濟會的修士安東尼（St.

Anthony of Padua）也有說方言的恩賜，自稱彷彿是

『聖靈的筆』，讓聖靈能隨意地說話。周學信指出，

一般中世紀的人認為，只有當人與神非常親密時，纔

會說方言，那是一種極端虔誠的現象，令人尊敬，跟

現今對說方言的看法不一樣。18

十七世紀後期，因為法國政府強烈逼迫新教徒改

信羅馬天主教，有一 新教徒避難到法國南部塞文山

脈，主張使用武力來反抗政府的逼迫，歷史上稱他們

為『卡密薩得』（Camisards）信徒，由幾位得了聖靈

感動的先知帶領，並實行說方言。這幾位帶領者被稱

為『塞文山的先知們』，後來他們被捕殉道，此運動

就消失了，他們沒有留下甚麼屬靈的記載，只有其在

軍事上的表現為後人所知。十八世紀中葉，一位自稱

與基督相等的婦女李安（Ann Lee，一七三六至一七

八一年）學了卡密薩得派的教訓，在美國成立了被稱

為『震顫派』（Shakers）的信仰。他們在狂歌、狂舞、

狂喜、顫抖、昏厥、恍惚等的情形下『講方言』。19於

此時期，還有羅馬天主教的詹森派（Jansenists）也自

稱『說方言』。

十九世紀二○年代，英國蘇格蘭的長老會牧師愛

德華歐文（Edward Irving）在倫敦的教堂教導，宣教

士必須如同教會初期的使徒們，在聖靈能力裏受耶穌

的差遣，而不靠差會所豫備的錢財。喜愛說豫言的歐

文又宣稱：於耶穌再臨之前，聖靈會有最終的澆灌，

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須得到靈浸，以說方言為其證明，

且擁有說豫言和神醫的恩賜。他當時也豫言敵基督將

於一八六四年掌權。到了三○年代，他的信徒在蘇格

蘭開始照章實行，但被長老會鎖在教堂的門外。歐文

被長老會革除的原因乃是他對耶穌的教導出了問題：

他說耶穌與人類一樣也有罪性，當祂被聖靈充滿時纔

克服了罪性。這是對耶穌完整的神性與完全的人性強

烈的 瀆（來七26）。歐文帶 他的跟隨者離開長老

會，創立『天主教的使徒會』，被稱為歐文派（Irvin-

gites）。他也教導神醫，並說疾病是因為犯罪，他將

其四個孩子中的三個之死於疾病歸於神對他自己的審

判，他於四十二歲身亡。歐文雖然沒有點燃五旬節與

靈恩運動的火焰，但他主張說方言是受靈浸的記號，

成為幾十年後五旬節運動的主要特色。歐文派並沒有

銷聲匿 ，在一九九四年，自稱全球有八百萬的信

徒。與此同一時代，由約翰史密斯所創立的異端摩門

教與震顫派都有說方言的實行。20

十九世紀末期的幾項運動和特會的教導也跟五旬

節運動有關：在一些熱誠追求聖潔運動（Holiness

Movement）的基督徒當中，已經有人題出『五旬節運

動』的名稱，他們認為教會需要聖靈再次新鮮的、帶

能力的澆灌。美國於南北內戰之後，在東岸也經歷

了聖潔運動所帶來的感染，一八六七年全美聖潔帳幕

聚會協會（National Holiness Camp Meeting Associ-

ation）所舉行的聖潔運動就曾吸引了兩萬多人參與，

許多人自稱在聚會中得 了『第二次祝福』。帶領聚

會的是循道會的非比巴默（Phoebe Palmer）、印司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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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Inskip）等人。21 繼開西特會（Keswick Con-

vention）追求更高屬靈生命運動在一八七五年後盛行

於英國，如宣信（A. B. Simpson）與戈登（A. J.

Gordon）等開西教師所看重的神醫與教會將在千年國

之前被提之教訓都影響了五旬節運動。22 這股風潮持

續 直到二十世紀的來臨，為風行於全世界的五旬節

運動開了路。雖然幾乎所有的資料都宣稱五旬節運動

與 斯理約翰的聖潔運動有關， 23 但吳主光卻主張，

聖潔運動其實與靈恩運動並無關聯。24

二 五旬節運動的歷史

根據五旬節派神召會的網站資料，現代五旬節運

動並非由某一位領袖所發起的，而是世界局勢之發

展，與信徒們迫切的禱告所產生的。這網站指出，從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慕迪聖經學院的禱告團

契、英國開西特會（Keswick Convention）與全球各

地許多宣教士及信徒們，同時為全球教會的復興迫切

禱告，如此為聖靈的工作鋪了路。藉許多人為 末後

時代聖靈的工作迫切禱告，從一九 四年九月到一九

五年六月間，所帶進在英國威爾斯（Wales）十萬

人信主的復興，成為一九 六年所發生的五旬節運動

之前奏。25

A John Alexander Dowie

十九世紀末的傳奇人物道伊雖然沒有教導靈浸與

說方言，但他被稱為『美國神醫復興之父』，也被列

為第一波的先鋒。一八七六年澳洲發生瘟疫，原任公

理會牧師的道伊一邊主持喪禮，一邊為人治病。他於

一八八八年來到美國，林肯總統的堂兄患病垂危，被

道伊按手治好，加上其他數百件神醫的事例，使他聲

名大噪，被譽為『這一代沒有人比他有更多的跟隨

者』。26 他設立了『錫安基督徒大公使徒教會』（the

Christian Catholic Apostolic Church in Zion），自號

為第一使徒，於芝加哥北邊建立一座六千六百畝的錫

安城。可惜從那時起，道伊逐漸變得驕傲不羈，且受

了歐文與達祕（Darby）時代論的影響，自稱是『當

代的以利亞』，誇口與施浸約翰同等，對聖經產生了

傲慢的態度，又喜歡嘩眾取寵，自詡他所醫好的人比

全本聖經中被醫好的人加起來的還多。27 他於一九

五年中風，加上投資失敗，負上巨債，不得已在羞慚

中被迫下臺。道伊以神醫出名，其職事有了好的聖靈

工作並真正的開始，卻於失敗中落幕。他的跟隨者後

來成為瑞士、荷蘭、南非、美國各地的五旬派教會的

帶領人。28

B 29

五旬節運動能於二十世紀初興起，大多數人士認

為與兩件事有關，30 而這兩件事又都與美國堪薩斯州

的伯特利聖經學院院長帕漢（Charles Parham）相關

連。第一次是一九 一年一月一日，帕漢的幾位學生

於查考聖經，並禁食禱告數日之後，要求帕漢為他們

按手禱告。他的一位學生奧斯曼（Ozman）經他按手

禱告之後，就開始說出一連串連她自己都不懂的話

來，其他三十四位學生於數日之內也都說起方言來。

他們以此對照使徒行傳的記載，認為說方言是聖靈澆

灌的記號。於是帕漢結束伯特利聖經學院，巡迴各處

傳講五旬節運動，強調說方言，甚至教導信徒只要會

說方言，就能到世界每一地方去傳福音，不需要學習

任何當地的語言。31 他極力反對任何帶 制度性的教

會組織，於一九 五年在德州休士頓（Houston）停

留下來，並以該地作為他宣講靈浸的中心，自稱其教

導為『使徒的教訓』（the Apostolic teachings）。32

C Frank Bartleman 33

我們題及一九 六年在洛杉磯艾蘇薩街（Azusa

Street）的復興之前，特別要題一位叫巴特曼的年輕

人，關於他迫切禱告與熱切散發福音單張的事。巴特

曼與其妻子於一九 四年十二月剛剛搬到洛杉磯北邊

的帕撒丁納（Pasadena），在一所不起眼的『便以利

傳道會』中服事。他們纔去那裏半個月之後，他三歲

的大女兒因兒驚風過世，令他非常難過，使他覺得只

有專心服事神，纔能活下去。巴特曼與一批年輕的基

督徒們開始求神帶給帕撒丁納一個強烈的復興，幾個

月之後（一九 五年五月），神就在帕撒丁納的一處

教堂裏帶進了復興，兩週內有兩百多人接受了主。巴

特曼與他的同伴看見他們的禱告得到神的答應，就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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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他們的禱告，為 洛杉磯及整個南加州求聖靈的澆

灌。

在這段時間，巴特曼讀了一本《威爾斯的大復

興》小 子，再次經歷神的說話。許多年來他一直掙

扎是否要放下工作以全職事奉，但為了生計，並因信

心不足而沒有照 負擔來作，然而那一天他經歷了神

清楚的呼召，使他完全降服下來。這事之後，他積極

傳講並寫文章，宣稱將會有一次強烈的聖靈澆灌來

臨。巴特曼也開始與威爾斯復興的主領者伊凡羅伯斯

（Evan Roberts）通信，使伊凡開始迫切為加州的復

興禱告。巴特曼印製單張宣道的經費、往返帕撒丁納

與洛杉磯的車費開支，都讓他經常感到財務上的窘

困，使他必須操練信心，仰望神的供給。許多夜裏，

他或在教堂、或在家中、或在曠野林間迫切禱告，經

歷主的同在。

一九 六年四月，因為聚會人數的增加，巴特曼

與他同工們搬到艾蘇薩街三一二號，一棟黑人循道會

（Stevens 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破舊

的建築裏。它兩層樓房早已破爛不堪，裏面更放置了

許多建材、乾草等物。經過整理之後，還可見木屑。

他們在原先聖餐臺的周邊放上麥稈色的地蓆，並以兩

個木製鞋櫃作為講臺。一九 六年四月十四日，艾蘇

薩街的首次聚會便在這一種環境下舉行。當年的四

月，美國的北加州和南加州發生了兩件驚天動地的大

事：一件就是五旬節運動在艾蘇薩街展開，另一件是

在巴特曼為南加州得復興，並為一位姊妹說方言的事

禱告之後幾天， 四月十八日在北加州的舊金山發生

了大地震，數以萬計的房子倒塌並起火，許多人喪

生。神感動巴特曼寫下祂對世人面臨罪的審判時仍頑

梗的悲痛。巴特曼懷 負擔，把這份單張發送到南加

州的佈道所、教堂、酒吧、商店，甚至賭場、貧民

窟。神親自為他豫備了單張的費用，他與同工們也經

歷了撒但陰間勢力的兇猛反撲，他們藉 多方禱告纔

能抵擋。34

D Seymour

帕漢在休士頓時，一位瞎了一隻眼睛的黑人學生

西摩爾來聽他的教導。西摩爾的父母原來是奴隸，他

自己也沒有受過甚麼高深的教育。一九 五年，他在

休士頓接觸到帕漢，相信他所教導的『靈浸』與『說

方言』，接受了完全成聖的教義。是年一位洛杉磯的

黑人姊妹帖莉（Terry）訪問休士頓時，心儀西摩爾的

講道，她回去之後，與牧師談及請西摩爾來洛杉磯牧

道的事。於是西摩爾接受邀請，於一九 六年三月來

到洛杉磯，傳講說方言乃是聖經中得靈浸的記號。兩

天之後立刻受到邀請他來的牧師反對，並將教堂鎖起

來，南加州聖潔運動協會也公開反對這樣的教導。35

西摩爾只好在一個名叫李艾德（Edward Lee）的家裏

展開聖經研究與禱告聚會。四月九日李艾德說起方

言，四月十二日西摩爾自己也得了類似的經歷。聖靈

能實際顯示在身體上這消息立刻傳揚開來，聚會人數

開始增加，於是西摩爾與其會眾便在艾蘇薩街三一二

號租房子開始聚會。每一次與會者都不能控制地大聲

說方言，黑人、白人與西裔人（說西班牙語的墨西哥

移民）在種族問題非常嚴重的時期，竟然能和諧一致

地用各種方言唱詩，並講豫言（申言）。五旬節運動

人士宣告：『在聖靈的工作之下，種族歧視的罪被耶

穌基督的寶血洗淨了。』復活節那一天的聚會中，有

人豫言會有大災難從神臨到，幾天之後，舊金山發生

了大地震。聚會中許多人全身突然顫抖，仆倒在地

上，於是『聖靈澆灌』的事被傳開，震動了全城。許

多驕傲，身穿美服的傳道人本想來到艾蘇薩街調查一

下，但當他們來到聚會中，他們也被聖靈感動，其自

傲的臉色轉為驚奇，並趴在地上，求神赦免。經洛杉

磯時報以『離奇的巴別塔方言』標題（Weird Babel of

Tongues）報導後，四處都有人前來觀看，許多人也都

得了聖靈的澆灌，將此五旬節火焰帶往世界各處。西

摩爾與同仁出了一份期刊『使徒的信仰』（The

Apostolic Faith），將發生的事按時報導。在艾蘇薩

街，數千名信徒自稱在那裏找到一個新的目標—熱情

服事耶穌基督，並和眾人分享基督的愛。他們將此教

堂更名為『使徒的信心傳道會』（Apostolic Faith

Mission），興奮的靈恩光景於此處一直延續到一九一

三年左右。36

五旬節人士對西摩爾所扮演的角色相當懷念並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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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艾蘇薩街的聚會裏，他盼望這些會眾於追求聖

靈澆灌得神奇能力的同時，也需要注意並培植他們之

間的合一。西摩爾鼓勵會眾要留意聖靈的引導，將福

音傳揚出去。五旬節運動的歷史照片顯示，西摩爾是

一個對人溫暖、關心、友善，經常帶 笑容的非常普

通、正常的人。在這運動發展期間，西摩爾面對反對

者所掀起的批評論斷，付出了許多代價。後來西摩爾

本人也放棄自己所主張說方言就是領受靈浸最明顯證

明的論點。37 他於一九二二年去世，他的妻子兼尼摩

爾（Jennie Moore Seymour ）繼續維持蕭條的教堂，

及至一九三一年因日久失修被拆，原址後被建成日裔

美僑文化中心（Japanese-American Cultural and Com-

munity Center）。38

於此我們要看另一方面的報導。根據美國聖潔運

動和五旬節運動的歷史專家維西納（Vison Synan）的

研究，在艾蘇薩街聚會的初期，整個聚會是混亂無章

的：男男女女舉 手相對大喊、哭泣、蹦跳，全體都

陷入昏迷、恍惚的狀態，有說方言的、有自編靈歌唱

頌的，甚至男女彼此擁抱親吻，完全沒有任何次序。

而大部分時間，西摩爾本人則待在講臺後面，以一個

空鞋盒的蓋子套在頭上，鼓勵大家把舌頭盡量伸長，

以求聖靈的浸和得神的醫治。39 數月之後，連洛杉磯

許多玄學團體的降神師、靈媒、催眠師、魔法師都跑

來參加這個聚會，並當場表演他們的專長與特技。西

摩爾發現無法控制這種場面，便立刻寫信請他的老師

帕漢來。帕漢當時正 迷於神醫道伊的帶領，無法分

身。數月之後當帕漢來到，看見聚會的場面令他非常

喫驚，他吩咐會眾安靜下來，會眾反而大吼要他離

開。帕漢後來強烈地批判艾蘇薩街的聚會已經被降神

師和催眠師所接管了。40 但五旬節人士指出，帕漢是

一個強烈的種族主義者，例如西摩爾聽他課時，因為

他是黑人，便不能與其他白人學生同坐，而是被區隔

在另一房間裏。所以，帕漢對艾蘇薩街的聚會裏有各

種種族的人混雜在一起，非常不滿意。他自己在幾年

之後，加入逼迫、殺害黑人的三K黨。另一面帕漢想

得到對艾蘇薩街聚會的控制權，但 眾不願就範，反

而叫他離開。帕漢也曾被人指控是同性戀者，但因沒

有證據而使指控被撤銷。41 帕漢的種族主義製造分

裂，他的爭奪權力、行邪術、和同性戀的醜聞，都使

這所謂的聖靈工作蒙上了黑影，並成為日後五旬節和

靈恩運動的污點。這些都跟聖靈所結的果子（加五

19∼23）相反，反而是因肉體情慾的氾濫，而產生淫

亂、拜偶像、私圖好爭、分裂、與宗派的肉體行為。

就在這種混亂的情形下，強調『靈浸』，並以帕漢所

宣稱說方言為惟一可見『靈浸』之憑據的五旬節運動

正式展開。

E

許多前來參加艾蘇薩街聚會的信徒感覺末世已

近，基督快要再臨，因而掀起了一陣奮勇、迫切到各

處傳福音的浪潮。這些數以千計沒有受過多少神學教

育的信徒，在沒有任何差會組織的支持或照顧下，他

們多半僅買了單程票，抱 被提的心志，前往許多他

們認為是福音未到的外邦之處。他們因缺乏正確並適

當的解釋聖經、怪異的說方言和奇異的舉止，招惹了

許多主要傳統教派的攻擊；但他們卻能以簡單通俗的

方式跟他們所往之處的當地人溝通，並以追隨耶穌之

門徒的方式趕鬼與醫病。也有一些相信不必學習當地

語言就能以說方言方式去傳福音的，失望地發現這樣

的想法行不通。不久，在加拿大、英國、北歐、德

國、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們擁擠到教堂裏，想

得聖靈的澆灌。他們認為聖靈降臨在他們中間，如同

行傳第二章的五旬節，乃將此一現象稱為『五旬節運

動』（Pentecostal Movement）。

此一剛興起的『五旬節運動』，因為崇拜的方式

非常吵鬧，並有奇異、喧擾的舉動，為傳統基督教所

不容，被當時的著名基督徒領袖 起攻擊。二十世紀

上半被稱為『基要派主教』，身為慕迪教會主教的愛

倫沙（H. A. Ironside），曾批評這些人為『法利賽

人』、『愛說閒話的人』、『自私者』、『不道德的

溫 』、『他們的聚會可以與精神病院媲美，也可以

說是 魔大會，或者還可以稱之為托缽僧的大會

串』。42 本來是極端的聖潔教派領袖白阿瑪（Alma

White）也抨擊帕漢與西摩爾為『屬靈所多瑪的統治

者』，稱那些說方言的為『撒但的胡言亂語』，又稱

五旬節的聚會為『鬼魔崇拜的高 』。 43 二十世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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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長老會解經專家摩根（G. Campbell Morgan）則

稱五旬節運動是『撒但末後的詭計』。44 慕迪神學院

的首任院長，被稱為時代先知的叼雷（R. A. Tor-

rey），則認為此運動不是出於神的，而是屬所多瑪

的。他說，『說方言根本與靈浸無關，以說方言為重

要的恩賜乃是跟聖經的真理有明顯的牴觸。他們的聚

會極端混亂，這分明違反哥林多前書十四章聖經的教

訓。而且從許多的個案顯示，說方言的人其實是邪靈

附身所致。從摩門教由一開始時就常說方言來看，靈

恩運動一定不是出於神的。』45 另一位史托利（H. J.

Stolee）則從心理學方面來評論：在五旬節運動聚會

中，其光景極可能由『精神衰弱』、『 眾心理』、

『催眠術』和『魔鬼的能力』等所導致；參加五旬節

運動的人，大半是對二十世紀的生活感到『精神緊

張』和『神經衰弱』的人；說方言的現象可能是由於

迷幻藥，或患了誇大幻想症、歇斯底里症、全身僵硬

症所引起的。46 世界基要派協會還通過決議案，反對

五旬節派說方言和沒有聖經根據的神醫，不承認『那

種荒唐的神醫是基督代贖的一部分，也不相信是耶穌

基督和使徒們流傳下來永久存在的神蹟恩賜』。47吳主

光感歎，靈恩運動今日非常流行，但當時有這麼多人

抨擊五旬節運動，為何今天似乎很少再有人這樣嚴厲

評論呢？48

因為受到這些著名基督徒的抨擊，五旬節運動人

士必須自立門戶。一九 九年，在美國有一批浸信會

的傳道人想脫離帕漢的領導，於一九一四年創立了神

召會（Assemblies of God），他們強調逐漸成聖和傾

向長老治理的教會形式。在其之後，陸續有基督神的

教會、神的教會、四方福音教會、開放聖經標準會、

五旬節聖潔會、五旬節神的教會、先知豫言神的教會等

成立。當時大部分的更正教團體都強烈反對他們，49

直到一九四三年，『全美福音協會』（National Asso-

ciation of Evangelicals）纔接納了某些五旬節派成為會

員。到了七○年代，五旬節派和其餘的福音派纔有真

正的聯合。50 神召會在美國是更正教中最大的五旬節

宗派，會員於二 六年達到一百六十多萬。51 但快

速成長的神召會在九 年代呈現一種增長緩慢甚至消

減的光景，（因人數不足而關閉的教堂比新發展出來

的要多，）因而必須推動『豐收的十年』（the De-

cade of Harvest）計畫，在一九九九年教堂數目消減的

情形纔得以停止，但人數增長的速度就不及以前，受

浸之後離開的也越來越多。52 這個經歷靈恩引導的神

召會逐漸被制度化之後，也逐漸失去其靈恩的本質，

而必須強調增長的努力。神召會的總監塔斯克（Tom

Trask）宣稱，神召會不能靠一個運動來增長，必須靠

聖靈的帶領被更新，回到對屬神的熱忱裏。53

從這一次艾蘇薩街復興所帶進來的五旬節宗派被

稱為『古典五旬節派』（Classical Pentecostals），與

後來不承認三一神教義的『獨一神論五旬節派』

（The Oneness Pentecostals）有區別，雙方都不承認

對方是基督徒。54 一般說來，五旬節派稱在行傳二章

五旬節那天所發生的為『聖靈的澆灌，或靈浸』

（baptism in the Holy Spirit），靈浸的記號就是說方

言，他們強調所有基督徒都該有這個靈浸的經歷。許

多經歷靈浸的信徒認為，聖靈在這時恢復了初期教會

屬靈的恩賜，這顯明世代已經趨近末了，有基督再臨

的兆頭，要快快傳福音。『聖靈充滿、世界宣教、基

督再來』，此乃五旬節運動的三大主軸。55 到了五

年代，五旬節派的人數已達到八百五十萬人之多。56

此運動於一九一 年代末傳入中國，到了三○年代，

中國北方有不少人將此運動更加推動起來，其中以張

巴拿巴所創立的『真耶穌教會』最為出名。五旬節運

動後來也傳到香港和臺灣，除了『真耶穌教會』之

外，『神召會』、『聖潔會』、『新約教會』、『以

琳基督徒中心』等都屬於五旬節（中文稱靈恩）教會

或團體。

有學者指出，因為在這段時期，基督教主流團體

因只注重在知識份子和白領階層人士中作工，而忽

了廣大的基層 眾，使五旬節運動能在這班被忽 的 

眾中茁壯成長。巴西社會學者凱撒（ Waldo Cesar）

和美國神學家修爾（Richard Shaull）對五旬節運動在

巴西的發展作了一番研究，在其書《五旬節運動與基

督教教會的前路》的引言中如此說，『當巴西年輕一

代面對社會的不公，及經濟的欺壓所帶給貧苦大眾的

痛苦和掙扎時，他們最需要的是教會（指天主教）能

給予一個有力的回應，但教會卻無能為力。年輕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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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發現教會所持有的神學觀與敬虔的外表，跟他們每

日所面對的痛苦及衝擊相隔千里，因此他們轉向了五

旬節運動。』這不僅發生在巴西，整個北美、拉丁美

洲和亞洲都是如此。巴西的五旬節教派是除了美國之

外最大的團體，其超過千萬的信徒對社會和政治的影

響力不容忽視。57

十九世紀末，基督教正面臨新神學主義（或自由

主義）猖狂的攻擊，這些主義因受到現代主義與進化

論的影響而高舉理性主義，否定對基督信仰的真理，

鄙視多世紀傳下來對聖經的尊崇與釋經學。因此乃有

在美國的基要主義興起，來反對那些新神學主義的人

遠離聖經的本意，他們揭起真理的大纛與新神學主義

爭戰。五旬節運動就在這時刻興起，他們似乎躲開了

基要主義與新神學主義交鋒的戰場，可能是因為他們

剛剛興起，還未成甚麼氣候。他們 重聖靈的浸與屬

靈恩賜，信徒一面得了屬靈的復興，另一面則前往各

處傳福音。五旬節運動所產生的神召會，因其大部分

信徒與信仰從循道會的聖潔運動而來，就採取了與改

革宗（基要主義的大本營）所相對的亞米紐派神學思

想，與當時跟隨喀爾文主義的基要派形成了強烈的對

比。神召會也承襲了時代論的教義，強調主耶穌第二

次再來已近。剛好那時傳講時代論的司可福聖經

（Scofield Bible）非常流行，也被他們所接受。他們

認為末世已近，基督國度的來臨非常緊迫，因此屬靈

的復興與福音傳揚的事奉成為他們的中心。屬靈的復

興和傳揚福音的熱忱是非常值得稱許的，這個特徵影

響了大部分早期五旬節運動的跟隨者。

可是，在二十世紀上半，有幾個異端人物的思想

和實行在五旬節運動裏崛起，深深地影響了日後的五

旬節與靈恩運動，我們將於第二章詳細介紹。於此我

們介紹幾位與五旬節運動相關的人與事件。

F Four Square

Gospel Church

Aimee Semple McPherson

五旬節運動在美國剛開始時，愛蜜麥克佛森是一

位傳奇人物，以好萊塢戲劇性的表演和雜耍出名，建

立了四方福音教會，強調耶穌的四個主要方面：救贖

主、施浸者、醫治者、和將要降臨的君王。雖然她的

『四方』非常類似宣信的四重福音，但她當時取這名

字的靈感乃是來自拳擊比賽場地的四個角落。

愛蜜的第一任丈夫是位傳道人，一九一 年帶

她這新婚的妻子到中國傳福音，卻患了霍亂而死。愛

蜜產下一女之後，返回美國任職於救世軍，後認識麥

克佛森，再婚生了一子。一九一五年愛蜜感覺神呼召

她到各地佈道，於是與丈夫麥克佛森一同旅行佈道，

但不久兩人因不合而離了婚。愛蜜從一九一五至一九

二 年，八次駕車巡迴美國各地，在許多城市舉行大

型的帳棚佈道會，將五旬節運動與神醫帶往美國各

地，吸引了許多人信主，醫好了不少病人，也吸引了

許多傳統教會裏的信徒加入五旬節派。於一九一九

年，她被神召會授任為女傳道人。一九二三年，她在

美國好萊塢附近定居，並藉募捐蓋了一座可容納五千

多人的教堂，命名為『天使之殿』（Angelus Tem-

ple），為當時的盛舉。她富有戲劇、音樂、寫詩、編

歌劇等才能，將教堂的講臺設計成與觀眾席聯結的伸

展臺，引進好萊塢戲劇性的表演與雜耍，並將說方

言、醫病等的靈恩活動混和在她的傳道節目裏。她經

常在講臺上打扮成不同的角色，使觀眾因好奇，不知

下一次她要作甚麼樣的表演，就繼續來觀看。例如，

有一次她打扮成警察，穿 警察的緊身制服，騎 警 

察摩托車進場，當她跳下車時，吹 警哨，喊 ： 

『站住！你們都要下地獄！站住！你們都犯了法！』

另一次，舞臺上擺了一條鯨魚，她打扮成約拿，從鯨

魚口中跳出來。一位替她寫傳記的作者說，長得美麗

的愛蜜深曉如何將適量的性（sex）元素藉 這些雜

耍，以簡單並具感染力的方式來傳揚福音。她的傳道

吸引了大 跟隨者，奉獻許多錢財，使她在好萊塢附

近過 明星般奢侈的生活。她宣稱疾病得醫治是福音

的一部分，將許多得醫治者的柺杖、輪椅等當紀念品

掛在教堂的牆上，見證她神醫的恩賜。她是第一個喊

出『被聖靈擊倒』的五旬節派人士：據說那些被她按

手醫治的人，會突然全部失去知覺而倒下。她設立了

一所聖經學校以訓練跟隨者，也出版了一份期刊與跟

隨者保持聯繫。但她在一九二六年戲劇性地在海灘上

失蹤，據說是被綁架，因而成了當時的國際性頭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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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雖然後來她自己出現，卻被警方懷疑造假而被起

訴，至今網路上還流傳 她在這段失蹤期間，與她的

已婚男祕書之緋聞。一九三一年她第三次結婚，這段

婚姻只維持了四年，因而受到各界的批評。一九四四

年，她因過量服用安眠藥而死。今天四方福音教會的

年輕一代都不想跟她有任何的關連。58

G

Latter Rain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美國的基督教藉 葛

理翰（或葛培理，Billy Graham）等人有一次福音的

覺醒，同時，一些在五旬節運動裏的人認為此運動中

屬靈的恩賜已經枯乾了，需要再次強烈地注重聖靈的

彰顯。那時，正好歐若羅伯斯（Oral Roberts）、傑克

柯爾（Jake Coe）和伯納罕（William Branham）於一

九四七年展開神醫運動（Healing Movement），引起

了許多人的興趣。羅伯斯更藉 廣播與當時剛流行的

電視，將五旬節運動帶進了美國中產階級的家中，使

得跟隨者數目大增。原本是浸信會牧師的伯納罕，於

一九四六年開始巡迴各處專行神醫。他在一九四八年

轉為五旬節派牧師，於其神醫佈道會裏醫好了許多

人，包括英國國王喬治六世與美國國會議員而聲名大

噪，甚至被跟隨者稱為『當代的先知』。伯納罕本人

沒有參與春雨運動，而是藉 他的特會間接帶動了

『春雨』運動的興起。

一九四七年幾位加拿大沙崙孤兒院的教師，也是

屬五旬節派的人士，參加了伯納罕在美國的聚會後，

次年在加拿大開始了一波復興，傳回美國，帶動『春

雨』的開展。59 他們主要引用約珥書二章二十三節：

『錫安的子女阿，你們要因耶和華你們的神歡喜快

樂；因祂賜給你們公義的秋雨，為你們降下甘霖，就

是秋雨（early rain）、春雨（latter rain），和起初的

時節一樣』，將神於撒種時賜給以色列子民的秋雨，

解釋為初世紀五旬節的聖靈澆灌；而認為收割時的春

雨，就是教會末時的聖靈澆灌。這幾位沙崙孤兒院的

弟兄，被稱為『沙崙弟兄』（Sharon Brethren），發

表了一篇聲明：『路德的真理是因信稱義， 斯理教

導成聖，浸信會教導基督會在千年國之前來臨，宣信

會教導神醫，五旬節運動則恢復了靈浸。所以，下一

個聖靈的澆灌，就是前面這些真理加上林前十二章所

題的九種聖靈的恩賜，是世人，甚至使徒時代都沒有

見過的大澆灌。這次的復興為期很短，卻是在教會被

提之前最後一次的復興。』60 沙崙弟兄們的這個宣言

對『春雨』所衍生出來的其他幾個運動，產生了相當

大的影響，這些運動包括『信心運動』（Word of

Faith Movement）、『先 知 運 動』（Prophetic

Movement）、『神蹟奇事運動』（The Signs and

Wonder Move-ment）和『使 徒 運 動』（Apostolic

Movement），都帶有相同的強調。

『春雨』一共歷經了三個階段：第一，一九四七

至一九五二年的春雨復興（Latter Rain Revival）；第

二，一九五二至一九六○年代的春雨運動（The Latter

Rain Movement），其中六 年代發生的『那運動』

（The Move），宣傳『曠野的信息』，要求其會眾離

開社會，另外集體 居，是一個頗受爭議的團體；第

三，六 年代之後受春雨影響的宗派。61

這些倡導『春雨』的人士把五旬節運動裏超自然

恩賜的顯現，跟異教的通靈術（occult）混和在一

起；因此，在『春雨』裏，雖然可以看見有真正的聖

靈工作，但也有屬鬼魔的通靈術。他們教導的重點

是：神已經恢復了使徒和先知的職事，這運動裏的帶

領人就是神在末世所興起的使徒和先知；藉 使徒和

先知的按手，信徒可得聖靈的恩賜，包括說舌音（或

方言）與醫病的恩賜；基督徒有可能被鬼附，需要被

釋放；注重猶太人的五旬節和住棚節；在教會中婦女

有同等的職分；將以弗所四章十一節所題的五種恩賜

設立作教會中五個階級來管治；宗派是邪惡的，在末

日，宗派都要被毀滅，帶進教會的合一；最終，神要

藉 『春雨』完成神的工作，引進基督的國度。

『春雨』信仰裏最奇特的異端教訓，就是這些所

謂的『使徒』所教導的『神兒子的顯現』（the Mani-

fest Sons of God）。根據他們的教導，在這末後的時

代，他們的信徒要被成全，變成完全屬靈、身體得榮

的神兒子，不僅不會死亡，且可隨心所欲的穿梭於世

界各處，說世上的任何一種語言，作為帶有超自然能

力的得勝者，組成他們所謂的『約珥軍隊』（Joel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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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y），不僅可以行各種異能醫病、趕鬼，更可以征

服今世的政權，帶進基督的再臨。他們宣稱，因為有

神兒子的顯現，信徒不需被提；被提乃是為 不信

者，而非為 信徒。 62 他們這些論點雖然似乎都出自

聖經，但都與聖經所教導的真理完全脫節，其實乃是

藉 聖經的名，用聖經所題之事，憑己意講說違背聖

經的教訓。

一九四九年神召會宣布春雨所傳的教義不合聖

經，許多跟隨春雨運動的信徒因而離開神召會，對神

召會產生了相當大的衝擊。春雨運動的信仰產生了許

多自稱是先知和使徒的人士，他們的自我意識膨脹，

加上許多斂財、腐敗的事，使得此運動於伯納罕出車

禍（一九六五年）死了之後，漸漸地消退。但於二十

一世紀的美國總統選舉時，又開始引人注目。

其實，靈恩運動的本質是以行神蹟奇事的恩賜吸

引不信者；為了達到傳福音的果效，連當時春雨的一

位領袖都高呼：『聖靈的工作總是專注於靈魂的收

割！』63 可是春雨運動越走越專注於成為所謂的『神

兒子』，有本事不死，甚至屬靈到一個程度，征服世

上的政權，代替基督作王。這已經偏離了聖經的教

導：基督要先再臨，結束世上的政權，然後設立千年

國，得勝信徒乃是與基督一同在千年國中作王（啟二

十4，6）。信徒身體的得榮耀（或不再死），乃是在基

督從天而降之時（腓三20∼21），而絕不是在這之先

能達到的。春雨運動的主要教訓都是藉 聖經傳講他

們的異端。今天直接承認是春雨教派的宗派並不太

多，但是還在教導並實行春雨所宣揚的仍大有人在。64

到了六 年代，藉 靈恩運動的興起，五旬節運動的

主張和實行乃被帶入整個基督教裏。而春雨的教導，

諸如教會中的五個階級（指弗四11），藉 使徒和先

知按手而得說方言和醫病的恩賜等特異教導與實行都

在日後的靈恩運動中再現。

H William Branham

『春雨』是因神醫伯納罕的教導而在加拿大興

起，伯納罕本人因為具有神醫恩賜而得享盛名，被擁

護他的五旬節派封為『賜給這時代的先知』和『神的

先知與先見』。據五旬節人士傳說，一九三三年當伯

納罕受浸時，天上有聲音說，『施浸約翰的被差遣是

為耶穌第一次來而開路，你乃是受差遣為耶穌的第二

次來臨開路。』65 但伯納罕不僅否認三一神、基督等

基本信仰，傳講形態論的異端，還指責傳統教義的啟

示是來自魔鬼。他教導許多跟聖經相違背的事，例如

主張星座的黃道帶和埃及的金字塔都具有同聖經一樣

的權威。他且教導當時在許多新納粹主義和邪教中流

行的『毒蛇後裔』（Serpent Seed）的教義：亞當的兒

子該隱是由蛇與夏娃在伊甸園中交媾而生的。66 由此

可見，這些自稱或被人擁護為有特異聖靈恩賜與聖靈

說話的靈恩領袖，對聖經的真理與救恩之教導並不盡

是合乎聖經的，甚至可能是傳講異端，他們的工作究

竟是聖靈的工作，還是鬼魔的假冒，我們應該慎思明

辨。

I

五旬節人士相信，行傳二章所記載門徒在五旬節

被聖靈澆灌的經歷，應該是每一位信徒正常的經歷。

他們強調人在接受主之後（ 改革宗所謂的『歸

正』，conversion，但此乃改革宗的說法，並不合聖

經，詳盡討論可見《人算甚麼》一書），67 需要有另

一個屬靈澆灌的經歷，好得 個人的成聖，同時也得

到聖靈的恩賜，可以向人傳道或事奉，而得 能力的

明確記號就是說舌音（或方言）。他們根據行傳二、

八、十、十九章等處，指出使徒時代，聖靈澆灌後總

是有說方言的現象隨之而來。尤其在這幾章中的信徒

都說方言，這是經歷聖靈澆灌的最佳記號。68 他們主

張說方言可以在三種不同的情況下發生：第一種是靈

浸的現象，第二種是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向神的禱告，

第三種是在 眾聚會時說的，但必須有繙譯者繙出

來。69（關於說方言的評論，請參看本刊第一卷第二

期『五旬節的火焰』。）

他們為了信徒能得 靈浸的經歷，不僅指示信徒

個人藉 降服於神的旨意、禱告求神賜予渴慕聖靈的

心、相信靈浸會帶來極大的應許，並特意在聚會中營

造出渴慕追求的氣氛，使人能立刻進入靈浸的感覺

裏。他們也主張在人重生時，聖靈就已經進入信徒的

心，光照、指引、並教導信徒與聖靈自己建立一種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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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親密的關係。信徒必須持續這種關係，讓基督在凡

事上有主權，努力活出成聖的行為。70

三 靈恩派運動的歷史

A

『靈恩派』這稱呼通常是指一九六○年代左右，

接受靈恩觀念的非五旬節教會。有學者將其標為『新

五旬節主義』（neo-Pentecostalism），71 但沒有多久

就不被人使用了。另有學者將其稱為『第二波』，但

這些運動的『波』並不是像海浪一般，一波過去，另

一波纔興起。二十世紀的五旬節與靈恩運動的浪潮從

來沒有消退，只有因不同時代領袖的素質強弱而有所

不同。楊牧谷說，『第一波的領袖過去了，接棒人沒

有那種領袖的魅力（charisma），整個運動就沉寂下

來，但它仍然是存在的，只等待一個新領袖的興起，

把這運動帶上另一高 。』 72 靈恩運動的英文是

Charismatic Movement，而這運動的興衰與領袖的魅

力（charisma）相當有關。雖有學者不贊成如此的分

法，73 我們為了方便討論，姑且採用『波』來區分。

B

楊牧谷在《當代神學辭典》裏，把一九 六年發

生的艾蘇薩街事件，算在靈恩運動的第一波裏，但他

主要是題到這事的後續：艾蘇薩街事件的火焰由巴勒

（T. B. Barratt）帶回挪威，於一九一六年成立了非拉

鐵非教會（Filadelfia Church），巴勒又將火焰帶到英

國，在英倫三島各處焚燒起來，於一九二四年成立了

『英國及愛爾蘭神召會』，此復興的火焰一直燃燒

，為下一波鋪了路。

C Episcopal

Dennis Bennett

第二波的靈恩運動有幾位領袖，但不少人公認具

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國南加州的聖公會主任牧師巴納

德，他自稱在一九六 年得了靈浸和說方言的經歷，

卻被他所在的教會不容。因此，他就接受了在西雅圖

另一處聖公會的邀請，將靈浸和說方言的教導和實行

帶到那裏，他暗地在家庭中組織靈恩小組，參加主日

崇拜的人數因而激增。等到參加靈恩小組的人數成長

到某一個程度，教會帶領人纔發現，已經無法挽回，

然而靈恩運動的確為此教會帶來人數的增長，原先開

除巴納德的加州聖公會後來也轉而接受了靈恩的教導

和實行，於是靈恩運動在聖公會裏正式展開。74

D

在這十幾年裏，此靈恩復興不僅在聖公會裏擴

展，連路德宗（一九六 年）、長老會（一九六三

年）、循道會、浸信會等各大基督教宗派，與羅馬天

主教、東正教都被波及。薛瑞爾（John Sherrill）在其

《他們用方言說話》（They Speak with Tongue，一九

六四年）宣告：『宗派之牆倒塌了。』吳主光亦指

出，靈恩運動第二波得以在基督教各大宗派裏盛行，

並不是因他們發覺過去的反對是錯的，而是因靈恩派

的人數發展迅速的同時，各宗派正處於半死不活的狀

態；再加上有些超宗派的團體在此時產生，譬如葛理

翰的佈道團想要討好天主教和各宗派，並推動各大宗

派的合一，纔使各宗派逐漸遺忘以往的反對立場，轉

而接受靈恩運動。75 在這段時間裏，世界宗教協進會

也正在進行與各大宗派的活動，使靈恩運動搭上了此

合一浪潮，而壯大了其聲勢。張慕 則指出，五○年

代末和六○年代初是美國福音派崛起的時期，他們認

為基要派的分離主義過於偏激，主張信徒不要輕易離

開原屬教會，要留在原會與其他會友分享自己的看

法，於是靈恩運動第二波也受惠於此一主張，因此被

帶進基督教的各大宗派和天主教裏，沒有被分離出

去。76

到了一九七三年，人們為了將此一運動和世紀初

期的五旬節運動區分開來，就稱這一波為『靈恩運

動』。靈恩運動和五旬節運動不同之一，乃是它是在

各宗派裏頭展開的，而且評語比較正面。此運動在天

主教與各宗派裏的興起甚為驚人，例如，它於一九六

六年藉 長老會的家庭祈禱小組，吸引了匹茲堡天主

教的杜克新大學（Duquesne University）的兩位神學

教授，之後靈恩運動便如火如荼地在天主教中焚燒起

來，每年人數快速增長。七年之後，第一次天主教的

靈恩大會召開，有兩萬多天主教徒參加。一九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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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教皇保祿六世甚至在一個國際會議中，對與會的

五十個國家代表讚賞靈恩運動的熱忱。77 到了一九八

年，在全球一百多個國家的天主教堂裏都有了靈恩

式的崇拜，也使天主教成為二十世紀實行說方言的一

個最大團體。但於天主教內，他們對此另起名稱為

『靈恩更新運動』（Catholic Charismatic Renewal），

以表示說方言等靈恩實行並不是由靈恩運動的第二波

之祝福所帶來，而是由天主教本身的『聖禮』功能之

更新而來的。然而事實上，靈恩運動在天主教的開始

乃是由十六世紀改教運動所產生的更正教（或基督

教）中的長老會所引進來的，但因為更正教一直反對

天主教的教導和實行，所以天主教不願意歸功於這一

批不承認教皇的『迷途的羊』，而以『靈恩更新運

動』的名稱來欺騙天主教徒。吳主光指出，天主教還

是排斥，在靈恩運動中，他們一直所反對的任何思想

與運動是關於基督教的，他們僅是藉 靈恩的作法加

強天主教所強調的『聖禮』。78

在這第二波裏，靈恩運動藉 『國際全備福音商

人團契』（Full Gospel Business Men Fellowship Inter-

national）打入了上層富有社會，這是五旬節運動在此

階層前所未有的突破。此團契的創辦人是一位事業非

常成功的加州牛奶商人夏卡利安（Demos Shaka-

rian），為了要將對神的信心和商業連結起來，於一

九五一年邀請各商業界和各宗派人士參加其團契，強

調以愛的信息來傳福音，將耶穌基督帶到每一個國家

裏，讓他們經歷基督的能力，就是得 靈浸的經歷。

目前已經超過一百六十個國家有他們的聚點。79 此一

商人團契於一九九一年，在香港舉行了為期三天的

『只要信．不要怕』佈道大會。80

除了巴納德是靈恩運動的發起人，各處都有知名

的人士加入，美國有被稱為『五旬節先生』的督庇利

斯（David du Plessis）、信義會的克里斯坦森（Larry

Christenson）、韋克森（David Wilkerson），非洲有

賓固（Bhengu），英國有紀當奴（Donald Gee）等

人，可謂聲勢浩大。尤其是紀當奴因看見靈恩運動良

莠不齊，便強力呼籲跟隨者要盡量克制狂熱甚至出軌

的活動，並強調靈恩派必須跟主流教會合作，其言行

與寫作堪稱為靈恩派正面的典範，因而被稱為『五旬

節派的君子』，楊牧谷亦冠他為『五旬節派的先

知』。『五旬節先生』督庇利斯主動將靈恩的信息帶

進新神學派的總部『世界基督教協進會』（WCC），

並使此普世協進會肯定且承認靈恩運動，結果帶動天

主教、新神學派主流教會和靈恩派教會，大大成功地

合一起來。但因他與教會合一運動的關係過於密切，

而於一九六二年被神召會革除會籍，直到一九八 年

纔被恢復其神召會的牧師職位。81 克里斯坦森在其

《說方言》（Speaking Tongues）大作中宣稱，『基

督教的信仰是以經驗為基礎，神學只是用來解釋經驗

的。』82 自從士來馬赫（Schleiermacher）推崇經驗

而開始了近代自由神學，他所強調之個人經驗過於聖

經作標準的主張，居然成為靈恩運動的特色，所以靈

恩運動中也攙有自由神學的色彩。這時期的靈恩運動

以得靈浸、說方言、和神醫為主要特色，所到之處對

眾產生了相當大的吸引，但也造成在當地某些教會

的反感。這一波靈恩運動擅長以報紙式的刊物和逐漸

流行的電視節目宣傳推廣。楊牧谷指出，這一波似乎

是由英國開始，傳入北美、南美和北歐，再傳到世

界各地，包括了臺灣、香港、新加坡等南洋地區。83

臺灣最大的基督教團體『長老會』也自認受到靈恩運

動的影響。這一波靈恩運動聲勢雖大，卻有不少爭議

性和不法的事件發生，使得靈恩運動蒙上了一層黑

影。

E

一九一 年代，五旬節派傳到中國，於北方得到

了一批信徒，但後來因 居而有淫亂的事發生，使國

人一開始對這運動的口碑與感覺不佳。六○年代，在

港、臺對許多教會和社會造成極大困擾的江端儀，與

她所創辦並延續至今的『新約教會』，就是靈恩運動

中的一支。江端儀本為電影明星，於一九五七年患了

嚴重的胃潰瘍，性命垂危時信了福音，悔改以後得了

醫治，在香港九龍各處作見證，引起不小的轟動。她

在六○年代受了靈恩派的影響，自稱得了靈浸，且能

說方言，是『東方大先知』，指責所有教會不相信靈

恩是大罪，並且都沒有如她具有正統全備的真理，乃

自創『新約教會』，鼓勵其他基督徒都當『拆毀、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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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脫離公會宗派並加入她的新約教會。她於一九

六六年因舌癌發作而死。84 接替她的洪以利亞（洪三

期）自稱是新約教會的工頭，也是東方先知，並說豫

言指神揀選了他，要將萬民流歸於臺灣高雄的一座山

（原名雙連崛山，洪以利亞將它改名為『錫安山』），

呼籲各處基督徒歸回這座錫安山等候基督的降臨，以

求應驗以賽亞書第二章的豫言。85 為了護山與一些怪

異的實行，新約教會多次跟政府發生衝突，與警察打

得頭破血流。這樣曲解聖經教導的教派居然也吸引了

不少人跟隨，並擴展到東南亞與中國大陸。86

中國大陸解放之後，對宗教的壓制達二十多年，

雖然有逼迫，但近二十年來基督徒的人數卻大量繁

增，五旬節派與靈恩派也將這些人數納入他們的統計

之中。但實際上的人數是很難估計的。尤其在內陸的

農村，他們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信仰基督主要是基於

看得見的神蹟，對信仰的理解層次脫不了民間宗教迷

信的框架。他們認為：『耶穌基督是一位擁有無上權

柄，無所不能的神，大慈大悲，有求必應，因此，將

生活一切所需之事無論大小，都向祂求告。祂是大醫

生，保佑發財，永生的大救主，基督教神蹟奇事與傳

統民間宗教的巫術甚難區別。』87 這樣的信仰觀念在

第三世界非常普，也是靈恩運動盛行的主要原因。88

六 年代，原本是英國聖公會信徒的潘靈卓

（Jackie Pullinger），剛從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畢業，

就找到了一份音樂教師的工作，但兒時去偏遠地區宣

教的心志使她願意『不惜任何代價，遵行神純全的旨

意！』二十歲的她被一位湯遜牧師所說的話影響：

『如果已經有工作、機票、宿舍、醫療福利、退休保

障在手，就不用信靠神了。如果甚麼都有了，信主和

不信主有甚麼分別呢？每個人都可以去宣教阿！如果

是我的話，就會買一張去得最遠的船票，然後上船，

一路走、一路禱告，求神叫我在合適的地方下船。把

自己完全交給神，會有甚麼損失呢？』89 一九六六年

中國文革開始之際，潘靈卓以她所有的積蓄買了一張

廉價船票來到香港，專門在九龍城寨貧民窟對毒癮

犯、娼妓和賭徒傳福音。在一年多的事工裏，她發現

對這些人無法只傳『耶穌愛你』的福音，開始盼望能

行耶穌所行的神蹟，她從五旬節信徒學得用方言禱

告，每天祈求聖靈的能力來幫助她。六週之後，她發

現毫不費力便能領人歸主。接 她又學習其他屬靈的

恩賜，帶領了許多不良幫派、中產階級、學生和毒癮

犯悔改並得釋放。潘靈卓於一九八一年成立聖司提反

會（St. Stephen Society）。創會以來，一直致力協辦

多項社會福利計畫，成功幫助數以千計的吸毒人士戒

除毒癮。但因為她的驕傲與排外之心，此團契無法再

生存，乃於一九八三年開始與第三波溫約翰的葡萄園

團契接觸，因而學得內在醫治之法。90

四 靈恩運動的第三波

A John Wimber

Vineyard Christian Fellowship

到了一九八 年代，巴瑞特（David Barrett）所

稱的『靈恩運動第三波』（The Third Wave of The

Charismatic Movement）或『葡萄園運動』（Vine-

yard Movement）出現了。它基本上是由溫約翰

（John Wimber）在加州安那翰（Anaheim）所帶領

的『基督徒葡萄園團契』發展出來的，由於他教導權

能佈道，此一波也被稱為『權能佈道運動』。除了溫

約翰之外，在富勒神學院任教的魏格納（Peter

Wagner）和精神科醫生韋約翰（John White）也被公

認是這一波的帶領者。『第三波』這名稱是由魏格納

題出的，他指出，因為許多福音派的教會反對靈恩運

動，為了使這些教會能接受靈恩的追求，他推出了

『聖靈的第三波』。91 由於此一波離我們最近，影響

也大，我們會較詳細加以介紹。

溫約翰在五 年代原本是一個相當出名的 滾樂

團『正義兄弟』（Righteous Brothers）的經理，由於

巡迴表演，生活混亂，雖有一妻三子，兩人的婚姻仍

出問題。一九六二年約翰的事業達到顛 ，但他卻與

妻子分居，瀕於離婚的邊緣，在走投無路、痛苦非常

時向神禱告，夫妻兩人和好而信主得救。溫約翰於初

信主時，就有說方言的經歷，但仍繼續抽煙，口吐穢

言。後來他經由一個家庭查經小組的幫助而獻身，開

始成為追求的基督徒，在往後的七年中，帶領了上百

人信主，於一九七 年成為南加州約巴琳達（Yorba

Linda）一所貴格會的助理牧師，後來成為副牧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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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相信神蹟奇事已經隨 使徒時代的結束而過去。他

有一陣子，連續二十週根據路加福音講道，述說神醫

治的能力，可是他呼召那些想得醫治的人前來，卻沒

有一人得醫治時，他感到無能、迷惘、失望透頂，覺

得自己的經驗跟早期教會傳福音的大能不相稱，便於

一九七四年離開了相當成功的牧師職任。

a. 溫約翰於富勒神學院所受的影響

一九七五年溫約翰應當時在富勒神學院任世界宣

教學院院長的魏格納邀請，參與富勒佈道協會（The

Fuller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開創佈道與教會增

長學會，四處造訪，發現許多教會都在急於尋求增長

之道，有些甚至不惜採用任何辦法，僅求人數的增

長。

溫約翰在富勒神學院有四年之久，其間接觸了幾

位教授，使他整個的觀念（後來他自稱『世界觀』）

改變過來；這段時間，是他建立起根據國度與爭戰觀

念而有的『權能佈道』職事。加上溫約翰本人自稱是

『徹底的實行家』，『必須對所新發現的神學理論作

臨 測試， 進到世界裏，看看自己所認定的聖經教 

導是否能實際應用於西方社會。』92 他將所學的立刻

付諸實行，就產生了第三波。

除了後來成為他同工的魏格納之外，在這幾位影

響溫約翰的人物中，最主要的是著有《耶穌與國度》

（Jesus and the Kingdom）一書的新約教授喬治賴德

（George Ladd）。賴德的神國觀主張：世界是由撒但

所統治，一切的天災、疾病、捆綁人的罪、鬼附、甚

至死亡都是撒但的工作。耶穌來了，宣告神的國已經

降臨，因此，耶穌斥責風浪、醫病、趕鬼，甚至叫死

人復活，這些都是跟撒但交戰而得勝。故此，人得救

不僅要決志，還要成為耶穌的門徒，作祂所作的。93

這就使溫約翰發展出一套兩個屬靈國度的理論：神的

國已經在地上掌權（reign），然而撒但還掌有他的黑

暗國度，如今是神的國度與撒但的國度之間的戰爭，

要等到基督再來時，全地纔真實地成為神完全的轄區

（realm）。所以，神的國是『現在已經臨到』（here

now），同時也是『尚未降臨』（not yet）。他喜歡

使用第二次大戰末了時的兩個日子作比喻—盟軍在歐

洲戰場兩個主要勝利的日子，一個是D日（盟軍在諾

曼地登陸的日子，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另一個是

VE日（德軍最終投降，也是盟軍最終的勝利日，一九

四五年五月八日），來說明『耶穌已經在髑髏地贏得

「D日」的勝利，決定了最後的結果』。然而撒但所

率領的黑暗國度仍然如希特勒不願立 繳械，仍然作

頑強的抵抗，於是『教會被呼召成為神的軍隊，繼續

攻擊撒但的根據地，擴張神的統治，直到基督將再臨

之「VE日」，最終所有的惡者終將被打倒』。94 他強

調：『耶穌透過比喻來教導神國是甚麼樣子（參可四

11∼12，26，30）。耶穌透過神蹟來顯明神國的樣子

（參路十一20）』。95

另一位影響他的是宣教學院教授海伯特（Paul

Hiebert），他指出西方科學發達的世界只注意到宇宙

的兩個層面：第一層是屬感官的經驗世界，也就是科

學家所注意那使用視覺與經驗而得到的自然法則，這

一層也包含人際關係、世俗與現世的層面；第二層是

超物質的世界，包含地獄、天堂、永恆、各種外教的

神明，如印度教的濕婆神和羯磨（宇宙力量），也包

含耶和華、天使、魔鬼等靈類，是宗教界所關心的領

域。西方世界卻嚴重地忽 了在這兩層中間，還有一

層是迷信氾濫之第三世界的人士所深信的層面，就是

地面上的超自然力量，包括他們祖先的靈魂、幽魂、

鬼魔，住在樹木、河流、山丘等處的神明，都充斥於

此一層面裏。這層面裏還存在 其他西方世界所不熟

悉的超自然力量，如魔力、行星作用力、凶眼、法

力、巫術與死人溝通等。海伯特認為，西方基督徒因

為缺乏這中間層面的世界觀，就不肯接受神蹟奇事的

可能性；而當西方傳教士到第三世界佈道時，纔發現

這個層面的存在，對此毫無辦法，因而無法應付第三

世界的宣教。海伯特稱此一現象為『忽 中層的謬

誤』。96

除了這幾位之外，還有宣教學院教授葛瑞福

（Charles Kraft）。溫約翰認為，他『啟發我把世界

觀的原則應用在溝通的過程，和我的神學』。另一位

是教會增長專家，也是富勒宣教學院的首任院長麥蓋

文（Donald McGavran），他『把一種厲害的實用主

義』放在溫約翰的心裏，叫他不會再滿足於他現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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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加上宣教學院講師蒂皮特（Allan Tippet）強調

宣教士在第三世界面對當地邪靈時，必須學習『權能

接觸』（Power Encounter），以應付需要，使得溫約

翰下決心接觸靈界的力量。97 經由這幾位的影響，使

得溫約翰相信，西方世界因為注重物質的享受，已經

失去了神的能力；在第三世界的人們，需要看見他們

長期所崇拜或畏懼的是假神，他們在耶穌基督門徒的

面前，藉 明顯並實際的能力表現，能認識耶穌的能

力勝過他們祖宗的假神，因而向福音敞開。不僅第三

世界需要，西方世界也同樣需要將這樣的權能帶進

來。他說，『西方教會需要有一個觀點上的轉換

（Paradigm Shift）。我們必須改變西方的世界觀，包

含借重超自然的能力。』

一九七七年底，因為溫約翰與妻子所主持的查經

小組人數不斷增加，他便離開了富勒佈道協會，另外

開創了一間新的教會，此教會後來成為安那翰葡萄園

基督徒團契。98

b. 溫約翰的妻子卡蘿（Carol Wimber）

溫約翰的妻子本是天主教徒，得救後與溫約翰一

起在原屬的貴格會裏服事，後來成為長老之一，一直

堅決反對靈恩的恩賜，且將這些實行靈恩的信徒趕出

貴格會。一九七六年九月，卡蘿自稱作了一個夢，在

夢中她還是強烈地反對恩賜，突然全身觸了電，醒過

來時口中正在說方言。這個經歷使她認清她的屬靈生

命和知識，並不如自己所以為的那麼多。多年來她以

自己的屬靈標準去判斷別人，當別人所信的跟她所信

的相近，就認為這些人是與神接近的；而與她不合

的，就加以反對。她向神承認自己的自滿、眼瞎和貧

窮，徹底的悔改並辭去教會的職分。一個月後，他們

開始家庭聚會，人數從十二人不斷地增加，到了次年

三月，已經超過一百二十五人，擠滿了他們家中的每

個房間和走道。一九七七年的母親節，貴格會不能再

容忍他們，於是他們自己成立了另一個小教會，負起

講道和牧養的責任。

c. 五旬節運動的影響與『知識言語』

（Words of Knowledge）的產生

就在這時期，溫約翰接觸到一些五旬節人士的見

證，和來自第三世界的學生與傳教士關於神蹟奇事的

報告，使他對靈恩派人數的增加方法更加敞開，並學

習如何運用醫治和得知他人光景的『知識言語』恩

賜。一九七八年四月，約翰自稱當他在主日講道時說

到受浸和聖靈的充滿，有人建議他不如當場就禱告叫

眾人能得聖靈的充滿，於是他開口禱告，當場就得到

了屬靈的能力，凡被他觸摸的都仆倒下去。此時，藉

禱告，約翰第一次治好了一個病人。過了一週，約

翰為一位從小因意外而瘸腿的女孩禱告，使她的腿得

了醫治。消息傳開，許多人蜂擁而至，聚會的人數已

經多到必須租借一所高中的體育 來聚會；有的出於

好奇，有的想獲得某種屬靈的特殊經歷，約翰夫婦對

此深感憂傷。同年的一個深夜，他被一通緊急電話喚

醒，去幫助一位被惡鬼所附的女孩，溫約翰經歷了一

場長達十小時的屬靈爭戰，最後靠 『天國之力』戰

勝惡鬼。後來，他稱這個經歷為『權能交戰』。約翰教

導說，權能交戰是需要有一個面對面的交會，在善良

力量和邪惡勢力正面衝突時，以凸顯真神的權能。99

一九七九年的母親節，約翰請了一位六○年代

『耶穌運動』裏的人來講道，講道末了，這年輕人

說，『教會長久以來觸怒了聖靈，祂被冷落了。所

以，我們要邀請祂來掌管聚會。聖靈，請來！』。有

一位名叫提姆（Tim）的年輕人突然上下跳動，扯到

麥克風，與麥克風一起倒在地上。他躺在地上開始說

方言，藉 麥克風，他說方言的聲音傳遍了整個體育

。許多年輕人受到震撼，有的仆倒在地，有的流淚

哭泣，有的說方言，簡直是吵鬧無章，現場也有些人

對此不滿而離開。約翰非常擔心，當晚查閱聖經和復

興運動的歷史直到天亮，他沒有把握這個混亂卻又奇

特的情況是否出於神，於是向神禱告，求神指明。就

在天亮時刻，一位外州的牧師史代普（Stipe）突然打

電話來，告訴他說，『神要我對你說，「約翰，那就是

我。」』溫約翰稱，於是他知道這是聖靈所作的。100

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裏，超自然的現象經常發

生，每個與約翰接觸的人幾乎都受聖靈的感動，有的

倒下，有的顫抖，有的安靜不動，也有說方言的，這

些經歷使他們覺得更親近神，禱告、讀經、關照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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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神的愛都在他們中間增加了。於是一陣復興的旋風

從他們中間的初、高中年紀的青年人開始吹起，數百

個十來歲的青年人悔改信主，走向街頭、餐館、商

店，向人作見證，並醫治病人。在三個多月當中，增

添了一千七百多位信徒。

d. 安那翰葡萄園基督徒團契的成立

於是溫約翰開始成立安那翰葡萄園基督徒團契，

在安那翰一地，人數在兩、三年內就由幾百人增至五

千人。到了一九九○年，葡萄園團契宣稱他們已經有

了二百五十處的分會，人數約五萬人。101 溫約翰將他

原先擅長的 滾樂演唱方式帶進了崇拜裏，吸引了許

多美國的年輕人，並滿足他們的口味，這也是人數大

增的原因之一。除了神醫（溫約翰換了說法，將其稱

為『權能佈道』，Power Evangelism）和使用 滾

樂之外，約翰也積極相信每一信徒都應該接受呼召傳

福音，於是訓練他的跟隨者，如何以屬靈恩賜來佈道

並接觸人，以求擴展。

e. 魏格納（Peter Wagner）

魏格納於七 年代是富勒的宣教學院院長，被認

為是研究教會成長的專家。他原本反對五旬節派屬靈

恩賜的追求，但在玻利維亞傳道時，他經歷了沒有甚

麼果效的宣教工作，卻發現靈恩派的成長驚人。於一

九八二年，他親身經歷了溫約翰以神醫治好了他多年

的頭痛，於是下了決心，『為了迎接現今和將來的挑

戰，我要使用任何可用的資源』。102 他強力主張為了

教會的成長，必須借助於靈恩派神蹟奇事的功效。

溫約翰和魏格納兩人於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五年，

在美國南加州的富勒神學院合教了MC510『神蹟與教

會增長』（Church Growth & the Miraculous）課程。

每週的授課先有講授，之後有一小時的醫病實習，鼓

勵每個學生都要操練、學習運用所謂的『知識言語』

或『智慧言語』的恩賜。此科目成為富勒神學院選課

人數最多卻也是最具爭議性的課程。當時富勒神學院

院長哈伯德（David Alan Hubbard）為此一課程所引

起的爭議，召開了多次會議討論，於一九八五年停了

這堂課，並於次年二月，由教務長委派一個特別小

組，專門研究這課程並其所引起的問題。一九八七年

這個小組將研究所得，出版了一本書，叫作《神蹟與

事奉》，質疑這課程所使用的聖經和神學根據。富勒

神學院事後將此一課程改由其他幾位教職員負責，溫

約翰的任課被取消。103

f. 『權能佈道』（Power Evangelism）

與神蹟奇事

但這時，溫、魏兩人已經聯手發展出一套『權能

佈道』，聲稱福音本身對現代人失去效力，必須借重

神蹟奇事， 所謂的『權能』屬靈恩賜，來吸引人的

注意，以證明神國的降臨。溫約翰為『權能佈道』的

教導立了三個根基：第一，『神的國度和撒但的國度

是勢不兩立的，而且基督徒已經被徵召加入基督的軍

隊，在爭戰中抵擋撒但。第二，傳道的意義是靠 聖

靈的能力奮力向前行。第三，我們的世界觀影響我們

對聖經的了解，其中還包括神蹟奇事等。』104 他指

出，耶穌所行的神蹟是祂的名片，具有幾方面的功

用：第一，證明撒但的權勢已經被摧毀，國度已經降

臨。第二，告訴人神的國度像甚麼。第三，顯明神的

愛、平安和喜樂的榮耀。105 魏格納並引用使徒行傳第

四章門徒們的禱告：『伸出你的手來醫治疾病，並且

使神蹟奇事因 你聖僕耶穌的名行出來』，他指出，

神蹟主要的功用是『引起未得救者對神權能的注意，

藉此打開他們的心門，接受福音的信息』。106

溫、魏宣稱，許多基督徒忽 了耶穌在復活之後

吩咐門徒們的『大使命』中之『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遵守』這句話。他們說，這裏面的『凡』乃是包

括了『神蹟奇事』，並宣稱：『每一次門徒們傳講神

的國時，他們都是用「神蹟奇事」來服事的。這就是

耶穌所教導他們去作的。』他們又指出，耶穌乃是以

神蹟奇事來服事，也命令門徒如此服事，並且『說任

何有信心的人要作祂所作的，甚至作更大的事（參約

十四12）』。107

溫約翰邀請了一位心理學專家湯姆森（Sam

Thompson）作他的助理牧師與顧問，發展出一套將靈

恩的實行與心理學混和在一起的理論，教導其跟隨者

當注意屬靈的表號和患者身體上相關的現象，而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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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出『知識的言語』，就是說出人的病情或隱私，以

引起人的注意，並試行醫治。溫約翰和魏格納多次推

薦柯爾西（Morton Kelsey）的通靈術來實行『權能醫

治』。溫約翰後來在權能佈道裏採用了內在醫治、幻

視成真術、默思、心理學等方法。這些方法都跟聖經

所禁止的巫術、邪教思想有關，並與聖經中的真理相

違背，我們隨後將詳細介紹。108

g. 精神科醫生韋約翰（John White）

國際間聞名的精神病專家及教授韋約翰，亦為佈

道家，其許多著作都與校園團契有緊密的關係。他晚

年加入了溫約翰的第三波，搬到溫哥華附近的蘇瑞

（Surrey），開展那裏的葡萄園團契。他在《當代靈

恩現象》一書，109 以其精神病醫生的身分，用心理學

方式來討論第三波中的靈恩現象。雖然韋約翰在這書

前一半的篇幅強調，他是以專業的觀察和技巧，客觀

的討論靈恩現象，而後一半是檢驗一些經歷過靈恩的

人所作的見證，但在文中每次題及溫約翰與他的葡萄

園團契時，其語氣都是推崇的，不僅脫離了客觀的角

度，且不由自主地讚揚。他所舉的聖經例子和經節用

也都是為他主觀的讚揚鋪路，例如他花了十二頁的篇

幅來討論這些現象是否屬於心理作用，然後當問題轉

到溫約翰是否採用洗腦的方式時，他立刻說，『我要

說，那絕不是這樣。在葡萄園聚會和研討會中的教

導，就我而言，是合乎聖經的。』（七四頁）在此，

他沒有太多以精神病專業知識並聖經的經節來證明他

所作的結論，諸如這類對第三波的讚揚在此書中一再

地出現。他也引用以往幾世紀許多知名基督徒的靈恩

現象，包括芬尼（Charles Finney）、慕迪（Dwight

L. Moody）、伊凡羅伯斯（Evan Roberts，威爾斯大

復興的領袖）、懷特腓（Whitefield，英美大復興）、

斯理、愛德華滋（ Jonathan Edwards）等人，以證

實第三波所產生的現象是合乎歷史的，都跟以前所發

生的大復興有關。韋約翰在本書的結論是：『葡萄園

運動已開始了。我相信它的源頭是出於神。其發展乃

是會犯錯的人類對聖靈所尋求要在我們這一世代、對

我們所要作工的一種回應。…第三波的信息是一重要

信息。是真實的，是當今教會所需要的。』（二 六

頁）由於他宣稱這本書是以精神科專業角度寫的，因

而替靈恩運動第三波作了一個很好的推銷。

h. 第三波的聲勢

第三波的焦點是放在人數的增加上，就如魏格納

所言，他們接納『任何可用』能使人數增長的方法，

於是他們採納了各種運動中叫人數增加的方法，包括

第一波裏哈金（Kenneth Hagin）和柯普蘭（Kenneth

Copeland）的『信心運動』，就是所謂的『成功神

學』（Success Theology），又稱為『健康與財富的

福音』（Health & Wealth Gospel），人數乃迅速增長

（我們隨後會介紹這些人）。110 他們也吸取了韓國趙

鏞基的『第四度空間』、英國『家庭教會』的樣式，

並採納了經由新時代運動所滲透的西方心理學等。111

據稱，全世界與第三波有關連的基督徒，目前已超過

兩千萬人。112 這一波擅長出版詩歌、光碟和書籍，將

他們的信仰和實行推銷到全世界。

溫、魏兩人也將靈恩運動的第三波帶入與天主教

和新神學派所推行的『大合一運動』中。113 原本在時

代主義大本營的達拉斯神學院擔任副教授的達雅

（Jack Deere）離開了教職，加入葡萄園團契的事

工，為這波運動出版了幾本出名且比較具神學水準的

寫作，被繙成中文銷售於華人世界，強調神蹟奇事在

今時代的功用。靈恩運動的第三波目前已經影響了

一些美國神學院的師資，例如，三一福音神學院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和洛杉磯聖經

學院（Biola Seminary）都聘請葡萄園團契的牧師為

教師。興起於一九九 年，曾於一九九七年在美國

華府聚集了一百萬人的美國『應許持守者』（Pro-

mise Keepers）的主要帶領人，也都是葡萄園團契的

成員。114

溫約翰與韋約翰於一九九 年三月，藉著名醫生

與福音工作者蔡元雲、中國神學研究院主任劉達芳

（曾修過溫約翰的MC510）等人的引介，在香港召開

『敬拜、權能、更新』大會，其後他們中間爆發了激

烈的爭辯，各有所持。雖然韋約翰和引介者解釋第三

波不是靈恩派，他們所強調的是聖靈的權能，並注重

教會內部的合一，這並不像以往的靈恩派會對教會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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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傷害。但楊牧谷經過詳細考察，卻認為『「第三

波」一辭若有真實的意義，它只是指出時間上的不

同，…卻沒有實質、方法和神學上的差異』。楊牧谷

並且指出，韋約翰『認為昔日的靈恩派是缺乏智慧和

沒有神學反省』的評論，是對靈恩派『努力作過的

事，和出版過的書籍，相當無知又自大的回應。昔日

由靈恩派學者寫的書，不少具有很高的學術水平，有

些還有極深的神學反省』。但是『包括韋約翰和魏格

納的書籍在內，學術價值最大的書籍和文章都是由反

對此運動的人寫的。…有些由第三波人士出版的書籍

對不起供給紙漿的樹木，其中不少只是從個人的一些

經歷中，硬湊上一些經文，然後任意發揮，這對任何

研究者都是一件苦惱的事』。115

前面第二波所題，在香港設立了專門向吸毒者傳

福音的香港聖司提反會，又稱為幸福營的潘靈卓，就

是從溫約翰學了內在醫治法有分於這一波。116 臺灣的

以琳書房與橄欖出版社等也於九○年代開始大量並相

繼將第三波的書籍繙譯成中文加以推廣。

溫約翰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摔跤，腦出血而死，

時年六十三歲。於短短的二十年間，他所創立的葡萄

園團契已經在美國有四百五十多處的分會，並於二百

五十多個國家設有分會，聲勢相當浩大。117

筆者為了直接觀察，親自參加了位於安那翰的葡

萄園團契主日崇拜。當我去到停車場時，震耳欲聾的

滾樂聲已經從建築物裏震撼了整個停車場的地面。

當我進入會場，立刻有幾位面帶笑容的招待熱心迎

接，但是他們所說的話被撲天蓋地而來的音樂完全壓

住了。講臺上幾位穿 牛仔褲、花襯衫的 滾樂手正

瘋狂地敲打 樂器，我不確定是否到了對的地方：是

到了主日崇拜的會場？或是 滾樂的現場？各處都有

男女站 ，舉 雙手隨 音樂   擺，有的原地打轉，

口裏跟 唱。打在講臺牆壁上的歌詞，內容雖然簡

單，但我實在沒法看出與主耶穌有何關係。半小時之

後，一位穿 夏威夷花襯衫的講員說了一篇還算動聽

的道（但與世人的演講沒有太多區別），雖然引用了

幾處聖經經節，但其內容實在不太能跟救恩拉上關

係，更談不上有任何聖靈的權能。

B

Kansas City Fellowship KCF 118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四日的《今日基督教》

（Christianity Today）雜誌的封面介紹一個跟孟他努

派類似的運動。此運動源於一九八二年，一位自稱耶

穌將聖靈能力賜給他的畢刻爾（Mike Bickle），在美

國堪薩斯城所創立的一個靈恩團體：『堪薩斯城團

契』。後來有許多其他靈恩人士加入這個團體，其中

有：被推崇為『這時代最偉大的先知』甘保羅（Paul

Cain）、自稱曾穿 潔白袍子被提到神寶座前並得賜

超然異象的寶伯瓊斯（Bob Jones）、鳩納（Rick

Joyner）和約翰保羅傑克森（John Paul Jackson）等

人。畢刻爾宣稱是耶穌吩咐他作這末後軍隊的將軍，

帶領他們結束這個世代。他們自己宣稱是『具有先知

恩賜的傳道人』（prophetically gifted ministers），是

『新種類的超級先知』，能直接聽見神的說話，代表

神向人豫言這世界將要發生的事，並宣稱神親自呼召

他們，叫他們從美國中西部興起，永遠改變這個世

界。雖然他們說的豫言極多，但許多都沒有應驗。他

們自圓其說道，他們所看見的異象沒有錯，只是他們

的解釋與應用不彀準確而已。他們也承認僅有少數幾

位受過神學訓練，卻喜歡傳講所謂根據聖經的事物和

實行，例如先知按手分賜、榮耀的雲、出生（birth-

ing）、內室的經歷、屬靈的層次、得勝者、約書亞的

時代、約珥的軍隊、掃羅與大 、以實瑪利和以撒、

耶洗別的靈、先知學校、大 的帳幕等。他們主張信

徒要多喫牛肉，因為牛肉可以提高他們分辨邪靈的能

力。傑克森自稱具有『黃金感覺』（golden senses），

能以嗅覺分辨甚麼是屬神的玫瑰味道，或是屬撒但的

硫磺氣味。119 連韋約翰在一九八八年所出的《當代靈

恩現象》（中文譯本在一九九四年出版），也極力推

崇他們對先知訓練的體認，『從歷代的錯誤汲取教

訓，獲益匪淺。』120 雖然在他們中間發生了不少驚人

的、沒有聖經根據的新聞，他們卻在一九八九年先被

靈恩雜誌以封面文章報導出來，並被溫約翰賞識。在

同年八月，溫約翰更公開宣稱葡萄園團契的帶領人要

接受堪城團契先知的帶領，並邀請這個團體正式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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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帶領的葡萄園團契，翌年堪城團契果然加入了。

之後，溫約翰帶 堪城團契的先知，參加其葡萄園團

契的全球活動。這時，瓊斯因說了傷害別人的豫言而

受到指責。甘保羅與瓊斯兩人都是被推崇為非常具有

先知恩賜的，但兩人後來都因性醜聞而羞慚下臺。

堪薩斯城的另一位靈恩派牧師庫恩（Gruen）於

一九九 年公開指責這個團契差遣假先知故意說謊，

使得其他一些教堂不得不關閉，好被堪城團契所吸

納。庫恩並寫了一份長達二百三十三頁的報告，由四

十五位美國牧師提供資料，指出堪城團契的錯誤與邪

教般的教導。堪城團契面對這些指責，絕不道歉，只

願意更正不對之處。後來，因為溫約翰介入，並對堪

城團契不合聖經的教訓作了一些更正，此一事件終於

平息。但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瓊斯被兩位女子指控他

利用先知的權柄，對她們性侵犯。他起先否認，但後

來證據確鑿，不得不承認他的確利用了權勢來操縱和

玩弄別人，而辭去堪城團契的職位。

當『多倫多祝福』事件在一九九四年爆發之後，

雖然連溫約翰對此都不認同，但堪城團契卻極表支

持，於是藉機改名為『大都市基督徒團契』（Metro

Christian Fellowship），並發展出『國際禱告之家』

（International Houses of Prayer, IHOP），又名『豎

琴與碗禱告創始會』（Harp and Bowl prayer initia-

tive）。這個團體的影響非常大，許多靈恩運動帶領人

都講說他們的教訓和贊同他們的舉動。121 儘管他們奇

異的教導和實行跟聖經所言大有差異，他們卻斷章取

義地引用聖經，或曲解聖經來支持他們的教導，使得

許多不明真理的靈恩派信徒跟 採用，甚至滲入到一

些非靈恩派的基督徒團體中。

C

Toronto Blessing, Holy Laughter

葡萄園團契在一九九四年出現了一樁奇特的事

件，就是被稱為『多倫多祝福』或『聖笑』的事。南

非雷瑪教堂牧師豪沃布郎尼（Rodney Howard-

Browne）以講道中的怪異舉止聞名，經常出現『聖

笑』（holy laughter）、被聖靈擊倒（being slain in

the Holy Spirit）、在聖靈中醉酒等狀況。他自稱是

『聖靈的酒保』，將聖靈大笑的新酒斟上給人喝。葡

萄園團契的牧師克拉克（Randy Clark），心儀豪沃布

郎尼的佈道已久，在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日，邀請他

到多倫多機場附近的葡萄園團契中講道。就在他講道

時，聽眾突然瘋狂起來，有的大笑不停，有的抱頭痛

哭，有的在會場跳起舞來，有的如公雞昂首邁步，有

的滿地打滾，更有的如野獸般狂嚎。這些奇怪的舉止

不僅在那天晚上發生，還持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許

多人不遠千里趕來，有的加入『聖笑』活動，有的在

旁觀望，使得多倫多機場旁邊的小教堂成了當地的觀

光勝地。不少參加的人在離開之後，成為熱心的推銷

者，將此『聖笑』現象帶到許多地方。豪沃布郎尼名

聲突然顯赫起來，被各處邀請，一九九七年帶領一萬多

天主教信徒大笑。他後來也受靈糧堂邀請，在臺北舉

行了兩天特會，許多與會者也發生大笑的情形。豪沃

布郎尼在南非的教堂是與一位名叫哈金的人有密切的

關連，由他們的關係可以知道聖笑這件事的來源。122

這種奇特的現象引起了許多人的譴責，包括五旬

宗人士在內，宣稱這種舉止是屬鬼魔的，會打斷聚會

的秩序，不應該在教會中出現。連溫約翰於一九九六

年都出了聲明說，教會應該傳揚聖經的話，不該有如

此越軌的舉止。結果，葡萄園團契將多倫多機場的團

契開除了，但堪城團契的甘保羅卻指這件『聖笑』事

件是由神所發動的。123 有評論者說，『聖笑』這事組

合了靈恩運動中所產生的許多現象和教導，甚至包含

溫約翰所主張以經歷掛帥之神學所導致的現象。這種

『聖笑』現象不斷在靈恩派的團體中出現，成為靈恩

派聚會的一種標誌。

D

a. 專家對溫約翰教導的研究

在過去這二十多年，自從溫約翰所領導的第三波

崛起之後，有許多專家對其作了研究與評論。我們無

法一一詳述，只能 舉幾位：

第三波與之前的靈恩運動相同之處，在於三者均

重視屬靈經驗、有屬靈恩賜的表顯，和傳福音的火

熱。另一方面，大家亦有不同之處。在起源上，第

一、二波源於一些主流教派如天主教、聖公會，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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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波則源於福音派如浸信會。在 重點上，第一、二

波重視說方言的恩賜，而第三波則重視權能醫治。此

外，對於靈浸的看法，大家亦有不同。第一、二波認

為，一個信徒在浸水禮後還

要接受靈浸，這是一個認真

追求聖潔生活的信徒纔能得

到的，其標誌就是說方言，

因為連舌頭這身體最污穢的

部分都得了潔淨。至於第三

波，則將靈浸看為一種對聖靈的感覺，不強調一定要

說方言，亦不強調所有領袖一定要能說方言纔彀資

格。但第三波非常注重神醫和前兩波所推崇屬靈領袖

的特徵，使著名的神學家奧爾森（Roger E. Olson）感

慨說，『基督教面臨退化為 重醫治、敬拜與個人感

覺之民間宗教的危險。』124

專門研究溫約翰教導的邁索（R. Miesel）125 指

出，溫約翰的教導有三個主要特徵：

第一，根據經歷而不是根據聖經。溫約翰是一名

實用主義者，教導『如果甚麼有功效，那就一定是從

神來的了』，並強調要主觀並實際地去行，他的座右銘

是：『經驗第一，然後發展出一個神學來適應經歷。』

第二，採用祕術（occult）與新時代運動的實

行，比如觀看病人的兆頭，教導內在的醫治、看星

象、交鬼與死人交談，以及其他一些心理學和祕術，

以得 知識的言語。

第三，強調屬靈的爭戰，稱魔鬼存在於基督徒裏

面。

另一位專家迪 （ B. DeWaay）指出，許多溫約

翰有關神蹟奇事的教訓，乃是根據東方宗教的神祕主

義與注重心理學的內在醫治之教導和技術。126

關於新時代運動、神祕主義與內在醫治，我們要

在『五旬節的野火』裏加以介紹並評論。

b. 魏格納對第三波的看法及楊牧谷的回應

第三波的帶領人魏格納曾發表一篇文章，指出第

三波的特色之一，就是『不再分派別。許多原本沒有

五旬節或靈恩背景的教會都開始為病人禱告，並見證

神的醫治能力，而且避免一些事，以免像過去一樣

（不論對或錯）被視為沒有節制』。127 楊牧谷對此回

應說，『葡萄園運動的領導者在過去足 及五湖四

海，他們的目的是「引導他們如何支取能力來源」，

但當無疑問，他們背後要擴

張的意圖是非常明顯的，全

在乎時機是否成熟，客觀條

件能否配合。』128 楊牧谷

並指出，溫約翰所發行的刊

物《葡萄園通訊》在一九八

七年曾宣告：『本協會計畫在未來十年間建立一萬個

葡萄園』，雖然『葡萄園要擴張是絕對合法的，他們

也沒必要取得本地教會的准許；本地教會若感受威

脅，除了急切反省自己的牧養是否有可改善之處外，

消極的反抗是無濟於事的』。129

因此，如果有人單純地相信溫約翰與魏格納所言

的第三波和前兩波靈恩運動不一樣，是為 教會的合

一，那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五 第三波之後

第三波之後，又有許多不同的靈恩運動到處出

現。西方靈恩人士稱此為『新靈恩派』（Neo-

charismatics），臺灣神召神學院院長莊飛稱此為『後

靈恩派』。但實際上，『後靈恩派』這個稱呼包含了

所謂靈恩的第三波、第四波、和一些今日的獨立靈恩

教會。這些團體有些不贊同五旬節派或靈恩運動的靈

浸主張，有些更不承認自己是靈恩派，但他們所強調

的信仰和實行，有時卻比靈恩派更具爭議性、更不合

聖經。臺灣和東南亞地區具靈恩色彩的教會中，不少

屬於這種後靈恩派。130

現在，讓我們看幾件五旬節派神召會在第三波之

後所發生的事。

A

The Pensacola Outpouring

一九九五年六月十八日，在美國佛羅里達州潘撒

可樂市的布郎斯維爾神召會（Brownsville Assembly

of God）發生了一件五旬節人士聲稱是聖靈澆灌的事

件，131 但許多其他人士則持相反意見，指責這件事怪

Roger E. O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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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並不屬於聖靈的工作。132

據布郎斯維爾神召會人士說，那一天牧師克爾派

崔（John Kilpatrick）請了一位傳道人西爾（Steve

Hill）講了一篇信息，在他邀請人接受聖靈的更新

時，一千多人站起來回應。正當他按手在這些人身上

時，一陣奇特的能力橫掃了整個會眾，許多他們自稱

是聖靈彰顯的現象出現在他們身上，例如：無法控制

的 擺、顫抖、哭泣、昏倒在地失去知覺、如獅子大

吼、身體蜷曲如嬰孩出生，甚至還有人看見天使般的

幻影在會場中跳舞，藍色的煙霧瀰漫在會場裏。這場

開始於早上的禮拜直到下午四點纔完結，接下來的一

年，超過兩萬人接受了主耶穌，其中不乏染 各種顏

色頭髮的龐克（punk） 滾樂手、律師、脫衣舞孃、

銀行家、卡車司機、吸毒者，許多年輕的基督徒也自

稱得了復興。這神召會的人士還回憶，連韓國牧師趙

鏞基在一九九一年為美國的大復興禱告時，曾宣稱主

牽引 他的指頭落在地圖上的潘撒可樂，並說『祂要

將復興帶到潘撒可樂，這復興要如火一樣，直到把美

國各地都燒起來』。133 這件事雖然如趙鏞基所豫言的

發生在潘撒可樂，但結果卻不如其然，不僅沒有點燃

全美國，反而暴露了其所謂的豫言和 重點有相當大

的問題。

當牧師克爾派崔的會友兼朋友來責問他，為何要

將這所謂『聖靈垃圾』帶來時，克爾派崔反指他是被

魔鬼附身，失去了理智。因此，他失去了這位好朋

友。但他被人問及，有否為這被魔鬼附身的朋友禱告

趕鬼時，他無法回答。這牧師為 許多不認識的不信

者被聖靈澆灌而興奮，卻對他這朋友的被鬼附無動於

衷；而且他怎麼知道這位好友是被魔鬼附身呢？根據

克爾派崔的描述，那天西爾沒有以神的話開始他的講

道，卻在臺上昂首闊步像隻羚羊般跳動，一再重複

說，『過一會，我要為你們禱告。』說了幾次之後，

眾就如同在戰場上被槍彈打中一般倒在地板上。克

爾派崔聲稱真正的復興就是人們有身體倒地的『彰

顯』，並稱此一事件算得上是聖靈在二十世紀名列前

茅的大復興。克爾派崔回憶當天晚上說，他如嘔吐般

吐出了一句『知識的話語』，一把銀色的矛從他口中

射出，穿過會場，射中了一個女士的胸膛，那女士向

後倒地，口中大叫『血淋淋的謀殺』，他以為殺了

她。他繼續解釋說，那銀色的矛是神的話，醫治了那

女人多年的疾病。但他也題及，當晚他曾對 眾喊叫

說，『如果你感覺不到，就裝假罷！』

一位事後聽克爾派崔陳述的基督徒說，在他整晚

講說那天所發生聖靈澆灌的信息裏，他一次都沒有題

過聖經的話，卻一再講說他自己所看到『聖靈顯現』

奇特的現象。牧師所注重的是人們得了這顯現的奇特

表現，而不是人們得救接受主的事。這基督徒難過地

說，教會從解釋聖經的講道，改換軌道成了深奧奇特

經歷的見證，福音信息被攙水成為『啟蒙的深奧經

歷』。134 一對夫婦參加了此次事件的聚會，見證他們

不曾聽見聖經的引用，也沒有聽見福音的傳揚，所以

他們質問：如果沒有聽見任何有關耶穌基督的福音，

人能算是得救了麼？這證實了克爾派崔自己的話：

『許多在場經歷到聖靈超自然顯現的觀眾不是基督

徒，人不需要得救也可以經歷這個。』連溫約翰自己

也題過一位印度新聞記者說，這些發生在身體上所謂

的奇特現象在印度教裏經常可以見得到，如果說這是

聖靈的工作，那要如何區分甚麼是基督教，甚麼是印

度教？135 錢伯斯（Joseph R. Chambers）指出，在潘

撒可樂聚會中所使用的煽情 滾音樂對這些現象起了

很大的主導作用，歌詞完全沒有題到父神和耶穌基

督，卻以一般性的稱呼來暗示神，這和『五旬節的野

火』中所說的新時代運動非常類似，並且歌曲的調子

帶有強烈的催眠作用，使聽眾被帶到一種不自覺、輕

易被控制的狀態。136

另一位當地的牧師則指出此一運動的癥結：真正

的復興所注重的焦點都是基督與祂的救贖工作，而不

是 情激動的經歷，或由身體所表現的奇特彰顯。 137

潘撒可樂的神職人員包括克爾派崔牧師和西爾在內，

都咒詛那些批評他們的人，會受神的審判。西爾宣

告，『追求神的人會向新的啟示打開，那些緊抓 聖

經的人是不配算為追求神的人。』因此，連在五旬節

派的官方網站中都有一位牧師公開譴責說，五旬節教

會許多年來，面對批評時，都會回到聖經來討論並以

聖經作為最後的準則，但潘撒可樂的神職人員已經越

過了這項準則。以致神召會在一九九七年四月，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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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責這兩位的態度說，這絕不是神召會的舉止；也宣

告說，潘撒可樂的神召會所得的『聖靈彰顯』不僅找

不到聖經的根據，卻作出對批評者這樣自大的攻擊，

使基督的身體受到損害，連非基督徒也不敢出聲，使

得反對這事件的人都成了無聲的羔羊。138

潘撒可樂的新聞報刊（Pensacola News Journal）

曾經就此事相關的奉獻款項與其用途，並所宣稱的神

醫和復興的事例展開一系列的報導和調查，起先它報

導了許多動人的事件，但經過四個月的持續調查和訪

問，發現許多原先會眾所承認的事並沒有真的發生。

對此一事件的真實報導與對其真相的揭露，使這報社

得了職業記者協會的獎項。二 年西爾離開潘撒

可樂，去到德州達拉斯重新開始福音傳道，二 三

年他在那裏建立了一處教堂。也就在這一年，克爾派

崔牧師辭職離開，另外建立了一個福音派的組織。

此一運動於此劃上句點。趙鏞基的豫言也就不了了

之。139

B

香港錫安教會原先屬於一個總會設在加拿大溫哥

華的靈恩派教會。一九九四年，加拿大總會認為錫安

教會的教導行徑有偏差，宣佈與其決裂，錫安教會從

此獨立發展，其對於聖經、三一神和末世觀等教義，

與傳統基督教信仰有嚴重的分歧，被一些基督教組織

視為異端。在一九九六年，錫安教會的梁日華牧師教

導雙氧水與三一神信仰合一，還宣稱雙氧水能治百

病，鼓勵信徒採取雙氧水醫療法，震驚了華人基督教

界，報章雜誌也刊登此一奇聞。錫安教會的福音行動

針對十至十五歲的學生，於二 五年『以強勁的音

樂、魅幻的燈光、精細的編排，加上主持人不斷以口

號鼓動情緒，並引導信眾演練一些集體動作，如唱

歌、舉手、跳舞、宣告及冥想等，讓信眾進入興奮狀

態，產生難忘的宗教體驗』。140 這位梁日華牧師的老

師，就是美國靈恩派著名的傳道人辛班尼（Benny

Hinn）。

C Morningstar Ministries

美國總統於二 八年的選舉，當共和黨麥肯恩

（John McCain）挑選了阿拉斯加州的女州長撒拉佩

林（Sarah Palin）作他副總統的候選人，新聞界揭開

了佩林所屬的神召會的面貌，也題醒了大家，春雨的

『約珥軍隊』的教導與運動並沒有消失，反而與第三

波聯合起來，聲勢壯大。

佩林從十二歲在阿拉斯加的窪汐拉神召會

（Wasilla Assembly of God）受浸後，一直到她嶄露

頭角成為副總統候選人，都是這教會的忠實會員。此

神召會的主任牧師卡爾嫩斯（Ed Kalnins）教導邪靈

污鬼佔據地上的境界，前人所受的咒詛是一世一世的

傳遞給後代，這是接續溫約翰與海伯特的教訓。此地

神召會召集高中畢業生參加三年的訓練班，每年都積

極參加第三波的活動與神學訓練，特別是到南卡參加

由『晨星出版與事奉』所辦的『先知特會』（Pro-

phetic Conference），學習當年由神醫伯納罕所帶起

的『春雨』運動『約珥軍隊』的教訓。這些教訓雖然

於一九四九年已經被神召會定為異端，但因為一直蟲

死不僵，神召會總部於二 年又在第十六項決議

重申其為異端。141

二 八年四月起，『晨星出版與事奉』的領導

雷克喬納（Rick Joyner）帶領了連續二十幾週的『爆

發特會』（breakout），在筆者寫此文的十月仍在各

處如火如荼的進行 。 142 喬納有自信的說，這運動如

此令人興奮，將會在全世界爆發開來（break out

around the world）。143 華文靈恩派的網站也將其信息

繙譯成中文擺在網路上，其內容強調末世的復興，例

如他說，『復興的氛圍通常是主的同在與人的能量的

結合。對於復興，這並沒有甚麼不對，但我們必須認

識到人的興奮也是有傳染性的。看到基督徒興奮起來

是很棒的，但這個興奮必須轉化為在我們生命中對神

旨意的順服。』144 從追求靈命復興或奮興的角度來

看，這樣的信息很好，但我們不能忽 了其關於『約

珥軍隊』的奇怪異端。

喬納主要著有《末日決戰》及《末日的呼召》二

書，已經繙成中文，由臺灣以琳出版社在各地銷售，145

且擺在簡體字網站，以針對中國大陸的信徒。146 在

《末日決戰》裏，他指出，撒但的地獄軍隊厲害地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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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教會，教會應該起來抵擋，我們個人也應該謙卑在

主的審判臺前，對付世界與自己，以得復興為神爭

戰。喬納的信息都是構建在他自稱所得的異象，主耶

穌、約拿、羅得、智慧等都對他說話，話中出現許多

聖經的經節，似乎他對聖經相當有領會。但是裏頭會

露出馬腳：例如他在《末日的呼召》中說，主說，

『我就是那存在受造萬物之中的生命，我甚至是那存

在我仇敵裏面的生命。』147 在新約聖經中，每當『生

命』這詞用在主耶穌身上時，例如：約翰一章四節的

生命在祂裏面、三章十五至十六節神應許一切相信神

兒子的都能得永遠的『生命』、十一章二十五節和十

四章六節，主自己說祂就是『生命』的多達一百二十

五處經節，所用的希臘字都是zoe，神聖的生命，與物

質的生命（bios）和魂的生命（psuche）截然不同。

萬物和不信的人只有身體和魂的生命，沒有神的生

命，神的生命必須人相信了救主耶穌，纔能蒙重生，

得zoe（約壹五12）。萬物和撒但怎麼會有神聖的

生命？撒但難道重生得救了麼？這就可看出喬納對聖

經真理的認知似乎多，卻是非常錯謬。

香港靈糧堂承辦的愛修園聖工靈修學院香港延伸

課程，於二 二年十月二十八至三十日假國際神召

會舉行，邀請喬納宣講神對香港的心意。二 八年

十月底在北美愛修園的主辦下，喬納和傑克達雅

（Jack Deere）前往臺灣舉辦四天八千多人的『末日

決戰復興特會』，不只帶來第三波的教導，更帶來了

一份豫言的宣告—『臺灣要興起，承接神對亞洲的祝

福』。148可見此運動正倡行於華人基督徒當中。

貳 五旬節運動與靈恩運動

著名書籍的評論

以下我們要來介紹幾本由五旬節運動與靈恩運動

人士所寫的書，這些書可說是代表這運動的神學與實

行，我們藉 指出這些書的優缺點，來評論這個運動

的特徵。

一 辛班尼的《早安，聖靈》，

（Good Morning, Holy Spirit）

美國佛羅里達州的靈恩牧師辛班尼以電視廣播其

『神蹟十字軍』（Miracle Crusades）的節目，並在世

界各地舉辦復興會實行神醫職事，被譽為『當今在權

能事奉上極有恩膏的事奉者。他所帶領的團隊事奉在

臺灣帶來極大的震撼，到處皆充滿神蹟奇事及醫治的

見證』。149 班尼於一九九 年出版了《早安，聖靈》

一書，於半年內，已經印行了三十五萬本英文版。一

九九七年此書繙譯成中文，由以琳書房出版，號稱全

球銷售量超過一百萬本。

這本書一開始就 說班尼在睡夢中得了兩次異

象，第一次是在十一歲時，他看見了耶穌；第二次是

在十九歲，他夢見自己和數不盡的犯人綁在一起，一

位天使使他的腳鐐手銬脫落了，並把他帶到光明中。

之後，他大聲禱告求主耶穌進入他的心，過了幾天在

一場福音聚會中正式接受了主。他得救之後就非常喜

歡讀聖經，並進入與聖靈非常親密的關係。這段故事

是他親身的經歷，非常主觀。從他的描述裏，可以看

出他對主耶穌的真摯，對聖經的戀慕，並與聖靈的親

近。他特別強調不要讓聖靈擔憂（弗四30），並要順

服聖靈的引導。他也將自己禱告的經歷按 步驟寫出

來：先從承認神是誰開始；然後藉 祈求，將所要的

告訴神；接下來是愛慕主耶穌，敬拜祂，尊崇祂，在

這時會感到聖靈的同在，進入一段與主非常親密的時

光，這光景可能會持續幾個鐘頭。在這之後纔是代

求，聖靈會讓我們想起某些人和事物，我們便為這些

代求。最後是感謝和讚美，或以唱詩，或用方言來讚

美作結束。這是班尼所述說『我所經歷最純淨的禱告

形式』。150 這一段關於他與聖靈交通的描述，非常甜

美親密，值得我們肯定與學習。

然而班尼在電視上的職事卻是荒唐無稽的。例如

有一次他宣稱，『如果你家中死了人，將他搬到電視

機上面，兩手垂在電視機兩旁，因為神會使用我藉

電視機叫他復活。』151 有專家查出，他在神醫職事大

聚會中造假。152

班尼的職事也沾染了錢財的污點，他所謂的神醫

也被發現是灌水的：他經常傳揚『成功福音』（pro-

sperity Gospel），教導人們只要藉 相信，其信心雖

如芥菜種一般，也能使他們心想事成，無論是健康、

財富、或任何屬世的成功都可照 所想的成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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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信心不是向 救主耶穌，而是必須藉 捐一筆 

奉獻款給他纔能發生作用。153 英文維基網站指出，他

本人住在一棟八百多萬美元的豪宅裏，每當他旅行

時，不僅乘坐自己的私人客機，且住在每晚三千美元

的豪華酒店，卻一再向聽眾募款。154 並且班尼好幾次

豫言世界大事，卻沒有如他所言的發生，以致引人詬

病。155 有專家指出，在他所舉辦的神醫大會中，那些

來到講臺接受醫治的病人都是事先篩選過的，造假的

成分居多。156 跟隨班尼的廣大 眾甚至有崇拜他的傾

向，認為他是神的受膏者，不能輕易毀謗，否則會遭

神的譴責。這些 眾也強調人的經歷高過於正確的教

義。157 從網路上所流傳他於萬人大會以聖靈擊倒人的

影片可以明顯看出，有的人是他用手推倒的。158 他在

《早安，聖靈》書中高言聖靈同在的經歷固然令人嚮

往，但其奢華的生活和不盡真實的醫治手法則完全不

相配。主耶穌說，『樹總是憑果子認出來的。』（太

十二33）班尼的職事還在美國及一些地區盛行，這是

否會成為另一個反面的例子？我們現今雖不敢斷言，

但已經有證據顯出他的假冒和斂財。求神憐憫他與跟

隨他的 眾。

班尼在這本暢銷書中題到關於他自己的身世時

說，他父親是巴勒斯坦迦法（Jaffa）的市長，他童年

時，與社會隔離，並且有非常嚴重的結巴現象，但在

課業上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學生。他童年的結巴後來被

神醫治了。然而這些他所自稱的童年往事都被認識他

的幼年同伴強烈的評論是謊言。159 如果連這些童年的

事情都想欺蒙，那麼他對其他更重要的事豈不更有意

造假了？他狂熱、誇大、自稱為神醫，以奢華炫耀的

穿 、非常戲劇性的在電視場面出現，數萬會眾擁擠

前來接受他的神奇醫治。然而，許多這些所謂的醫治

也被人察覺是事先作了手腳的行為。160 可是還有許多

自願被騙，或不知情的人繼續跟隨 他。主耶穌親自

指出魔鬼就是說謊者的父（約八44），如果一位傳道

人以說謊建立其職事，那麼他的根源是聖靈還是魔鬼

呢？

班尼本人對三一神的認識委實不敢恭維。雖然他

三番四次地說到『三位一體』，但其實他是一個不折

不扣的『三神論』者。他在這本書所使用的一些比喻

和說明，都叫人覺得他所說的神是三位分開的，而不

是同一位神（例如一六二至一六三、一六八頁）。他

在書中不曾解釋此神聖的三如何也能是一。美國專門

研究異端邪教的基督徒研究中心（CRI）也指出同樣

的問題。161

我們前面所題五旬節派與靈恩派的特徵乃是經常

錯誤地引用聖經。他們不顧解經的原則，更不顧上下

文，僅將合乎自己意思的解釋硬套在經節上，有時斷

章取義，有時張冠李戴，有時更是風馬牛不相干。班

尼也犯了同一毛病，例如：當班尼在論及有人擔心說

方言的恩賜會被收回時，他引用了羅馬書十一章二十

九節『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來指說方言

的恩賜是神賜給人的，神是不後悔的，祂所賜的說方

言恩賜是不會被收回的。如果我們讀一下此經節的上

下文會發現，十一章二十九節所說的『恩賜』，乃是

保羅在講神的揀選和呼召時所論及那臨及以色列人和

外邦人之神的救恩，絕不是指講說方言之類的靈恩恩

賜。解經時不能因為經文中出現同一個字，就張冠李

戴的牽連扯在一起。

班尼將聖靈的地位抬得過高，甚至對耶穌的神性

也有懷疑。他說，『要是聖靈沒有和耶穌同在，耶穌

很可能會犯罪。是的，是聖靈保守耶穌得以毫無瑕

疵，耶穌不只是從天上派來的，祂又被稱為人子—可

見祂有犯罪的能力。事實上，祂沒有犯罪並不意味祂

不能犯罪。』162 這一點我們必須嚴厲地批評，將他與

亞流異端同列，因為亞流也教導子可能會犯罪，這是

對耶穌極大的 瀆，不僅否認祂的神性，也不承認祂

無罪的人性。

此外，還有一點似乎其他五旬節派與靈恩派運動

人士也有類似的傳講，就是將聖靈當作『神的能力，

祂是聖父及聖子的能力』（六二頁），『聖靈就是幫

助我們面對難處的那一位』（一三四頁）。班尼問讀

者說，『你有沒有與聖靈合一而行呢？你有沒有過

與聖靈合一的生活呢？要有那樣的關係不難。你只要

對這位偉大的幫助者說，「幫助我！」神的聖靈便會

立刻觸摸你，並幫助你去得 神所應許給你的東西。

這裏最重要的一點是，你要知道三位一體的神總是同

心協力去完成一個目標：滿足你的需要。』班尼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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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代表了五旬節與靈恩運動人士，一面高舉聖靈，順

服聖靈，一面卻將聖靈當作大有能力、幫助人脫離困

境的僕人，聽從信徒的隨意使喚。這個錯誤觀念主導

辛班尼所傳講的成功福音，認為神會照 人所希望 

的去幫助人實現，那麼人就是坐在寶座上的主，聖靈

成為服事信徒的奴僕了。

神救恩的最終目的，是使信徒被重生所得之神聖

的生命更新、變化、長大成熟，並將所有信徒建造成

一個基督的身體，不僅成為神的豐滿得以彰顯神的豐

富（弗一17∼23，三14∼19），也成為叫基督滿足的

新婦（啟二一9），有祂豐滿身材的度量（弗四

13），在永遠的新天新地裏，信徒成為神的居所，同

時神也是人的居所（約十四20，23，啟二一3，

22），這是神自己所定下的專特目的。說祂的救恩僅

來解決我們的難處，成全我們所祈求的，乃是將神的

救恩大打折扣，且偏離了目標。沒有錯，神來幫助信

徒是可能會發生，也可能不會發生，但神在其主宰

下，知道我們的需要，如同一位慈父不僅餧養、引導

我們這神的兒女，更來管教、成全。許多靈恩運動的

領袖如辛班尼等，不

僅不認識神救恩的目

的與內容，還存 私

心，胡亂講說神幫助

人成功的『另一個福

音』，其實是轉變了

基督的福音（參加一

6∼7），目的是騙

取錢財，肥了領袖自

己。跟隨者也大有責任，因 想發財、得成功，而非

渴慕得神的生命，所以一再受騙。這是沒有目標的瞎

子領 一班想成功，與神救恩相背的瞎子，最終全都

落在撒但所設立的網羅中。（關於成功福音，請看

『五旬節的野火』。）

二 柯希能的《聖靈全能的工作》163

（Rev. N. Krushnisky, Almighty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柯希能牧師建立並牧養臺灣的『以琳基督徒中

心』，教導並帶領許多人被聖靈充滿。本書是柯牧師

關於『聖靈洗禮』的原稿，後被整理成此一書名，被

推薦為『聖經學院研究聖靈課題的最佳材料』。

本書有幾項優點：

第三章論及聖靈在信徒生命中的工作，平衡地論

及神的靈運行在信徒生命中，神聖的生命在信徒裏結

出聖靈的果子，並使信徒有能力見證主、服事主。他

也強調聖靈作工使基督身體能合一，使神的話活起

來，滿有能力。屬靈的恩賜必須由愛來推動（五一

頁）。第四章題到聖靈的果子使信徒過得勝的基督徒

生活（五五頁）。

第五章論及如何被聖靈充滿，首先必須相信神所

應許的聖靈是給我們的，然後使用耶穌的寶血潔淨我

們的心，豫備好盛裝的器皿。接下來，要絕對順服神

的話與聖靈的帶領，並要迫切渴望被聖靈充滿，尋

求、切慕，要神在我們裏面創造一個渴慕聖靈的心，

來到耶穌面前『喝』，就是藉 祈求、讚美和感謝，

懇切地求神用聖靈來充滿。

第十章講到如何辨別欺騙的靈，首要以神的話為

標準，並接受教會牧

人的帶領，不私自行

動。柯牧師並指出，

有些人的工作常會在

教會中引起紛爭，這

是出於邪靈與肉體的

工作。他題到說豫言

（申言）的目的就是

要造就、安慰、勸勉

並祝福，若有人行神蹟，卻不榮耀主名，就不該接受

他。這對五旬節與靈恩運動中一些抬高自己的害 之

馬是個警告。他也祈求教會中有辨別諸靈的恩賜。

以上這些優點都值得我們肯定，看出五旬節派與

靈恩派人士中是有注重生命、聖靈的果子、以神的話

為指標的人。而在實行上單純的相信、禱告、祈求、

讚美，都非常符合聖經，非常值得嘉許。

但是我們也要指出這本書的缺點：

1. 解經方面喜歡以偏蓋全：例如，他在第十六

頁說，『每一個「受聖靈浸」的事例，總是伴隨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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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見」和「聽見」的證據—當「被靈充滿」時，

他們讚美神，口說方言和豫言。』他並在第九十九頁

說，『在使徒行傳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被聖靈充

滿的幾種基本形式，其中之一就是：「當一個人被聖

靈充滿時，他會說方言。」』然而，行傳中題到教會

第一次挑選人來事奉，包括司提反在內的六位管理飯

食的執事時，都沒有題到他們說方言是必須的條件，

反而是必須『有好見證，滿有聖靈和智慧的』（徒六

3，5）作為可見與可聽的證據，後來司提反在受到厲

害逼迫時，聖經也是記載他『滿有聖靈』（七55）。

2. 柯牧師如同教導積極思想的哈金，與其他靈

恩人士，動不動就以冒犯、 瀆聖靈永不得赦免的

罪，來威嚇那些反對靈恩運動的人士，例如：『我們

從教會歷史中可以發現，每一次的大復興，以及真理

恢復時期，都會激起不同的反應，而其中將聖靈工作

論為邪靈工作者，誠屬危險之事—他們極可能會犯了

瀆聖靈，永不得赦免的罪（太十二31∼32）。』這

是靈恩人士的通病。固然他們經歷了聖靈，也深知這

些反對靈恩運動的人失去了這些屬靈的祝福，但無論

如何，威脅或咒詛總不像是聖靈所結的果子如『恆

忍、溫柔、恩慈』吧（加五22∼23）。

3. 不平衡地強調聖靈的能力：柯牧師雖然題到

聖靈帶來的生命與聖靈的內住（一 至一一頁），但

僅 知皮毛而已，整本書還是強調聖靈的能力，而看

不出他論及信徒對生命成長所需的注重，特別是從主

的話得餧養（彼前二1∼3）這一面。在這樣不平衡地

強調之下，信徒的屬靈生命無法均衡地成長，因而長

期停留在孩童階段，一直屬肉體或屬魂，自然就偏好

神奇的屬靈恩賜當作孩童的玩具，這是重蹈哥林多信

徒的覆轍。

4. 罔顧聖靈恩賜的先後順序：柯牧師雖然列出

林前十二章七至十節的九種恩賜，但當他開始說明這

些恩賜時，乃是從說末端的豫言，說方言和繙方言開

始，其次講到醫病和行異能的恩賜，然後談到辨別諸

靈與信心的恩賜，最後纔論及智慧的言語和知識的言

語（四四至四五頁）。靈恩人士偏激地強調神奇的屬

靈恩賜，經常（其實應該是『總是』）忽 保羅在十

二章二十八節所題恩賜的先後順序，而強調保羅特意

擺列於中間（行異能、醫病）和末尾（說方言）的那

些恩賜。保羅在同一章八至十節也題及恩賜的順序，

也是將說方言擺在後面。這是為甚麼？因為列在前面

的幾項恩賜，如智慧的言語（如使徒的話語）、知識

的言語（如教師的話語）以及先知（申言者）為神說

話、辨別諸靈、幫助人和治理都是由於生命長大而發

展出來的。就如同羅馬書十二章六至八節所列的那些

恩賜，乃是出於林前一章七節所說內在、初期的恩

賜；但神奇的恩賜，特別是說方言和繙方言，則不需

要生命長大就可以如直昇機般的突然發生，甚至以人

工裝假。164

5. 曲解聖經：靈恩人士總喜歡將跟說方言不相

干的經節，與說方言的實行強扯在一起，柯牧師也犯

了同樣的毛病。例如他解釋猶大書二十節的『在至聖

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裏禱告』，他說，『在聖

靈裏禱告 是向神說方言，這會建立我們的信心。』

（八七至八八頁）柯牧師又說，保羅在林後四章十六

節所題的『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就是藉 說方

言，神就天天更新你裏面的人（八八頁）。他指出，

保羅之所以能在受患難逼迫時，還保持喜樂的『原因

之一 是：他花了許多時間向神「說方言」，來造就

自己』（八九頁）。柯牧師解釋，約壹二章二十節與

二十七節的從那聖者所得的恩膏，是為 說方言（九

四頁）。他指稱以弗所六章十八節的『靠 聖靈，隨

時多方禱告祈求』，是以方言來禱告，這是打擊魔鬼

的武器（九五頁）。這樣曲解聖經是因為柯牧師心中

已經有說方言的主觀認知，不論讀到甚麼都直接跟說

方言扯在一起，完全不顧那處經文究竟在講甚麼。這

是解經的大忌諱。

6. 斷章取義的解經法：當柯牧師在第十一章題

到『愛與屬靈恩賜之平衡』時，他離譜的說到，保羅

在林前十三章說完基督徒彼此相愛之後，在十四章的

一開始他就接 說，『你們要追求愛，也要切慕屬靈

的恩賜。』柯牧師所引用的經節就突然停止了。然後

解釋為何我們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呢？他說，『首先，

我們必須清楚明白，被聖靈充滿，說方言，乃是個人

得 神的能力，可為耶穌作見證，並在靈裏禱告，為

要造就自己。』（一四九頁）其實十四章一節在柯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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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所引用的之後，還有一句保羅的話：『其中更要羨

慕的，是作先知講道（或申言）。』而保羅在整個十

四章就是強調申言如何比說方言強，信徒如何當在聚

會時每一個人都要為神說話（ 申言），而十四章就

是貶低說方言的恩賜；但柯牧師卻完全故意省 ，並

且高舉方言。如此偏離聖經意思的解經，就是為人所

詬病的靈恩派斷章取義解經法。

7. 混淆聖經不同名詞的意思：對一些五旬節派

與靈恩派人士而言，『被聖靈充滿』、『受靈浸』、

『聖靈降下』似乎都是一樣的意思；這些名詞在聖經

裏有不同的希臘原文，也有不同的上下文用法，他們

囫圇吞棗似的解經是他們受保守派攻擊的原因之一。

就簡單的先從字義來看，『被聖靈充滿』是指：人如

同一個虛空的器皿，聖靈如同風，或空氣（希臘文是

同一個字），充滿了這個器皿，是一件在裏頭被充滿

的事。而『受靈浸』乃是指：聖靈如同水一般，澆灌

在人的外面，如同將人浸入水裏一樣，這是一件外面

被浸透的事。『聖靈降下』是指：如同主耶穌受浸

時，聖靈在外面如鴿子降下，停在祂的身上，也如以

利亞的外衣，是有能力的，可以披在身上，這也是一

件外面的事。

論到『被聖靈充滿』，在行傳二章二節和四節，

路加使用了兩個不同的希臘字，雖然和合本聖經都將

它們繙譯成被聖靈充滿，但其實二者有不同的意思，

在繙譯上應該有所分別與講究。李常受指出，在行傳

二章二節所用的希臘字是pleroo，浦利路（Strong 碼

4137），是指在裏面充滿器皿，就如這一節的風，充

滿了屋子的裏頭。但在四節所使用的希臘字是

pletho，浦利奏（Strong碼 4130），是指充溢在人的

外面，如五旬節那天颳進門徒所在屋子的風，如同滿

溢的水『充溢』在他們身上。所以這裏有兩件不同的

事：屋子裏被充滿（浦利路），門徒身上被充溢（浦

利奏）。保羅在以弗所五章十八節的吩咐：『要在靈

裏被充滿』，就是使用前者pleroo，浦利路，而不是

後者。李氏並指出，信徒在裏面（ 素質一面）被聖

靈充滿是為 他們基督徒的生活，而他們在外面（ 

經綸一面）被聖靈充溢是為 他們基督徒的事奉；每

一位基督徒都應該經歷聖靈的裏面充滿和外面充溢的

兩方面。『甚至為人的基督，也經歷過同樣的事：祂

在素質一面由聖靈而生（路一35，太一18，20），為

祂的所是並生活；又在經綸一面被聖靈所膏（太三

16，路四18），為 祂的職事和行動。素質的靈是在

祂裏面，經綸的靈是在祂身上。』165 聖靈的充滿是為

基督徒的生活，聖靈的充溢乃是為 基督徒的事 

奉，這是非常精準的區分。

三 溫約翰的《權能佈道》

（Power Evangelism）

根據溫約翰於一九八五年所出版的知名著作《權

能佈道》（中文一九九 年由以琳書房繙譯出版，二

七年二版），我們先整理出他的教導重點，再加

以評論。

溫約翰受賴德的國度思想影響極深，這本書的主

要焦點乃是集中在神的國度，其教導甚至被稱為『國

度神學』（Kingdom Theology）。他相信神的國度正

與撒但所率領的黑暗權能激烈交戰。他相信今天這個

世界是由撒但這世界之王統治 ，是戰爭的守方；耶

穌來到地上乃是一種進攻，入侵了撒但的國度。人相

信了耶穌，不是上了一艘豪華郵輪開始度假，而必須

跟隨耶穌進行一場驚心動魄的權能交戰。166 溫約翰宣

稱，『我們被推入跟撒但作戰的當中，是在一場以人

們的靈魂為獎品的決戰。撒但有許多方法俘擄人，而

他的目標就是使他們否認最後的拯救。另外，還有其

他受控制的型態：諸如被罪捆綁、肉體和情緒問題、

社會崩潰、惡魔所引起的苦痛等等。我們的任務就是

拯救那些因亞當墮落而被擄的人。』因此，『我們生

來就在爭戰中，因此我們應該知道：在世如在戰場。

…直等到基督再來，建立祂永遠的國度，撒但纔會被

逐出。所以，我們正夾在這兩個時代之間，戰爭仍持

續進行 。不管我們喜歡與否，我們都是神的軍

隊！』167 他宣稱信徒必須向神的帶領敞開，以得 能

力，完成耶穌在馬太二十八章所吩咐的偉大使命。

其次，溫約翰指出，傳福音必須以理性與超理性

的兩個不同層面來進行。他以一份西方佈道的統計資

料指出，西方教會大部分的福音行動（他稱為『計畫

性佈道』）都是以理性的辯證來回答人們的問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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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些許單向溝通的情緒訴求，雖然藉 組織嚴密的佈

道會，也花了大筆費用作媒體傳播，卻缺乏新約聖經

中使徒時代的權能。他說，一般佈道的結果只將極少

數的人帶到決志（相信主）的地步，卻無法叫人成為

主的門徒，與撒但的國度爭戰。溫約翰說他所教導的

權能佈道乃是所有的行動，無論是地點、時間和對

象，必須由聖靈來發動和指引，不是由人事先作好安

排，也不是講豫先準備好的信息，而是依靠聖靈 時

的引領，傳講適合對方的訊息。他說，『在計畫性佈

道裏，基督徒說，「我去是因 順服，願聖靈祝福

我。」』他們自己豫備所要傳講的信息，抱 一種態

度：我們先作一些事，然後求神祝福。但『在權能佈

道裏，基督徒說，「因為聖靈叫我去，所以我

去」』。他說，基督徒應該在神的授命和管理之下，

敏銳地學習依靠聖靈的帶領。今時代的信徒需要得

更有能力的傳福音方式， 權能佈道，不僅在福音尚

未傳到的第三世界，就是對西方國家更需如此，因為

他們受了物質主義和理性主義影響，而不相信屬靈世

界正厲害活動 。 168 溫約翰如傳統福音派一樣承認，

『假若人們要重生，他們需要知道福音的本質，知道

自己是罪人，需要神的救恩，知道要透過在基督裏的

信心，經歷恩典。』他接 說，『但是，簡單的把基

督告訴非信徒，不見得就會使他相信基督。透過聖靈

的恩賜把福音彰顯出來，能支持我們的信息。如此一

來，非信徒能彀知道神的愛和權能。』169

溫約翰極度強調權能佈道，『能除去許多來自無

知，或消極態度的阻力。…神藉 透視內心和良心，

超自然的克服阻力，但若僅僅透過理性的方法，將會

花費一生緩慢的進行。』（九六頁）

溫約翰以很長的篇幅講述『神蹟奇事與世界觀』

這個題目。他指出每個人都抱 一種世界觀，不論是

有意識或無意識，人對世界或生命的方式有一種基本

的觀念。溫約翰講世界觀的用意是要基督徒察覺自己

世界觀的缺失，如果與溫約翰所謂的『基督教世界

觀』不同，就需有基本上的改變。他引用富勒神學院

教授葛瑞福所題世界觀的功能：對事情的緣由與演變

提供基本的解釋，也是對事物評價、判斷和確認經驗

的基礎，提供心理上的安全感，並對任何新的消息、

價值、和經驗提供整合的作用。他強調從十九世紀

起，現代的西方世界觀受了物質主義的強烈影響，認

為只有『能彀看見、實驗、和證明的纔是真實的。科

學方法被高舉超過了聖經』。人們受了這種理性物質

主義世界觀的影響，使理性成為日常生活中所有事物

的主導，排除了所有不能以科學測量的現象，對超自

然界的觀念也就產生懷疑或不信。然而因為物質主義

和理性主義都無法解釋宇宙的來源和生命意義，於是

人們轉向哲學或東方宗教求助，這也是東方宗教能在

西方社會成長的原因。由此溫約翰列出富勒神學院教

授海伯特在印度村落宣教時，面對一個罹患天花的女

孩，他要與當地巫師競爭的情景，究竟誰的神纔有真

正醫治的能力？於此溫約翰帶出海伯特所宣稱的『被

西方人世界觀所忽 的中間層帶』。溫約翰的書使用

了一張 顯現美女也可看見老巫婆的圖畫，來說明不

同的人對同一件事持 不同的看法（就是世界觀）。

170 這張圖畫於幾年後（溫約翰的英文書出版於一九八

五年）被另一本銷售超過一千多萬本的《與成功有

約》（The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出版於一九八九年）所採用，說明兩個人持不同觀點

時，其實可能兩個人都是對的。但如果只堅持自己的

觀點，不試 瞭解別人的觀點，就無法從更完整的角

度了解事物的全貌。

溫約翰強烈駁斥福音派人士所持的世界觀—『經

驗不應該決定神學，經驗必須不斷服於聖經之下。』

他說，『神使用我們的經驗，更完全地向我們顯明祂

在聖經裏的教導，而許多時候，這樣的經歷推翻或改

變了我們的神學觀或世界觀，而這正是耶穌藉 讓門

徒經歷祂的受死與復活所成就的事。』171 然後溫約翰

使用了一整章來講論四福音書中耶穌所作的工，專注

於耶穌所行過的神蹟奇事，來表明在四個領域：魔

鬼、疾病、自然、死亡中，主都在進行 權能交戰。

172

在這書中，溫約翰還列出靈恩的更新對各宗派的

幾項正面影響：173

1. 藉 舞蹈、戲劇、讚美詩、靈歌，靈恩引進

了一種嶄新型態的敬拜模式。『活潑、喜樂的音樂是

靈恩運動帶給教會最重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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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靈恩帶出一條新的社會經驗的道路，尤其對

於小組，門徒間的關係和基督教團體。

3. 靈恩刺激聖靈事工的復興，在許多宗派裏，

靈恩神學開始被人注重。

4. 靈恩幫助個人在靈修生活上得到更新，例如

禱告、讀經、默想和禁食等。

他與道伊一樣，極度反對靈恩運動被制度化，因

為它可能失去了鹽味（聖靈的能力）；但他也認知一

個運動不能長久待在教會之外，可能會變成異端，或

造成宗派分裂。

他還引用了幾位屬靈偉人的話來加強他的權能交

戰教導：慕安得烈—『在基督的教會裏，每一天都該

是個五旬節』，陶恕（A. W. Tozer）—『被聖靈充滿

的生活並非是基督教信仰的一種特別豪華的包裝，它

是神為祂子民所作全盤計畫裏的一部分』。叼雷（R.

A. Torrey）論及開西『更高生命』特會時說，『受聖

靈洗是聖靈的一種運作，它不同於重生得救，卻是稍

後生命逐漸更新變化的工作…，是一種為 服事所賜

予的力量。「靈洗」不單是為使徒而豫備，也不單是

為使徒時代的人豫備，而是為了「所有的人，甚至我

們的主神在未來所要呼召的許多人」而豫備的…，它

是為教會歷史中每一個時期的信徒所豫備的。』他也

題出賓納克（Clark Pinnock）的論點說，聖靈充滿

是初信主的經歷，又是可重複的。溫約翰強調，『我

們關心的不應該是我們何時經歷聖靈充滿，而是我們

確實經歷到它。』174

溫約翰在末了強調，『身為一個基督徒，我們所

能作的最基本選擇，就是讓生活順服於聖靈的管理之

下，並要求祂實現祂為我們所豫備的一切，並釋放恩

賜。…你所需要作的，就是向神敞開你的心，要求聖

靈來充滿你，並管理你的生活。』175

對權能佈道一書的評論：

A

這本書可以說是第三波神學的代表作，以簡單易

懂的見證方式來講說，裏面有一些值得肯定的點：

首先是他對福音的負擔與信徒盡這方面服事之成

全。例如溫約翰指出：『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至二

十節的大使命要求使人成為完全的門徒；基督徒不僅

要相信，還要接受訓練，活出福音的見證。』（一九

頁）『每一個基督徒都是被呼召收莊稼的。』（七一

頁）他非常注重福音的傳揚，指出現代人對福音的需

要（七二至七五頁），傳福音的重點是『勇敢的宣揚

福音，清楚、正確的把基督的受死、被埋及復活表達

出來』（一九頁）。今天許多傳統教會雖然在福音上

有積極傳揚的推動，但果效不強是事實，也是缺失，

而一般基督徒對自己所得的救恩不彀認識，也不彀學

習使用屬靈的能力傳福音，第三波靈恩運動彌補了這

個缺失，也是他們迅速開展的一個主要原因。的確，

每位信徒只要一得救，就應該經歷『脫離黑暗的權

勢，…遷入祂愛子的國裏』（西一13），『從黑暗轉

入光中』（徒二六18），被教導並被成全，成為主的

門徒（太二八19∼20），學會禱告將福音服事給人。

但信徒不僅需要被成全來服事，也需要在內裏生命得

供應與成長。信徒的需要有兩面：一面經歷聖靈的內

住得以在神聖生命上成長，另一面學習運用屬靈的恩

賜來服事，傳揚福音，建造基督的身體。這是主耶穌

在馬太二十五章所教導的兩面真理，一面是內在生命

的成長，由十個童女來代表，另一面是外在使用恩賜

來服事，這由三個得了才幹的奴僕來表徵。基督徒必

須在這兩面都注重纔是平衡的。然而許多基督徒都沒

有得到這正確的教導而忽 了這兩方面，以致有那愚

拙的童女沒有在燈裏豫備好油（聖靈的充滿，表徵生

命的成熟），也有將主所賜的才幹（恩賜）埋在地下

的，他們在主來時都要受到主的譴責並懲罰。但他們

不是與不信者一同滅亡，他們必須在千年國度時代受

成全。雖然溫約翰沒有將主對信徒的期許如此清楚地

指出，但他教導信徒要被成全運用恩賜，並強調傳揚

福音是值得嘉許的。

其次，他指出，神與我們同在就是聖靈，也就是

保惠師：『我們的敞開及順服於祂的帶領、賞賜能

力、膏抹、大能，是完成偉大使命的催化劑。』（六

五頁）他並多次強調傾聽聖靈的聲音，遵行神的隨

帶領（四一、八三頁），他並引用魯益師（C. S.

Lewis）的說法，『作門徒的目標是成為「小基

督」，效法祂的性格並作工。』（八五頁）這是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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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的。基督要在祂的信徒身上複製出許多和祂一樣

的小基督來，這是救恩的正確認識，但不是由人效法

能作得到的，必須先有同一個生命，然後藉 生命的

供應成長。生命長成了，自然而然就能活出基督的生

活，也能作基督所作的（參腓一19∼21）。

溫約翰對聖靈『一次受洗，多次充滿』的認知

（二○七至二一二頁）是正確的，這對靈恩運動中的

人是難能可貴的。他抱 要將所聽見的真理實行出來

的態度（二一頁）也是值得稱許的。

他對教會的認識也是值得肯定。例如：『神所要

的是活的身體，可讓聖靈自由運行在其中，而這個身

體必須要被治理，以至於能有許多成就。』『為使教

會成熟發展，以完成她的工作，正確的秩序是需要

的。教會是個有機體，一個活的身體。』176 他以屍體

來形容有高度複雜的結構卻沒有靈魂在內，落入組織

的形式教會；並以單細胞的阿米巴變形蟲來形容雖有

生命卻沒有組織的複合體，所能發揮的功用就相當有

限，來指拒絕被領導的基督徒團體。

他對訓練信徒成為門徒的強調與實行也是值得注

意的，如魏格納所指的教導神的話語作基礎，也教導

許多影響生活層面的生活方式，訓練他們作神的工作

（八五頁）。這些都非常好。

他也指出信徒的合一是經歷屬靈能力的祕訣（五

四頁），並希望藉 『權能佈道』這本書能帶給所有

的基督徒合一（二二頁）。溫約翰能抱 與眾宗派聯

合的態度，不採取分裂是值得稱許的。但誠如前面楊

牧谷所指出的葡萄園團契的推廣方式，這樣的合一態

度並不能在其實際作法上得到認同。

B

溫約翰雖然注重福音，但他非常強調耶穌的宣揚

福音，就是藉 趕鬼醫病、叫死人復活的神蹟（二

頁）。他也強調信徒要學習得 恩膏（或膏抹），其

實就是得 神醫的能力（八 頁）。他所說的福音其

實就是他所要推銷的權能佈道。他引用哥林多前書二

章一節、四至五節，強調保羅在哥林多改變了他的佈

道方法，『他同時運用了大能的明證和福音的宣

講。』（八七頁）我們發現在這一段經文引用中，溫

約翰也犯了其他靈恩人士同樣的解經毛病，不僅忽

了林前二章第二節：『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

道耶穌基督，並這位釘十字架的。』所強調的十字架

之謙卑和低微，也不顧上下文所指出釘十字架的基督

是與『猶太人是求神蹟，希利尼人是尋求智慧』（一

22∼23）的強烈對比。保羅在此處明明指出神蹟並不

是他職事的中心，中心乃是耶穌基督與十字架。保羅

對追求屬靈恩賜而行神蹟的哥林多信徒，乃是以基督

這謙卑的神與祂的十字架（撇棄自己的意思，就是

魂）作為他的傳揚中心，絕非溫約翰與第三波人士所

強調的行神蹟大能。然而溫約翰卻能斷章取義的拿這

裏的經節來加強其教導，迷惑了許多自己不去查考聖

經的迷糊跟隨者。

我們就拿約翰福音來看，這卷福音書記載了使徒

約翰認為非常重要並具代表性的事蹟，作為見證（二

一24∼25），雖然這卷福音書記載了：在婚筵變水為

酒、醫治大臣垂死的兒子與病了三十八年的人、以五

餅二魚餧飽五千人、醫治瞎子和叫拉撒路復活的神

蹟，但這六項神蹟並不是這卷福音書的主題，反而約

翰福音記載了許多與神蹟無關的事例，或以這些神蹟

來引進為數更多、更詳盡、但更重要的啟示，主要針

對耶穌的身位與工作來見證祂是神聖的生命（十一

25，十四6），為了要將這生命給人得 （十 10，十

二24）而成為肉體，被釘死與復活，也為 建造神家

的許多住處（十四2∼6）。這纔是本書的重要部分。

約翰福音論到耶穌的身位有許多方面：祂是那從

永遠就與神同在，並就是神的『話』（一1）；生命

在祂裏面，這生命就是人的光（4），接受祂的人就

得了神聖生命，重生為神的兒女（12∼13）；祂是神

的獨生子（18，三16）；祂是成了肉體的話，帶來恩

典與實際（一14，17）；祂是神的羔羊（29，36）；

祂是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也是被舉起的銅蛇

（三13∼14）；祂是光，也是世界的光，更是生命的

光（一4，5，9，三19，八12等）；祂是活水（四

14，七37∼38）；祂是從天降下的生命的糧（六48，

51）；祂是無罪，惟一能定罪的一位，卻樂意赦罪的

救主（八1∼11）；祂是與父同在，並與父是一的神

子（八16，29，十30），也是能叫人自由的神子（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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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祂是在亞伯拉罕之前就是『我是』的一位

（58）；祂是羊的門，也是為羊捨命的好牧人（十

7，11）；祂是復活，也是生命（十一25）；祂是落

在地裏死了的一粒麥子（十二24）；祂是到父那裏去

的道路、實際和生命（十四6）；祂是真葡萄樹，其

上所長的枝子就是與這樹有生命聯合並結果子的信徒

（十五1∼5）。原先僅在神裏的生命，現在擴大成為

一棵滿了果子的葡萄樹。這些對耶穌身位的啟示，就

是約翰福音的首要啟示。

另一面，約翰福音論到耶穌的工作也有許多，例

如：祂的來將恩典與實際都帶來了（一17），也將看

不見的神表明出來

（18）；祂雖來到

地上，卻將地聯於

天（51，三13）；

祂把死水變成令人

愉悅的美酒，這啟

示出祂作生命的原

則—將人的死亡帶

進復活的喜樂；猶太人向祂要神蹟，但祂把焦點指向

神的家（聖殿），豫言要將拆毀的聖殿三日建造起

來，啟示出祂這經過死亡且復活生命的目的，就是建

造基督的身體（二19∼21）；祂將要被釘死在十字架

上，早已由摩西在曠野所舉的銅蛇所豫表，為要表明

神對世人的愛（三14∼17）；祂要賜給人永遠不渴的

活水，在人裏面成為泉源，直湧入永遠的生命（四

13∼14）；祂在安息日作工，叫一個病了三十八年的

人得真正的安息；祂的作工就是父的工，不是行神蹟

而是賜人生命（五19∼21）；祂行五餅二魚的神蹟乃

是為 啟示祂是那真正從天而降的生命之糧，叫喫祂

的人可以因祂活 ，作祂在地上的擴增（六 48，51，

57）；祂的得榮耀乃是藉 釘死與復活，使神的靈成

為人可以喝的那靈，且要從人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

（七37∼ 39）；眾多自義的宗教徒盤問祂、試誘祂，

是否該照律法打死行淫的婦人，祂卻以智慧的話語，

光照、暴露每個人都在罪的奴役與捆綁之下，只看見

別人的犯罪，卻不知自己也在罪的奴役裏，惟有祂這

世界的光照亮人裏面的真正光景。祂一面啟示祂是那

『我是（ 耶和華神）』（八 24，28，58），也就是

叫被罪奴役者得自由的真理（32∼36）；另一面揭示

罪的源頭，就是那從起初就是殺人的（豫表這些想用

石頭打死人的宗教徒），也是說謊者（暴露這些明明

想用手段殺害耶穌，卻撒謊的宗教徒），就是魔鬼

（44）。

耶穌又挑選了另一個安息日，醫治了一個生來就

是瞎眼的人，這事件再次招惹了宗教徒，逼迫一個得

看見的瞎子說耶穌是罪人（九24），整個記載就是暴

露這些瞎眼的宗教徒，活在他們盲目的黑暗裏，不認

識祂這光。因為耶穌身邊圍 許多想要殺祂的宗教

徒，耶穌啟示祂是

為羊捨命的好牧

人，祂不僅捨命，

祂來的真正目的是

要叫人得生命，並

且得的更豐盛（十

10），所以，這位

神子樂意捨命又再

取回，就是要成為生命之靈，好叫相信的人得 神的

生命（17∼ 18，28）。祂叫拉撒路復活，乃是藉此叫

人看見神的榮耀，也叫神的兒子得榮耀，因為祂就是

復活，那勝過死亡的生命（十一4，25，40，45）。

耶穌看祂的受死，就是祂作為人子得榮耀的時刻，因

為祂是一粒麥子落在地裏死了，要結出許多與祂有同

一生命的麥粒來，作為祂的繁增（十二23∼24）。當

祂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向祂，得永遠

的生命（32），同時祂也審判這世界，將世界的王趕

出去（31）。在離世之前，祂無止盡地愛屬祂的人，

親自以謙卑束腰，為門徒洗腳，要他們也彼此洗腳，

以維持生命的交通（十三1∼17）。

最後一晚，祂告訴門徒，在父的家裏有許多住

處，祂要離開他們（被釘死）去為他們豫備住處，這

個豫備就是藉 死除去神與人之間的許多障礙，包括

罪行、罪性、世界、肉體、己、撒但等，好將人帶進

神裏面，成為基督身體上的肢體，作神的居所（十四

1∼6）。祂要求父賜給門徒另一位與門徒一直同在的

保惠師，不僅與他們同在，還要在他們裏面，這保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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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就是實際的靈（16∼20），要引導信徒進入一切的

實際（十六13）。祂雖要離開，卻不撇下他們，反而

祂正往他們這裏來，這保惠師就是耶穌藉 死和復

活，從肉身存在的耶穌，成為是靈的基督來與門徒同

在，這位是靈的基督就是復活那晚耶穌對門徒所吹的

那口氣，門徒所接受的聖靈（二十19∼22）。

復活之後，耶穌顯現在提比哩亞海邊，與門徒一

同喫早餐，並有深刻的交談，現在祂不僅與他們同

在，更是與他們一起生活，在他們裏面的聖靈（二一

1∼23）。耶穌與門徒不再是不同的人了，約翰於此

所要表示的是：原先那一粒麥子結出了許多子粒，原

先的一粒麥粒擴增成許多具有同樣生命和性情的複製

品；耶穌與門徒也不再是分別的各個人了，而是耶穌

在三日內所建造的殿，就是基督的身體，也是神的家

（提前三15），這許多信徒就是父家中的許多住處。

因此，祂在十字架上不僅成功救贖，除去神與人之間

的所有障礙（肋旁所流出的血—約十九34），且成為

信徒所要接受的生命（肋旁流出的水，34），這一切

都成功了（30）。祂為信徒豫備神家中的住處，豫備

好了，祂就要再來接門徒到父那裏（十四3），復活

之後耶穌對門徒的顯現，見證祂所說的也成功了。所

以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最後一句話乃是『成了！』還有

許多方面，我們不詳盡列舉了。約翰福音書裏這許多

的記載都不是溫約翰所謂的神蹟，但這些記載纔是約

翰所要傳講的。溫約翰雖然也叫約翰，卻不認識使徒

約翰所傳講的重點，可惜！

約翰福音中所記載關於耶穌非常詳盡的說話，就

是第一章第一節的『話』，將看不見的神說明、解

釋、定義出來，這些話就是前文所列舉關於耶穌的身

位，並藉 所記載的耶穌工作，表明神的救恩，乃是

要使人得神的永遠生命，作人裏面的真滿足，使人成

為神的兒女（一12∼13），並被建造成為神家中的住

處（十四2），也就是一個葡萄樹的生機體（十五

1）。這些重要的記載，若以文字的多寡來看，要比記

載神蹟的那幾項多太多了，而且這纔是約翰所要說的

重點。而約翰記載這六項神蹟乃是作為楔子，為要引

導出他真正想要說的啟示。

約翰福音中的事例有許多，但都跟神蹟無關。例

如，第二章耶穌潔淨聖殿的記載就不是神蹟。雖然猶

太人問耶穌要顯甚麼神蹟給他們看（18），祂卻講到

要建造他們所拆毀的聖殿，這與神蹟無關。耶穌與尼

哥底母、撒瑪利亞婦人的對話，在住棚節的對眾人高

聲呼叫的事上，對宗教徒質問如何對待行淫的婦人一

事，對馬利亞抹香膏的事上，在進耶路撒冷熱烈歡迎

的事上，給門徒洗腳的事上，十四章到十六章的長篇

講說，十七章的禱告，十八章到十九章的被捕、受審

問、被釘等，都沒有涉及一點神蹟。約翰對神蹟的觀

點是非常清楚的：他首先在二章二十三節說，『當耶

穌在耶路撒冷過逾越節的時候，有許多人看見祂所行

的神蹟，就信入了祂的名。』但他接下來的話，就清

楚指明耶穌對神蹟的態度：『耶穌卻不將自己信託他

們，因為祂知道萬人，也用不 誰見證人怎樣，因祂

知道在人裏面的是甚麼。』（24∼ 25）著名解經家克

拉克（Adam Clarke）指出，二章二十三節的許多看

見神蹟相信耶穌的人，並沒有接受耶穌作救主，他們

僅僅相信祂是所應許的彌賽亞而已。177 所以，耶穌的

行神蹟並不是約翰福音的重點，反而耶穌所說的『生

命的話』（六68）纔是。

溫約翰非常強調他的『權能佈道』觀點，他列舉

行傳中所記載的十四次神蹟奇事，都與傳福音有關，

而指出其結果都為教會帶來增長。他甚至高舉神蹟的

功能到了一個地步說，行傳中『有二十種教會增長的

情況，都是因為使徒行神蹟奇事所直接帶出的結果，

很少是由單純的傳福音帶出的』（一七三頁）。這種

對神蹟的偏見偏離了聖經的記載，因為行傳中的記載

並非如此，若有人僅看了他所說的，而不去自己直接

查考聖經，就被蒙騙了。讓我們看一下使徒行傳中究

竟如何說的：

靈恩運動人士非常喜歡引用第四章門徒們在禱告

中求神蹟奇事，禱告之後地大震動，門徒被聖靈充

滿，卻忽 了這一處經節的全貌：禱告之後，門徒乃

是立刻『放膽講說神的話』（31），這裏並沒有記載

他們立刻到處去行神蹟。

當教會第一次因服事飯食出現難處時，十二使徒

召集眾門徒來，對他們說的話乃是，『我們撇下神的

話去服事飯食，原是不相宜的。』（徒六2）他們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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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說，要撇下行神蹟奇事，他們所注重的是絕不能撇

下神的話去作別的服事， 使那時飯食服事非常重

要。後來他們選了七位執事出來服事，結果是：『神

的話擴長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的數目大為繁增，也

有大 的祭司順從了這信仰』（ 7）。教會的增長首先

乃是神的話被傳揚，當神的話增長，人數就自然繁增

了。絕不是神蹟奇事多了，教會就增長，民間的神蹟

奇事相當多，並不見得都信了耶穌。

當耶路撒冷受到逼迫，使門徒們不得不分散出

去，『那些分散的人就往各處去，傳神的話為福音』

（八4）。被分散的門徒乃是傳神的話為福音，而不是

行神蹟。撒瑪利亞人首先聽見腓利傳揚基督（5），

其次纔看見他所行的神蹟（6），後來他們信了腓利

所傳『神的國和耶穌基督之名的福音』（12）。並且

行傳接 記載：『使徒在耶路撒冷，聽見撒瑪利亞人

領受了神的話，就打發彼得、約翰往他們那裏去，』

（14）使徒（彼得和約翰）在撒瑪利亞乃是『鄭重見

證並講論了主的話』，纔回耶路撒冷去（25）。這些

經節所強調的都是神的話。

當福音傳到第一個外邦人家中（哥尼流），雖然

他們也經歷了聖靈的浸，但耶路撒冷的信徒不是聽見

哥尼流家經歷了別的，卻是：『使徒和在猶太的眾弟

兄，聽見外邦人也領受了神的話。』（十一1）逼迫雅

各和教會的希律王死後，行傳乃是記載：『但神的話

卻日見擴長，越發繁增。』（十二24）

保羅和巴拿巴受聖靈差遣，第一次行程的首站乃

是居比路島，他們到了撒拉米，並沒有行神蹟，或說

方言，乃是：『在猶太人的各會堂裏宣傳神的話。』

（十三5）當地的省長士求保羅請兩位使徒前來，不是

看他們表演神蹟，乃是『切求要聽神的話』（7）。兩

位使徒來到彼西底的安提阿（14），在那裏保羅於安

息日時，在猶太人的會堂裏給了一篇長的演講，就是

講說神的話。下一個安息日，『全城的人幾乎都來聚

集，要聽神的話』（44）。而不是要來看神蹟顯現。

保羅和巴拿巴在第二個安息日對反對他們的猶太人

說，『神的話先講給你們聽，原是應當的；只因你們

棄絕這話，斷定自己不配得永遠的生命，看哪，我們

就轉向外邦人去。…外邦人聽見了，就歡樂，並且榮

耀主的話，凡指定得永遠生命的人都信了。於是主的

話傳遍了整個地區。』（46∼49）

保羅和巴拿巴於第一次行程之後留在安提阿，行

神蹟麼？不是，乃是『和許多別的人一同施教，傳主

的話為福音』（十五35）。

保羅在第二次行程，與西拉無故被關在腓立比的

監牢中，雖然有神蹟出現，監門全開，使得禁卒想要

自殺，但保羅指示他可以藉 信耶穌全家得救，於是

他們就將『主的話，講給他同他全家的人聽』（十六

32）。禁卒全家乃是因為聽了主的話而得救的。地震

的神蹟令禁卒想自殺，傳講主的話卻叫他全家得救。

神蹟與主的話有截然不同的果效。

保羅在帖撒羅尼迦，接連三個安息日都與人講說

聖經，而沒有作其他事（十七2），他傳揚主的話作

為福音引起猶太人的逼迫，使他不得不離開，去了庇

哩亞，行傳怎麼記呢？『但帖撒羅尼迦的猶太人，知

道保羅又在庇哩亞宣傳神的話，也就往那裏去，聳動

擾亂 眾。』（ 13）保羅又是傳講神的話，不是行神

蹟奇事。

保羅在哥林多住了一年半，作甚麼呢？『在他們

中間教導神的話。』（十八11）他後來來到以弗所住

了兩年，作甚麼呢？行傳十九章十節乃是記載：『這

樣有兩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亞西亞的，無論是猶太

人，是希利尼人，都聽見主的話。』先有了主的話叫

眾人聽見，接 纔有許多神蹟奇事的發生，但結果是

如何記載的呢？『這樣，主的話便強有力的擴長，而

且得勝。』（十九20）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溫約翰與所有靈恩人士的讀

經與解經方式是何等的扭曲聖經的事實。溫約翰一面

強調世界觀的轉變，卻忽 了他自己的世界觀已經受

了強烈的扭曲，受屬靈恩賜來行神蹟的觀念所主導

，不論看甚麼經節都解釋成他那被扭曲之世界觀的

看法，並更改了聖經所啟示的真理。他並將聖經真理

視為『理性的解釋』（五五頁）而看低聖經的價值。

可能在一些死寂、固守成規的宗派裏是如此，但聖經

中的真理，絕不是道理，也不是理性的解釋，而是真

實、實際、確實、真確、真誠等。對真理缺乏認識，

僅僅從理性角度來看聖經真理，使敬拜神的信仰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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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理性的認知，這和主耶穌來時的經學家和法利賽

人委實沒有兩樣，但聖經中的真理並非如此。李常受

對『真理』這希臘文有一很詳盡的解釋，在此不能完

全列出，僅 舉一些。李氏說，『原文意實際（與虛

空相對）、確實、真確、真實、真誠。這是約翰個人

獨特的用辭，也是新約裏一個深奧的辭，指神聖經綸

的一切實際，作神聖啟示的內容，由神的話傳輸並揭

示如下：

（一）神，是光也是愛，成為肉體，作神聖事物

—神聖生命、神聖性情、神聖能力、神聖榮耀等—的

實際，給我們得 ，使我們享受祂作恩典，如約翰福

音所啟示的。

（二）基督，就是成為肉體的神，神格一切的豐

滿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祂裏面（西二9），好成為：

神與人的實際； 舊約一切豫表、表號、影兒的實

際； 一切神聖、屬靈事物的實際，如神聖的生命與

復活，神聖的光，神聖的道路，智慧，公義，聖別，

救贖等。

（三）那靈，就是變化形像的基督（林前十五45

下，林後三17），是基督的實際（約十四16∼17，十

五26），也是神聖啟示的實際。

（四）神的話，作神聖的啟示，不僅啟示，更傳

輸神與基督的實際，以及一切神聖、屬靈事物的實

際。

（五）信仰（相信）的內容， 我們所信之事的

具體元素，成了完滿福音的實際。

（六）關於神、宇宙、人、人與神的關係、以及

人與人彼此的關係、人對神的責任等的實際，這些都

是藉 受造之物和聖經所啟示的。

（七）真實、可信、真誠、誠實、可靠、信實；

就 神說 ，是神聖的美德，就 人說 ，是人性的美德。

（八）實在或真實的事物、事情（事實）的真相

或實情、實際、真確；與虛假、欺騙、偽裝、偽善、

錯謬相對。』178

由溫約翰對聖經的領會這一點，也看出今日基督

教中一些偏於理性的探討，卻失去了內在生命的實

際，不僅造成許多基督徒缺乏聖靈的實際認識，更對

真理的認識與經歷有錯誤的領會。

溫約翰採納海伯特『被西方人排除的中間層帶』

觀念，其實是將異教所迷信的神明和鬼魔都包括在基

督徒正常的世界觀裏（一二七至一二九頁），而不是

以聖經中所啟示的作為標準。其實，舊約和新約中都

題過魔鬼、空中的掌權者、巴力（舊約迦南人所拜

的）、摩洛等神明，這些都是真實的，只是現代許多

基督徒不認為他們還存在並活動 。溫約翰的真理準

則是異教的信仰，不是聖經。這也脫離了正常基督徒

的規範。

溫約翰代表了一般靈恩人士注重經歷過於聖經的

傾向，他說，『當我們有過這些經驗，將能在聖經的

理解上有所成長』（一三七頁），『神使用我們的經

驗，更完全地向我們顯明祂在聖經裏的教導』。他指

出門徒對耶穌的受死和復活的經歷，乃是當這事成就

了，門徒纔明白耶穌早先說過的，『你們拆毀這殿，

我三日內必再建立起來。』（一三八頁）誠然，門徒

必須當事情成就了之後，纔明白耶穌所說過的話，但

溫約翰忽 了兩件事：第一，聖經上早就豫言耶穌的

被釘死與復活，只是門徒不明白而已。這是聖經的明

言在先。其次，事成之後，門徒不僅看見復活的耶穌

（林前十五4∼8），那說要親自看見主手上的釘痕，

並用指頭探入那釘痕纔相信的多馬，雖然得了耶穌的

親自顯現，但有許多沒有以肉眼看見，卻以活潑的信

心相信的，蒙主特別稱許為『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

了』（約二十25∼30），他們也享受了救主的成就，

並無差別。這乃是聖靈的工作叫人相信，並非門徒的

經歷所導致的成果。因此，是聖靈先豫言記載在聖經

中，然後是事情的發生，再由聖靈來啟示讓人明白，

如同復活那日去以馬忤斯的兩個門徒心被打開一樣，

認識聖經所言之實際，也能經歷聖靈帶來主的同在。

溫約翰對疾病的認知是局部的，僅由與魔鬼爭戰

的權能佈道觀點來看（一四八至一五二頁），而沒有

以聖經全面的角度來討論，因此有缺失。關於疾病與

行神蹟的問題，我們將有另文討論。

溫約翰指出人在建造巴別時，有了合一的目標和

語言，能力就呈現出來，『他們裏面的善惡潛能幾乎

是無限的。』（五三頁）然後他指出在五旬節時，許

多國家和方言被統一，經歷了一種能力的澆灌，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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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信徒（五四頁）。他發現人裏面藏有無限的潛

能，他這發現就將一些發掘人潛能的異教思想引進了

他所帶領的第三波。這在『五旬節的野火』裏會有詳

細的討論。

溫約翰希望能藉 『權能佈道』將所有基督徒合

一起來，但他卻沒有顧到：第一，歷史的因素是許多

分裂的宗派互相對立的原因，要叫他們合一，豈不失

去了他們的傳統和對真理的認知與實行？就拿羅馬天

主教與更正教（華人所稱的基督教）來說，僅僅藉

主張神蹟奇事的權能佈道，就能叫許多基督徒拋棄他

們堅持聖經真理的信仰麼？過去五個世紀有多少基督

徒為 堅持真理而流的鮮血該如何交代？這是第三波

人士對真理和歷史的無知。第二，如堪薩斯城團契與

多倫多聖笑的例子，怎能叫持守正統信仰的基督徒與

這些離經怪異的團體相合？這也暴露了第三波人士的

無知。正確信仰與偏激的實行是不可能合一的。只有

站在對真理有正確的認知與實行，在『信仰上並對神

兒子之完全認識上的一』（弗四13）上，纔是聖經所

教導的合一。

因此，溫約翰的『權能佈道』其實可歸納成兩件

事：軼事性的經歷與持續性的實驗，沒有太多聖經的

根據，若有，也是片面的，並斷章取義來加強他的觀

點。在實驗方面，第三波人士承認他們醫治病人的比

率並不是那麼高，179 卻鼓勵跟隨者多方嘗試去作，飢

不擇食地引入了其他不依靠聖靈的辦法，諸如採納心

理學甚至異教的方式，這在『五旬節的野火』中我們

會詳細論及。

靈恩運動第三波人士的醜聞

在五旬節運動和靈恩運動中，我們看見許多付上

代價以求得聖靈經歷，被聖靈所感動而不顧代價，專

一事奉神的基督徒，例如在第一波裏默默鋪路的巴特

曼，和那些不顧有無財務上的支持就買了單程票前往

各處傳福音的人，他們可以說是真正得 聖靈工作，

並與聖靈同工的。但我們也看見許多因到處傳福音得

了盛名，但後來卻因肉體的情慾未受十字架對付而出

了醜聞的人，使這兩個運動蒙上了被人詬病的陰影。

除了道伊、愛蜜麥克佛森、寶伯瓊斯等人之外，我們

要來看幾位非常著名的靈恩領袖：

一 第三波『最偉大的先知』

甘保羅（Paul Cain）

被靈恩運動第三波所有領導人都極力推崇，並認

為是當代最偉大先知的甘保羅，據靈恩人士說，他經

常與天使溝通，從神直接得到啟示，所說的豫言準確

率達到百分之百，並具有超特的神醫恩賜。180 在四

年代，他就跟歐若羅伯斯、傑克柯爾等人一同在宣揚

神醫的靈恩運動中事奉，以他那時纔十幾歲的年紀就

已經成為靈恩神醫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們當時行了許

多神醫，宣稱要將初世紀使徒們所帶領的教會重現於

二十世紀。許多與他同代自稱是先知的靈恩人士，都

佩服甘保羅擁有看透人心與未卜先知的能力。181 他跟

隨神醫伯納罕的教訓，也教導春雨運動之『神兒子的

顯現』，宣稱在末後的日子裏，會有一班勝過死亡的

得勝者顯現在地上。

前達拉斯神學院教授，也是第三波運動的主要發

言人戴雅（Jack Deere）也推崇甘保羅為啟示錄十一

章所豫言的大災難中的兩個見證人之一。在其所著非

常暢銷的《聖靈權能大驚異》一書中，他如此描述甘

保羅：『他的出生、他的生活，都有許多奇妙的事，

而其事奉更是不乏使徒式的神蹟奇事。一九五八年，

他對自己參與服事的醫治復興運動中，層出不窮的弊

病和敗壞深感厭惡，因此離開了這個圈子。…他對整

個運動的光明面和黑暗面都瞭若指掌，他親眼看見那

些滿有神恩賜的人的崛起與墮落，也目睹其中極少數

的人忠心持守到底。』182 於是甘保羅從這個逐漸貪腐

的神醫團隊退出，休隱二十七年。一九八七年，他認

為美國堪薩斯城團契是豫言的應驗，於是加入他們的

職事，並成為第三波中『最偉大的先知』。他雖然沒

有口才，對聖經的引用也不清晰，但他的傳言甚多，

例如：有天使經常對他顯現，對第一次見面的病人他

能說出他們的名字和病情，使他們得到醫治，他也能

豫言未發生的事， 眾因相信這些傳言，就熱切地跟

隨他。甘保羅深得溫約翰的佩服，進而發展出他後來

的神蹟運動與說『知識的言語』等教訓。精神科醫師

韋約翰也極力推崇甘保羅，甚至見證他如何目睹神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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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保羅在葡萄園團契教牧中間所成就的事工，說

『假先知無法藉 揭露人心就產生這種悔改的果

效』。183

戴雅出版《聖靈權能大驚異》是在一九九三年，

但是到了二 四年十月，戴雅和另外幾位靈恩派同

事發表聲明，指出時年七十五歲的甘保羅長期陷於同

性戀和醉酒之中，他們為過去推崇甘保羅而向大眾道

歉。184 但直到如今，我們尚未看見戴雅的書修改他對

甘保羅的推舉，尤其華人信徒當中不知道甘保羅已經

墮落的大有人在，內心還在推崇這位時代的先知。

二 名列二 五年全美第十大教堂的

牧師哈格（Ted Arthur Haggard）185

哈格是藉 靈恩運動第三波成名的牧師，受教於

靈恩派羅伯斯大學（Oral Roberts University），擔任

全美三千萬會員的福音派國家協會（National Associ-

ation of Evangelicals）主席，於二 五年被時代雜

誌選立為全美最有能力的二十五位佈道家，多次在媒

體上反對同性戀。他是美國總統喬治布希的主要支持

者，根據報導，二 五年每個週一，哈格都要跟布

希或其助理談話。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於二 五年六月報導說，『福音派國家協會主席哈

格開玩笑說，他跟西方世界的領導人不同之處乃是在

於他們開 不同的車：布希總統開 一輛福特小卡 

車，而他自己則喜歡開雪福蘭（Chevy）。』

如此一位知名的靈恩派人士，卻在二 六年的

十一月一日，被一位男妓瓊斯（Mike Jones）指責哈

格與他多年來不僅是同性戀的伴侶，兩人還非法吸

毒。哈格立刻否認他認識這個叫瓊斯的人，但在新聞

媒體四天的查訪之下，哈格不得已承認他與瓊斯這人

的確有同性戀的關係並購買毒品的事，他公開承認：

『我是一名欺騙者，也是說謊者，』只好辭去位於科

羅拉多州『新生命教堂』的牧師職位，及福音派國家

協會的主席。他和妻子於二 七年四月搬到亞歷桑

那州鳳凰城，加入那裏的神召會。哈格原先所在地方

的一些人在他出事之後宣稱，他們多年來已經知道哈

格同性戀的事，但不知道如何處理。這又是一件類似

甘保羅的醜聞。

三 五旬節牧師史懷格（Jimmy Swaggart）

史懷格是二十世紀末期五旬節神召會的著名牧

師，於路易斯安納州的Baton Rouge城擁有一座可容納

六千人的大教堂，占地兩百七十畝的總部，一所聖經

學校，他的職事藉 電視廣播到全球九千七百多個電

臺，每年收入超過一億四千多萬美元。據說他擁有令

人驚異的聖靈能力，能行神醫、趕鬼、叫人信主。他善

於彈鋼琴，使用 滾音樂跟聽眾有熱烈的對應，在講

臺上的表演如同貓王普里斯萊（Elvis Presley）。186他

曾幫助揭發另一神召會牧師吉姆貝克（Jim Bakker）

的醜聞，但於八○年代後期，他自己也被人發現經常

到汽車旅 召妓。事發之後，他拒絕接受神召會的停

職處分，雖然失去四分之三的跟隨者，聖經學校的學

生全數離開，他仍然到處傳道，直到經濟破產為止。

但他自稱，向神禱告是否要繼續他的職事時，神給他

的答案是堅決的肯定，187 甚至在一個電視訪問時無恥

地宣稱，『你所看見的是一位純潔的傳道人，我絕不

說謊！』188 可是在一九九一年，他因為違反交通規則

被交警攔住，發現他身邊坐 一個妓女。 使如此， 

他還不認罪引退，仍然毫無羞恥的宣稱他的純潔，威

脅說如果有人不信，他會宰掉那人。189

四 對醜聞的評論

除了以上所題的幾則五旬節派與靈恩派的醜聞之

外，在『五旬節的野火』我們將要看見更多令人痛心

疾首的醜聞發生在這個號稱靈恩的運動裏，那些事件

都跟靈恩運動引進的邪教思想有關。這些醜聞就如同

傳染病一樣在這運動中不斷發生，也造成許多不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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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果。但是不僅靈恩運動的領導人沒有學得教訓而謹

慎，使事情不再發生，連跟隨者也沒有因此而認識：

並不是強調靈浸、靈恩、屬靈恩賜就彀了，就可以成

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神兒子的顯現』或『約珥的軍

隊』了。僅僅口中傳講被聖靈充滿，卻不認識自己裏

面從亞當所承受的肉體與罪性（約壹一7∼9），很容

易受欺騙。這就是保羅在加拉太五章十三至二十六節

所要陳明的：『你們蒙召原是為得自由，只是不可將

自由當作放縱肉體的機會。』我們信了主，罪得赦免

（弗一7），並有聖靈內住在我們裏面（約十四

17），使我們成為神的兒女（一12），但我們還需照

聖經的啟示，脫去一切的惡毒、詭詐、假冒為善，

切慕純淨的話語作屬靈餧養的奶水，靠此長大而完全

得救（彼前二1∼3），專心一致的仰望那為我們釘十

字架的耶穌（來十二2，參羅六6），讓那十字架的功

效來殺死我們裏面的肉體和情慾（加二20），經常順

從聖靈的指引（羅八14，16），憑 聖靈與我們重生

的靈調和在一起生活行事（加五16，25），學習並實

際操練與那復活的基督聯合成為一（林前六17），結

出聖靈的果子。這些救恩

之路都啟示在聖經裏，能

保守我們活出一個正常

的、健康的基督徒生活。

靈恩派忽 聖經的重要

性，專注於沒有根據，經

常動 的個人經歷，而跟

隨者也沒有親自查考分

辨，難怪一再出現這種因

為個人崇拜而產生的不堪

後果。

甘保羅行神蹟的能力究竟是出於聖靈還是出於邪

靈？很難判斷，因為他的確有許多超然的豫言和醫治

的見證。然而，我們要根據聖經指出，許多人不是藉

聖靈也能憑 邪靈行神蹟，例如法老的術士們在摩 

西和亞倫所行的前面三項神蹟時，也能照樣作（出七

10∼12，20∼22，八5∼7），一般人眼中的神蹟不

見得就是神的作為。但當摩西繼續行更大的神蹟時，

法老的術士就無法照作了（16∼18），神的能力是遠

超過邪靈的。而主耶穌也警告門徒必有許多在主名裏

行神蹟的，但是主並不認識他們，不認可他們所作的

是出於聖靈的（太七22∼23）。如果我們注意主在馬

太第七章的上下文，就可以看見：主吩咐門徒要『進

窄門；因為引到毀壞的，那門寬，那路闊，進去的人

也多；引到生命的，那門窄，那路狹，找 的人也

少』（13∼14）。許多靈恩人士特別是在第三波裏

的，以神蹟吸引眾多的 眾，走的是闊路，進的是寬

門，卻是引入毀壞的，讀者不能掉以輕心，因為有了

神蹟並不證明就是出於聖靈。

另外，行神蹟也可能是藉 人魂裏的潛勢力，而

不是出於聖靈。但聖靈的工作主要不是行神蹟，而是

為主耶穌作見證（約十五26），使世人因罪自責（十

六8），歸向主得赦罪（徒二38），將人重生成為神

的兒女（約一12∼ 13），並內住在信徒裏面，聖別、

更新與變化他們。當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來試誘耶穌

求見神蹟時，主告訴他們：『邪惡淫亂的世代尋求神

蹟，除了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蹟給它。』（太

十六1∼4）約拿的神蹟就是曾在大魚的腹中三日，出

來之後成了那世代叫人悔

改的神蹟。這神蹟豫表

『基督是神差遣到祂百姓

那裏的申言者（申十八

15，18），要從以色列人

轉向外邦人，並要埋在地

心裏三天，然後復活，成

為這世代叫人得救的神蹟

（兆頭）。主這裏的話含

示，祂對這邪惡淫亂的世

代，就是猶太和宗教的世代，不願作甚麼，只願死而

復活，成為他們的神蹟（兆頭），就是最大的神蹟，

叫他們只要相信，就必得救』。190 主的死和復活乃是

最大的、最主要的神蹟，因為經過死和復活，主成功

了赦罪的法理救贖，並在復活時成為賜生命的靈（林

前十五45下），分賜神聖生命給願意相信的人，在他

們裏面施行生機的救恩，這在今天這個世代就是惟一

重要的神蹟。第三波專以神蹟為號召，卻忽 了主自

己所成功的神蹟。





128 肯定與否定

還有要分辨是否出於聖靈，必須試驗那行神蹟者

是否尊重主耶穌，並承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

（約壹四1∼2）。甘保羅對聖經的認識並不清楚，在

他出事之後，有幾位長期尊敬甘保羅的人士難過地

說，他們如果早一點就甘保羅不合聖經的發表質問

他，不那麼輕易地跟從他，今天就不會有這麼大的損

害。191 如果靈恩人士能多以聖經為真理的標準，就不

至於一再出現類似的斂財與騙色事件，不僅他們自己

受損，也羞辱了主耶穌的名。

知名的英國牛津大學威克里夫學院院長麥格拉斯

（Alister McGrath）在其《福音派與基督教的未來》

（Evangelicalism and the Future of Christianity）一書

中論及福音派的陰暗面時，指出靈恩運動中所出現個

人崇拜的危險性：『在這一系列的卑鄙事件當中，儘

管有越來越多的腐敗與罪行的證據，但一些人仍繼續

信任 他們。』麥格拉斯特別指出溫約翰的權能佈道

職事『已經控制了相當大的權力，…存在 醜聞與幻

滅的真正危險』。有些人喪失了信仰，並不是在信仰

神的方面有困難，而是因為對許多自稱以神的名義而

傳講的人完全失望，對他們原先非常崇拜的宗教領

袖所存在的黑暗一面震驚失望，而毀滅了他們的信

仰。192

麥格拉斯列出幾項原因：第一，信徒的天真與輕

信，願意將他們的信仰寄託在某個聲稱代表神說話的

人身上。他們自己的懶惰與缺乏自信，總是依賴別人

來告訴神的說話，而不自己費神求索而得知，結果他

們常常無知地接受沒有聖經根據，且具誤導性的解

說。第二，人們對於困難的問題常需求有力的、簡潔

的並權威性的答案，這些自稱有權威的人士以自身主

觀的標準，聲稱『這是主叫我說的』，似乎非常容易

給他們答案，但答案往往都不是根據聖經中的真理。

第三，當代美國文化迷戀於對權力的追逐，這也侵襲

到基督徒當中，強調權能佈道與權能醫治的靈恩派特

別重視這種屬靈的權能或有行神蹟奇事的能力。第

四，電視佈道與宣教導致了對個人崇拜的增長，聖經

說了甚麼似乎無關緊要，要緊的乃是電視佈道家說了

甚麼，他們自稱神對他們說了甚麼纔算數。193

麥格拉斯也指出這些所謂的靈恩領袖忽 了墮落

人性中的罪：『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我們舊有的罪之

本性仍然存留 。』 194 加上亞當企圖如神一樣的慾望

也仍然存在 ，這兩個聖經中的真理被靈恩派忽 

了，雖然靈恩派也有些長處，但『在這一點上卻是致

命的脆弱』。195 他指出中世紀羅馬天主教那被過分高

舉並扭曲了的祭司身分，和當前靈恩派領袖有許多相

似性，『兩者都是高度權威主義』。兩者都建立在一

種有關權力的意識型態之上，將為神說話的權利交在

少數不負責任的菁英分子手上，兩者都有意識的迴避

了他們會誤解神的可能性。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兩把

利刃：『回到聖經』與『所有信徒都是祭司』如何打

擊了天主教的錯誤，今天在靈恩運動中對具有魅力之

領袖的個人崇拜也應該是不可缺乏的湯藥。196

肆 五旬節運動和靈恩運動的黑暗面

除了以上所列舉的幾位醜聞人士之外，五旬節運

動和靈恩運動還有一些不為人知的黑暗層面，是由一

位五旬節派的教授親自揭露的。在基督教界頗負盛名

的貝勒大學神學教授奧爾森（Roger Olsen），他原本

是 屬 於 開 放 聖 經 標 準 會（Open Bible Standard

Church，是美國最後一批成立的古典五旬節教派之

一），於二○○六年寫了一篇文章，197 揭露五旬節派

的黑暗面。

一 反智

最令他痛心疾首的就是五旬節派相當『反智』：

他們對聖經學者和神學家時常表現出一種猜疑的態

度， 使是在他們中間受到圈外人士敬重的神學家也

被『投以不信任的眼光』，使得在這些神學家中有人

出走，奧爾森本人、霍倫華格（W. Hollenweger）和

沃夫（Miroslav Volf）就是例子。霍倫華格從前是瑞

士五旬節宗牧師，後來到蘇黎世大學進修神學，一些

原先會友竟然禱告希望他考試失敗，不能繼續讀下

去。後來五旬節宗的厲害排擠，使他最終選擇出走，

進了長老會。沃夫是前五旬節宗牧師，神學家莫特曼

的博士生，也因被排擠而加入美國長老教會，任教於

耶魯神學院。 使是他們自己人，也承認在五旬節運

動與靈恩派中，經常可見一種『理性與感性相對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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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論』，在他們的觀念裏，彷彿理性是不可靠且阻礙

聖靈工作的，而感性方能討神喜悅，在他們言談中，

往往不自覺將理性污名化。198 如此一來，更加貶低聖

經，而注重那沒有任何標準的主觀經歷，以致盲目推

崇一些自稱得了超然啟示的人。

二 性和金錢方面的醜聞

奧爾森指出的第二個黑暗面，就是性和金錢方面

的醜聞，幾乎層出不窮，一而再，再而三，使得這運

動一面有屬靈的事，另一面卻飽受爭議。我們在前面

已經看了一些例子，足以證明他的舉證。奧爾森認

為：『跟隨者對這些領袖的造神運動是主因，許多傳

道人掌控教會財務，而有時宗派又不及時處理，他認

為這些醜聞應該公開，不是以一種阿Q的態度一昧包

庇。』199

三 不誠實與灌水的假見證

最後奧爾森談到的一個黑暗面，就是不誠實。在

文中他題到一位五旬節佈道家的書中，對於從前在奧

爾森成長的家鄉舉辦的佈道會發生的『神蹟』灌水的

情形，除此之外，這個圈子裏還有不少誇大不實的醫

治故事或見證，與斂財和色情一樣，五旬節宗圈內人

對這些弊端多半採取的是被動消極的態度，他們常

說，『若你看到領袖的問題，你應該向神禱告，並保

守祕密，不要對外公開』，因為『不要去碰上帝的受

膏者』。200

伍 五旬節派與靈恩派的區別和特徵

新加坡神學院的李振 指出，第一、第二及第三

波的現象可以說是在重複 歷史上的靈恩運動。各波

的『運動在細節上當然有非常多的差異，但在大體上

卻是一致的：就是強調聖靈的恩賜與能力，並以之作

為信仰生活中不可少之一環。強調靈恩的人有時看重

豫言，有時看重方言，第三波則重權能醫治；其表達

不一，性質卻相同』。201 五旬節運動和靈恩派性質雖

然相似，卻是具有各自特色的運動。除了以上所題，

並兩者發源的時間相異之外，還有另外幾項原則可以

分別一下：

一 神學教義的不同

代表五旬節運動的神召會（Assembly of God）創

立於美國，在臺灣與香港並世界許多地方都有其分

會，根據他們網站所列出與靈恩派的差異，除了歷史

背景的先後之外，在神學教義上也有不同：五旬節派

教義強調信徒要領受靈浸，得 聖靈的能力，並有說

方言作為初步的證據。202 但靈恩派則不一定認為靈浸

的憑據是說方言（如第三波），他們很強調用方言禱

告（如第二波），追求屬靈恩賜的各種操練，例如在

崇拜時舉手的讚美、以神奇的醫治幫助其他信徒或未

信者、禱告時的忘我都算是其特殊之處。代表五旬節

派的神召會承認，他們也學習靈恩派的優點。所以，

在這一點上，外人是不容易分別的。

從另一角度來看，五旬節派看重的是路加對五旬

節的 事記載，強調每個人都可以期盼聖靈降臨得 

能力，到各處宣教作見證， 使在逼迫和困難中仍能

放膽見證基督，有很強的福音派精神；靈恩派注重的

則是保羅在哥林多前書所論及的屬靈恩賜的運用，較

強調對神奇恩賜的追求。前者是比較追求聖靈的降

臨，後者 重聖靈的能力，但都是為 傳揚福音，因 

此雙方都在得人方面有很大的進展。

二 所強調的屬靈現象不同

靈恩派近年來越來越注重外在顯明的現象，例

如：被聖靈擊倒、被趕鬼時要嘔吐、發生聖笑等，這

些要求導致人工製造的假靈恩，最嚴重的就是練習人

為的說方言，將人推倒，或是過度渲染接觸某些東西

會導致鬼附。甚至有的靈恩團體會警告信徒，不許他

們穿戴有獨角獸（Unicorn）符號的東西，否則就會被

鬼附；不能練武術，要不然會導致暴力的靈上身；禁

止穿貂皮大衣，以免被死亡之靈附身；女士不能作臉

或美容，否則會導致對方身上的咒詛傳到你身上等奇

特怪異的教訓。五旬節派則不強調這些現象。

三 歷史認同與禮拜儀式的不同

簡單說來，五旬節派都是屬於某一個二十世紀初

所成立的五旬節教派，例如神召會、四方福音會等，



130 肯定與否定

在這些宗派裏，他們都注重靈浸與說方言。而靈恩派

則比較多元化或鬆散，也因為它存在於一些傳統宗派

如羅馬天主教與更正教裏，而不太注重歷史，無法也

沒有任何固定的教義。卡開藍（Karkkainen）指出五

旬節派與靈恩派神學上的不同：前者是一個帶有恢復

主義（恢復到使徒時代）的復興運動，因此對歷史和

傳統比較不注重；然而後者的神學家比較 重他們所

在教會的傳統，在這傳統裏聖靈如何作工使他們經歷

靈恩。例如羅馬大公教會的靈恩分子會題醒信徒，屬

靈的恩賜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中斷過。203

靈恩派的禮拜大都由某位有經驗過聖靈充滿的人

來帶領，但這些經驗不見得包括說方言在內，而是可

能有過醫病或其他所謂聖靈記號出現在這帶領者的日

常生活當中。靈恩派包括第三波的崇拜儀式要比傳統

教會『溫暖』、喧嘩，並自發自動，參與者的隨意日

常服裝與去傳統教堂的正式穿 大不相同。他們不太

照 事先所定的程序來進行，但強調唱歌與禱告，讓

出機會給參與的會眾運用『知識言語』或說豫言（申

言）。204

四 所強調的走向不同

此二運動所注重的走向有所不同。今日的五旬節

派已開始注重神學研究，特別是對聖靈教義的研究。

孟 保 羅（Robert P. Menzies）、孟 威 廉（William

Menzies）、費高登（Gordon Fee，另譯戈登費依）等

人都是神召會背景的學者，他們的著作也被一般福音

派的神學家所接受。靈恩派在神學發展上落後五旬節

派甚多，他們並非全然不重視神學研究，但在聖靈工

作及聖靈論方面卻極少下工夫作學術研究，多半強調

個人經歷。今日五旬節宗日漸注重扎實的解經及神學

研究，也開辦神學院，同時注重經歷聖靈能力、解經

和學術研究能力，而靈恩派的神學教育卻與五旬節運

動背道而馳，他們雖然也引用聖經，卻斷章取義以求

其經驗有聖經的根據，他們也貶低神學研究的價值。

五 對說方言的主張不同 205

關於說方言，五旬節派和靈恩派基本上有不同的

看法。五旬節派追求的是靈浸，他們認為受了靈浸之

後，自然就能用方言禱告，說方言是受靈浸的特殊記

號，如果人沒有說方言，就還沒有得到靈浸的第二次

祝福。靈恩派並不認同五旬節派這強烈的教義，他們

認為方言僅是一種恩賜，是一種禱告的言語和方式，

因此他們會去追求方言，甚至操練方言，但不會那麼

強調它。換句話說，五旬節派所追求的是靈浸

（因），方言是隨之而來的恩賜（果）；而靈恩派所

追求的是方言的本身作為一種憑藉，而不那麼注重得

到靈浸。這有甚麼差異呢？對五旬節人士而言，說方

言是一件嚴肅的事，因為它是靈浸的憑據，是不能靠

人為的學習而得的，那是 得罪神又欺騙自己的事。

因此傳統的五旬節派會有一段等候的時間，來祈求聖

靈的充滿，而靈恩派則競相自發性的學說方言。至於

『聖靈擊倒』現象，也成為美國和臺灣教會的一個奇

怪的亂象，有靈恩的領導人將人用力推倒，也有信徒

自發性的倒下，還有其他諸如聖笑等現象，這些現象

在聖經中都沒有這類的記載，可能是出於人為或邪靈

的工作，絕不是聖靈的作為。206

陸 對五旬節和靈恩運動的評論

一 信徒需要聖靈的兩方面─真理與實際

聖靈是將父神所計畫，主耶穌所成功的救贖實施

應用在信徒身上。主耶穌在離世之前，於約翰十四章

十七節、十五章二十六節和十六章十三節應許保惠師

要來，特別使用『真理的靈』來形容聖靈，這是和合

本的繙譯，但『 』這個希臘字不僅可以有『真

理』之意，也有『實際、真實』之意，207 前者指客觀

與不變的真理，後者指主觀與實際的經歷，這是聖靈

讓信徒認識並經歷的兩個主要方面，也是每一個重生

得救的信徒都必須有的兩面。傳統教會在改教後四百

多年來，在真理方面的確有非常大的恢復與進展，但

在屬靈的實際經歷方面，卻有所不足，信徒在這方面

有需要，而傳統教會不能給予，因此，靈恩運動的興

起可說是聖靈對這缺失的補償反應，也是信徒感覺對

靈恩運動敞開的需要。

其實自從改教之後，不僅在真理這一面有極多的

恢復，在屬靈經歷這一面也有所恢復，但後者似乎受

到前者（也是主流的更正教）的輕視，甚至被故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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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貶低。例如路德因為當時一些事件，非常否定狂

熱的情緒，而強調理性的講論。所以當時的歷史背景

塑造了這些真理戰士，而廣大的信徒因為跟從這些戰

士，也就沒有機會接觸另外一 教導屬靈經歷作者的

作品，從其得 所缺失的幫助，這種理性壓倒經歷的

現象一直延續至今，尤以許多神學院與牧師擅長於理

性的研討和講論，卻在實際的屬靈經歷上有嚴重的缺

失，甚至有失德、說謊、爭競、分裂等屬肉體的事件

一再發生，似乎十字架的果效與聖靈的聖別、更新，

僅是著作中與講道詞裏的專有名詞而已。許多在主流

派的基督徒都曉得馬丁路德、加爾文等對聖經真理有

極大恢復的人，卻對敬虔主義的施本爾（Philip Jacob

Spener）、富朗開（August Hermann Francke）、拉

巴弟（Jean de Labadie）、莫理諾斯（Miguel de Mo-

linos）一無所知，他們雖然聽過蓋恩夫人（Madame

Guyon）、芬乃倫神父（Fenelon）等名字，卻不熟悉

史密斯（Robert Pearsall Smith）、賓路易師母（Jessie

Penn-Lewis）、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等追求

內裏生命信徒的著作。改教之後的近五百年的追求者

可以分成追求真理（或神學、教義）的一條比較顯著

的線，與追求屬靈和內在生命的另一條比較隱密的

線。前者大多從比較理性的一面來闡釋聖經，因為整

個世代崇尚科學，理性就比較得勢，其擁護者也就排

斥、打壓後者，忽視了在實際經歷中追求主的同在、

和主有親密的關係、順從聖靈的感覺與引導。例如：

二十世紀初改革宗的偉人，主要教導『終止論』以打

擊五旬節運動的華菲德，也曾經嚴厲批判慕安得烈的

《基督的靈》，稱其書不合解釋聖經的原則。208 到了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強調真理一面的主流教會

缺乏屬靈的實際，信徒不滿意陷入制度化的教會，厭

煩與他們日常生活脫節的講道，於是一面聖靈為要補

滿這方面的缺欠，另一面信徒有這方面的需要。兩下

衝擊整個主流基督教，使得尊重屬靈經歷的五旬節運

動和靈恩運動產生出這麼大的衝擊力。

二 靈恩運動模糊福音的焦點：

相信神蹟奇事並不等於得救，

人得救乃是相信並接受耶穌基督作救主

五旬節派與靈恩運動的第三波都非常 重傳福

音，大都每週至少向不信者傳一次。209 這是值得稱許

的。但所傳的內容是甚麼？是挑動他們要看神蹟的好

奇心？須知人成為基督徒最主要的乃是被聖靈感動，

認識自己是個罪人，無法靠自我改良而得拯救，必須

相信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贖，藉 禱告接受耶

穌作救主，不僅罪得赦免，並得聖靈的重生，成為神

的兒女（徒二38，約一12∼13，弗一7等）。靠神蹟

奇事或靠神醫的確幫助人解決當時的難處或問題，但

這些問題解決了之後，並不見得人就會相信福音而接

受救恩。不是每一個見了神蹟，或得醫治的人都會接

受福音而得救恩。主耶穌兩次以少數的餅和魚行了大

神蹟，餧飽數千人，事後有多少人相信耶穌而得救？

眾人乃是想擁立祂作王，掀起革命，推翻羅馬政權

（約六15）。 使有少數人來跟隨耶穌，但在他們聽

了耶穌要人喫祂作生命的糧之後，紛紛離開了

（66）。約翰福音第五章，一位生病三十八年的人得

了醫治，卻告發是誰醫治了他，使得猶太人開始設計

要殺耶穌（五5∼16）。在聖經裏我們還可以看見許

多關於主耶穌自己和新約的使徒行了不少神蹟的記

載。不錯，是有人看見了神蹟而信主得救的，但也有

許多人看見了神蹟，不僅不得救，反而產生嫉妒或惡

意，要殺害耶穌或使徒，甚至連那得復活的拉撒路也

想一併殺了（十二10∼11）。所以光是強調行神蹟，

或為 得 人數的增加，而不擇手段模糊福音的焦 

點，那是錯失目標。就如同亞伯拉罕為要成全神賜他

後裔的應許，不擇手段生了以實瑪利，不僅沒有得

神所應許的後裔，以實瑪利與他的後裔對亞伯拉罕與

以撒所有的後裔都產生許多的難處。羅得的女兒不擇

手段要得後裔，居然以亂倫方式生子，所生的摩押人

與亞捫人後裔，是神所咒詛的，也成為神選民以色列

人的麻煩與逼迫。五旬節運動和靈恩運動受許多基督

徒與外邦人的批評和指責，不能說沒有道理。在神面

前，這兩個運動是不是聖靈的工作？是以撒呢？還是

以實瑪利？或是摩押人與亞捫人呢？很難令人相信完

全是聖靈的工作。跟隨者是否真正得救了？還是僅僅

學會了如何追求被擊倒，或以人造方式說假方言，或

強調行神蹟？福音的目標—使人成為神的兒女—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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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麼？

改教時，改教領袖

注意到對基督信仰的重

要核心與非重要事物的

區別，稱一些不是核心

的事物為『可行可不行

的事』，其拉丁文為

adiaphora ，指：『不

是很重要的事』或『無

關緊要的事』。210 教

會歷史上需要信徒以全力高舉，甚至需要捨命以赴

的，纔是信仰的核心。屬靈恩賜、行神蹟、說方言，

都不是信仰的核心。三一神、基督的身位與救贖工

作、聖靈的重生與聖別，以得重生並被聖別的信徒為

肢體，來建造基督的身體，這些纔是核心。保羅勸勉

僅注意靈恩的哥林多信徒，從恩賜轉移到基督與祂的

十字架（身位與工作），這纔是對注重屬靈恩賜的人

士的良藥。

三 靈恩運動忽 聖靈最主要的救恩工作：

叫人知罪自責，與重生並聖別信徒

靈恩運動人士所最常論及的乃是聖靈的神奇能

力，如醫治、被聖靈擊倒、說方言等現象，卻忽 聖

靈的兩大工作。班尼、柯希能和溫約翰三人的著作，

都沒有論及在傳福音時，聖靈臨到人並叫人知罪的重

要性，更沒有論及信徒還需要在信主之後天天且經常

的被聖靈光照，顯露自身的罪，而向神認罪，並得聖

靈的聖別。約翰福音清楚指出，當聖靈這保惠師『來

了，就要為罪，為義，為審判，使世人知罪自責』

（約十六8）。約翰一書也清楚的指出，『我們若在

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祂兒子耶穌

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罪，便

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們裏面了。』（一7∼8）一個

活在與聖靈親密交通裏的基督徒，必定是經常認識自

己是何等的污穢不潔，需要聖靈的洗滌以得更新。連

保羅在得救多年，寫最後幾卷書時，還自認自己是罪

人中的罪魁（提前一15）。感謝神，聖靈的光照叫我

們知罪也承認罪，就能得赦免（約壹一9）並更新，能

如保羅所說，『然而，

我所以蒙了憐憫，是要

叫耶穌基督在我這罪魁

身上，顯示祂一切的恆

忍，給後來信靠祂得永

遠生命的人作榜樣。』

（提前一16。）如果靈

恩運動的領導人能彀經

歷聖靈叫人知罪的這方

面工作，就不會有這麼

多醜聞發生了，也叫這個聖靈的工作真正屬靈得勝，

不至於叫信徒蒙羞，撒但得逞了。

聖靈另一工作是內住在信徒裏面，以神聖的生命

聖別、供應他們，不僅叫他們得能力傳福音與服事，

更叫他們結出聖靈的果子來（加五22∼23），使神聖

的生命真正在人的身上得彰顯，而不是那些奇怪的倒

地打滾、如野獸般地鳴聲怪叫。聖靈結出的果子乃是

在信徒日常生活中，正常的活出基督的樣式（腓一

21），叫世人稱奇『大哉敬虔的奧祕…神在肉身顯

現』（提前三16）。四福音記載主耶穌那三十三年半

在地上的生活，不僅是在各處教導與行神蹟，最主要

的乃是叫人看見祂時就看見了父神（約十四9，一

18）。祂作為一粒麥子落在地裏死了，所結出的許多

子粒乃是要活出跟祂一樣的崇高道德標準，滿了愛、

恩典、慈憐、恆忍、喜樂、良善、溫柔、光明、公

義、公平、自制等。保羅所宣揚的不是僅以神奇能力

行神蹟但道德欠缺的工作或運動，他的宣告乃是『基

督在我裏面活 』（加二 20），『在我，活 就是基

督』（腓一21）。這纔是福音正確的目標，要產生許

多與基督這榜樣畢像畢肖的眾子，作神在地上的彰

顯，而不是一班自誇有奇異大能卻活在不道德生活中

的先知，及其所產生出不懂聖靈所含十字架治死的信

徒。恐怕尚有許多靈恩領袖還活在罪中，只是真相還

沒有被揭開。真相最後在主再來時都會完全揭露出

來。靈恩運動吸引了龐大的跟隨者，證實了耶穌所

言：引到毀壞的，門是寬的，路是闊的；雖然今日屬

靈的門是窄的，路是狹的，結局卻是永遠的生命（太

七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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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靈恩運動高舉奇特的經歷

與靈恩現象過於聖經的真理，

使引用聖經也是斷章取義的扭曲原意，

以求符合或適應其講說

今日第三波和其之後的靈恩派，高舉個人經歷過

於聖經的真理，大部分他們所出的書籍都是自己或別

人的屬靈經歷與見證，而不以聖經的真理為準則，僅

在需要使用之時纔引用聖經，並且大部分的引用是斷

章取義、穿鑿附會，為他們的經歷作輔助加強而已。

前面我們已經舉了幾項書評中的例子，可以看見其牽

強附會，然而在實際的靈恩聚會中，還有許多奇怪的

解經，例如宣傳主耶穌叫人富裕的柯普蘭（K.

Copeland）在解釋主耶穌對一位有錢財主說要變賣一

切來跟從祂（可十17∼22）時，柯普蘭說，這財主沒

有聽懂主耶穌其實要給他更多的錢財，他的誤會令他

錯失了一個發大財的機會。如此的胡亂解經並貶低聖

經的真意，居然有許多人跟隨。這些傳講的領袖究竟

對救恩有何認知？接受這樣偏頗教訓的跟隨者有沒有

得救更值得商榷！他們對神的話可有認真看待？

靈恩人士不注重對主自己與對聖經真理的信心，

卻將注意力擺在藉 身體與情緒所能看見和感覺的

『靈恩現象』，如被聖靈擊倒、身體感覺電流的通

過、失去自我控制的大笑與流淚大哭、在地上打滾

等，宣稱有了這些現象就是被聖靈充滿了。其實這些

僅是身體的感覺，或魂裏的感覺，與聖經中所說的屬

靈感覺截然不同，但因為許多信徒對人的靈沒有正確

的教導或認知，以為這些身體的感覺或魂裏的失控就

是聖靈的降臨。這是錯誤的領會，也與聖經不合。這

些身體或魂裏的現象若是聖靈充滿的結果，那麼信徒

所該追求的應該是如何方能被聖靈充滿，活出耶穌般

的生活，並結出聖靈的果子（加五22∼23），而不是

僅限於這一類被充滿之後奇異和失控的舉止。聖經乃

是教導『行事為人，是憑 信心，不是憑 眼見』 

（林後五7）。當人將所追求的目標放在身體與魂的表

現，那就已經錯失了靶心。

我們在聖經裏不能找到一個人被聖靈充滿之後，

就有這些奇異現象的出現。看看保羅、司提反等人，

他們都是被聖靈充滿的人，聖經上那裏記載他們有類

似靈恩的現象？五旬節時，雖然十二門徒都被聖靈充

滿，說出方言，但他們所說的方言乃是 眾能聽懂的

家鄉話，『講說神的大作為』（徒二11），他們注意

力集中了，就由彼得傳講耶穌的事蹟，叫眾人得救

（14∼40）。行傳在此毫無任何奇異靈恩現象的記

載。舊約的先知摩西、撒母耳，新約的使徒彼得、約

翰，聖經中可有記載如此的靈恩現象？韋約翰解釋

『被聖靈擊倒』在聖經上說是『約翰仆倒在祂腳前』

（啟一17），但以理『面伏在地』（但十9）。倒地

的記載並沒有錯，但上下文可沒有說約翰與但以理乃

是被聖靈充滿後纔得到這個倒地的現象，他們乃是遇

見了主自己的顯現纔仆倒的，不是藉 別人的加工而

有的現象。並且但以理是面向前倒地，不是如靈恩派

的向後倒地。聖經中惟一使用向後倒地之處，乃是到

客西馬尼園捉拿耶穌的士兵『退後，倒在地上』（約

十八6），韋約翰居然不分是正面的信徒倒地，或是

負面的逼迫者倒地，反正倒地了就是證明聖經中有此

靈恩現象，韋約翰就此稱靈恩人士所作的有聖經根

據。這豈不又是『斷章取義、穿鑿附會』？

因為靈恩人士強調並追求他們所謂的被聖靈充滿

的現象，就有許多人為的、假冒的、灌水的靈恩見

證，而其中最嚴重的是『神醫』和『被聖靈擊倒』。

這不僅造成許多靈恩教師假稱自己有神醫的能力，也

產生出一些靈恩教師專門教導以人為的方式學說方

言，而不藉 禱告等候聖靈的直接充滿。另外，靈恩

人士中有許多奇怪的經歷或看見異象的見證，都無法

從聖經得 證實，卻一再發生且有人相信。例如靈恩

人士經常喜歡宣稱被提到天上，但每個人所看見的都

不一樣，而且這些被提上天的人所自稱的後來被拆

穿，都是謊言。有一位宣稱神叫他照了一張神的相

片，任何人花美金9.95元就可以從他買到。約翰一章

十八節說『從來沒有人看見神』，不照 聖經真理的

經歷可以如天花亂墜般的荒唐。211 聖經所記載的真理

乃是所有經歷的基礎與衡量的標準，不符合聖經的經

歷可能如天方夜譚般的荒謬，不值得相信。

舊約時代當神子民離棄神時，神差遣先知（申言

者）去警告他們，但也有許多假先知出現，自稱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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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吩咐而說話，其實卻是說假話，扭曲神的話，哄

騙神的子民，神因此厲害唾棄、譴責這些假先知（耶

二三16，26，32，36）。到了新約時代，主耶穌也特

地警告門徒要提防假先知（假申言者）：『你們要提

防假申言者，他們到你們這裏來，外面披 綿羊的

皮，裏面卻是貪食的狼。從他們的果子，你們就可以

認出他們來。』（太七15∼16）靈恩運動中一些具有

恩賜的領袖都喜歡自稱自己是『先知』，是神今日在

世的代表與發言人，

但他們的真假可以從

他們的生活與所結的

果子認出來。主在這

段話裏繼續警告門

徒，在主再來時：

『許多人要對我說，

主阿，主阿，我們不

是在你的名裏豫言

過，在你的名裏趕鬼過，並在你的名裏行過許多異能

麼？』（22）這裏主所說在主的名裏說豫言、趕鬼、

行異能的，不就是靈恩運動裏那些強調靈恩的領袖

麼？主耶穌在此的警告不就是針對這些假先知麼？

五 靈恩運動的目標不是主自己，

也不是聖靈，而是人數的增加

他們所強調的，尤其是第三波的帶領人溫約翰與

魏格納，乃是以人數的增加為其主要目標，所傳講的

和所操練的必須實用，以符合 眾的需要，其實就是

今天外邦人所說的『市場經濟觀點』。任何能使其增

長有效之實用與速成方法或策 ， 使是出於異端、 

邪靈、交鬼的都在所不惜，他們只求成功；是否符合

真理的原則，或是否偏離教會的傳統，都不在其考慮

之中。我們要警覺，當我們的眼光從基督移開了，

使是叫萬人得救，合乎神的心願與吩咐（提前二4，約

十五8），但神的心願與吩咐不是我們事奉的源頭，

基督自己纔是我們一切事奉的源頭和憑藉，離了主我

們甚麼也不能作（4∼5），我們必須一直依靠祂、仰

望祂，纔能結出讓神滿意的果子，這果子包括藉 真

正福音得重生的信徒。我們的眼光不僅該注意基督，

我們的全人該藉 與祂聯合，使祂的生命從我們流露

出來，結出有基督生命的果子，這纔是正確的福音。

六 靈恩派忽 福音的結果：

沒有活出如耶穌一般的生活，作實際的見證

靈恩人士在聚會中的奇怪表現不像是一個正常的

人，那他們的日常生活，又是如何的呢？尤其是一些

奇怪的、犯醜聞的領導人物他們的生活真相是如何？

須知使徒保羅和那些

一起傳揚福音的同伴

是如此見證：『我們

的福音…不僅在於言

語，也在於能力和聖

靈，並充足的確信，

正如你們知道，我們

在你們中間，為你們

的 緣 故 是 怎 樣 為

人。』（帖前一5）李常受對這一節解釋說，『使徒

不僅傳福音，也活福音。他們盡職傳福音，不僅憑

言語，也憑 展示神能力的生活，就是在聖靈裏，並

在他們信心確據裏的生活。他們乃是所傳之福音的模

型。』福音不僅是口頭說的，或在某一場合表現的，

真正的福音乃是活在傳揚者的日常生活裏，活出所傳

的福音究竟是如何影響其本身，並以所活出的作一個

榜樣或模型。這樣，神的生命藉 我們的肉身活出

來，就是『大哉！敬虔的奧祕！…祂顯現於肉體』

（提前三16）。這樣聖靈的現象纔是真正的，並不是

那些靈恩人士所強調的聖笑、擊倒、打滾等。

七 靈恩派偏重屬靈爭戰的嚴重性，

卻產生愛世界與脫離世界的兩種極端

有些靈恩派人士過分強調屬靈爭戰的嚴重性，甚

至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尤其是第三波的溫約翰過分

渲染基督徒會被鬼附身，使得跟隨者無法過一個喜樂

平安的基督徒生活。然而溫約翰卻引進一些當今屬世

的熱門音樂、電影和運動，使得許多葡萄園團契的會

員一面過 一種非常屬世的生活，一面又認為自己超

越世俗，這完全與約翰一書第二章『不要愛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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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相違背。而某些靈恩人士，對世界的看法就完全

不同，他們在鐘擺另一端，甚至到了極端的地步。他

們教導信徒若穿某類的衣服或鞋子、家中放置某種擺

飾、或聽屬世的熱門音樂、看電影就會導致鬼附身。

這兩極的光景在靈恩運動中都存在 ，都不是正常的

基督徒生活。

八 靈恩運動過分強調神醫

與『權能佈道』

靈恩運動的前兩波注重神醫，而第三波雖然不用

『神醫』這個名詞，換了另一個所謂『權能佈道』的

說法，但實質上仍然是一樣。前兩波看重『方言』的

恩賜，第三波也不輕看『方言』，但在方言以外，加

上了所謂『知識的言語』之恩賜（據他們解釋，這是

得知某人身上的疾病或受捆綁之原因的恩賜）。雖然

他們改變了說法，但他們所標榜的其實都是一樣，都

是以靈恩的外在現象為主。黃迦勒說，『若是把「聖

靈的恩賜」掛帥這一點拿下來，「靈恩派」就不成其

為「靈恩派」了。』212 李振 從教會歷史觀點指出，

歷史上的復興運動都不是以強調靈恩為復興的主因，

反而靈恩大多數『是大復興出現之後的一些偏向發

展』。李振 還指出靈恩運動將一些不屬於信仰核心

的屬靈恩賜當作傳福音或職事的焦點，這是以偏蓋全

的差錯。213 這些評論相當值得肯定。

九 醜聞不斷

除了本章我們所題的幾位人物，在『五旬節的野

火』裏，我們還要介紹另外幾位靈恩運動中的大人

物，他們在神醫和豫測別人的難處時都具有特殊的恩

賜，被許多人推崇，可是他們所傳的信仰與教導其實

就是聖經所定罪的異教邪術，當中還有一些人多年來

在私下過 不可告人的奢侈、罪惡的生活，但因為他

們具有某種特殊恩賜，吸引了許多人，而一些知情人

士為 利益，甘願拋棄真理，幫助掩耳盜鈴，不敢捋

虎鬚。這些個人崇拜 然對他們所謂『福音』的推廣

帶來快速的人數和財力的增長，他們便不顧這『福

音』是否以主耶穌的救恩為中心，能否算得上是聖靈

的工作？ 然不能算屬聖靈的，這些恩賜自然不是出

自聖靈； 然不是聖靈，那就是出於邪靈了。所以僅

僅注重人數的增加，而不注意所相信的信仰，不僅是

白作，還成了撒但的幫兇。

在舊約君王時代的末了，假先知能充斥橫行於神

的子民中間，他們必定有某些豫言和作為得了應驗，

纔會得 王和百姓的信任。但是耶和華神卻指責他們

說，『這些申言者（先知）向你們說豫言，你們不要

聽他們的話；他們把你們引到虛空，所說的異象，是

出於自己的心，不是出於耶和華的口。』（耶二三

16）許多自稱是靈恩的先知，或被他人推崇的先知，

雖然都有些本事說豫言，並醫治人，但自身的道德標

準卻是連不信的非基督徒都比不上。他們出於自己心

的豫言絕不是出於耶和華的。

十 撇棄西方理性世界觀，

卻吸取了東方感性的密宗邪教

許多靈恩人士對聖經所啟示的聖靈其實並不認

識，只是強調聖靈行神蹟奇事的權能與一些離經叛道

的身體表現，因此當溫約翰主張要有一個世界觀的改

變時，他只是要人撇棄西方理性的世界觀，卻沒有指

出真實的聖靈在那裏。人不能以為跟理性相對的神祕

方法都是屬靈的，就讓跟西方理性相對的東方祕術混

進來。這種不能正確分辨的人，將偽裝成光明天使的

魔鬼引進來還不知，並且還用許多屬世的 滾音樂、

心理學、看氣氛（就是看相）等聖經不許可的方式，

組織成所謂的『權能佈道』，實際上已經入了撒但的

網羅。溫約翰雖然說過心理醫治是不對的，卻採取了

密宗的心理醫治，這都是因為他與跟隨者對聖靈的認

識不彀，並不懂得要接觸聖靈需要用人的靈，反而錯

誤使用了魂的勢力。

十一 結果：靈恩人士的胃口不能被滿足，

引進其他與鬼魔有關的思想

靈恩人士一直強調超然的神蹟奇事，這種被寵壞

的胃口需要有更多、更刺激的神蹟奇事來填充。當神

蹟不再現，某些領導人就飢不擇食採用人為手段來造

假，也使許多領導人尋求並接受聖經所定罪的邪教思

想與作法。這是我們在『五旬節的野火』要介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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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來自仇敵更隱祕詭詐的攻擊。

十二 對基督教的反省

A

信徒與教會都是屬於基督的，而基督這大祭司也

一直穿 祭司袍在教會中巡視、保養、顧惜。所以，

當教會在信仰的教導與敬拜禮儀的實行上陷入形式化

與制度化時，聖靈就作工來調整或糾正。孟他努運動

在第二世紀就興起，歷史證明那時的教會已經落入了

世俗化，並開始制度化。五旬節運動在二十世紀初的

崛起，靈恩運動於六○年代進入傳統教會，我們都當

在這裏面看見有聖靈為基督教會所作的調整與糾正，

使教會不至於失去活力，或死沉。 使我們處在二十

一世紀的開頭，離主的再來又近了一世紀，教會有否

尊主為大，讓祂在凡事上居首位，對祂滿了敬拜，並

享受祂生命豐富的供應，不落在傳統與制度裏，這是

我們首要的反省。

B 



雖然五旬節運動崛起之時，有一些屬靈巨人，如

達祕（John N. Darby）、戴德生（H. Taylor）、宣信

（A. B. Simpson）等都是喜愛接觸罪人與信徒的偉大

教師。但當時其他許多著名的教會領袖於講論信息之

後，就脫離 眾和社會，私下過 一種幾乎脫離世界 

的生活。二十世紀偉大的屬靈講者陶恕（A. W.

Tozer），每在他講完信息之後，就躲回他的書房，因

為他不願意那些帶 『病菌個性』的人來接觸他，要

求跟他握手。另一位屬靈偉人史百克（T. Austin

Sparks）也是一個喜歡追求個人單獨的人。而潘湯

（Panton）、賓 路 易 師 母（Penn Lewis）、蘭 格

（Lang）、史百克等傳講聖經真理的偉人，在他們過

去之後，幾乎沒有任何的後代或跟隨者。

靈恩運動人士不僅藉 醫療與傳道的帳幕大會，

直接與 眾接觸，並藉 二十世紀電視訪問與自製的 

節目、電臺、自行出版的報章雜誌、週訊、捐款信

等，將靈恩運動打入 眾。溫約翰的第三波更是直接

與跟隨者接觸，並訓練成全他們，使得跟隨者覺得受

到重視，有機會得到成全。他們大多是草根性人物，

從建立並牧養小型的家庭查經、禱告聚會開始他們的

傳道，然後他們的職事強調直接與 眾接觸，並打入

他們中間，親自探悉對方需要的是那一種醫治。這些

靈恩領袖經常以一般 眾所能領會並接受的觀念講說

信息，將信息用平凡的語言陳述給信徒，雖然所講的

真理淺顯，內容大打折扣，但他們顧念大眾的認知能

力，所以傳講簡單的信息。這些信息比起那些賣弄神

學思想的道理與教義，更能被信徒接受。這對持守聖

經正統教導的聖經學者與帶領人，委實是一項需要注

意改革的事。

與信徒直接的生活接觸，並傳講信徒所能接受的

真理，對於今日基督教中的牧師與長老是不能輕忽，

必須實行的牧養工作。否則光是講說高超的屬靈信

息，卻與信徒內心感覺沒有接合點，與日常生活不相

干、脫節，日子一久，他們就對聖經失去興趣，接

不是離開教會，就是帶入靈恩運動。這都不是教會的

帶領人所願意看見的，因此這些需要是教牧們不能輕

忽的。

C 

第三波在剛開始的階段吸引了許多年輕人，這些

年輕人有的是不信者，有的是小時受過洗禮，但沒有

親身經歷聖靈同在的基督徒。這兩方面的人到了青春

時期，或在求知思考的年輕階段，傳統教會對他們的

牧養或傳福音的方式不能得 他們的認同與接受，於

是他們不是離開教會，就是投入世界或其他宗教與思

想的尋求裏。發動第三波的溫約翰注意到，一九八二

年的美國有七千八百萬人的年齡介於十七至三十五

歲，另有五千四百萬十七歲以下的年輕人，他說在一

九八二年，葡萄園團契的平均年齡是二十一歲。他不

僅注意這個統計，並說明為何葡萄園團契之所以得到

許多年輕人的原因：『我們是個年輕的教會。大體上

說，美國有組織的教會並不關心我們年輕的一代。…

我們嘗試運用每一個機會，明白年輕會友能提供一種

屬靈動力，去接觸這個年輕的文化，並把福音傳給他

們。』214 『因為我們是年輕的，我們是合乎潮流的，

我們說他們的語言，我們的信息及音樂都是熟悉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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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我們覺得自己是用現代的方式來傳遞永恆真

理。我們認為必須回答人真實的問題。…很多人選擇

離開教會，因為他們自覺不能按教會為他們訂定的標

準來生活。其他人則受到教會善意的苦待和煎熬

（burned）。文化的差異叫其他人無法與教會聯上任

何關係。很多宗教難民在尋找我們。』215

溫約翰雖然顧及並得 許多年輕人，但他為了吸

引這些年輕人，使用了 滾熱門音樂，其內容膚淺且

世俗，對年輕人反而成了攙了水的救恩。今日的年輕

人，特別是一些內心追求永遠與人生意義的，不論是

學者學人，或成天打工的，我們看見神在他們裏面都

擺設了永遠的認知，他們非常渴慕聖經中的真理。要

得 他們，我們要被聖靈充滿，並且對救恩的真理有

清楚的認知，以活潑易懂的傳講，將福音供應給他

們。我們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聖靈藉 神的話被正

確的傳講出來，而在人心中動工，這纔是正確的傳福

音。

D



今日的教育系統過分注重以理性來追求知識，卻

忽 了人心靈裏對永遠的需求。神在造人時，就將永

遠擺置在人心裏（傳三11）。所以世俗的教育雖然可

以將神推出課堂，但無法抹滅人因缺乏神在人心中所

產生的空虛，這就是帕斯卡（Blaise Pascal）所說

的：『在每個人的深處，都有一個神所塑造的空間，

只有耶穌基督纔能填滿這個空間。』這個真空乃是擺

在人的靈裏。

傳揚福音乃是豫備人心，藉 聖靈的作工，將神

的話作為神聖的種子撒在人心中，這永遠的空間不是

有限的物質財富能滿足的，也不是精神界的事物能填

滿的，惟有永遠無限的神自己纔能來填滿，祂成了一

個與我們一樣卻是無罪的肉身，活了一個至高道德標

準的人生，死在十字架上解決了罪和世界的桎梏，了

結了一切舊造、撒但與其勢力，第三天復活了，成為

賜生命的靈，這是耶穌基督，纔能將神聖生命分賜給

人的靈，赦罪並將人重生，將耶穌所成功的救恩有效

的分賜給人。

E

第三波的主要神學家，也是前達拉斯神學院的教

授戴雅於討論屬靈恩賜時，指出了一項隱藏在神學辯

論後面，不易為人所知，卻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

神學家受傳統、文化、環境、所屬教會的教導、神學

背景的影響至深，甚至超過了他們對聖經本身的認

識，而這些神學家教導的所謂真理其實僅是他們的傳

統，並非聖經。戴雅指出，一個基督徒對一件事物的

看法，雖然都可以引經據典的說是如何根據聖經，但

下意識裏，他所受到的傳統教導，或神學背景主宰了

他對聖經的認識，反而看不見聖經所啟示的真理。216

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神學家之一巴刻

（J. I. Packer）在《權力宗教》（Power Religion）一

書中的『保守主義的慰藉』一文指出，『沒有一個人

能說自己是獨立於傳統之外的。事實上，自認為完全

不受傳統影響的人，絕對會被傳統所吞滅…。所以，

問題不在我們有沒有傳統，而在於我們的傳統有沒有

跟一切事物的惟一絕對準則—聖經—衝突。』217巴刻

又說，『所有基督徒都是傳統的受益者，也是受害

者。受益，是因為我們蒙歷代忠心的基督徒所累積的

智慧和真理教導的滋養；受害，是因我們將許多人為

的、偏狹的、相對的信仰或行為模式，理所當然的視

為絕對的神聖。因此，我們 是優秀、明智和美好傳

統的受益者，同時也是那些劣質、不明智和不健全傳

統的受害者。…我們應該承認，自己確實受到好、壞

傳統的影響，程度之深超乎想像，因此我們必須學習

藉 聖經的亮光，自問究竟有那些事情是我們未經思

考、理所當然就接受的。』218 另一位學者巴克萊

（Oliver R. Barclay）也承認，『我們都被自己的思

想、傳統、教育和大環境的思想潮流所影響。這些力

量對塑造我們的觀念的影響之大，超過我們所能體

會，這些使我們認同潮流或傳統，甚至勝過已顯明的

真理。』219

令人遺憾的是，許多自命正統的神學家在反對五

旬節和靈恩派的屬靈恩賜時，大多根據本身所受的傳

統，並沒有正視聖經裏所有關於屬靈恩賜的全面真

理，更沒有顧及神救恩的全面與教會實行的多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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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作了盲目的 道者，這也是因他們不認識神的經綸

而造成的。他們狂熱的反對五旬節和靈恩派人士，其

程度不亞於五旬節和靈恩派人士對屬靈恩賜之狂熱，

可謂希奇。楊牧谷感歎，『沒有人能否認，神在二十

世紀的教會是行了大事。靈恩派不管有多少過激的言

行，稱他們為異端只是表明自己的無知自大。自大，

因為我們以為自己盡得聖靈行事的奧祕，任何不吻合

我們 有的一套都

是錯誤的；無知，

因為我們漠視教會

本身也是由錯誤學

習功課，我們卻剝

奪別人也有同樣的

權利。』220 這乃是

平衡之言。只有當

人在願意敞開的態

度之下來認識對方所言與所行，彼此纔能有真正的溝

通，基督的身體也纔能被建造起來。

舉例來說，改教至今已有近五百年的歷史，而改

教人士當年所掀起的大纛『回歸聖經』於今日的改革

宗（長老會）裏似乎已經落入一種口號，而不再是一

種落實的實行。從他們所引據的教義與辯證理由，大

多是根據路德、加爾文等人的觀點，更有甚者—有些

『受自由神學的浸染』、221『對聖經真理無法確信，

很多時候是人不願去遵行，怕付代價，所以用理性來

合理化』。因為改革宗於福音派裏佔了多數，於評論

有關神學問題時給予人一種印象，似乎他們的觀點就

是最終的權威，而非聖經本身了。這種現象實在令

人驚懼！難怪有長老會的牧師承認，『長老教會缺

乏對靈命更新運動正確的教導，神學教育常持排斥

的態度，不加深度探討，長老教會牧者自認是老大

哥的自大心理，很少與有聖靈經驗的教會對話與深

入瞭解，因此造成感性較活潑的信徒，不能得到滿足

與正確的教導。這是我們要反省的地方。』前臺南神

學院副院長彌迪理牧師也歎息說，『如此「聖經不再

是『上帝的話』了，不過是『人的文件』，頂多是

『宗教體驗的記錄』…不再從上帝那邊聽到聲

音。」』222

F

五旬節運動與靈恩派人士論到自己人時，絕大多

數都是彼此讚揚、推崇，甚至對於造成醜聞的靈恩人

士也是如此寬宏，很少評論或譴責。而那些不屬於這

運動裏的人士，談論到靈恩運動中的人時，大多以貶

詆或抨擊的口氣。例如，艾蘇撒街復興的領導者西摩

爾，靈恩派人士描

述 他『是 非 裔 美

人，出 身 奴 隸 家

庭，外貌平凡、一

眼失明，但卻是愛

主屬靈且為人謙遜

的人。他原是浸信

會牧師，曾就讀聖

經訓練學校』。223

但非靈恩派的人就說他『是一貧窮矮胖的黑人，瞎了

一眼，沒有受過甚麼高深的教育，也沒有甚麼宗教歷

史知識。不過，他也接觸了激烈的完全成聖教義，想

要不用付甚麼代價，只要追求得到「成聖的第二次祝

福」的奇異感受，就可以成為大有能力的傳道人』。

224

另一個例子是第三波運動中受推崇的甘保羅。雖

然他所犯的性醜聞已經有數年的時間，但除了新聞報

導之外，還沒有看見在幾本暢銷書中大力推崇他的戴

雅，在其書中將甘保羅的名字 除，或登廣告譴責甘

保羅的醜聞，澄清以前因讚揚他而設立的不良示範。

來自兩種不同的眼光的報導，會給予讀者完全不

同的印象。如果讀者只有機會看到一面報導，而此報

導有誤，就會對讀者造成錯誤的引導，而發生截然不

同的結果。我們不僅要呼籲那些僅聽從靈恩教導的主

內信徒，不要只聽一面之詞，必須客觀的從幾個角度

來認識靈恩運動，纔不至於被迷惑。我們也呼籲不在

靈恩運動中的信徒，不要輕易將靈恩運動中的人判為

異端，必須多面求問纔下斷言。

無論西摩爾或其他靈恩人士，都可從積極與消極

的兩方面來描寫。的確，世上除了耶穌基督之外，再

無一人是真的完人。評論者要從善或惡的那一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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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論斷，雖然有個人的自由與權利，只是失去公正論

斷的觀點會給讀者帶來甚麼樣的印象與影響，這需要

評論者在神面前有一個清潔的良心，並要認知他如此

的評論是要在基督的審判臺前接受主的公正審判（林

後五10）。

十三 對五旬節與靈恩派的勸勉

五旬節運動人士馬玉玲在回憶這運動時，承認：

『大家都懵懂，不認識聖靈，甚至可笑的是害怕聖靈

…，當然在各階段靈恩運動的過程中，因屬靈的驕

傲、因領受真理的錯解，所帶出不可避免的 弱及傷

害，仍在許多人的心中。但我們不能因偏見而忽 或

否認五旬節運動確實在上帝的主權之下，被大大祝

福，並有所貢獻。正如亞瑟‧畢里斯所言：「我們不

能低估一個如此明顯被上帝大大祝福的運動， 使它

帶有瑕疵—但那一個運動沒有呢？」』225 靈恩運動中

的人確有瑕疵，不僅需要指出、承認、並需要向聖靈

敞開認罪悔改而得潔淨，纔能被聖別。

A

聖靈乃是藉 人的靈來作工，聖靈能藉 充滿人 

的靈而擴展到人的魂裏，使魂得 更新與變化，也能

使必死的身體得 生命的供應（羅八 11）。但聖靈在

人裏面最主要工作的憑藉乃是人的靈，不是魂。人若

不知道運用靈來接觸並承受聖靈的恩賜與工作，錯誤

的使用了魂來代替靈，那麼就給邪靈機會來假冒或破

壞。沒有得救的人可以藉 密宗與民間宗教的邪術行

神蹟，說豫言，因為人的靈沒有被聖靈重生而開始運

作，人所使用的乃是他的魂，這有非常清楚的區別。

B

我們並不輕忽屬靈的經歷，但沒有聖經作根基或

查驗的標準，基督徒的信仰與其他民間宗教或異教有

何區別？許多的奇特教訓與實行若能在聖經的檢驗之

下，早就會站不住腳，也就不會有許多的欺矇事件發

生了。靈恩人士多半比較狂熱，感情掛帥，追求看得

見的屬靈現象，花了許多時間禱告祈求，比起其他宗

派裏的信徒，他們可以說更愛主，與主更親近，但如

果他們的讀經和禱告不是受正確解經的原則所規正，

則有走火入魔之可能，甚至否認三一神的信仰。今

日，不見得以聖經為根據，或相信耶穌救贖之死與復

活的，就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耶和華見證人也根據

聖經，也講耶穌的死與復活，卻是一個大異端；摩門

教也相信耶穌的被釘與復活，卻是如假包換的異端。

深願靈恩信徒能多謙卑學習，正確的認識，也正確的

分解神的話，不受先入為主的觀念所影響。

C

靈恩運動裏斷章取義，牽強解經的現象非常嚴

重，特別是強調末端神奇的屬靈恩賜，而忽 聖經的

核心與其他首要恩賜，核心乃是耶穌基督與祂的十字

架與復活的工作，首要恩賜有使徒、先知（申言者）

與教師，然後纔是行異能的。保羅題出神賜給教會其

他恩賜，就是因生命成熟而有的恩賜，會結出加拉太

書第五章的聖靈果子，也會如同羅馬書十二章的服事

教會，更會如林前十二與十四章，將恩賜放在建造基

督的身體這一面。靈恩派這種亂解經的情形，筆者也

親自遇見過，深覺聖經已經寫得這麼清楚，他們怎麼

會將林前十四章讀成保羅推崇說方言的恩賜呢？靈恩

人士對靈恩已經有豫設的觀念，讀起經來不是曲解聖

經，以偏蓋全，以求符合自己偏差的觀點，就是張冠

李戴，將不相干的經文扯進來證明有聖經的根據。而

跟隨者也沒有如同庇哩亞的信徒，考查聖經要曉得這

些事是否如此（徒十七10∼11），就盲從的跟隨，以

致瞎子領瞎子。可喜的是，神召會和一些如費高登與

戴雅的學者已經開始注重對聖經真理的研究，他們的

著作相當嚴謹，頗得學術界的尊重。但一般說來，靈

恩派人士還是偏重狂熱的屬靈現象，比較反智，容不

下這些所謂理智的學者。

D

五旬節運動與靈恩運動的統計是否真實，連靈恩

人士對他們所作的估計也感到不安，特別對亞洲信徒

的人數估計，他們自問究竟甚麼樣的人纔能算是靈恩

派？特別在亞洲和非洲，基督徒本身實行趕鬼與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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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有多年的歷史，但並不是五旬節派或靈恩派，但

在五旬節運動與靈恩運動的統計中，都把這些地區的

基督徒算入他們的統計裏，並有誇大與灌水的情形。

而第二波靈恩運動進入基督教許多幾百年的宗派裏，

他們並沒有脫離原先的宗派，還留在原先的教會裏，

究竟有多少人算得是靈恩信徒？這個人數統計的題目

在二 年三月華府地區所舉行的第二十九屆五旬

節研究社團（Society for Pentecostal Studies）就有文

章作專題討論。226 並且在二十世紀末了時，五旬節宗

也發現每個地區的信徒都不同了，有北美的五旬節

宗、南美的、歐洲的、亞洲的，都各有千秋，使他們

自問：『五旬節運動全球的一致性究竟是甚麼？』227

使數字正確，靈恩人士也必須注意加強內在的素

質，對真理與聖靈有確實的認識與經歷，而不沾沾自

喜。

末了的話

今天福音派過分注重法理的救贖（稱義），以為

這就是神的救恩之全部，但神的救恩還包括成聖，將

信徒作成神的兒子，並且將他們建造為基督的身體。

所以在羅馬書，保羅在第一到第八章就是講在信徒個

人身上的救恩，但從十二章開始，直到十六章，就來

到建造基督身體的這一面，而各種屬靈的恩賜也都是

在這一部分論及的（例如十二4∼21）。靈恩派傳揚

福音的熱忱與迫切禱告雖令傳統基督教效法，但需認

識每一個肢體都必須被神聖生命重生並變化，也被建

造在一起成為基督的身體，在每一處彰顯基督那追測

不盡的豐富，這纔是聖經所啟示的全備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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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中期之後，因靈恩人士的眼光聚焦於超

然的神奇之事上，他們的胃口被寵壞了；他們整個心

思都擺在如何討好 眾，使人數增加；聖經的全面真

理被無理地切割，用來支持他們奇特的教訓。當真的

神蹟不再顯現，或不能滿足其越來越大的胃口，而週

週要吸引聽眾前來作禮拜，其講道與作法就偏離聖經

的真理越來越遠，以求維持所建立的王國。某些領導

人更飢不擇食地採用並接受聖經所定罪的邪教思想與

作法，也有人掛 羊頭賣狗肉，在基督教的名稱之下

庖製聽眾所想要聽的糖衣信息，豈知這些信息根本與

聖經無關，有些更是背道而馳。到了二十一世紀，因

這些奇特的作法，五旬節宗派與靈恩運動相關的教堂

人數激增。根據二 五年美國教堂協會所作的研

究，主日會眾最多並影響力最大的美國前五十名教堂

中，至少有一半是與五旬節運動或靈恩運動有關連，

並與此二運動所產生之違背聖經信仰的思想有關係。

名列十四，帶領水晶教堂的修樂（Robert Schuller）

教導致富福音，不以聖經為根據，而是以聽眾想聽甚

麼為本。1 名列第四的楊艾德（Ed Young）父子二人

也採納了修樂的成功之術，名列第五的歐斯丁

（Osteen）父子兩代都是因教導靈恩的積極思想與致

富福音而得以名列前茅。2 因此本文專門研究一些藉

靈恩運動所引進的相關思想，如信心運動、積極思想

與致富福音等，也指出某些靈恩人士所引入的離經叛

道之邪惡教訓。因為其教訓都是源自邪惡的異教思

想，我們稱其為『野火』。

壹 『積極思想』（Positive Thinking）、『積

極思想態度』（Positive Mental Attitude，

簡稱 PMA）的崛起：五旬節運動的奇人

哈金（Kenneth Hagin）

當第一波五旬節運動中一些尋求新奇、刺激、與

更多神蹟奇事的人士，發現原本強調靈浸與說方言的

五旬節運動不能再使他們得到滿足，他們並沒有轉向

真理與實際的聖靈，卻轉向了另一個假冒聖靈工作的

思想。在四 年代，出現了一位五旬節運動的奇人哈

金，曾被譽為當今五旬節運動中『最偉大的先知』，

創立了『信心運動』。此一思想厲害地影響了整個靈

恩世界，塑造了日後許多靈恩領袖的教導，許多人靠

此賺了大錢，醜聞卻層出不窮。陷入牢獄之災的吉姆

巴克（Jim Bakker）就是一個例子。另一位是以『能

力時間』（Hour of Power）電視節目聞名世界，全球

各處有幾百個電視臺每週播出他的節目，在美國就有

數千萬的觀眾，在世人眼光裏可謂非常成功的佈道

家。就連南加州水晶教堂（Crystal Cathedral）的主任

牧師修樂，也是師承於哈金的教導，宣講『可能性思

想』。在美國靈恩界著名的柯普蘭夫婦（Kenneth &

Gloria Copeland）和其他靈恩人士所傳講的『健康、

致富、成功福音』（Health, Wealth, and Success Gos-

pel），或『道‧信心神學』（Word-Faith Theology），

甚至世界最大教會韓國純福音中央教會牧師趙鏞基教

導『信心孕』和『第四度空間』，都是源於哈金所教



147

導的『積極思想』。3 哈金的影響力非常浩大深遠。

哈金自稱於一九三四年，在一次致命的疾病中，

得到馬可十一章二十三至二十四節的啟示—『他若心

裏不疑惑，只信他所說的必成，就必給他成了。』他

發現『相信』要在『得到』之先，於是他從絕症中得

了醫治。數年後他成了神召會的牧師，將行神蹟的作

法帶入他的服事，在聚會中，將人提到半空中，並醫

治病人。後來他宣稱得到『聖靈的膏抹』，而進入更

高層的服事。他形容當他得到聖靈膏抹時，有一個東

西跌在他身上，又進入他裏面，如同一個硬幣卡啦一

聲落在公用電話裏。這之後，聖靈就將講道的恩賜賜

給了他，所以他自稱所講的道是從神直接來的膏抹，

帶有神的權柄和啟示。他也經常題及，他得到了無數

次的異象和啟示，並八次親眼見到耶穌向他顯現，耶

穌帶他飛上天，也去過地獄。他並宣稱一位天使將一

卷『爭戰與滅亡』的書交給他，裏頭記載一些豫言：

美國許多大城市要被毀滅，在末世來到之前，將會有

一次大復興。4

哈金的這些見證都宣稱有聖經的根據，但是聖經

的真理卻完全與其見證不相干，甚至相反。例如約翰

一書第二章所說的『聖靈的膏抹』，是信徒在其重生

的靈裏經歷聖靈膏抹的事，跟他聲稱的『硬幣落在公

用電話裏』完全相反。這是靈恩運動所引入的假鈔，

也是他們經常『張冠李戴』的作法。雖然使用聖經，

卻扭曲神的話，且自說自話，以騙取無知的 眾。撒

但在伊甸園裏試誘夏娃時，豈不是也題到神所說過的

話，卻為了他自己的目的更改了神的話？哈金的作法

與撒但的作法如出一轍。

哈金宣稱，耶穌在一次顯現中曾對他說，『如果

你們能學會跟隨那內在的見證而行事，我會使你們

「富有」起來。…我不反對我的兒女們富有，我只反

對他們貪心。』又一次，耶穌向他顯現時，將『成功

的方程式』賜給他，並對他說，『從今以後，你可以

替神寫你所需要的支票了。』他自稱學會了『內在的

見證』，所以耶穌就叫他富有起來，後來他所累積的

財產高達數千萬美元。5

哈金也經常責備並警告那些反對他的人，說神的

審判將臨到他們。有一次，他按手在這些反對者的前

額，這些人感受被大力擊倒，被黏貼在地上不能動

彈。只有當這些人被迫承認哈金的能力是出於神的，

他纔釋放他們，叫他們起來。另一位反對他的牧師被

他咒詛而死。從這些事件看來，哈金的確具有一些超

然的能力。從一九六六年開始，哈金主持一個每天十

五分鐘的電臺節目，號稱『信心課程廣播』，在加拿

大和美國有一百八十多個電臺播出。一九七四年，哈

金又開辦了一個函授課程，出版月報寄給十九萬個家

庭。他所創辦的『雷瑪聖經訓練中心』（RHEMA

Bible Training Center）是一個非常著名的國際靈恩運

動學校。6

隨 聽從哈金教導的『成功方程式』之作法被醫

死的案例越來越多，反對這運動的人也越來越多。神

召會著名的神學教授費高登（Gordon Fee）在其《健

康與致富福音的疾病》（The Disease of the Health and

Wealth Gospels）一書裏指出，那些接受信心運動或成

功方程式的人，是因為他們自願這麼作，這運動其實

就是為 滿足墮落之人本身自私的慾望而設計的。如

果人正確地讀經，並認識聖經本身的歷史，是絕不會

得 這樣的結論。 7 一九八 年美國神召會發表一分通

告，指責這信心運動與聖經的啟示相衝突。讀神的

話，必須考慮神自己的旨意和主宰，需要以一種健康

並正確的解經之法來讀。在靈恩派羅伯斯大學任教的

法拉（Charles Farah），在同一年靈恩派的年會中指

斥『信心運動』是『新諾斯底派』和『萌芽的異

端』：『這項運動使用了諾斯底主義的解經法，…這

運動教導許多今日人權主義的原則，特別強調被造物

的安慰與舒適，但其實這是一個萌芽的異端。』8 另一

位五旬節運動的領袖威肯森（David Wilkerson）指

出，因為『信心運動』的風行，許多美國基督徒的信

心已經如船破。這些人只相信『僅藉 得知正確的作

法，就可得 他們心所羨慕的一切。他們甚至被要

求，要對致富、完全的健康和他們心中所想得的任何

事物，向神提出挑戰。先想像，然後相信，且要在你

所用的字彙中除去任何消極的思想、語言和認罪』，

就一定可以得到心所想要的成功或健康。9 雖然哈金的

思想受到如此的抨擊，其思想和書籍仍然在歐美許多

地方受到追求致富與成功者的跟隨和廣泛推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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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神學思想乃是根據錯誤的假設、聖經之外

的謊言、異教的邪惡思想，卻帶 美麗的外貌。深藏

在背後的是撒但最後的攻勢，叫人只要在墮落的魂

裏，不需在重生並有聖靈內住的靈裏，不需要得 耶

穌的救贖。人幻想他自己所想要得到的事物，甚至如

神一樣能成就任何心想的事，這不正重複 創世記第

三章善惡知識樹藉 撒但所藏匿的蛇，使人不需要

神，就可以尋求人自身知識的發展，卻導致人類的一

再墮落麼？

讓我們看一下哈金的思想是怎麼來的。

貳 『積極思想』之來源

神學教授麥克康乃爾（D. R. McConnell）和神召

會的費高登教授研究哈金的思想和行神蹟的方法，發

現哈金所作的和所教導的，其實來自一種邪術，源頭

是自身的信心，而不是從神而來的信心。10 我們接

就來介紹這幾個來源：

一 新思想與康洋的『道‧信心運動』

（Faith Word Movement）

哈金的積極思想其實是抄襲一位二十世紀初期，

受祕術、新思想（ 新時代運動）和基督徒科學會等

異端和異教薰陶的康洋（E. W. Kenyon）11。

麥克康乃爾於其《不同的福音》（A Different

Gospel）一書中指出，生於一八六 年的康洋乃是被

眾人所認同的『道‧信心運動』之父。他原本是循道

會的會員，在教導形而上學思想的愛默森學院

（Emerson）學了這些邪教思想，後來將基督徒科學

會、新思想神學和基督教統一學校（Unity School of

Christianity）的邪教東西帶入了五旬節運動。康洋所

相信的『神』是被限制在一個屬靈的定律中，必須聽

從信徒的信心所發出之命令和慾望來行事。12 他強調

人可以藉 冥想與默思的方式，支取存在於宇宙間的

能力而行神蹟，不論是醫病、致富或成功，都是可行

的。康洋所得的教導如下：『所有事情的最終成因都

是我們內在的力量，…「思想」就是這種最終的和內

在的力量。…邪惡根本不可能在這宇宙中永久地存

在。所謂邪惡，只不過是缺乏善而已。…「新思想」

要向人們傳講一個信息，就是將他們從疾病、貧窮、

敗壞的觀念中解救出來。…新思想可以代替神自己作

事，將神的作為化為一種科學方法。』13 一位研究新

思想的學者解釋：『這些原則和目的強調神的無所不

在，其實是在指出所謂「神」，就是人裏頭的「內在

力量」，連人裏面也有「神性」，人可以隨時支取

「神」的能力。宇宙萬物都有屬靈的一面，而人的罪

惡、不法和人的疾病等都只不過是錯誤思想所引起

的。』14 康洋說，『我們所研究的乃是萬物的「真

諦」，…研究人類的基本法則，就是一些偉大的屬靈

定律，一些能支配生命能力的定律，…是神介入五官

感覺的領域，是神將祂自己的神性「種植」到人的靈

魂裏頭，…是神變成了我們良知的一部分。』15

康洋所傳的『道‧信心運動』使用了許多聖經中

的名詞和說法，卻與聖經所說的真理完全相反或不相

干，這些名詞包括：起用神一般的信心、信心的功

用、膏抹、屬靈人、基督屬靈的死、重生的耶穌和信

徒的權柄。康洋的思想被發展成『致富福音』，為日

後靈恩運動第二波與第三波中許多人士所接納，並靠

此思想為他們賺了龐大的財富。

二 基督徒科學會（Christian Science）

康洋自認，當他看見基督徒科學會、『新思想』

和一些非基督教的靈媒團體，得以快速增長的事實，

他必須採用他們得人的方式以便增長。（這種只求增

長不看源頭的作法，豈不與溫約翰和魏格納的原則一

樣？）被公認為異端的基督徒科學會乃是由瑪莉貝克

愛迪（Mary Baker Eddy）所創立，中心思想是一種

『理想主義』（Idealism）。她認為神是至善的，祂

不可能創造任何邪惡的東西，所以邪惡根本就不存

在。她認為邪惡僅是人錯誤思想所導致的一個想法而

已，這種錯誤的思想必須以正面、積極的思想來勝

過。她教導：人根本沒有罪，也不會犯罪，將來沒有

審判，所以沒有救贖的必要；因此，基督並沒有為人

的罪而被釘死，相反的，基督的死和復活僅僅暴露了

罪和死的不存在，基督徒科學會的人可以學習基督的

『科學』，也可以效法基督去暴露別人的錯誤思想。

愛迪自稱她發現了『科學』這個字在聖經中的奧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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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字的拉丁文是scientia，意思是知識或學習。她相信

她明白了耶穌的『科學』，就是耶穌用來醫病的知

識。早期教會所遇見的異端諾斯底主義就是強調得

某種『知識』（『諾斯底』的希臘字），所以有人稱

愛迪的教導為『今日的諾斯底主義』。16 她在《科學

與健康》一書中教導：『耶穌在地上時，示範基督徒

科學的能力來醫治人的心理和身體。但是這種能力已

經失去了，必須重新根據基

督的吩咐，以屬靈的方式分

辨、教導及示範，並有明顯

的記號隨 。』 17 她強調的

這些點在靈恩運動的第二波

與第三波中都到處可見。

基督徒科學會的論點得

到許多國際知名人士的強力支持，尤以好萊塢電影明

星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約翰屈伏塔（John

Travolta）等國際紅星，和一些美國華府的政客為其大

力贊助者。這些人士只要推薦任何東西，就如同作廣

告一樣，立刻有許多人蜂擁跟隨。他們出了一分頗為

知名的報紙：基督徒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並在許多歐美大城市的最佳地點設立基督

徒科學會閱讀中心，強力推銷他們的教導。

奇特的是，愛迪雖然一生否認疾病和死亡的存

在，認為疾病不是真實的，疾病是由信心 弱或不足

而引起的，她自己卻使用醫學器具如眼鏡和假牙。當

她在晚年得了極為痛楚的膽結石，也經常使用嗎啡來

止痛。她也為她的孫子們接種疫苗豫防疾病。她自我

解釋說，她的教導是對的，對她這種人而言，疾病不是

因為信心不彀，只是這個世界還沒有進展到人的思念

和神的理想完全合一的地步，可以完全消除疾病。18

所以，愛迪自己所教導的，自己並不照章實行，反而

跟隨她的人視其教導為金科玉律，完全相信並實行。

三 新時代運動（或新世紀運動）

（New Age Movement）

哈金的積極思想最主要的根源，是來自當今最邪

惡、陰險的『新時代運動』，許多研究聖經末世學的

專家稱這運動為末世的敵基督出現之處。19 新時代運

動的作者路易斯黑（Louise Hay）宣稱人類的疾病是

出自於一個形而上（metaphysical）的根本，它能因

為患者在思想上成為積極而得醫治，這與基督徒科學

會，並積極思想所主張的一樣。20

新時代運動是針對今天科學世界而有的反應。當

全世界都以客觀並特別的數據為標準時，此運動宣稱

人類可以藉 他自身主觀並內在的思想，昇華到一個

『新時代』。『新時代』的

名稱是根據一個想法，宣稱

全世界將要進入一個屬於水

瓶座（Aquarius）的烏托邦

時代，那將是一個全人類的

思想都達到自由的境界。21

新時代運動有時也以其他名

稱，如『自我屬靈』（Self-spirituality）、『新的屬

靈』（New spirituality）和『思想‧身體‧靈』

（Mind-body-spirit）等不同名稱出現，非基督徒很容

易接受，甚至連基督徒也無法察覺。22

新時代運動的根源長久，但其近代的起源是由一

位名叫布拉瓦斯基的女士（Helena P. Blavatsky），在

一八七五年所引進的『神哲會』（Theosophical

Society）開始的。此運動於一九二二年由貝理（Alice

A. Baily）所 註 的『路 西 弗 機 構』（ Lucifer s

Trust），發展成歐美的一個宗教與社會運動。根據聖

經以賽亞書十四章，路西弗本為撒但的名字，這名字

得不到社會上的接納，貝理乃將其改為『路西斯機

構』（Lucis Trust）。貝理以一道彩虹作為標誌，象

徵人類藉 新時代思想，在此橋梁上邁向偉大的萬有

思想（the Great Universal Mind），此思想就是『路

西弗（撒但）』。此運動一面混合了好幾個古老的東

方宗教思想，包括新異教思想（Neo-paganism）、印

度教撒滿主義（Shamanism）、佛教、道教、巫術、

星象與交鬼；另一面則主張消滅基督教、猶太教和回

教，而以新潮時尚，現代科學的心理學和生物學論

點，藉 超越宗教的方式，展現給崇拜名人、摩登潮

流、並追求新知識的西方人士，但近年來也深深地影

響了那些狂熱追求西方流行風氣的東方人。他們稱呼

所追求的是由靈、魂、身體所組成之觀念的集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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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達到某種屬靈的層次，但與聖經中所題的靈、魂、

身體完全不同。他們宣稱：真理是由個人自己的經歷

所定義的，這論點與靈恩運動以個人經歷是最主要

的，並和積極思想所強調的是一丘之貉。23

新時代運動表面似乎沒有一個總部作計畫或領

導，也無甚麼組織系統來操作，卻以數千個表面看來

無害的機構在各處運行 。根據一項報導，新時代運

動背後的總部是一個極具有系統和組織的『為我們所

選擇的世界而設計的星際計畫』（The Planetary Initi-

ative For The World We Choose）。他們主張，當今世

界上存在 許多超級大國都無能為力的危機，例如飢

荒、能源缺乏、核子戰爭等，需要人類運用他們內在

的神性能力，就是積極思想所教導的神奇能力，建立

一個世界性的宗教和政府，為 帶進一個新的時代，

使人類可以晉升為神類，而統治整個宇宙。將來若有

人不贊同這個運動，就要被消滅。他們豫言要有二十

多億的人被消滅之後，新時代的理想纔會實現。24 這

個大屠殺似乎與敵基督出現所帶來的大災難的逼迫有

關係。

他們相信泛神主義，認為沒有一個宗教可以單獨

擁有全部宗教的真理，他們所相信的『神』不是創造

者，只不過是宇宙中的一部分，是『宇宙所存在的物

質』，或『存在於宇宙中的一種能量，可以由人類思

想的善或惡來操縱』。他們所講的『基督』與聖經裏

的基督不同，是一種宇宙的原則或理想，耶穌因有這

宇宙原則或理想在祂裏面，使祂成為一個與眾不同的

人，而所有的人類都可以跟祂一樣作同樣思想，以

『體會彌賽亞就在我們裏頭』。他們相信人就是神，

所以人沒有罪，人之所以不知道自己是神，因為他們

還沒有得到新時代的光照。他們所講的天使是一種

『靈魂的嚮導』，是附在他們身上的污鬼。他們也講

『重生』，但意思是讓『靈魂的嚮導』（污鬼）進入

人裏面，引導他們的人生。當他們經歷所謂的重生

時，會產生如同蛇一般的動作，稱之為Kundalini（蛇

的能力）。我們要記得，撒但在聖經的第一卷和最後

一卷書，都是以蛇的身分出現。新時代運動最深的教

導，是最危險且顯示撒但最終的攻擊與顯現，也是聖

經啟示錄所豫言的，被稱為『國度就是現今』（King-

dom Now）的思想，或『現今統治神學』（Dominion

Now），鼓勵這運動的跟隨者爭取機會成為世界各國

的政治領袖，進而接管整個世界。他們宣稱，這些政

治領袖加起來的總數目是666， 啟示錄中豫言敵基

督的數目，從這些666位領袖中會引進一位世界的領

導人（就是聖經啟示錄所說的敵基督）。他們把印度

教的輪迴觀念與進化論和心理學結合，稱為一種流行

的科學知識，教導說每個人裏面都有一個神明住在裏

頭，人的行為其實沒有甚麼對與錯的分別，但人可以

藉 通靈大師，修練瑜珈或打坐，藉 星象、修禪等 

方式，發現自己裏面所住的一個更高自我（其實就是

污鬼），如此就可得 『積極思想』的能力。一九八

八年的八月十六至十七日，於全球幾乎每一國家並各

大城市裏，有超過八千萬新時代運動的信徒，在十四

萬四千個撒滿教的巫師帶領之下聚集並遊行，每人當

場修練他們的『積極思想』，其實就是對魔鬼的崇

拜。25

二次大戰德國的希特勒，與七○年代在南美洲人

民廟堂帶領信徒集體自殺的吉姆瓊斯（Jim Jones）都

是這運動的信徒。舉世聞名，在一九七九年得了諾貝

爾獎金的天主教德瑞莎修女（Mother Teresa）乃是一

個例證，顯示出許多天主教人士對基督信仰的混雜。

她對此運動的推廣作出了相當的貢獻，說，『你所思

想的神是一位怎樣的神，你就接納這樣的神好了。』26

幾十年之前，風靡全球的 滾樂歌手『披頭四』

（The Beatles）的歌曲中就帶有這運動的色彩。四位

披頭中有一位叫喬治哈理森（George Harrison）皈依

了印度教，寫了一首暢銷流行歌曲—『我的甜蜜主』

（My Sweet Lord），獻給印度神明 Krishna，歌迷們

瘋狂地跟 唱這首歌，卻不知不覺也敬拜了這異教的

神明。披頭四曾到印度去學習瑜珈，帶動了千萬歌迷

學習靜坐和瑜珈術。27 八 年代中期的美國，兩位女

性將新時代運動推上了高 ：一位是電影女星修莉麥

克蓮（Shirley Maclaine），另一位是直到如今還非常

賣座的電視脫口秀主持人歐普拉溫芙蕾（Oprah

Winfrey），她的節目每天都有幾千萬人觀看，受其影

響的基督徒以美國浸信會為最多。『她的財產超過二

十五億美元，高於全世界三十個國家的國內生產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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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她一年至少賺進二億六千萬美元；她的事業版圖

橫跨電視、廣播、雜誌、圖書、網路。她是…美國最

富有、最具影響力的女性。』28 許多好萊塢的電影也

在推銷這個運動：例如享有盛名的喬治盧卡斯

（George Lucas）所 導 演 的『星 際 大 戰』（Star

Wars）中所說的『原力』（Force），就是這運動的

中心信仰。其他一些賣座電影和暢銷小說，如『印地

安瓊斯』（Indiana Jones）、『獅子王』（Lion King）、

『風中奇緣』（Pocahontas）、和『哈利波特』

（Harry Potter），最近美國兒童電視頻道熱播的『降

世神通：最後的氣宗』（Avata: The last Airbender）

在世界各地風靡了億萬的觀眾，都在推銷這運動，大

批影迷和小說迷，包括兒童都在不知情之下，沉迷在

電影和小說的灌輸裏，受此運動洗腦般的滲透。29 帶

領籃球明星麥克喬丹與芝加哥公牛隊、洛杉磯湖人隊

贏得多次美國NBA冠軍的教練菲爾傑克森（Phil

Jackson）多年實行修禪，被稱為『禪師』，也帶領了

許多人修練禪術。在許多大書局中（例如臺北的誠品

書局），新時代運動的書籍和CD，佔 比整個宗教類

（包括佛學、道教、基督教和回教）更多的擺設空

間，強力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十多年前在全世界

暢銷的『心靈雞湯』（Chicken Soup of the Soul）應

該被繙成『魂的雞湯』，卻被冠以『心靈』來欺騙華

文讀者，就是其中之一。每天的報紙、網路、和電視

節目都充斥 對星象的各種豫測，只要有明星和名人

的介紹或訪問，都要談一下他們是屬於那一個星座。

百貨公司的袋子、文具袋、玩具袋、或商品袋上開始

印製此運動的彩虹標誌。環保團體『綠色和平』

（Green Peace）與『塞拉俱樂部』（Sierra Club）也

都與這運動有關。過去幾十年，許多人購買、配戴、

或在家中擺設岩石與水晶，連老外都開始講究風水，

以求帶來好運，或幫助默想時帶來能力，都是新時代

運動所帶動的風氣。新時代運動已經滲透到教育、文

化、歷史、影片、電視、運動、熱門音樂、宗教、政

治、科學、心理學、商業等人生的各個層面。二○○

六年新時代運動在美國的相關產品總銷售超過三千億

美元，在其他地區所帶來的影響更難以估計。您可感

受到新時代運動對今日整個社會的侵襲？這運動也正

由靈恩運動引進基督徒當中！

四 西爾（Napoleon Hill）的

『成功致富術』30

西爾所寫的《思想與致富》（Think and Grow

Rich）一書，自從一九三七年出版之後銷售了六千萬

本，在二 七年還被美國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列為最佳暢銷書之一，被推崇為普世所有『成

功術』的『聖經』。他被推薦這書的人譽為『這本書

所發現的可能是全人類最偉大的發現。…使許多人成

了千萬富翁』。31 吳主光指出，西爾並非基督徒，充

其量只不過是一名術士而已，但他所寫的書竟然被許

多傳道人與牧師推薦，也擺在他們教會的書室中代

售。

西爾說，他發現有一 怪異的靈體在他的周圍飛

翔，並告訴他：『你已經贏得權利將這至高無上的祕

密向人們揭露。』這個祕密，就是『不論任何事物，

人「思想」所能想得到的，人就能得到』。於是他就

與這些靈體每晚舉行幻想性的會議，他習慣了將各種

事情都帶到牠們中間去請教，而且他說，『每一次得

到的答案都是那麼靈驗。』西爾覺得他先有了發現，

又有了實驗，就將這『屬靈定律』告訴人，說，只要

盡量去想積極的、快樂的、有益的，並堅定相信必定

得 ，就會為你成就。這就是他的『積極思想態度』

（Positive Mental Attitude，簡稱PMA）。西爾又將

這方法稱為『信心的神奇力量』，許多為『積極思想

態度』宣傳者稱這個思想就是『人類的潛能運動』。

其實這教訓乃是以人為中心，只要你想得到甚麼，運

用你裏頭的潛能，必定會心想事成，必然成功。但這

教訓的背面卻隱藏 鬼魔，在人墮落的魂裏勾引人，

叫他們出賣了靈魂還不知道。

五 趙鏞基牧師的『第四度空間』

或『信心成孕』

韓國最大教會的趙鏞基牧師屬五旬節派，雖然所

教導的是要人以信心來禱告，其實也是叫人根據人心

中所思想的念頭來吩咐神作事。他說，『神是透過幻

想創造這個世界，人因為與神一樣是屬於第四度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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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靈體，所以不論任何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能

一樣藉 幻想來創造自己的世界。』『你可以用你說

出來的話為自己創造你的宇宙環境。…你還可以創造

出耶穌的同在，…祂因為你的口和你口所說的話，不

能不就範。』32 他的書教導：『上帝就在你們心裏。

對於關係你一生的事，上帝從不作跟你不相干的事，

惟有通過你的思想和你的信仰，祂纔作事。所以，無

論甚麼時候你想從上帝那裏得到回答，必須題出清楚

的目標。』33 他鼓勵人要『看顧自己的心思意念，勝

過其他的一切。…你的話是聖靈所使用來創造的材

料。…在第四度空間中，人的想像扮演 偉大的角

色。…上帝願意把你心裏的願望賜給你，上帝豫備成

就這些願望，…如果你不斷地說自己很能幹，你就能

獲得成就，你的整個身體一齊邁向成功之路』。34照他

的這本書來看，他所說的第四度空間應該是屬靈的境

界，超越時間與三度空間，但最大的錯謬是他將人裏

的潛意識定義為人的靈：『潛意識是甚麼？潛意識就

是你的靈。聖經稱潛意識為裏面的人， 隱藏在你心

中的自己。』35 在這第四度空間裏，居主動地位的是

人的潛勢力，人自己所想要得到的思念，而不是聖

靈。他的書籍在許多基督教書房銷售，因為他創辦出

巨型教會的吸引力，書籍的銷路非常好。

靈恩運動第三波所引入的『內在醫治』

（『幻視成真術』與『通靈術』）

除了以上各項海納百川的作法之外，第三波中的

許多領導人包括溫約翰和魏格納在內，經常採用並推

薦的還有被稱為『內在醫治』的方法。班納德

（Dennis Bennett）給內在醫治下了定義：『內在醫

治，簡單而言，乃與主合作，容許祂醫治並消除我們

在心理上一些堵塞聖靈流通的事物。』36 這個定義似

乎良好，但我們要介紹這些教導內在醫治的人士與其

實行時，我們纔發覺他們都是利用人裏面的內在思

想，跟前面的異教思想如出一轍。

一 艾格斯珊芙（Agnes Sanford）的

『幻視成真術』（Visualization）

『幻視成真術』是一個具有數千年歷史的古代撒

滿教（Shamanism）的邪術，就是藉 邪靈支取超然

屬靈能力和知識。此一邪術是由一位藉 禱告進行

『靈魂內在治療』的先鋒，也是『教牧關顧學院』的

創辦人（Founder of the School of Pastoral Care）艾格

斯珊芙所引進的。因為她創辦了這一所名正言順的學

校，又採取所謂的現代心理學的醫治，非常多的教會

牧師、醫生、護士，和許多有名望的人士都受到珊芙

的影響，不知覺地接受了這個思想的控制。

珊芙自幼隨 作宣教士的父母在中國長大，患了

憂鬱症，藉 禱告得了醫治。她於一九四七年寫了第

一本書《醫治之光》（The Healing Light）深受許多

人的歡迎，後來就根據這本書，在一九五五年辦了教

牧關顧學院。在這本書中，她引用主耶穌回答法利賽

人問到關於神的國幾時來到：『耶穌說，神的國在你

們裏面，這就是在人裏面的內住之光，能意識到最高

者的祕密住處，就是天國現今在地上的彰顯。』『學

習活在天國裏，就是打開那在人裏面之神的光。』37

於此珊芙雖然引用聖經並主耶穌的說話，卻將神的國

解釋成她自己所謂的『內住能力之律』。珊芙相信人

裏面有一些定律，我們應該發覺並使用它們，以便釋

放神的能力並行神蹟。因為她從來不曾以聖經的話來

講福音，讀她書的人不認識她所講的神與那在人裏面

的定律究竟有何區別，其實她所題到的神，與所謂的

內在之律，就是一種行神蹟醫病的能力。38 她教導：

只要知道我們是神的一部分，祂在我們裏面就是一種

能力，藉 我們身體的律，讓我們學習並學會操縱這

些律。

珊芙主張，『神藉 人體自然的運作，及積極的

思想，來醫治人的疾病。』39 雖然她信息中講論神，

但是她所謂的神，與聖經所題的大不一樣。她說，

『我們就是神的一部分，…神在大自然中，大自然就

是神。…神是宇宙中的至高能量，…耶穌是最偉大的

精神心理學者。』她對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死作了如此

的講解：『神的慈愛被人的罪惡和消極的「思想震

波」堵塞了。…所以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承擔了那重

大的救贖工作，就是在一刻之間，在思想上完成了將

人與神聯合起來的工作。說清楚一點，其實當時祂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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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是將自己神性的「思想震波」降低，好與人的

「思想震波」相同，然後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將人類

思想中所有的罪惡、疾病、痛苦、和死亡都吸納過

去。…這樣，當祂死在十字架上之時，祂帶 一部分

人的罪惡思想震波死去。…祂升天的時候，我們靈魂

裏頭所發出的能量就和祂一同升到天上。…祂的血，

就是一種神祕的生命精華，仍然存留在地上，成為

「電離子團」（plasma）一般的模樣，被靈風吹到世

界各地去。』40 珊芙的教導與聖經中所啟示的耶穌在

十字架上代替所有人的罪而死，更對付了撒但和世界

的霸佔，且如一粒麥子死了而釋放神聖的生命，簡直

有天壤之別。

珊芙所教導的『靈魂內在治療』是如此：『如果

你想要治療你的記憶，你一定要在幻想中堅定地注意

一幅圖畫，就是自己。…千萬不要分心…，然後幻想

自己是神聖的人，又在幻想中將自己本性中可怕和黑

暗的一面，轉變成為光明的一面，成為能力的來源。

真的，你可以這樣為自己創作出全人的轉變。這就是

救贖了！』41

珊芙宣告她自己實行這樣的幻想（『幻視成真

術』）越來越有效：『我只操練這種技巧幾個月的時

間，我就開始發現我已經能彀在一分鐘之內「遠方

控」我孩子的思想了。…我好像在編劇一般，一切所

發生的事物都照 我所幻想的劇情一幕一幕演出。我

們真是照 神的形像被造的，…祂只不過是第一個創

造者—其實我們也是創造者。』還有一次，她奉耶穌

基督的名教導一位婦人，用『幻視成真術』來控制她

的孩子，但那個婦人不願意，因為她不是基督徒。珊

芙居然對她說，『這個倒不要緊，因為這方法對人人

都有效，只要你在你的思想中幻想你的孩子，然後命

令他作你想要他作的事就可以了。』42

珊芙還引進許多新時代運動的論點，說人裏頭的

『潛意識』可以與另一個人的思想溝通，現時代許多

說方言的人，其潛意識的能量已經復甦過來了，以致

他們能在潛意識中與別處人的潛意識相通，甚至可以

與已死的人溝通，也可以與將來要出生的人溝通，甚

至與天上的靈體相通，『那些靈體都是神所差來要救

我們脫離黑暗，進入永恆光明的使者。』與已死的人

溝通，與天上的靈體相通，其實是一種交鬼的方式。

主耶穌在路加十六章拉撒路與財主的事例很清楚地指

明，死人與活人是無法相通的，而珊芙這樣教導，乃

是受到新時代運動裏印度教思想的影響。43

二 柯爾西（Morton Kelsey）的

通靈術（mystics）

基督徒通靈術乃是相信基督徒通過個人的靜思和

祈禱，就能彀悟知真理並與神交往，而展開內心的旅

程。二十世紀的通靈術專家在這方面寫作最多的要數

柯爾西，他向所有能幫助他實行內在通靈旅程的宗教

與思想都敞開接受。靈恩運動第三波的溫約翰在他的

信息裏多次推薦柯爾西的著作和實行，採用他的通靈

術來實行權能醫治。柯爾西教導說，『人可以向心靈

感應敞開，藉此得知別人心中所想的念頭，也能豫知

未來，或能幫助他人的治療。這些能力都經常在印度

古魯（gurus）、禪師、與其他使用深沉的靜思者裏

頭。』44 溫約翰教導跟隨者使用這種方式，以得到所

謂的『知識言語』，發現別人心中的問題，這就是他

所謂的『權能醫治』。但這些方法大都來自異教的邪

術。柯爾西研究了許多東方的祕術，卻主張基督徒只

要使用這些有效的方法，不要管它們究竟來自何方。

他說，『默思所作的就是一個為我們打開天國之門的

方法，耶穌開始祂的職事就是宣揚這神聖的國度在我

們裏面，並在我們中間。…內在旅程是屬個人的，就

如同我們每個人的指紋那樣特殊，我們必須引導其他

人走上這旅程。』45

三 其他教導內在通靈與醫治的教訓

另一位教導內在通靈與醫治的，就是前美國總統

卡特的姊妹—路得卡特司鐵波登（Ruth Carter

Stapleton）。她強調人若能集中注意力於思想，就會

釋放非常大的能力。46 另一位在八○年代自稱有六百

萬跟隨者的西維雅（Jose Silva），主張人需要學會進

入腦的阿拉法波段（alpha brain wave）和我們大腦的

半球裏，以便打開神國的大能。47 阿拉法波是人進入

睡眠或剛剛清醒時的腦波，祕術就是藉 打坐、靜

思、瑜珈等方法使人進入這個腦波。而這些自稱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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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的通靈人士就藉 催眠和東方靜思，特意將人帶

入這種內心境界—『意識改變的狀態』（alter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裏，好接觸他們所講的『神的

國』。其實他們抓住『神的國就在你們裏面』這句錯

誤繙譯與應用的話，不拘任何方法，就是要達到權能

醫治的目的。他們稱其方法為『通靈』，卻跳過人的

靈去接觸所謂的靈，這絕不是聖靈，而是邪靈！

四 簡評

這些人所根據的聖經都是路加十七章二十一節

『神的國在你們心裏』（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這個經節，但他們都是斷章取義，將所有他們的

理論掛在這一句他們自己以為找到解釋的經節上。任

何願意讀一讀此處上下文的讀者，都可以看出這裏明

顯的錯誤。首先，他們忽 耶穌在這裏說這句話的對

象。這裏的『你們』不是指對神的國有渴慕的信徒，

而是指那些敵對耶穌的法利賽人，神的國可能在這些

想要置耶穌於死地的人裏面麼？其次，希臘原文於此

的介系詞有雙重意義，可繙譯成『在…裏面』，也可

繙譯成『在…當中』。和合本將此繙譯成『神的國就

在你們心裏』，但後面有一句說明：『心裏：或譯中

間』，在英文聖經裏，欽定本（KJV）與新國際譯本

（NIV）繙成『within you』，但有許多著名的版本

（達祕、RSV等）都繙譯成『among you』（在你們

中間），這是根據此處的上下文正確的繙譯，恢復本

聖經就是根據上下文的意思譯為『神的國就在你們中

間』。第三，『神的國』究竟是指甚麼說的呢？是這

些內在醫治者所說的呢？還是別的？根據整卷路加福

音，主耶穌自己就是神的國，祂說這句話，乃是指明

當祂站立在這些反對祂的法利賽人中間，神的國（祂

自己）就在他們中間。我們可以參考路加九章二十七

節，耶穌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裏

的，有人還沒有嘗到死味，必看見神的國。』在說完

這話之後，約有八天，祂就帶 三位門徒上變化山

去，改變形狀，讓他們看見耶穌自己就是『神的國』

（28∼35）。所以當耶穌對法利賽人說話時，祂這神

的國就在他們中間，絕不會在他們這些悖逆反對祂的

人裏面。而且，在此主耶穌也絕不是要這些法利賽人

採用內在思想的方法去得神的國。李常受的《新約聖

經恢復本》在這裏有清楚明確的註解：『「你們」是

指詢問的法利賽人。救主， 神的國，不是在他們裏

面，只是在他們中間。』『以下二十二至二十四節證

明神的國就是救主自己。當法利賽人問祂時，祂就在

他們中間。救主在那裏，那裏就有神的國。神的國與

祂同在，祂將神的國帶給祂的門徒（22）、祂是神國

的種子，撒在神所揀選的人裏面，發展為神掌權的範

圍。』48 因此，正確地認識聖經並解釋聖經是非常重

要的。

由此可見，靈恩派人士包括這些推廣內在醫治與

積極思想的人都是找到了一處經節，覺得可以為自己

的論點作根據，就不顧經節的意思胡亂講說，其實是

為 自己的教導另立一個根基。然而也有許多自己不

去查考聖經的跟隨者，以為他們的教導引用了聖經，

就糊塗相信了。『他們是瞎子的瞎眼領路者；若是瞎

子領瞎子，兩個都要掉在坑裏。』（太十五14）

其次，這些通靈人士不知道人裏面有靈，這靈是

神所創造的，是接觸神的器官。當他們以為脫離物質

接觸，進入另一種境界時，就能接觸到神，其實只是

進入魂的更深層次，並不是人的靈，而是在人魂的深

處之潛勢力，被邪魔佔有且利用了。趙鏞基在《第四

度空間》一書所定義的『潛意識就是你的靈。聖經稱

潛意識為裏面的人， 隱藏在你心中的自己』。根本

就是一個錯誤的認識。人的靈是來接觸、敬拜神的器

官，聖經從來沒有題過『潛意識就是你的靈』。他所

說的潛意識，也就是魂的潛勢力。

肆 《魂的潛勢力》指出靈恩運動

偏差的癥結所在

倪柝聲早在一九三三年在《魂的潛勢力》一書中

就清楚地指出，當神創造亞當時，乃是照 神的形像

與樣式而造的（創一26∼27），亞當裏面有 一種像

神那樣的能力，使他有能力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飛

鳥和地上的活物。他頭腦的智力與記憶力非常驚人，

凌駕於我們墮落過的人。例如他能為所有的走獸與飛

鳥命名，不僅各有所屬，更是沒有重複，他的才幹和

體力使他能管理一個範圍廣闊、流 四條大河的伊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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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這在我們今天看來，似乎是超然的，簡直是神蹟

奇事了，但在照 神形像與樣式所造的亞當與夏娃而

言，不是超然，乃是他們倆一被造後就具有這種魂和

身體的能力。所以當撒但來誘惑夏娃時，似乎說，

『你雖有能力，但是你與神中間還是隔了一道深淵，

如果你喫了這善惡知識樹的果子，你就能跟神一樣知

道善惡。』亞當被造出來時僅是個『魂』（二7），

他的靈和體都薈萃在他的魂裏。前面所題超然的智

力、才幹和體力都包含在亞當的魂裏。當人喫了禁果

墮落時，他所有的超然能力並不是都失去了，而是仍

然存在人的魂裏，只是如同死僵了一樣，不能再輕易

使用而已。人從第一次墮落之後，就一直墮落下去，

到了第十代的挪亞，人已經墮落成為肉體，神開始稱

人『是肉體』（六3）。這時肉體把整個人包圍起來，

叫人順服肉體。本來人是

活的魂，需順服人的靈之

管理，好與神交通，但到

了屬肉體的時代，人的魂

就完全順服肉體的管理

了。49 從那時起，人就一

直陷入肉體控制魂的不正

常光景裏，連保羅都歎息

說，『我是屬肉的，是

已經賣給罪了。因為我所行出來的，我不認可；我所

願意的，我並不作；我所恨惡的，我倒去作。…其

實，不是我行出來的，乃是住在我裏面的罪行出來

的。我知道住在我裏面，就是我肉體之中，並沒有

善。』（羅七14∼18）

根據啟示錄十八章十二至十三節的豫言，就是在

末世，撒但這原先是傑出的商人（參結二八16），要

將他所有的貨品在屬靈豫表的巴比倫裏來銷售：『這

貨物就是金、銀、寶石、珍珠、細麻布、紫色料、絲

綢、朱紅色料、各樣香木、各樣象牙器具、各樣極寶

貴的木器、銅器、鐵器、大理石器具、並肉桂、荳

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細麵、麥子、牲

口、羊、馬、車、奴僕、人口。』（啟十八12∼13）

撒但的貨品範圍極廣，從物質的金、銀、寶石、布

料、香料、食品，到動物與奴僕都是歷代以來在市場

上所銷售的，但撒但最終所要銷售的，乃是那隱藏在

亞當魂裏面的奇異潛勢力，他要設法將這潛勢力發掘

出來，用以欺騙人，叫人接受這魂的潛勢力當作屬靈

的能力來使用，卻不知躲藏在背後的控制者乃是撒

但。50 而本文中所題的相關思想就都是發掘那本於人

裏面自身的思想，藉 打坐、靜思冥想、瑜珈、積極

思想等方式，甚至借助邪靈的勢力，進入所謂的內在

醫治、與鬼相交，成為撒但最終的貨品出售。

倪柝聲清楚指出：『不只基督教，就是巴比倫

人、亞拉伯人、佛教、道教、印度教，都是特別要想

法子，要用力把亞當所遺留給我們當初魂中所包含的

一切釋放出來。無論那一宗教，無論他們的功課，意

他們修行的方法和手續，如何的不同，在表面的底

下，在一切功課的後面，只有一個共同的原則，就是

要勝過外面的肉體，使魂

的能力脫離了種種的捆

綁，能以自由的使用出

來。有的功課，是要破壞

身體的攔阻，有的不過要

叫身體與魂合一就是了，

有的是訓練魂使它剛強，

能以勝過身體。無論如

何，其中的原則，總是一

樣的，對於這點，你們若不知道，你們就要受欺。我

不知他們這班人，如何知道人的魂裏是有奇異的能力

的，不過是死僵在裏面；也不知道他們如何知道這能

力是被肉體所捆綁，只要釋放這魂的能力，就能滿有

神奇的能力，能彀成為所謂的「仙」、「佛」。這件

事也許是魔鬼邪靈所告訴他們的。所以他們的說法雖

然都不同，但是他們裏面的原則都是一樣的，就是要

特別用法子，把魂的能力釋放出來。』從康洋、西爾

並新時代運動的教導，我們知道魂裏有奇異的能力，

能講說一些奇特的事，就是魔鬼邪靈所告訴他們的。

倪柝聲也指出佛教、道教、基督教科學會等，都是訓

練人的意志、思想和情感到了一個地步，罪與病痛都

會消失了。他說，『這些並不足為奇，因為亞當本有

頂大、頂多的能力，包含在他的魂裏面，只要人能從

肉體裏把這魂的能力釋放出來，就可以得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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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的潛勢力不僅在宗教方面被發展，也披上科學

的外衣，進入了現代心理學與催眠術裏。根據臺灣催

眠大師廖閱鵬所云，古代的希臘、埃及、中南美洲都

有藉 巫術、冥想等方法催眠，使人『走入冥界再回

返人間，獲得再生力量的旅程』。52 近代催眠術的緣

起，乃是由維也納醫生馬斯麥爾（Mesmer, Franz

Anton 1734∼1815）在一七七八年開始的，英文的催

眠術mesmerism就是根據他的名字而起的。自從馬斯

麥爾以後，他的門徒青出於藍，發明許多希奇、令人

以為神奇的方法，設法將人內裏所隱藏的力量發表出

來。例如『馬斯麥爾有個門徒，在一七八四年，藉

馬斯麥爾式的睡眠，就發明了千里眼。這千里眼就是

能看見平常人按 物理所不能看見的東西。同時又發

明了知念術。…不必人告訴你甚麼，你利用你自己精

神的能力，就能知道人的心裏到底現在正在那裏想甚

麼東西。…不久催眠術、神精學、和精神測定術，就

都次第發明了。催眠術就是先使人陷入催眠狀態，然

後給這催眠的人以種種暗示，這被催眠的人就會按

你所暗示的，去想、去說、或去行。…神精學是用催

眠的方法來醫病，利用人的精神來治療痼疾。精神測

定術，就是人的心靈在他身體之外，會有單獨的作

用，施術者的「精神測定的感覺」，會探知人一切過

去的事。』53以上所題的不就是溫約翰的第三波所強

調的『知識言語』麼？不也就是珊芙的『幻視成真

術』？

今天心理學家所發明的許多超奇的事，並非他們

有甚麼通神的能力，他們不過把人魂裏所已有的潛勢

力，用方法把它發表出來而已。自從心理學家得了鑰

匙，知道人心理的本能是這麼大之後，他們就層出不

窮的發明藉 精神能力所能作的事，真是多得不可勝

數。靈恩運動許多超然的事，其實就是魂的潛勢力之

發展運用，並非真正的聖靈工作。

伍 『積極思想』與『健康致富之道』

所產生的醜聞

被許多靈恩人士應用此一積極思想與健康致富之

道，吸引了許多跟隨者，將大筆錢財奉獻給他們，卻

產生了不少羞辱主名的醜聞。我們要 為介紹與這裏

所說的積極思想與健康致富之道有關的五旬節與靈恩

運動人士。

一 歐若羅伯斯（Oral Roberts）

歐若羅伯斯是一位在四○和五○年代出名的神醫

五旬節運動人士，後來因傳講致富福音而賺了大錢，

蓋了一所羅伯斯大學。他於一九七七年自稱看見一個

異象，說，神要他建造一座『信心城醫療中心』

（City of Faith Medical Center），專門醫治癌症及其

他不治的病症。一九八 年，這座大樓蓋了一半，經

費不足，他乃宣稱他看見了一個九百英尺高的耶穌向

他顯現，保證他經費沒有問題，於是捐款大量湧進。

羅伯斯於一九八六年聲稱神再次顯現並要脅他，要他

在一年之內募集美金八百萬作為傳道醫療獎學金，否

則要他立刻回天家。居然有許多人又相信了他，於一

九八七年四月之前，捐給了他九百多萬。但半年之

後，他宣布聽見了神的啟示，並引用耶穌在十字架上

的話『成了』，將此醫療中心關門，次年三月，宣告

獎學金制度破產，羅伯斯要接受獎學金的研究員連本

帶百分之十八的利息還給他。54 二 七年十月，這

個每年淨賺七千多萬美元的學校被三位被迫參與當地

政治選舉，卻因不願合作而被解雇的教授控訴：濫用

信徒的捐贈作不法和奢侈的花費，且檢舉出許多項不

法的貪腐與醜聞，包括羅伯斯的老年妻子有將近三十

次被人發現半夜與一位年輕男子私下相處，多次使用

學校經費購置極為奢侈的衣物，並使用捐贈的私人飛

機為羅伯斯的女兒去作私人度假之用。55

二 柯普蘭夫婦

（Kenneth & Gloria Copeland）

原本是羅伯斯私人飛機的駕駛員，柯普蘭與其妻

子從羅伯斯學習了『道‧信心福音』，於七 年代自

行開創了柯普蘭職事（Kenneth Copeland Ministries）

的傳道事業，傳講積極思想與神醫，宣稱凡捐錢給他

的信徒，必要從主得回百倍的報答，數十年來因此賺

了數億美元。他在政治界也相當喫得開，二 八年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克比（Huckabee）就曾花錢使用

他的傳道媒體，為競選而募款。56 一位得癌症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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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他醫治，他應許那人會得醫治，又以那信徒所捐贈

的兩千萬美元買了一架私人飛機，說是用來傳道。但

柯普蘭的禱告無效，這位捐了大筆錢的信徒不久去世

了，柯普蘭受到此信徒家族的控訴，並被人發現柯普

蘭經常使用這飛機去私人度假。最近，柯普蘭投資了

一處土地開發，但半年之後，不付錢給所雇的工人和

工頭，更將他們開除，還退出投資。二 七年三月

被投資者和工頭告上美國德州的法庭。工頭抱怨說，

柯普蘭夫婦賺了大錢，卻不願意付錢給他們這些為他

作了事的人。二 七年底，美國參議會與稅務局對

柯普蘭夫婦的財務是否有斂財之嫌展開調查。57

三 傑克柯爾（Jack Coe）

與羅伯斯一同以神醫職事出名的傑克柯爾，原本

是五旬節運動神召會的牧師，於一九四四年患了重

病，神蹟式地得了醫治，於是到處宣揚神醫職事。他

拒絕看醫生和喫藥，強硬到一個地步，指信徒去看醫

生，就會得了啟示錄十三章裏獸（敵基督）的印記。

他於聚會中吩咐病人從輪椅上站起來，如果那人無法

正常行走，他就責怪那人的信心不彀。他聲稱，如果

有人反對他，他們可能會遭神擊打致死。神召會認為

柯爾給公眾錯誤的印象，於一九五三年開革了他。柯

爾於一九五六年二月在邁阿密舉行神醫聚會時，要一

位母親把她得了小兒痲痺症的孩子取去腿上的支柱，

然後叫那小孩站起來走路，結果那孩子並沒有得 醫

治，摔倒在臺上，且需要送去醫院。警方以柯爾無牌

行醫拘捕了他，但不久他被釋放。當年十二月，柯爾

自己得了鱗狀痲痺症，住進了他所咒詛的醫院，兩週

後死亡。58

四 吉姆貝克（Jim Bakker）

貝克於一九六四年被神召會立為牧師，並開始他

的基督徒廣播節目，一九七四年建立『讚美主』

（Praise the Lord）的電視節目，宣傳『成功神學』，

說，只要信了神，必定會又健康又發財，且所作所為

都會成功。此節目於一九八七年高 時期，每天有一

千三百多萬觀眾收看，每週為他帶來上百萬美元的收

入。他在南卡羅萊納州蓋了一座兩千多英畝的豪華遊

樂園，每年收入一億三千萬美金，他還專門為他的愛

犬蓋了一座有冷氣的豪華狗房。他曾將藉靈恩致富的

祕訣，出了《八把成功的鑰匙》、《神答應禱告》、

《移開那座山！》幾本書，極為暢銷。於一九八六

年，貝克藉口要替中國信徒印聖經，募了數百萬美

金，卻全部入了自己口袋。在一九八七年生涯的高

期，被發現與女祕書犯了淫亂，且犯了同性戀。消息

爆發開來，法院查出他用非法手段騙了一億五千多萬

美金，定了二十四項罪刑，被判了四十五年徒刑。接

收貝克『讚美主』節目與遊樂園的著名牧師發維爾

（Jerry Falwell）繼續發現許多貝克不法的罪案，公開

責 貝克是『騙子、盜用公款者、脫軌的性犯罪者，

是教會兩千年歷史上最大的無賴』。貝克關在監獄裏

時，總算第一次把聖經從頭至尾讀了一遍，承認自己

以前為了個人牟利而胡亂引用聖經，他所傳的成功神

學是錯誤的，領了許多人誤入了歧途，『感謝神的憐

憫，沒有將我當作假先知處死』。59

五 羅伯提爾頓（Robert Tilton）

另一位教導致富福音的靈恩牧師提爾頓更不可思

議，他從康洋的信心運動並哈金的積極思想得了真

傳。在八 和九 年代初，藉 他的收費電視節目

『成功與生命』（Success-N-Life）在全美國當時全

部的二百三十五個收費頻道播放。他設在德州達拉斯

的『信心之話家庭教會』（Word of Faith Family

Church）成為八千會眾的超級教堂。美國公共電視臺

ABC在其Primetime Live節目裏，形容他的職事是

『美國成長最快的電視職事』。他的教導就是根據積

極思想而教導人說，『我們照 自己的應許作我們該

作的部分，然後在聖經的權柄上吩咐神，要祂為我們

作所該作的。就是這樣，你可以實際上吩咐神為你作

你所想得的事。』60 提爾頓在他電視節目中，宣稱他

有為人治病與叫人致富的本事，『只要人奉獻給他一

千元美金，神會承認這人的奉獻，並叫這人得到無數

的物質財富』。他每年花大筆經費以寄信的方式，並

在廣播電臺、公路大型看板作廣告說，人若捐款給

他，他會寄一塊『公義的布』，或一個帶有神奇能力

的銅戒指或銅板，把神所給他的恩膏帶給捐款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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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寄一些宣稱帶有醫治能力的樹葉、加利利的水、耶

穌墳墓邊的土騙錢。

一九九一年ABC電視臺調查，發現他將寄給他錢

的奉獻者所要求的禱告單，不打開看就直接丟到垃圾

桶裏，每年騙得八千多萬美金。但他否認電視臺的調

查，指責他們說謊。但因太多案件，使得美國德州檢

察官介入調查，發現許多證據，提爾頓的電視節目於

一九九三年終止。但他於一九九四年又開始另一個新

的節目，一九九七年因為經常醉酒與毆打第二任妻

子，被法院裁定離婚。他後來在佛羅里達州與拉斯維

加斯又設立了兩所教堂，每年有兩千多萬美元的淨收

入。61 奇怪的是，斂財的新聞爆發並沒有阻止跟隨

者，這些人心裏還是充滿 發財的念頭。

六 額爾波克（Earl Pearly Paulk, Jr.）

於六 年代在美國喬治亞州建立『教堂山豐收教

堂』（Chapel Hill Harvest Church）的額爾波克，是

第一個進入循道會神學院的五旬節人士。他有光鮮的

歷史：一九八二年被按立為『靈恩教會國際交通』

（International Communion of Charismatic Churches）

的主教，也曾被美國總統老布希稱譽為『千處之

光』。但他也是多年來使用『道‧信心運動』和『統

治主義』（Dominionism）而致富的一位。他被人告

發，一九八三年開始，就至少與四位年輕的教會女子

發生長達二十多年的性關係，其中一位在七歲時就被

波克性侵犯了。波克於一九八七年甚至利用靈恩運動

第三波溫約翰的『知識言語』，說他得到神的啟示，

而性侵犯了其中一位女子。62

陸 『積極思想』與『健康致富之道』

所產生的相關職事

一 水晶教堂的主任牧師羅伯修樂

被許多基督徒認為是全球最豪華、最現代化、並

最出名的南加州水晶教堂，其主任牧師羅伯修樂原本

是改革宗的牧師，執意要使其教堂的人數增加，便叩

訪社區，特別邀請不信者參加他教堂的主日禮拜，詢

問他們希望聽到甚麼樣的信息。這些不信者表示他們

不喜歡聽牧師講人有罪，需要救恩的講道，他們喜歡

聽如何能成功致富的方法。於是修樂學習了哈金的

『積極思想』，根據聽眾的要求講道，閉口不題人有

罪需要主耶穌的救贖，專門講聽眾喜愛聽的信息—神

能為你成就你的夢想，後來發展出『健康與致富的福

音』。一九六九年他接受名佈道家葛理翰的建議開拓

電視佈道，每個主日，數百個電視臺向全世界播出他

的講道節目，據稱有上億的聽眾，甚至有數百萬的回

教徒觀看他的節目。63 他的名言是：『你要作極大的

夢，好叫神為你成就。』一九九四年修樂接受拉瑞金

（Larry King）電視訪問，他說他的職事從一九五三

年的積極思想（Positive Thinking），進步到一九七

三年的可能思想（Possibility Thinking），現今達到

了權能思想（Power Thinking or Power Thoughts），

每一階段都是一個里程碑，『你可以造出你所想要的

世界！』64

修樂成功吸引了大批 眾，便自以為發現了基督

教的缺失。他公開說，『我們應該以一種滿足每一個

人心裏渴慕得榮耀和成功的方式傳福音，基督教的禮

儀、詩歌、禱告、和聖經的講說不僅沒有榮耀神最高

的造物—人類，卻經常不在意地冒犯了人的尊嚴。』

65 他指責整個基督教說，『我不認為基督教在基督的

名裏，在福音的旗幟下作了甚麼好事，反而作了許多

傷害人類個性的事。他們所傳的福音是殘酷的，不顧

慮人的策 ，想要令人難堪，叫人感覺落在一種迷失

和罪惡的光景裏。』66 可是耶穌親自宣告，『我來…

乃是召罪人悔改。』（路五32）主耶穌論及聖靈的來

乃是叫世人知罪自責（約十六7∼8）。聖經藉 使徒

保羅宣告，『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

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受的。』保羅甚至稱自己是

『罪人中的罪魁』（提前一15）。然而修樂卻指責如

此暴露人的罪是一種錯誤，67 這是甚麼樣的傳道人？

所傳的還能算基督的福音麼？這不是背道是甚麼？

修樂將自己的神學思想冠名為『自尊的神學』

（theology of self-esteem），以取代基督的福音，

說，『如果耶穌基督的福音能像今天我所傳的「自尊

的神學」，那要對整個社會產生多大的健康作用！』68

他甚至將耶穌基督重新定義為『自尊的成肉身』，69這

根本就是否認聖經所言：永遠的道成為肉身之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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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樂將『神』稱為人心中的理想（the Ideal One），70

完全偏離了只有一位真神與一位真救主的真理！

修樂將『罪』重新定義為『任何傷害人自尊的思

想或行動』，71 與聖經甚至一般人觀念中的『罪』完

全不同。希臘原文對『罪』的意思是『瞄錯了目

標』，我們人生的方向不向 神，而向 任何神之外 

的目標，在神看來都是罪。另外聖經也稱違反神的誡

命，沒有活出神那至高完全的標準，虧缺了神的榮

耀，違背了人倫道德，叫良心不安的念頭或行為都是

罪。因此，修樂所謂的救恩不是神將我們從罪、死亡

和永遠沉淪中（弗二1，5∼6，約三14∼21）拯救出

來，而是他所定義的『從羞慚進入榮耀，從罪譴進入

驕傲，從懼怕成為愛，從（對己）不信而產生信

心』。72修樂為了滿足聽眾的自尊和自負，犧牲了聖經

與主耶穌所說的真理也在所不惜，給了聽眾假冒的救

恩，這就是今天一些『為利混亂神的話』（林後二

17）的傳道人。修樂為 個人的利益將神的話攙水，

騙取並吸引了許多跟隨者，他的成功讓他驕傲地自認

他的成功福音之重要性不亞於基督的復活。73 只是耶

穌和使徒都沒有題過修樂自創的成功福音，修樂的福

音乃是『另一種且完全不同類的福音』（參加一

6∼7）。修樂所強調的信心，乃是要對自己所夢想的

和自己有信心，但不是聖經所言對神的信心，及對耶

穌所成功之救贖的信心，相反地，卻是一種膨脹己的

念頭，而撒但那最高天使長也是為了要高 己而背叛

了神（參賽十四）。他雖然傳另外的福音，卻喜歡利

用聖經來支持他的教導，例如他說當他運用權能思想

要成功時，『我會感覺裏面的自尊如活水般地高漲起

來，環繞 我，也在我裏面流動 。』然後他引用主 

耶穌在約翰七章三十八節所說的，『信我的人，…從

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說他這時裏面的自尊如

活水高漲，『對自己滿意到了極點』。74 這種以人為

本的說法，骨子裏根本就是與以神為本的真理和救恩

背道而馳的。

修樂的《可能！》一書在中國大陸廣受基督徒的

歡迎。他教導讀者要對自己大聲說，『我凡事都能

作！我有無限的潛能！我以前太小看自己了！靠 加

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作！』75 修樂在他寫的書中教

導，『我發現藉 幻視來禱告，會將我帶到非常興奮

的狀態裏。』『禱告時最有效的聲音就是使用「M」

聲，你可以試試看，一直重複說「我是，我是」（英

文是I am）。這就是「超自然的默想」（Transcen-

dental Meditation）。』他講道中經常引用催眠家的方

法和新時代運動的作法。修樂創立的『成功教堂領導

人研究所』（Institute for Successful Church Leader-

ship）經常舉辦講習會，給想要學習他成功之術的牧

師和傳道人，據稱已有三萬多牧師從修樂學得成功之

術。一九九七年甚至有八十位『大都會社區教堂』的

男女同性戀的牧師和領導人集體參加修樂的講習

會。76 修樂的研究所和水晶教堂所使用的『神蹟課

程』（A Course in Miracles）一書，據稱內容是由一

個脫體的聲音，自稱是耶穌基督的聲音所講授的，其

目的就是要改正聖經中的錯誤。這書教導說，因為人

沒有罪，所以也不需要赦罪，雖然這教導跟聖經的教

導相反，但學了這書的人卻自稱是基督徒。77 修樂的

主日講臺邀請各種宗教人士、好萊塢明星和導演、心

理學家、新時代運動人士、密宗等，將如何成功與致

富教導聽眾。修樂的教導和新時代運動雷同，因為他

教導說，『只要我們有夢想，相信事情是可能的，

「我們叫作『上帝』的這個力量，就流進和透過這人

和他的靈力中，當神的力量被人點燃，我們就可以經

歷到傑出的成就。」』修樂和新時代運動都將神看為

一種幫助人成就事情的力量。78

修樂的成功使他跨出想要回歸羅馬天主教，並與

回教徒結合的意圖：他多次朝見天主教教皇，一九八

七年於教皇訪問美國洛杉磯時，修樂自認代表所有的

更正教（ 基督徒），向教皇拍馬屁說，『現在是更

正教朝見大牧人（ 教皇）說，「我們該怎麼作纔能

回家？」的時候了。』79 當他想要重新修建水晶教堂

時，特意去羅馬朝見教皇，請求教皇祝福他的重建計

畫。80 他自稱為了世界和平，向美國回教徒協會的領

導說，『如果我百年後回來，發現我的後代成了回教

徒，我不會怪他。』81 天主教的背道離經，逼迫真信

徒的一千多年歷史，改教時又將那些為了回歸真理而

拋頭顱、灑熱血的信徒處死或下在監獄裏，修樂都可

以輕描淡寫一筆帶過。而回教徒根本就否認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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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的兒子，也不認為耶穌的死和復活是成就救恩

的。修樂為了討好回教徒，居然可以不僅讓自己，還

讓後代都拋棄基督徒的信仰！可見他想要討好人—以

人為本的念頭，不僅發展了大批 眾想聽的積極思想

與成功神學，甚至拋棄基督徒所堅持的信仰，以迎合

其他宗教的口味，就是想要闖出更大的天下。

二 修樂致富思想的導師—

改革宗主席皮業爾（Norman Vincent Peale）

改革宗（又稱『歸正宗』）本是最反對五旬節運

動與靈恩派的團體，但是修樂所教導的致富思想卻是

從改革宗一九六 年至一九七 年的主席皮業爾所學

來的，後者被稱為『積極思想的冠軍』（Champion of

Positive Thinking），82 可見積極思想並不僅限於靈恩

人士，連靈恩派的教師都是從被視為正統基督教的團

體裏學來的。皮業爾本人曾與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

（S. Freud）多次相會，並於一九三七年在一所教堂的

地下室設立了一個心理診所，此診所於一九七二年成

為『宗教與心理中心』（the Institutes of Religion and

Health）。皮業爾被尊為將神學與心理學融合成『基

督徒心理學』的人物，他將基督教帶入人日常所碰見

的問題，發展出一套『積極思想』的教導。他說，

『藉 禱告，你能運用在你裏頭強大的不自覺思想，

…那就是耶穌所說的神的國就在你的裏頭。…積極思

想就是信心的另一個名稱。』『你的不自覺思想如果

彀強烈，會有一種能力產生，將你所有的盼望都變成

真實。』他發行月刊寄給七十五萬人，他於一九四五

年所設立的『路標雜誌』（Guidepost Magazine），

在他死後十多年的發行數量超過四百五十萬。他的最

暢銷書《積極思想的能力》（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被繙譯成四十一種語言，銷售量超過兩千

萬本。他個人的網站連結了許多跟他教導相同思想的

人物，其中一位就是教導『幻視成真術』的艾格斯珊

芙。83

三 以《早安聖靈》成名的

辛班尼（Benny Hinn）

一九八 年代以《早安聖靈》一書成名的辛班

尼，其職事與書籍被全世界各處繙成當地文字並現代

語言，眾人只覺得他這本書傳講得非常好，我們已於

《剖析五旬節的火焰》一文對這書作了評論。在此，

我們只指出，辛班尼的職事也是根據『道‧信心運

動』而成功的，只是不為廣大的 眾所知而已。可想

『道‧信心運動』與積極思想在全美和全世界所造成

的影響有多深遠。辛班尼的故事被好萊塢拍成電影

『信心的跳躍』（Leap of Faith），由名演員司提夫

馬丁主演，在全世界放映。

二 一年，美國著名的電視節目HBO製作了一

個專門節目，查問辛班尼的神醫職事。此節目的製作

導演揭露，他們訪問了許多人，卻找不到任何一位真

正被辛班尼醫治好的病人。辛班尼自己也私下承認：

『如果我真看見神蹟，我會高興地大加傳揚，…但是

回想起來，這些神蹟對基督教所造成的破壞會超過那

些非常堅定的無神論者。』84 二 二年有機構對辛

班尼所醫治過的病人作了全面的調查，發現這些人並

沒有如辛班尼的宣稱得到醫治，此機構擔心這些宣稱

被醫治過的病人，會以為得了醫治而不繼續尋求正常

的醫治，使病情惡化而死亡。二 六年十一月，美

國CBC電視臺對辛班尼的醫治職事作了一篇專門報

導，藉 隱藏攝影機訪問參加辛班尼神醫大會的現場

人士，發現辛班尼的職員事先都嚴格挑選一些輕微病

患，禁止那些真正需要得醫治的重病患者走上舞臺。

辛班尼宣稱有知名的醫生給他開證明，證明那些經過

他醫治病者的病情與醫治。CBC電視臺一直要求驗證

這些醫生證明，至今卻無法得到。CBC的節目也暴露

了辛班尼如何錯誤處置所得的捐款與其他造假的說

法。雖然有如此的實際調查與新聞報導，辛班尼仍然

得到他跟隨者的大力支持（許多人不知道，其中包括

臺灣的靈恩人士在內）。以琳書房還公開銷售其著

作。他居然在二 六年發出大批信件，要 眾幫他

購買一架價值三千六百萬美元的私人飛機，以便他乘

坐到各處主持神醫大會。85

靈恩運動的影響與廣大 眾撇棄事實真相，追求

假冒的謊言，一面令人難以相信，另一面看見在世代

末了之刻，撒但這謊言之父的欺騙與世界之王的控

制，已經厲害到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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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菲德理克樸理斯（Frederick K. Price）

在美國洛杉磯附近的克恩蕭（Crenshaw）建造了

一座容納一萬多人超級教堂的樸理斯，也是以教導積

極思想與致富福音出名的靈恩人士。他開 一部非常

昂貴的勞斯萊斯（Rolls Royce）轎車，在電視臺訪問

時宣稱：『聖經說，耶穌留給我們一個榜樣，叫我們

跟從祂的腳蹤。這就是為何我開 一部勞斯萊斯轎車

的原因，我就是在跟隨耶穌的腳蹤而行。』（Trinity

Broadcasting Network，簡稱TBN，十二月九日，

1990）他又說，『你可以照 你所要說的講我，我所

開的勞斯萊斯轎車是已經付清的。你儘管講，說任何

壞話都沒問題，只要不傷害到我就可以。當我開 一

部我已經付清的轎車，總比開 一部車，卻要為一家

公司擺上我的魂而勞力好得多。』（TBN，三月二十

九日，1992）他宣稱，他的信心已經發展到了一個程

度，完全不需要醫藥了。86

五 二 五年名列美國第五大教堂的

牧師約珥歐斯汀（Joel Osteen）

歐斯汀的父親原先是南美浸信會的牧師，在五

年代末加入了靈恩派，於德州休士頓建立了湖木教堂

（Lakewood Church），他兒子約珥歐斯汀繼承其父

親，將這教堂發展成為二 六年全北美最大、最快

增長的教堂，每週平均有超過四萬七千人參與。他於

二 四年出版了第一本書《你現在最佳的人生》

（Your Best Life Now），兩年以來一直是紐約時報名

列第一的最暢銷書，被繙譯成十九種語言。二 七

年十月，他出了第二本書《成為更佳的你》（Become

a Better You），英文版就印製了三百萬本。他每週的

講道可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的電視臺觀賞得到。約珥

歐斯汀在接受拉瑞金訪問時宣稱，他的職事之所以受

歡迎，因為他傳揚積極思想，主張神的美善一面，從來

不題人有罪的事，對主耶穌的救贖更是隻字不題。87

六 其他名列美國前五十名的

超級大教堂 88

根據二 五年美國教堂協會所作的研究，主日

會眾最多並影響力最大的美國前五十名教堂中，有一

半以上是與靈恩運動或其所帶進的思想有關係，我們

僅舉幾個例子：二 五年名列第一，二 七年名

列第二的『馬鞍 教堂』（ Saddleback Church）牧師

華理克（Rick Warren），就是『標竿人生』與『直奔

標竿』等書的作者；二 五年名列第二，二 七

年名列第一的『柳樹灣社區教堂』（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的海伯斯（Bill Hybels），他們

兩人都從水晶教堂的羅伯修樂學得『根據聽眾需要而

講道』的原則，作為他們的成功之術。89 二 五年

與二 七年都是名列第四的『交通教堂』（Fellow-

ship Church），帶領的父子兩人都叫楊艾德（Ed

Young），父親原本是美南浸信會的牧師，但從海伯

斯學習了顧到追求者需要的祕術，丟棄了美南浸信會

的名稱，人數大增成為超級教堂。二 五年與二

七年都是名列第五的休士頓『湖木教堂』

（Lakewood Church），父子兩代都是教導積極思想

與致富福音而成名的。以上這幾處美國的超級教堂都

跟積極思想、致富福音有關係。

另外，二 五年與二 七年都是名列美國第

八大教堂的牧師捷克斯（Thomas Dexter Jakes Sr.）是

五旬節教派傳講神醫的，最近被列為可能接替葛理翰

的五位知名傳道人之一。90 在二 七年，五旬節運

動的鳳凰城神召會（ 聲敗名裂的哈格所投奔之處）

名列二十九，靈恩運動第三波的辛辛那提葡萄園團契

也登上了前五十名。

柒 對積極思想、新世紀運動

與幻視成真術等相關思想的評論

本文題到所有與靈恩運動的相關思想，沒有一項

是被聖經認同的，都是聖經所強烈禁止的異教思想

（申十八9∼14，賽四七9∼15）。這些巫術與交鬼的

思想在舊約時代就已經盛行於迦勒底、埃及、亞述和

巴比倫帝國，使得創世記第三章撒但的謊言和詭計一

直發生在偶像密佈的巴比倫裏（賽四七），也就是今

日的外邦世界，並藉 靈恩派所引進的相關思想滲入

基督教裏繼續發展，直到啟示錄十七與十八章的豫言

完全實現為止。在那時，撒但作為經商者也是作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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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結二八16），其所販賣的各項貨物，就是要取

得人的魂，纔算完全得逞。倪柝聲在幾十年前所寫之

《魂的潛勢力》一書中，就已經對此事有充分清楚的

說明，只是許多人被蒙蔽了，對這些邪惡的思想不知

其危險，又不知道《魂的潛勢力》這本書的存在，無

法察覺而被這些鬼魔思想迷惑了。

最可怕的是這些思想認為疾病乃是人自己錯誤思

想所造成的，並沒有神的旨意或人的罪惡在內。這種

排除神的思想，不承認人的罪，首先導致向神獨立，

以人自己的積極或消極思想為根基，其實就是延續善

惡知識樹的原則，繼續落

在撒但的掌控之下；其次

就是否認基督的救贖工

作，認為人憑 自己的思

考能力就能醫治疾病，達

成任何想成功的願望。所

以就有這些邪教與密宗等

鬼魔的教訓與實行方法，藉 靈恩運動侵入基督教裏

頭。因為靈恩人士不認識聖靈與人的靈，以為凡超越

物質界和理性範圍的就是屬靈了。豈知屬靈的境界有

正面的聖靈，也有負面的邪靈，兩者是截然不同的。

另一面，靈恩運動不尊重聖經為最高的真理標準，不

明白聖經所禁止的邪教思想與實行，反以為只要能得

人數的加增，所有能行得通的方法都拿來使用。他

們是百計皆施，只要能找到一處聖經跟其教訓有關

聯，不論他們這麼引用是否合乎聖經的原意，也不論

是否符合神的旨意與救恩，就胡亂引用。這正是保羅

在林後四章二節所暴露之『詭詐行事』、『攙混神的

話』。如此導致了這許多的邪教思想在基督徒中間橫

行，並使美國多處的超級大教堂中充滿了這種假借基

督之名而想發財成功的情形。如果華人基督徒圈子不

警覺，抄襲他們的作法，也將使許多華人基督徒被引

入不讓神喜悅、屬鬼魔的網羅裏。

第三波溫約翰鼓勵信徒在操練為人醫治時，要不

怕犯錯，多試驗，設法找出能成功之法，這些成功之

法大都來自心理學和珊芙的內在醫治、幻視成真術、

靜思等，而不是藉 禱告等候聖靈的引導。迪 

（Bob DeWaay）牧師曾指出，究竟人能否以任何他

自己所看為對的方式來敬拜神？難道神在聖經中沒有

啟示一個神所定規的敬拜方式，叫人照此方式來接觸

祂？人照 自己的方式與想法去作，還能算是敬拜神

麼？91 該隱憑自己意思獻祭，卻不得神的喜悅，因為

他棄絕了神所要的救贖之路，最終他為罪所勝，而殺

了兄弟，被迫離開了神的面。

舊約中充滿了這種自以為是之人的例子，人類的

第二代該隱就不願意照 神所啟示的救贖來接觸神，

士師記中黑暗慘痛的歷史總結於一句話：『那些日

子，…各人行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二一25）甚

至因為所羅門的離棄神拜

偶像，在他之後，神要將

十個以色列支派分給耶羅

波安，但所有百姓還是必

須照 神所命定的吩咐到

耶路撒冷的聖殿去敬拜

神。可是耶羅波安卻照

自己的意思與利益，另外造了兩座金牛犢立在但與伯

特利，告訴百姓說，『看哪，這就是領你們出埃及地

的神！』（王上十二28）德國神學家凱爾（C. F.

Keil）解釋這段關於耶羅波安的記載時說，當耶羅波

安說，『看哪，這就是領你們出埃及地的神！』的意

思，不是要在敬拜耶和華之外，另有一個新的宗教，

而是要讓百姓以為這跟大家所敬拜的神沒有甚麼不

同。92 頭一個金牛犢是亞倫在曠野所製作出來的，招

惹了神的忿怒，而有悲慘的後果。但在耶羅波安時

代，卻沒有人去查問，百姓去拜金牛犢會有甚麼樣的

後果。耶羅波安沒有搞一個新宗教，僅將神所吩咐的

敬拜方式更改了，使百姓認為還是敬拜耶和華，其實

卻已經落入拜偶像的網羅裏。耶羅波安這麼作，是為

了迎合他自己的利益，要保住他自己的王國。本文所

題的許多領導靈恩派和實行成功之術的人，將人數增

加當作目標，胡亂採用任何思想或密宗方式，不顧聖

經是否允許，反正為了達到目標，甚麼都可行。這麼

一來，不論是甚麼鬼魔方式，只要奉耶穌的名，找到

一兩處被支離破碎的聖經作根據，都披上聖靈工作的

外衣，這豈不就是神所一再定罪的耶羅波安所行的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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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靈恩運動最重要的缺失，

也是一般基督徒所忽 之處

一 基督徒忽 了人的靈與魂的區別

今日無論是歐美或華人的基督徒，大都輕忽了人

的靈與魂的區別，將出於魂的思想與能力當作人的

靈，或聖靈的工作。這是最重要的關鍵點，卻被許多

評論靈恩運動的人忽 了。其實人的靈與魂是完全不

相同，也是不一樣的器官，人若不能分別這兩者的區

別，就會一再地受到仇敵的利用和攻擊，而不察覺。

聖經中不僅使用完全不同的希臘字與希伯來文字來論

及靈與魂，在論及其功用更是有所區分的。例如，主

耶穌對撒瑪利亞婦人說，『神是靈；敬拜祂的，必須

在靈和真實裏敬拜。』（約四24）就說明人要與神接

觸，除了人的靈之外，身體與魂都不是真正的器官。

人的靈是神在原初造人時，就擺在人裏面了（亞十二

1）。『人的靈是耶和華的燈』（箴二十27）用來鑒

察人的深處。在人相信、接受主耶穌時，從聖靈得了

重生（約三6），纔進入神的國（3），有功能曉得靈

界裏的事。沒有得重生的人只有魂的功用，積極思想

與新時代運動就是挑旺、發展出人裏面魂的潛能而

已。聖靈是藉 人的靈住

在人裏面，分賜神聖的生

命，供應神聖的豐富；藉

聖靈每日的供應，人敞

開接受，被聖靈充滿，榮

上加榮（林後三18），漸

漸成聖並變化，基督得以

在信徒心中安家（弗三

17），成形在信徒裏面（加四19），甚至賜生命給必

死 弱的身體，使其得 神聖的加力（羅八  11）。最

終在基督來臨時，連那必朽壞、卑賤的身體，也要被

改變成為與基督榮耀的身體一樣（腓三21）。這是聖

經所啟示的完全救恩，都是聖靈從人的靈開始作工，

並一直持續到完成。

人的魂是這過程中的一大部分，但不是直接接受

聖靈作工之處，更不是指揮吩咐聖靈的主人。主耶穌

反而多次吩咐，要跟從祂的人否認己、喪失魂生命

（太十六24∼25，十39）。聖靈的重生乃是在人的靈

裏（約三6），聖靈的帶領與引導也是在人的靈裏

（羅八14），聖靈是與人的靈一同見證重生的人是神

的兒女（16）。保羅對被迷惑的加拉太信徒最終的祝

福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與你們的靈同在』（加

六18），而不是在他們的魂裏。保羅對崇尚屬靈恩賜

卻還屬魂的哥林多信徒講說，『除了在人裏面人的

靈，在人中間有誰知道人的事？照樣，除了神的靈，

也沒有人知道神的事。』（林前二11）這些經節都

重地題及人的靈纔是接觸神與經歷神的器官，絕不是

人的魂。將靈與魂混雜不分，就容易陷入這些邪惡思

想的網羅中。

基督的降生、為人生活、為人代死、復活升天，

都是同 聖靈，並與聖靈一起完成的工作，信徒要認

識並經歷這些耶穌基督的工作，需要用他被點活而重

生之人的靈，而不是只在魂裏接受就可以了，也不是

僅靠默思或冥想的念頭就可以得 的。聖靈實施應用

基督所成功的救贖，從感動人知罪自責（約十六

8），順服基督的寶血（彼前一2），叫人重生（約三

6）、聖別（林前六11）、天天被更新（多三5），於

病痛、苦楚、經歷難處或喜樂時能經歷聖靈的工作，

基督的恩典都是藉 人的

靈（加六18），使主與人

的靈同在（提後四22），

而不是人的魂如何思想正

面的事物就能達到的。不

僅保羅說，他是在他『靈

裏』事奉神（羅一9）；

司提反的例子給我們一個

服事者的榜樣，從他被選出來任職一直都是滿有聖靈

的（徒六5），行事與說話都經歷聖靈的充滿且有智

慧（10，七55），且在他被打死時，禱告將他自己的

靈交託給主（59）。這都是人的靈裏的故事。關於人

的靈與魂之區別的討論，在《人算甚麼—二元論與三

元論的人觀探討》93 與『人的三分本質—靈、魂、

體』94 二書有非常精粹的討論，值得研讀。

所以，真正的神醫與趕鬼乃是以人的靈，藉 聖

靈來趕除污鬼的控制而得醫治，絕不能僅使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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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從人的魂出發，否則就與其他異教沒有兩樣。信

徒用來分辨靈恩現象也是藉 人重生的靈，否則就將

屬魂的思想當作屬靈的事了。而且，叫人得醫治或行

神蹟完全是神與聖靈所主宰的，絕不是人運用魂的能

力就能吩咐聖靈的。聖靈乃是藉 人的靈出來的，聖

靈是主，不是奴僕。猶大書十九節指責『那些製造分

裂，屬魂而沒有靈的人』，可見是有一 僅僅屬魂卻

沒有靈的人，他們的特點是製造分裂，而分裂恰巧又

是靈恩運動的特點。

撒但起頭在伊甸園攻擊人就是藉 挑動人的魂，

而使人敗壞墮落，最終使人成為肉體，叫魂不再主

使，而受肉體情慾的控制。人類雖想脫離肉體情慾，

產生了宗教與哲學，但都還在以魂的本身來控制肉

體，或掌握魂的思念這一面。到了末世，撒但更是藉

積極思想和新時代運動挑旺人內在的潛勢力，並藉

靈恩運動混進了基督教，使得啟示錄十八章人的魂

也成為撒但買賣的工具之一，而達到他敗壞人的目

的。這是世界末了時的現象，是敵基督最後的一招，

卻要被基督與祂的得勝者所擊潰。基督在末後從天而

降時的頭銜就是『神的話』（啟十九13）；與基督同

爭戰的得勝者必須認識他們裏頭人的靈，以神的話分

開靈與魂（來四12），在他們的靈裏接受聖靈的分賜

與聖別的工作，藉 基督救贖的功效（也是藉 人的 

靈而經歷接受的），而戰勝撒但及其狡猾的使者。

二 不認識聖經所啟示神的計畫和經綸

聖經啟示神有祂的計畫和經綸，神要將所創造卻

墮落的人完全救贖，靈、魂與身體三方面都更新變

化，以致完全彰顯神。因此，人是神所造來成功神的

經綸的，這是以神為本的。但靈恩運動所引入的積極

思想與健康致富的福音，卻是以人為本，是人根據本

身的功利念頭，幻想作夢，欲將神當作一個大有能力

的僕人來成功人的夢想。因神不會落在這個被人呼喚

與命令裏，結果所招來的乃是邪靈。人得救是出於神

的揀選（弗一4）、基督的救贖（羅三24）和聖靈的工

作（約十六13），源頭乃是三一神，人是神計畫中的

對象—器皿（徒九15，羅九21，提後二20），不是主

人，不是源頭，更不是自己立志，吩咐神來完成。這完

全是撒但的攻擊與邪教的思想，完全與聖經相對的。

三 不認識福音乃是藉 傳講神的話，

讓聖靈在話裏作工，帶人相信；

不是求神蹟，或人自己設法製造靈恩的現象

聖經中人能相信救主耶穌，乃是因為聽了神的話

（或道），在這話裏，聖靈對人親自啟示，纔能由聖

靈將主耶穌的救贖成功在人的信心裏，並將罪人重

生。傳道人必須藉 信心，傳講神的話。在五旬節，

天上的響聲和門徒說方言乃是叫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彼

得所傳講的信息，他們是『聽了』彼得的傳講而覺得

扎心相信，這是聖靈在人心裏藉 門徒所傳講的話作

工，使聽者得救，並不是因為任何靈恩現象出現，而

使人相信耶穌的（徒二2∼8，14∼37）。保羅在彼西

底的安提阿第一個安息日傳講神的話，講完了之後，

眾人懇求他在下一個安息日再講『這話』，而在下個

安息日時，全城的人幾乎都來『要聽神的話』（十三

42∼44）。腓利也是向埃提阿伯太監傳講以賽亞書所

豫言的基督（八26∼38）。這類例子不勝凡數。如果

靈恩（特別是第三波）認為必須借重奇特的靈恩現

象，而不是憑 傳神的話，相信聖靈在人裏的工作，

那麼他們所傳講的『福音』究竟是甚麼？

四 高 個人特異超然的經歷，

貶低聖經中的真理

新時代運動主張，人的思想（魂的功能）是比人

所知道的更具有強大潛力的功能，能彀勝過物質的限

制，而這潛勢力只能彀被幾位屬靈大師來發掘的。人

只要相信積極思想，運用這潛勢力就能為人帶來他所

思想的萬事成功，包括醫治或控制在遠方的人。95 許

多新時代運動人士宣稱，他們所產生的現象是無法以

科學的角度來分辨的，因為他們說這僅與心思有關，

他們的論點正好跟靈恩運動所強調的主觀見證相符

合，這些見證都是當事人自身的經歷而有的，不能以

科學或客觀的理論來評論，更不能拿聖經來查驗。這

也是人強調他自己的看法和思想，不採用聖經的話作

最終的取決標準。但是真正的基督徒都承認神的話

（聖經）纔是一切事物與真理的最終準則。神的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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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功效的，剖開靈與魂（來四12），因為靈恩人士不

懂得使用他們的靈來接受神的話，就亂解聖經，或藉

聖經來 高自己的教訓。許多基督徒不承認人的靈 

與魂是有區別的，雖經多方指正，卻頑固執迷，不願

意認識真理。

靈恩人士過度強調屬靈的經驗，甚至強過了聖

經。也有一些靈恩領導人反駁說，如果你沒有說方

言、神醫或靈浸的經歷，就沒有資格來評論靈恩運

動。我們要反問，第一，我們個人的經歷不是證實聖

經中真理的憑藉；相反的，聖經的真理纔是審驗人經

歷之真偽的準繩。如果僅是根據人自身的經歷，那麼

許多世人、邪教與異教的經歷都是人自身所經歷的，

是否也是聖靈的工作呢？這些聖經所沒有題到的世

人、邪教與異教經歷，是否就有資格指責聖經的不足

或錯誤呢？是否能將這些聖經中所沒有題到的，另行

創造出一種教義，然後找到聖經中符合他們觀點的話

語來支持他們的教導，這不就是現今美國許多超級教

堂帶領人所作的？當追求靈恩的信徒無法得到屬靈的

高潮和興奮，轉向其他屬鬼魔的思想，而得到了一些

經歷，這些經歷算是聖靈的？還是屬鬼的？

我們看見一連串的騙局在五旬節運動與靈恩運動

中不斷地發生，這些所謂的經歷越來越離譜，如看見

天使，被提到寶座，有耶穌直接向他們顯現，豫測世

界局勢與一些大事，卻沒有信徒或其他領導人將這些

經歷帶回到聖經的真理去查考，是否合乎聖經。靈恩

人士已經失去了平衡他們，帶領他們正確往前的聖

經，他們自己所立下的注重經歷之標準導致他們的一

再製造醜聞。本文所指出的其他邪惡思想，更是強調

人自己的主觀思想與作法，想要從聖經中找出符合自

己經歷或作法的經節來印證自己。但我們要說，沒有

聖經作根基，不使用人重生的靈，人不僅無法分辨真

假，更不能拯救自己。

五旬節運動與靈恩運動最喜歡採用的聖經書卷就

是使徒行傳，但是他們可曾讀一讀聖經，就在這卷初

期教會的傳記裏，每一次記載教會的復興，或人數的

增長時，行傳總是歸功於『神的話』或『主的話』繁

增，而完全不題神蹟（請參考《剖析五旬節的火

焰》）。神的話是有功效的，不僅剖開靈與魂（來四

12），更是與聖靈配合，使教會增長。靈恩人士若能

謙卑下來，尊高聖經，因而真正認識聖靈，纔能脫離

屬鬼魔的網羅。

五 引用聖經說錯誤的豫言

這些邪惡思想雖然引用聖經，或根據聖經來說豫

言，但都是不根據聖經上下文自行說的，或藉 撒但

這謊言之父所說的假豫言，雖然不得應驗，但跟隨者

還是相信不疑，且一直將大量款項捐贈給這些人。辛

班尼在九○年代，說了許多豫言，例如神將於一九九

五年毀滅美國的同性戀社團；在二十世紀結束之前，

要有以下事件發生：古巴的卡斯楚總統將要死亡，美

國要選出第一位女性總統，美國東岸將被一場大地震

完全毀滅等，96 都是沒有聖經根據的豫言，沒有一項

得到應驗，其豫言的權柄卻也不被其跟隨者挑戰或質

問。基督徒普 的不認識聖經真理，非基督徒的無知

與無理性的判斷，都是導致這些現象的原因。

六 盲目崇拜屬靈偉人，陷入屬靈的懶惰

許多盲目的跟隨者若不是懶惰，或出於無知，就

是天生的習性偏愛神蹟奇事，或追求錢財與健康而不

是要神自己，以致這些行特異奇事的人成為他們的偶

像，心眼被蒙蔽而一再受騙。這一類人尤其是被積極

思想、內在醫治、與新時代思想所迷惑。保羅特別警

告我們，『末後的日子必有艱難的時期來到；因為那

時人要成為愛自己者、愛錢財者、自誇者、狂傲的、

…時候要到，那時人必容不下健康的教訓，反而耳朵

發癢，隨 自己的情慾，給自己堆積起教師來；並且

轉耳離棄真理，偏向虛構無稽之事。』（提後三

1∼2，四3∼4）誠然，許多靈恩的現象與神蹟都是離

棄真理，虛構無稽之事。要不被迷惑，自己需要學習

讀聖經，禱告，操練靈來接觸神。

七 忽 自己肉體的 弱，經不起試探 

這兩個運動裏的確有真正的病得醫治、罪得釋

放、 弱退後的信徒得以復興的真實事件，也有一些

感人的見證、有謙卑依靠聖靈的引領、有信徒勤奮地

傳揚福音的事例，都令人感謝神，叫人讚美神，承認



166 肯定與否定

這兩個運動有聖靈的工作。可惜在這兩個運動裏，領

頭人品格良莠不齊，斂財與騙色的醜聞層出不窮，分

裂的事在將近一百年的時段裏也一直沒有停止過。後

人並沒有從前人的失敗學得歷史的教訓，反而變本加

厲，惡行越來越令人髮指，不禁讓人懷疑這些運動是

否是聖靈的工作。這些負面的人物與事件將這運動染

上了羞恥的污點。這運動中的某些帶領者，可能在開

始時都有聖靈的祝福，而擁有神奇的恩賜，然而他們

忽 了人還是活在肉體的 弱裏（羅七，林後四）， 

還是有犯罪的可能，特別是在跟隨者大增，地位被高

舉之後，人墮落的天性會使人變得驕傲自大，給撒但

如同遊行的獅子吞喫的機會（彼前五8）。我們都要謙

卑，求主天天拯救我們脫離試探，否則試探一來，都

無法倖免。我們都要認識， 使我們屬靈如大 ，只 

要主的扶持之手稍微挪開，或聖靈的充滿 為減低，

我們敗壞的肉體就會令我們陷入極端可怕並貽羞主名

的危險（撒下十一1∼17）。只有當主耶穌再臨之

時，纔有機會脫離肉體的轄制（腓三21），更何況我

們遠遠不及大 呢。連主耶穌自己在會見尼哥底母這

位男士，祂可以在晚上的一處房間裏（約三2），但

當祂會見那滿了情慾，不得滿足的撒瑪利亞婦人，就

在光天化日下的雅各井邊（四6），這是主耶穌所設

立的榜樣，也是信徒所該注意的。但有些靈恩領袖得

了某些屬靈的恩賜，就自認是時代的先知或神所興起

的使徒，以自己的意見為主的意見，容不下別人的看

法或勸告，離開了身體的原則，一再地鬧分裂。另有

人自以為百毒不侵，卻陷入財色的網羅，活在一個不

道德的虛假世界裏。一旦被人揭穿真面目，不僅自身

羞恥，使跟隨的 眾失望，更讓基督的名被許多不信

者詬 。從真變假的過程不是一夕之間，乃是經年累

月演變而成的，於此漫長的過程中，這些人還可以繼

續使用靈恩，行所謂的神蹟，但其中有許多是假冒與

人工製作的事件。此乃對聖靈工作的一大 瀆！

八 有願意買假藥的人，就有賣藥郎中

這些胡亂解經的傳道人，只要具有某方面的個人

魅力（charisma），不論其論點何其怪異，生活如何

放蕩，一定會有跟隨者，而且是大批大批的蜂擁而

來。97 在時代接近末了時刻，主耶穌警告我們不僅有

假先知，還有假基督的出現，為末後的敵基督豫備來

臨，這是所有基督徒都必須儆醒並分辨的。主要的分

別是認識以人的靈藉 信來接受聖靈生命的分賜，活

在與主的親密交通裏，讓基督十字架死的功效治死魂

的追求與享受，並經歷基督復活的大能（腓三

9∼10），追求生命成熟而結出聖靈的果子（加五

22∼23）。

聖靈的確仍在作工，但絕不偏離以主耶穌和聖經

為根基，也不離開信徒重生的靈為憑藉，若信徒願意

花代價，不離棄這根基與憑藉，聖靈在這末世所要行

的大事還要遠超過我們的所求所想，為 主耶穌的國

度來臨鋪路。您願意與主配合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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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當你住在肉身生命，知我識你至不深刻，

你就定規成為那靈，要在我靈啟示明白。

二 從前你是我救贖主，現今你是我保惠師，

不再是那外面接觸，乃是裏面合一不弛。

三 我今因你所成聖靈，住在靈裏不斷啟示

你的自己、你的性情，覺你同在，感你真實。

四 我能認識你的生命，遠超當日門徒經歷；

雖然他們與你同行、同食、同住、同勞、同息。

五 哦主，成為內住聖靈，你是何等實在、實在！

不摸，比摸更為可憑；不見，但已心中深愛。

六 聖靈現今是從衷裏，時刻將你供應給我，

作我救贖、聖潔、公義，作我智慧和我結果。

七 因你成靈，住我靈裏，將你供應，與我合一，

時時刻刻是我自己，時時刻刻也都是你。

（詩歌369首）

一 哦，主耶穌，當你在地，他們與你多年同處；

但是他們對你自己，似識不識，似悟不悟。

二 他們聽過你的聲音，他們見過你的丰姿，

他們擠過你的肉身，但你是誰，似知不知。

三 我們好像蓋重幔子，彷彿知道，又不透明，

說不認識，早已認識，說已認識，認識不清。

四 但你今已化身那靈，成為另一位保惠師，

帶 你的所有豐盛，在我裏面將你啟示。

五 願你這靈浸透充滿在我全人每一角落，

沒有一處不受你感，沒有一處不被你摸。

六 求你這靈向我顯現，加倍實在，在我心懷；

無耳所聽，無目所見，無手所摸，如此實在。

七 當你憐憫，肯來啟示，將你自己給了我們，

世上有誰比你更實？世上有何比你更真？

八 求你這靈從我的靈，如同洪水漫溢全人：

到處榮耀，到處光明，到處是你，到處是神。

九 這個生活何等親近！你使我已在地若天：

讚美滿口，喜樂滿心，同在滿魂，一切甘甜。

（詩歌370首）

本刊前期已經初步介紹兩首倪柝聲以聖靈為主題

的詩歌，本文將繼續分析另外兩首倪氏著名詩歌，以

及其中所題到有關聖靈身位與工作的各項真理。倪氏

所著詩歌，內容並重真理與靈歷，遣辭文雅而不造

作。在當前基督徒聖詩以福利平安為導向，用辭上趨

於俗套，甚至在節奏曲調上普 走流行抒情或 滾風

格之際，倪氏詩歌內容深入，真理扎實，予人清新脫

俗、經典莊重之感。倪氏詩歌一面可視為他的『作

品』，一面更可視為他另一種形式的『講章』或『見

證』。

倪氏講章中所蘊含的神學，對華人與西方神學界

產生正面影響，已是眾所周知。在華人神學界中，有

不少人士將倪氏神學思想標示為『聚會所神學』，以

與所謂『正統福音派』或『正統更正教』流派區隔，

意圖給人一種『倪氏神學乃聚會所一家之言』的印

象。近來，也有些具爭議性的學者，以無法考證或敵

屬靈人之聖靈觀

（二）

兼評《屬靈實際的追尋》中

『由新約的觀點看倪柝聲的聖靈觀』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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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倪氏者所提供的資料、傳言等來批判倪氏人格。不

過，倪氏一生行止為人及其對聖經的見解，早已受到

中、外信徒的認同肯定，數十年來幫助了許多清心的

渴慕者，影響層面超越宗派界限，屬靈分量無庸置

疑。藉 廣泛的繙譯流傳，倪氏著作產生無法估計的

影響力，這使得越來越多學者有興趣深入研究他的神

學思想，當然他的聖靈論也不例外。

本文將題及的兩首詩歌，其內容至少牽涉七個關

鍵議題：聖靈工作的進展（the progress of the work of

Holy Spirit）、論 保 惠 師 的 應 許（the Paraclete

promise discourse）、復活與五旬（Resurrection and

Pentecostal）、神靈與人靈（Divine Spirit and human

spirit）、內住與澆灌（indwelling and outpouring）、

重生與充滿（regeneration and filling）、聖靈論與救

恩論的關係（the relation between Pneumatology and

Soteriology）。這七個議題不僅息息相關，更是環環

相扣。除了『神靈與人靈』可以被歸類聖經『人論』

的範疇，『聖靈論與救恩論』可列入救恩論來研討，

其他五者都是本篇文章要討論的聖靈論議題。

聖靈在舊約與新約工作的進展

聖靈具有神性、永遠性及獨一性，此事至今已無

庸置疑。然而，一個基督徒知道聖靈是屬神、永遠、

獨一的，並不代表他對聖靈的認識就完全正確。在一

般基督徒對聖靈的觀念中，最容易出現的毛病之一，

是對聖靈在人身上的工作，不明新、舊約之進展。熟

讀聖經者不難覺察，從舊約至新約，聖靈在人身上工

作，至少有三面講究：一為聖靈之名，二為工作原

則，三為結果表顯。華人神學界對此方面的認識，相

當需要補強。

倪氏早在其一九二五年所著《屬靈人》中，便言

明信徒應當分辨聖靈在新約工作與舊約有所不同。1 一

九三五年於中國泉州召開得勝聚會時，亦在一次談話

中題及聖靈在舊、新約中工作的差異。2 而一九三八至

四二年間，倪氏更有專一信息論聖靈工作，開宗明義

問讀者：『聖靈的工作，在舊約和新約有何基本的

不同呢？』3此一問題，本非難題；大多聖經讀者都能

輕易分辨，許多西方知名學者亦有專文論述，其觀點

基本上也與倪氏相去不遠。然仍有少數學者，用神學

手法將簡單問題複雜化、玄妙化、狹隘化，平添信徒

困惑，讓人無所適從。

首先，說到聖靈之名。倪氏在題及聖靈於新約時

代在人身上的工作時，說到兩個特別名稱：生命之靈

（羅八2），與真理（實際）之靈— 另一位保惠師

（約十六13）。論到生命之靈，《正常的基督徒生

活》中說到：『我們以為基督徒的生命，不過是一個

經過改變的生命，其實不是。神是給我們一個改換的

生命，神是以另一個生命來代替我們原有的生命…。

這一個生命，並不需要我們自己來產生，因為是基督

自己的生命，再生在我們裏面。…在羅馬八章裏面，

保羅將在靈裏的生命積極的一面，詳細的告訴我們。

…在基督耶穌裏的生命之律—這個復活的生命，已經

在祂裏面應付了各種各樣的死，並且已經勝過了它。

…羅馬八章二節說，「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

釋放了我。」羅馬八章二節並沒有說到新的恩賜，只

說到那個生命，就是羅馬六章二十三節所已經題過

的。』4 換言之，由『生命之靈』這個新約時代對神的

靈特有的稱謂，5 就可知道神的靈在新約時代有不同於

舊約時代的新工作，藉 內住信徒裏面，將基督裏面

所蘊含的神的生命恆久的帶給每一位信徒。

『真理（實際）之靈』亦然：『神是靈，所以一

切與神發生關係的，都是在靈裏。真理的聖靈就是實

際的靈，所以屬靈的實際必是在聖靈裏的。…我們怎

樣能進入屬靈的實際呢？約翰十六章十三節說，「只

等真理的靈來了，祂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的真理。」

十四節說，「祂要榮耀我；因為祂要將受於我的，告

訴你們。」這兩節聖經告訴我們：是聖靈指示我們，

是聖靈引導我們進入一切的實際。』6 新約時代與舊約

時代不同。主說，『只等真理的靈來了…，』指明真

理之靈所作的，是新約時代特有的工作；惟有這一個

時代，神將一切屬靈事物的實際，藉 聖靈帶到人裏

面。這就是倪氏詩歌所言之重要真理：『從前你是我

救贖主，現今你是我保惠師，不再是那外面接觸，乃

是裏面合一不弛。』

你成那靈，在我靈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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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氏詩歌說，『當你住在肉身生命，知我識你至

不深刻，你就定規成為那靈，要在我靈啟示明白。』

此乃指明聖靈在新約時代工作之特點。在『聖靈的工

作與得聖靈澆灌的益處』中，倪氏則理出聖靈在舊約

與新約時代工作原則及結果表顯的異同。倪氏認為，

『聖經新舊約裏給我們看見，聖靈的工作只有三種：

第一，叫人得生命；第

二，住在人裏面作生

命；第三，降在人身上

作能力。這三者包括聖

靈一切的工作。…舊約

裏只有第一種和第三

種，沒有第二種；在舊

約裏沒有聖靈住在人裏

面的事。新約和舊約的

不同，乃在於聖靈住在人裏面。』7 倪氏進一步說到，

『舊約裏有得生命的事，如大 就是一個得生命的

人。在舊約裏，聖靈除了有第一種的工作之外，也有

聖靈澆灌的事，但只有在小部分的人身上，例如聖靈

降在建造會幕的亞何利亞伯和比撒列身上，使他們有

智慧，能作細工，建造會幕（出三一1∼11）。摩西

也有靈降在他身上，並且摩西把靈分給七十個長老

（民十一17，25）。此外，還有許多先知也有神的靈

降在他們身上。神的靈降在先知身上乃是希罕的事。

許多人作先知的門徒，如以利沙有許多門徒，但他們

沒有靈降在他們身上。先知裏合起來算得數的，有神

的靈在他們身上的很少。士師記有記載人得 靈的

事，這些人能作平常人所不能作的事，但人數也很少

（參士三10，六34，十一29，十三25）。…到了新

約，當主活在世上時，也有聖靈降在人身上的事，如

馬利亞、撒迦利亞、施浸者約翰、以及主自己。但那

時聖靈還沒有住在人裏面，也尚未作人的生命。乃是

到了約翰十四章十六至十七節，聖靈纔有新的工作。

請注意十七節末句「要在」，不是「已經在」，這乃

是完全新的事，乃是「住」在人裏面，永遠與人同

在。這不像舊約，聖靈只有第一種和第三種工作。在

此，聖靈纔起首有一個新的工作，祂不只降在人身

上，或叫人得生命，更要住在人裏面。』8

在『聖靈的工作』中，倪氏也說到這事：『在舊

約中，聖靈帶給人新生；祂也給新約的人帶來新生。

就 給人新生這個問題而言，舊約和新約沒有差別，

這都是聖靈的工作。我們不要以為新生是新約特有的

事。主告訴尼哥底母，他 是以色列人的教師，就必

須明白重生（約三10），可見舊約也說到這樣的事。

但聖靈在新約中特有的

工作是甚麼？在舊約

中，有一件事是確定的

—我們從未看過聖靈住

在人的心裏。當然，祂

在人的心中作工，但祂

從不住在他們裏面。我

們找不到一節舊約聖

經，說到聖靈住在人的

心裏。在舊約中，我們看到聖靈臨到人身上，不是在

人裏面。…在新約中，我們也看到聖靈降在人身上。

聖靈的那一面仍繼續，但聖靈所作的比這更多。在主

被賣的那一夜，祂說，「因祂與你們同住，也要在你

們裏面。」（約十四17，另譯）這是全新的事。在此

以後，聖經說到人是聖靈的殿。人是聖靈的殿，意思

就是聖靈住在人裏面。所以在新約中，我們看到聖靈

兩面的工作： 祂臨到人身上； 祂住在人裏面。祂

臨到人身上，仍然是為 能力、神蹟和見證。祂住在

人裏面，是使人聖潔。聖靈的內住是要將基督供應給

我們，使基督成為我們的，使祂成為我們的生命，並

使我們能結出成聖的果子。』9 可見倪氏至少列出聖靈

在新約工作的二大特點：一、作人生命，二、永住人

裏（並非僅『在（in）人裏』—此事舊約可見）。論

聖靈之澆灌、使人得生命、賜人新生、智慧、能力、

啟示…，新舊約皆有例可參，只不過在舊約較為罕

見，範圍有限，僅及於神子民中少數特選人士；而新

約乃普 賜與一切信主之人。聖靈在新舊約中工作原

則與結果表顯的區別，顯而易見。

約翰十四章與羅馬八章

在華文神學界，曾試 分析並研究倪氏聖靈觀的

許宏度教授，引新約學者Max Turner的論點為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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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不能同意倪氏看法，反倒認為無論新約或舊約時

代，聖靈臨及人，作工於人，皆無內住、外臨之別。10

許教授採納Turner的推理，強調聖靈作工不重在裏面

或外面，因此他認為，倪氏將新約經文中的介系詞epi

（upon，外臨）和 en（in，內住）當作『專門詞彙』

來解釋聖靈兩類不同活動，不甚合理。他舉出三項理

由：11 一、以馬可一章十節，馬太三章十六節和路加

三章二十二節為例，這三節講的都是耶穌受聖靈的浸

這件事，因此雖然使用不同介系詞（eis和epi），其

實是以不同的空間隱喻（spatial metaphor），陳明相

同事實—耶穌領受聖靈以開創國度。二、若是過度解

讀這些空間隱喻，會超過作者（應指聖經作者）有限

的意圖；硬要問聖靈從那裏來，停留在那裏，是無益

處的。三、就算承認聖靈外在『臨到』與內在『居

住』真的有分別，他也認為這種分別不過是『聖靈開

始與人同在的時刻』與『聖靈已經並一直與人同在』

的 分 別，他 稱 之 為『開 始（inceptive）與 狀 態

（stative）』的區別。

許教授根據Turner觀點所提出的批判，論述看似

縝密，實則相當怪異。第一，讀者必定不難發現，倪

氏講章中完全沒有以『專門詞彙』的觀點來看en、

eis、epi…等介系詞。他是先根據尋常的字面意思，

手進行解經，如他論到約翰十四章十七節時說，

『因祂（指要來的保惠師，其實就是主自己）12 與你

們同住，也要在你們裏面。』13 倪氏解經，絲毫看不

出他刻意將en當作『專門詞彙』。 懂希臘原文之人

也知，將en譯為『在…之內』，將epi譯為『在…之

上』，在語言的使用上是最直接也最尋常的方式，怎

能說倪氏在此是將en或epi當作『專門詞彙』？不知

許教授根據甚麼立場指稱倪氏是將這些尋常介系詞當

『專門詞彙』？這種指控好像以反為正，令人費解。

倒是許教授一股腦的認同Turner思想，認為新約聖經

說到聖靈與人的關係，無論是用en、eis、epi…，要

先把字面領會放一邊，將這些用辭看成是用不同方式

描述聖靈與人『同在』；這種不先將en、epi譯為

『在…之內』、『在…之上』的反常態怪異手法，纔

真是刻意將單純介系詞變成『專門詞彙』來延伸發

揮，去建構自己以為合理的神學思想。許教授對倪氏

的這一點批判，在理論與邏輯上皆難成立，反倒暴露

自身解經手法有刻意做作、故弄玄虛，甚至誤會聖經

及倪氏本意之嫌。此一作法並不足取。

以約翰十四章十七節為例。主受死前，論到祂復

活後要成為另一位保惠師而來時，祂向門徒應許說，

『因祂（另一位保惠師）與你們同住，也要在你們裏

面。』（oti par umin menei kai en umin estai）若

Turner或許教授講法真的成立，主耶穌就根本不必多

費脣舌，講完par umin menei，又講en umin estai；

因為無論是para（with，同…）或en（in，在…之

內）這些空間介系詞，在Turner和許氏眼中都成了

『專門詞彙』、『空間隱喻』，是用不同的詞彙講

『聖靈與人同在』這同一件事。可見Turner等人的推

論，形同將主耶穌的話當作多餘贅言，豈非荒謬無

理？主耶穌在此清楚告訴祂的門徒，祂受死復活以

後，要『與他們同在』，也要『在他們裏面』。『與

他們同在』和『在他們裏面』明顯是兩件事，不是一

件事。par umin menei與en umin estai之間連接詞kai

的存在，更是一項鐵證。倪氏領會顯然 無扭曲原

文，亦無過度解讀。那麼，到底是誰在『過度解讀這

些，超過聖經作者的意圖』？許教授作風，恐怕更符

合自身評語的精神。筆者實在不明白，Turner等人非

得犧牲聖經字面意義，以避簡就繁的手法來解讀單純

用辭，發明一套複雜的『開始（inceptive）同在與狀

態（stative）同在』理論來解釋單純的epi與en，讓讀

聖經的人『從讀得懂變成讀不懂』，大費周章刻意迴

避『聖靈內住』的明言，究竟所為何事？心中有何顧

忌？這種舉動是被那一派的偏差神學思想所主導呢？

實在令人費解。

第二，聖靈之於人有外臨與內住兩面，並非一個

僅僅根據幾個介系詞而存在的神學理論。Turner等人

或許認為，將幾個介系詞作出『變通性』解釋，自創

一套新奇學說，就可迴避聖經中『聖靈在人裏面』的

事實；不過，這種缺乏深度的手法，根本通不過聖經

的考驗。除了約翰十四章十七節主耶穌親自講到聖靈

在人裏面，使徒保羅在羅馬八章九節也說，『但神的

靈若住在你們裏面，你們就不在肉體裏，乃在靈裏

了。』（umei de ouk en sarki alla en pnem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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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pei pneuma qeou oikei en umin）在十一節他又說，

『然而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裏

面…。』（ei de to pneuma tou egeipanto ton

Ihsoun ek nekrwn oikei en umin...）這兩節都直接說

到神的靈『住』在人裏面。這兩處經文中意為『內

住』（dwell）的動詞，已經充分說明聖靈之於人不僅

『同在』，更有一種密切、內住的關係，難道介系詞

en還有另作他解的必要麼？按Turner的想法，en的意

思，不過是用一種『空間隱喻』來表示『神的靈與人

同在的事實』；而加上oikew以後，就變成『神的靈在

狀態上與人同在』。所以Turner是根據他自己對介系

詞en的狹隘領會，反過來將動詞oikew由原本單純的字

意『住』解釋成『在』；這種作法實在不太正常。保

羅在羅馬八章是兩次用明文題到聖靈『住在你們裏

面』，其用意昭然若揭。 然聖經明文講到神的靈

『住在人裏面』，人還要堅持神的靈只是『同在』，

而不是『在裏面』麼？自認懂得解經的神學家，何需

拐彎抹角將聖經中『住在人裏面』另作他解？Turner

和許教授的解譯，恐夾雜過多人為臆測。

靈住人裏，真實同在

在知名學者當中，像倪柝聲一樣以聖經字面意義

領會『聖靈住在人裏面』者，其實並非少數。例如，

Charles Ryrie就在《聖靈》（The Holy Spirit）中『聖

靈的內住』（The Indwelling of the Spirit）一段裏，

表達與倪氏相近觀點。他花費大量篇幅列舉許多新約

經文及例證，強調『那靈內住的職事，乃是那靈在教

會時代獨特工作的核心』。14系統神學家Thomas Oden

也在其《系統神學》第三 —『靈裏生命』（ Life in

the Spirit）一書中，明確說到子於復活後成為那靈，

內住於教會信徒裏，並且這般內住的同在要持續直到

永遠。15知名的Griffith Thomas在《神之聖靈》（The

Holy Spirit of God）一書中，題到許多學者認同新約

時代聖靈內住於人的事實。16 解經學者Lange在羅馬

書注釋中說到，內住的靈就是基督，作信徒內裏的生

命與力量。17

至於Godet博士的論點，更值得讀者留意。他詳

細說到，『那裏有基督的靈，那裏就有基督自己。…

羅馬八章九節「住在你們裏面」所指乃一永遠事實

（permanent fact），…那靈出於（proceeds from）基

督，那靈作工是要使基督活在我們裏面…。這個說法

比從前更強有力的說到耶穌的人位與我們的人位休戚

與共，如此就豫備好十一節所說—耶穌的復活是我們

的憑質（pledge）。我們能盼望有分於祂的復活，乃

基於祂的生命透入我們裏面屬靈部分。…保羅於帖前

五章二十三節，將人分成靈、魂、體三部；所謂第三

部分是個器官（organ），…藉此人能領會並接觸神聖

之物；而神之聖靈乃藉此靈之功用透入魂，藉此掌管

身體，如此便能興起身體得 聖別之工（ sanctifica-

tion）。…信徒之靈與神之聖靈聯結，結果乃是「生

命」（life）。「生命」之說法無疑顯得怪異；何不乾

脆言「活的」（living）？…保羅的思想更深。藉

聖靈，神之生命並非僅僅成為人靈裏之一項屬性

（attribute），乃是成為人之性情（nature）；從此神

之生命可具具體體由靈通至全人，達於身體。』18

聖靈內住觀之重要性與必要性

Godet博士的論點與倪氏相同，皆將聖靈內住之觀

點與神論、人論、救恩論充分結合，顯出正確的聖靈

內住觀之於整體神學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今天，基督

徒普 皆能認同聖靈與信徒同在之事實，但要相信聖

靈在新約時代乃是藉 內住於信徒而與信徒聯合並永

遠同在，必須認定二項關鍵卻簡單的聖經真理—基督

成為靈，以及人有靈（林前十五45下，林後三17，帖

前五23，來四12）。基督成靈，神之生命纔有管道憑

藉可以賜人；人有靈，神之生命纔能藉靈透入人裏，

內住人裏，為人帶來完整救恩，包括重生、聖別、更

新、變化，以至身體得贖。可見，凡欲否定神靈內住

於人靈之事實者，就不得不迴避約翰十四章與羅馬八

章。受自身神學框架所牽制者，纔會不接受基督是靈

和人有靈，所以將『靈在人裏』、『靈住人裏』的明文

加以曲解，以符合自設神學理論。 要談聖靈在新約

時代之於信徒的『同在』，又一味避談『內住』，代

表這般學者有『看重神學過於聖經』的傾向。這些否

定神成為靈，忽 人有靈，迴避『神靈住在人靈裏』

的牧者，如何帶領信徒進行『屬靈實際的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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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是救贖主，現今是保惠師

倪氏詩歌也將人引進聖靈論的第二個關鍵議題—

論保惠師的應許（the Paraclete promise discourse）：

『從前你是我救贖主，現今你是我保惠師，不再是那

外面接觸，乃是裏面合一不弛。』他用工整對仗的

『四異一同』來表達他對約翰十四章保惠師應許的觀

點。『四異』乃：從前變現今、救贖主變保惠師、外

面變裏面、接觸變合一；而『一同』乃始終不變的稱

謂：『你』。對倪氏而言，無論從前或現今，無論是

救贖主或保惠師，皆為同一位基督—『你』。這位永

遠的基督，永遠的靈，就人在時間中對祂的認知而

言，有從前現今之分；就盡職身分而言，有救贖主與

保惠師之別；就神人關係而言，祂之於信徒有外面接

觸與裏面合一之異。讀者不難發現，倪氏認為約翰十

四章保惠師之應許，乃基督應許祂自己 將成靈，作

另一位保惠師，進入人裏，與人成一。

在神學界，有些基督徒和神學家以為，保惠師的

應許是於五旬節聖靈降臨時得 應驗，故將保惠師應

許的應驗和五旬節混為一談。倪柝聲特別在『聖靈的

工作』一文中，就 保惠師應許的應驗，以及關於五

旬節聖靈降臨一事，作了比較分析，並釐清二者間的

關係。他指出，『在新約中，我們看到聖靈有兩方

面。從主最後的晚餐到五旬節，聖經有四次題到聖

靈： 在主的晚餐上，說到聖靈是保惠師。「父就賜

給你們另外一位保惠師，…祂…要在你們裏面。」

（約十四16∼17） 主的晚餐後，頭一次題到聖靈是

在主復活的晚上。主向門徒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

靈。」（約二十22） 在主被接升天以前，祂說，

「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你們要在城裏

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路二四

49） 聖靈在五旬節降臨。（徒二1∼4）一般人都認

為保惠師的應許是應驗於五旬節，但那不是出於神的

話。約翰十四章是約翰所寫的，約翰二十章也是約翰

所寫的。在十四章，主應許說，「父就另外賜給你們

一位保惠師。」（16）然後在二十章，那個應許就應

驗了。主受死以前，沒有說到聖靈降臨在人身上的應

許；祂在受死以前，只是應許那靈要住在人裏面。然

後，在祂復活那天，祂吹氣在他們（門徒）身上說，

「你們受聖靈。」（二十22）甚麼是氣？氣就是生

命。我們若放棄呼吸，就是放棄生命。基督在門徒身

上吹氣，並說，「你們受聖靈。」現今主還說「如今

你們必須再等五十天」麼？不，祂吹氣在他們身上，

他們當時就在那裏接受了。約翰十四章乃是在二十章

得 應驗。在主晚餐上的應許，在主復活那天應驗

了。然後再過了一個月，主對祂的門徒說，「你們要

在城裏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五旬

節乃是路加二十四章的應驗。路加福音是路加寫的，

使徒行傳也是路加寫的。所以行傳一章事實上就是路

加二十五章，因為它是路加福音的延續。路加繼續他

的描述，這樣纔是自然的。從以上來看，我們看見內

住的聖靈，就是藉 主的吹氣所分賜，並基於祂的復

活而有的，乃是為 生命；而降臨在人身上的那靈，

就是基於主的得榮而有的，乃是為 服事。』 19 我

們可以清楚察覺，倪氏對於保惠師應許一事的領會，

是基於他所看見聖靈在新約時代工作的獨特面—藉

內住而臨及人。

保惠師應許之應驗

然而在神學界，對於約翰十四章保惠師的應許到

底何時應驗，卻是眾說紛紜。無論從聖靈論、新約

學、或解經學的領域來看，都屬熱門話題。若是加以

詳細分類，各家各派說法恐怕不下十餘種。我們引用

一些學者的話，就可以發現各家看法都建立在幾項基

本信念上，也可以歸納出這些講法在神學上的特點。

首先，著有 Three Crucial Questions about the

Holy Spirit（中譯本為《大哉聖靈問》）的新約學者

C. S. Keener的講法是：『耶穌曾應許祂回到父那裏

後，聖靈會繼續添加祂的門徒能力好明白祂的信息

（約十四26，十六12∼15）、並作祂的見證（十五

26）。因為約翰要在耶穌升天以前結束他的約翰福

音，所以他無法將五旬節包含在其中。因此，他必須

強調這個所應許的聖靈，在復活後不久就要開始得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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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的方式。因此，他把一件發生在耶穌從死裏復活之

後不久的事寫在約翰福音中，那時耶穌來對門徒吹

氣，將祂的靈分賜給門徒，就如同神第一次將生命的

氣息吹入亞當裏面一樣（約二十22，創二7，見約三

8，伯二七3，賽三二15，結三七5∼17）。因此，門徒

們不僅因 新生命而得「新生」（ born anew），並且

也裝備好出去傳道：「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

遣你們。」（約二十21）…就約翰福音而言，約翰福

音二十章十九節到二十三節必須有助於達成五旬節的

基本目的，因為那段經文是約翰為約翰福音作結論的

地方，但是路加提供了一個更完整的版本，記載了不

久之後發生的靠 聖靈有一次完全的能力添加。』 20

我們不難察覺，Keener這段話有二個重點：第

一、表面上他承認（顯然他也必須承認）約翰二十章

和行傳二章都確有其事（賜

聖靈），但骨子裏他認為應

該只有一件事（聖靈只賜一

次，約翰二十章的記載是作

者約翰用來交代行傳二章五

旬節的『替代事件』）；第

二，約翰十四章保惠師的應

許，其應驗是在行傳二章而非約翰二十章。所以

Keener在不能否認聖經明文的最低限度下，使用『有

助於達成五旬節的基本目的』這樣的發表，替約翰二

十章中的『吹氣』賦與一個起碼的合法地位。而如

『更完整的版本』，或『有一次完全的能力添加』這

類說法，更加佐證他帶 『行傳二章為主，約翰二十

章為輔』的觀念。

曾任英國Aberdeen大學新約學教授的Hunter認

為：『當耶穌向他們吹氣，這指明祂自己的靈已被分

授到他們裏面。祂說，「你們受聖靈。」這話使我們

回憶起創世記二章七節，那裏說，神將生命之氣吹入

人的鼻孔裏。這就是保羅所說「新造」的起始。救贖

之神現今賜下拯救人的新生命之氣，這生命就是聖

靈，因「主乃是賜生命者」。按照約翰福音，主在復

活那日賜下聖靈這件事實令多人困惑。這件事看起來

像是「約翰的五旬節」（a Johannine Pentecost），問

題在於如何將其與行傳二章調解並一致化。然而，難

道這件事在思想上不可是那靈在最初賜下以後，等候

了一段時間，讓那靈像麵團裏的酵一樣在使徒們中間

作用，直到在五旬節那日爆發並釋放出神聖的大

能？』21

Hunter也像前述的Keener一樣，沒有為了凸顯行

傳二章而完全掩蓋約翰二十章。他在這段論述中，盡

所能的承認約翰二十章所吹之氣 是聖靈，是神之生

命。但他也明白這兩段經文容易帶給讀者困惑。因此

他所採取的作法是，藉 強調這兩段經文在思維和邏

輯上並非完全相斥，好盡量將兩件事協調為一件『初

步賜下聖靈，隨後爆發能力』的連續或階段性事件。

Hunter承認確有約翰二十章

的吹氣與行傳二章的五旬

節，但沒有將二者完全分別

—由他用 Johannine Pente-

cost一辭 可得知。

德國柏林大學神學教授

Hengstenberg對約翰二十章

二十二節也有類似Hunter的解釋，他先強調主的吹氣

確實與創世記二章七節有關，因為主與耶和華神一樣

具有完整的神性，所以他認為，主在此吹氣絕非一種

單純豫言性的舉動，而是將神的生命帶給門徒。不過

他也指出，約翰二十章 然不是豫指五旬節所要來臨

的實際，就必定是主讓門徒們豫先領受行傳二章五旬

節聖靈帶給他們全面影響的初階體驗。22

解經學者Morris博士面對這個問題，是採用另一

種角度來切入。他認為，聖經讀者不一定要將約翰二

十章與行傳二章看作彼此不容，所以他嘗試從恩賜的

角度來解決兩次『賜下』的難題。他認為恩賜雖多，

靈卻是一位（林前十二4）。復活的基督向門徒吹氣確

實與創世記二章七節和以西結三十七章九節有異曲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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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之妙，但這氣並非聖靈本身，只是有聖靈同在而

已；而且聖氣也沒有吹入門徒裏面（因為有些古卷在

二十節並無『向』on 或『入』into字），因此他相信

這是基督賜給祂身體—非個別肢體—的整合性的恩

賜。所以他認為，約翰二十章與行傳二章之間的關係

雖然模糊不清，但二次『賜下恩賜』的場景迥然不

同，約翰二十章與行傳二章應當視為不斷賜下恩賜的

那靈，在兩次不同的情形下賜下恩賜給祂的教會。23

Morris博士能接受約翰二十章與行傳二章是兩件

獨立事件的事實，甚至承認『這兩次事件的場景迥然

不同』，但是他將賜下聖靈解釋成賜下恩賜，使得這

兩次內容不同的事件所可能包含的核心意義，平白被

淡化或消解了。他說這兩處經文關係『模糊不清』；

不過這應該是他心中先有某種豫設立場，纔會『主觀

認定』這兩段經文關係不明。可見他多少還是相信約

翰二十章與行傳二章是指同一件事，否則這兩則內容

獨立、場景迥然不同的事，何來『關係模糊不清』可

言？Morris博士心中的掙扎，應該是他明明知道這兩

次事件是不同事件，卻無法掙脫將約翰二十章與行傳

二章混為一談的神學傳統所造成的。將賜下聖靈解釋

成賜下恩賜，大概是Morris博士在這般神學困境下所

能想到的最佳解套方案了。只不過將單純的經文原意

這樣曲解或另解，豈不犧牲太大？

劍橋大學新約學教授Westcott也認為約翰二十章

與行傳二章是兩件獨立事件，他不同意有人將約翰二

十章視為一種使門徒能行神蹟或得知識的暫時性、特

殊性恩賜，也不該只是五旬節聖靈澆灌的表徵而已。

對他來說，約翰此處沒有將聖靈一辭加上定冠詞，應

該是指聖靈的能力而非聖靈本身，所以吹氣使門徒受

聖靈乃是聖靈賜下新生命的能力，使門徒能聚集成為

新約團體，等候聖靈在五旬節賦與他們開拓的使命。

他用四個對比來表達他對復活與五旬二者間的看法：

前者是聖靈作為復甦、同在（保惠師）、得勝、復活

的能力；後者是聖靈作為差遣、加力、掌權、升天的

大能。24 換言之，他很有創意的將約翰二十章當作行

傳二章的先決條件；所以門徒是先在約翰二十章經歷

聖靈的同在與能力，然後再在行傳二章經歷聖靈的加

力和差遣。

『沒有將聖靈一辭加上定冠詞，應該是指聖靈的

能力而非聖靈本身』是Westcott理論的核心思想。只

是我們認為，將這種推論套用在聖經的解釋上，會帶

進相當大的危險。耶和華見證人就是緊咬定冠詞這個

因素，硬將約翰一章一節的『話就是神』解釋成『話

就是一位神』（the word was a god），而非『話就是

那位神』，好滿足他們的多神論，配合他們異端式、

次位論式的基督論。另有些不信『基督成為靈』的學

者，也是高舉『沒有定冠詞』的旗號，將林前十五章

四十五節下半解釋成：末後的亞當成了『一位』賜生

命的靈，而不是『那位』賜生命的靈，導致他們在潛

意識裏存在 兩位能賜人永遠生命的靈。然而，無論

是將約翰一章一節說成『一位』神或將林前十五章四

十五節說成『一位』賜生命的靈，都會導致不正確的

基督論或三一論。

倪柝聲的同工李常受就曾指出，一味盲目的強調

不定冠詞與定冠詞的重要性，會造成解經上的難處，

他說，『有些人曲解這一節（指林前十五章四十五節

下），說它題到「一位賜生命的靈」，而非「那位賜

生命的靈」。但除了賜生命的聖靈以外，難道有另一

位賜生命的靈麼？說有兩位賜生命的靈是教訓另一個

大異端。不論是定冠詞或不定冠詞，末後的亞當—基

督自己—成了一位靈，就是賜生命的靈。在這點上我

們必須參看約翰六章六十三節，在那裏主說，「賜人

生命的乃是靈。」在這一章中主耶穌說祂是生命的

糧，賜生命給人。最後，祂指明為了作生命的糧來成

為人的生命，祂必須成為靈，因為賜人生命的乃是

靈。再者，林後三章六節說，「那字句是殺死人，靈

是賜人生命。」本節中的靈不就是聖靈麼？我們能說

除了這位賜生命的聖靈以外，還有另一位賜生命的靈

麼？不，我們不敢這樣說。對於本節的第二種曲解是

說，在這裏賜生命的靈不是聖靈，而是作為一個人位

之基督的靈。那些這樣曲解的人說，正如我們有靈，

基督也有靈。然後他們說，這裏的靈是基督的靈，不

是聖靈。當然，本節中的靈是基督的靈。但你相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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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之外，有另一位靈是基督的靈麼？或者，換個角

度說，你相信除了基督的靈以外，還有另一位靈叫作

聖靈麼？倘若你相信這事，你的心思必定是黑暗的。

沒有一個心思蒙了光照的人會相信這事。…保羅寫林

前十五章四十五節時很謹慎。他不是說，「末後的亞

當成了一位靈。」他加上修飾語「賜生命的」，說，

「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靈。」在這裏沒有爭辯的

餘地。誰是這位賜生命的靈？你相信除了聖靈以外，

還有另一位賜生命的靈麼？這是不可能的。』25此

外，研究倪氏聖靈論的許教授也引用幾位西方學者的

著作，特別是英國學者James Dunn的說法，相信聖靈

有無定冠詞並不具有真正的神學意義。26

新約學者Carson也題到，有些人直接否定約翰二

十章的記載，他們認定約翰二十章二十二節裏的『聖

靈』，並非那位真正的聖靈（the personal Spirit）。

因這辭在原文並無指定冠詞，所以他們推論主在復活

那晚所賜下者，不是約翰十四章中所應許的保惠師，

更不是行傳二章裏澆灌下來的聖靈。27 著名的英國籍

新約學教授F. F. Bruce博士警告這類看法非常危險，不

值得採信。不過，他並不敢直言主在約翰二十章分賜

聖靈就是分賜聖靈自己或神聖生命，頂多只將其視為

加力並賦與傳道的託付。28

Westcott因為約翰二十章裏的聖靈沒有定冠詞，

就將其解釋成聖靈的能力。這樣的手法雖沒有嚴重到

否認或混亂聖靈身位，但很難不使人對聖靈的工作產

生誤會，因此他的講法應該予以保守看待。我們認

為，約翰二十章裏的聖靈沒有定冠詞這件事實，並不

足以使聖經學者或讀者取得任何地位、權利，將『聖

靈』領會或解釋成『能力』，或者其他的替代品。若

是Westcott真的相信約翰二十章裏的聖靈就是聖靈，

又何需拐彎抹角的解釋成能力？ 解釋成為能力，就

不是聖靈本身了；這是一項極為重大的轉換。是甚麼

樣的思維，讓Westcott明知約翰二十章與行傳二章是

『二件獨立事件』，卻又不得不把這兩件事講成『具

條件關係的單一事件』？必然有一種神學觀念主導

Westcott的推論，使他在思想上不能容讓那位真正的

『聖靈』（the personal Spirit）同時出現在約翰二十

章和行傳二章。這個有口難言的顧忌，顯然也是前述

幾位學者身上的通病。

Sanders和Mastin在他們合著的《約翰福音釋經》

裏，另有一種看法。他們認為路加與約翰對於賜下聖

靈的記載，很難被『協調』為同一件事的主要原因，

是兩個不同的作者用了不同方式來 述同一件事。 29

Sanders和Mastin這種觀點極為怪異：表面上正視行傳

二章與約翰二十章的差異性與獨立性，其實根本就不

承認那是兩件不同的事。他們認為這兩段經文是不同

作者用不同方式來描述同一件事，基本上就是否認約

翰或路加記載的忠實度與真實性。這種分析法脫不開

新神學主義（Modernism）的遺毒，是變相的不認同

聖經權威，是不折不扣的不信派。

直接否定約翰二十章者，以著有《摩根解經叢

卷》（Morgan s Expository Series）並號稱『解經王

子』的Morgan博士為代表性人物。他直截了當的說，

『然後，祂向他們吹了一口氣，並對他們說，「你們

受聖靈。」這當然是一個豫言性的吹氣，是表徵性並

暗示性的吹氣。他們當時並沒有受聖靈；難道主沒有

告訴他們還要等候，直到他們領受那靈麼？』30 另一

位新約學家Kostenberger也認為主要門徒受聖靈，僅

是象徵性的應許那 將賜下的聖靈恩賜，而不是五十

天後在五旬節纔真正賜下的聖靈。他堅信門徒絕對沒

有得 聖靈的另一個有趣理由乃是：門徒們若是在約

翰二十章二十二節已受聖靈，他們的行為豈不令人困

惑？為何他們仍會在二十六節關門懼怕猶太人；而門

徒們又怎麼會在彼得的帶領下重操舊業，顯示他們的

弱？ Kostenberger據此推斷，門徒在主復活之日必

定還沒有受聖靈。31 Van Doren也是因為混淆了得榮耀

與復活的定義，而貿然推斷約翰二十章的『受聖靈』

不是指十四至十六章所應許要賜下的保惠師，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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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聖靈』的一個豫嘗性表徵，是一種復活影響力的

局部注入，直到五旬節來臨，聖靈的自己纔被分賜到

信徒裏面。32 當然，神學界也不是一面倒的否定約翰

二十章乃是十四章的應驗，有些學者如Johnston，就

相信保惠師應許的應驗是在約翰二十章二十二節；33

而Beasley-Murray也有相同看法。34

三個常見的偏差觀念

大體來說，以上各家理論可以概 分為幾類：

直接否定約翰二十章的真實性，將約翰二十章聖靈賜

下的記載視為主耶穌在

復活後的表演性、豫告

性、象徵性的舉動，或

是視為約翰寫作時所使

用的隱喻、象徵、文學

性的創意…等； 間接

否定約翰二十章的真實

性，將其內容與行傳一

至二章協調，揉合，或

整合成同一件事； 承

認約翰二十章與行傳一至二章是兩件分別存在的真實

事件，但將二者關係另作他解（如將約翰二十章中的

吹氣解為賜下恩賜、能力…等）。說法雖可分類，其

實不外乎一個共同原則：聖靈賜下只能有一次，並且

是在五旬節賜下，作為約翰十四章保惠師應許的真正

應驗。但很不幸的，這是一個偏差的觀念。

我們發現，大部分神學家因為堅信聖靈賜下只有

一次，並且因為五旬節聖靈賜下之事太重大、太明

顯，對初期教會有太大的衝擊力與影響力，35 所以他

們寧願相信行傳二章比約翰二十章更真實，而不願平

等看待這兩處經文。換言之，他們多少認為約翰二十

章是使徒約翰晚年編造出來的記載，就稱之為約翰風

格所描述的五旬節事件（Johannine Pentecostal）。因

此每當這些學者在權衡這兩段經文的輕重時，幾乎毫

無例外的，約翰二十章在神學家選擇性的手下，總是

淪為犧牲品或次要的附屬品。以上五花八門的折衷性

與妥協性理論，足以顯示這種『重行傳二章、輕約翰

二十章』的怪象。因 堅持『聖靈只會賜下一次』的

偏差觀念，自然又會引發另外兩個必然出現的偏差觀

念：一、復活吹氣與五旬澆灌應該被視為同一回事

（五旬節）的不同描述；二、對約翰、路加、行傳這

三卷書中關於基督得榮、復活、升天之記載的彼此關

係產生混淆。36

許教授也曾引用 Westcott、Turner、Carson、

Bruce等人的論點來探討復活與五旬之間的關係，嘗試

在兩難中找到出路。而他的結論是：無論是認真看待

行傳二章、認真看待約翰二十章、或是平等看待這兩

章，無論說到聖靈一次分賜還是兩次分賜，都有其優

點與缺點。所以他認

為，雖然約翰二十章應

該被視為約翰十四章的

應驗，並且視為約翰福

音一個合宜的總結，但

若是把約翰二十章當作

十四章保惠師應許的應

驗，會產生一些張力

（tension），也 就 是

『那時耶穌還沒有升到

父那裏去，並且聖靈賜下給門徒的結果也令人失

望』。37 因此許教授建議，應當像Carson一樣，將約

翰二十章視作象徵性的舉動，這樣纔能緩解以上題到

的張力。許教授所提出的建議，其實並沒有脫開西方

神學界傳統的窠臼，反而仍沉陷在西方神學多年來

『無法定位約翰二十章與行傳二章之間關係』的泥

沼。

復活日與五旬節

倪柝聲顯然知道這些偏差的觀念普 存在於神學

世界，一般信徒也容易一時不察而落入這些神學圈

套，因此他早在一九二八年『聖靈的工作』一文中就

指出，真正的解決之道在於看見主耶穌曾經兩次將聖

靈賜給祂的教會，一次是在復活之日，一次是在五旬

節。38

聖靈雙重賜與，為 雙重目的

倪氏說到：『主耶穌曾兩次將聖靈賜給祂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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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這兩次是有分別的，不能相混，第一次主將聖

靈賜給教會是在復活當日的晚上，約翰福音二十章二

十二節說，「祂就向他們…吹氣，說，你們受聖

靈。」我們的主在此明明白白的將聖靈賜給祂的門徒

們。祂在此並非以戲劇化的行為對祂的門徒說，「你

們接受聖靈罷！但需等到五旬節纔有。」有人雖持這

種說法，但究竟這不是聖經直接的教訓，乃是人們間

接的講解。主耶穌第二次將聖靈賜給祂的教會，便是

在五旬節。…大多數人認為五旬節的聖靈澆灌，正應

驗了主耶穌將賜下保惠師的應許，「五旬節聖靈降

臨」，好像成了信徒們一種普通的信仰。反之，復活

日聖靈的工作，卻被人所忽 ，甚且置之不理，而視

五旬節的聖靈降臨為所有應許的總結束！然而，聖經

的教訓卻不是這樣，…這兩次的聖靈降臨，其間隔有

五十日，而其性質也完全不同。』

他進一步詳細分析約翰二十章與行傳二章，指出

這兩段經文如何在遣辭用字上大不相同：『復活日的

聖靈降臨，乃是成全保惠師的應許，約翰二十章二十

二節的聖靈，是應驗十四章到十六章的聖靈豫言。約

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至十七節說，「保惠師…就是真理

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保惠師是要「接受」

的。二十章二十二節

的話，正與此相合—

「你們受聖靈（的自

己）。」而七章三十

九節，也有一處說法

與此相合—「耶穌這

話是指 信祂之人，

要受聖靈說的；那時

還沒有賜下聖靈來；

因為耶穌尚未得 榮

耀。」主耶穌得榮耀的時候，就是祂復活的日子。所

以這節聖經明白豫言，在主復活日門徒要受聖靈，因

為主就在那日（復活日）賜下聖靈。五旬節聖靈的顯

現，並沒有題到「接受」聖靈，因此，五旬節的聖靈

並不是應驗約翰福音中的豫言。使徒行傳是路加寫

的，故他的信息是接在路加福音之後，而五旬節的聖

靈浸禮，正是應驗路加福音的豫言：「我要將我父所

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你們要在城裏等候，直到你們

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路二四49）又：「不要離

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的，…你們要受聖靈的

洗。」（徒一4∼5）這裏所說「不要離開耶路撒

冷」，是與路加福音的「在城裏」相對；所說的「要

等候」與路加福音的「等候」相對；「父所應許的」

也是與路加福音的「父所應許的」相對；「你們要受

聖靈的洗」，也是與「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相

對。由此則知使徒行傳與路加福音所記載的，真是節

節符合了。…使徒行傳所記的五旬節聖靈顯現，乃是

應驗路加福音的豫言；而約翰在他的福音書中所記復

活日的聖靈降臨，乃是應驗約翰福音的豫言。這兩者

並不相混，而且也不可相混。』

不僅如此，倪氏還指出，無論就 應許的來源、

應驗的憑藉、應驗的方式、以及產生的結果來說，約

翰二十章與行傳二章都該被視為主兩次向祂教會所施

的恩賜。他很有條理的歸納出這兩次賜下聖靈的十二

個相異之處：『應許保惠師的是聖子，應許五旬節的

是聖父，主耶穌直接以保惠師應許門徒，聖父間接藉

約珥應許五旬節。應許保惠師是在主耶穌離世之前，

應許五旬節是在主耶穌降生之前八百年。當主耶穌還

在世上的時候，以保

惠師賜給祂的門徒；

當祂已升天之後，方

傾下五旬節聖靈。保

惠師是經主耶穌向門

徒吹氣，五旬節是聖

靈向教會澆灌。吹氣

是吸入裏面，澆灌是

傾在外面；保惠師是

住在門徒心裏（約十

四17）而成為人生命的主人，五旬節的聖靈是傾在門

徒身上（徒一8），成為作工的能力。復活日的聖靈

為氣，這是生命；五旬節的聖靈為風，這是能力。保

惠師無聲而來；五旬節聖靈則有響聲（二2）。保惠師

無形而來；五旬節聖靈則「顯現出來」（3）。復活日

保惠師好像吹氣；五旬節聖靈如同浸禮。39 復活日，

保惠師進入門徒裏面；五旬節，門徒進入聖靈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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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在門徒裏面，是復活日的工作；門徒在聖靈裏

面，是五旬節的意義。這是主兩次向祂的教會所施的

恩賜。主是何等的愛我們，叫祂的靈在我們裏面，又

叫我們在祂的靈裏面。這是何等的安慰！聖靈作我們

的中心，又作我們的圓

周。』上述有些所謂學

者，百般設法要淡化或掩

蓋這十二個相異之處，或

將約翰二十章與行傳二章

混為一談，或將約翰二十

章融入行傳二章，或將約

翰二十章另作他解，這種

不忠實對待聖經的作法，很難令人認同。

約翰記載主隱密的升天

平心而論，能分辨約翰二十章與行傳二章這兩次

賜下聖靈的相異之處，其實不是一件難度頂高的差

事，更不屬神學家或解經家的專利，只要仔細讀聖經

的人都能發現這些相異之處。但是，如果不能證明約

翰二十章的賜下聖靈是在基督升天以後，強調這些差

異反而會讓歷代中外神學人士已經束手無策的『矛

盾』或『張力』更加強化，更不可能解決。所以倪氏

聖靈觀的價值，並不在於他採用了甚麼更高明的手法

來緩解或調和這兩段經文的張力，而是他宣告這兩段

經文根本不存在任何『張力』或『矛盾』。藉 確立

聖靈兩次賜下給教會的事實，他將這兩段經文恢復到

各自該有的地位與本色。

倪氏指出，要認識主兩次向祂教會賜聖靈，其關

鍵在於留意約翰記載中主隱密的升天。他說，『復活

日，聖靈就已賜下了，但這樣就有一個難處：我們不

是說，約翰福音中十四到十六章有關聖靈的應許，是

在復活日得 成全應驗的麼？但是十六章七節說，

「然而我將真情告訴你們；我去是與你們有益的；我

若不去，保惠師就不到你們這裏來；我若去，就差祂

來。」意思是說，主耶穌應當離開世界、升天、然後

保惠師纔會來。「去」字原意是指 到父那裏去；然

後祂若要到父那裏去，必須經過死和復活。所以主耶

穌說祂「去」，就是指 祂死、復活，而後升天見

父。我們若說，保惠師已來，則主耶穌必在尚未向門

徒吹氣，叫他們接受保惠師聖靈以前，就已升天了纔

合理。不然就不合「我（主）若去，就差祂（聖靈）

來」的話了。聖經對於這一點，並不是默然的。主耶

穌在復活的早晨對馬利

亞說，「不要摸我；因

我還沒有升上去見我的

父；你往我弟兄那裏

去，告訴他們說，我要

升上去，見我的父，也

是你們的父；見我的

神，也是你們的神。」

（約二十17）主耶穌所以不許馬利亞摸祂的理由，就

是因為祂尚未升天見父。到了那天（復活日）的晚

上，祂對祂的門徒說，「你們看我的手，我的腳，就

知道實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無骨無肉，你們看我

是有的。」（路二四39）是甚麼緣故使我們的主耶穌

在早晨不許馬利亞摸祂，卻在晚上叫祂的門徒摸祂

呢？自然的答案，就是我們的主在見了馬利亞之後，

未見門徒之先，祂已升上天，見了父神。主耶穌在復

活日已經一度升天賜下聖靈，作日後的樣本。如此這

節聖經就不難了解了。』倪氏觀點帶領聖經讀者走出

神學迷團，予人柳暗花明之感。

神學優先或是聖經優先

許教授在『從新約的觀點看倪柝聲的聖靈觀』一

文中，也題及倪氏論到基督隱密升天的觀點。但是他

引用其他學者如Barret的著作，指出『這麼重要的事

實需要讀者推論纔得以知曉，實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情』。又指出新約學者Ladd和Carson都質疑是否需要

主張主耶穌升天兩次。40 不過，顯然基督隱密升天並

非倪氏辛苦推論出來的結果，乃是經文字面的記載，

只看讀者有無仔細留意罷了。因此Barret的評論並無

太大意義或價值，不過凸顯自身研經工夫不深，遇到

重點視而不見。而Ladd和Carson『質疑是否需要主張

主耶穌升天兩次』的講法，恐怕就更為荒唐。難道基

督升天的次數，還需要經過神學家的許可？若是在神

的主宰下，基督先有隱密升天而後公開升天，信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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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信接受並宣揚以外，豈有餘地『質疑是否需要主

張主耶穌升天兩次』？Ladd和Carson的態度，等於將

傳統觀念或自家神學立場置於聖經權威以上，這是許

多所謂學者在解經時常不知不覺暴露出來的陋習。

所以，許教授雖然花了很大的篇幅研究倪氏觀

點，卻沒有發現倪氏不同於許多被禁錮在傳統神學框

架裏的學者。那些學者在行傳二章與約翰二十章當中

製造出『張力』，受困於『張力』，又無法緩解『張

力』，不得不『在復活節與五旬節之間作選擇』，以

致顧此失彼，棄約翰二十章而就行傳二章，抹煞復活

日以強調五旬節。這類想要解開聖經又必須迴避聖經

的怪異現象，在許多所謂的學者身上屢見不鮮。倪氏

之所以沒有如許教授所言，在復活節與五旬節之間作

出選擇，是因倪氏遵重聖經記載的事實，所以不去作

甚麼『更高明』的選擇，不讓約翰二十章或行傳二章

任何一處經文受委屈。他沒有絞盡腦汁去設計甚麼理

論來協調這兩處經文，因為神學家一直深信存在於這

兩段經文之間的『張力』，根本是無中生有，自尋煩

惱。倪氏置聖經於優先地位，這種精神是值得肯定

的，這種精神也真的能替許教授所提出的問題找到正

確的出路。

願主這靈浸透充滿

在五旬節以前的復活日，聖靈已先行賜下給基督

的教會，這件事實可以被視為本文題到聖靈觀六大議

題的中心和樞鈕。認識聖靈在新約時代內住於人裏，

其基礎就在於復活日當晚聖靈被吹入門徒裏面這件事

實（約二十22）。主在約翰七章關於聖靈的應許以及

十四至十六章關於保惠師的應許，也是因為復活日當

晚聖靈已經被吹入門徒裏面，而得 應驗。行傳二章

所發生的事，與約翰七章和十四章所言之內容大不相

符，無法說明保惠師應許如何得應驗。只有約翰二十

章的記載纔是約翰七章和十四章的最佳解答。

不僅如此，看見基督兩次將聖靈賜與祂的教會，

還能幫助信徒進一步解開聖靈充滿與澆灌之間究竟有

何講究，並釐清聖靈論與救恩論的正確關係。對於否

認約翰二十章裏聖靈的賜與，單單強調聖靈只在五旬

節賜下的人，『聖靈內住』是一件碰不得也解釋不清

的事。至於因為要否認約翰二十章，就用場景截然不

同的五旬節，硬生生的套在約翰十四至十六章保惠師

的應許上，更容易令聖經讀者覺得時空錯亂、張冠李

戴。最糟的是，信徒若真的只知道行傳二章的『聖靈

澆灌』，對於約翰二十章的『吹入聖靈』一無所知，

必定無法明白聖靈如何能從裏到外，帶給全人靈、

魂、體完整的救恩。沒有看見聖靈在五旬節以前的復

活日已先行賜下給基督的教會，這項疏忽所引發的連

鎖偏差，不是一件小事。

聖靈的內住與澆灌

基督兩次將聖靈賜與祂的教會，這件事至為重

要。倪氏就將聖靈的內住與澆灌，看成聖靈賜給新約

信徒的兩大應許和雙重恩典。他在《正常的基督徒生

活》中題到：『關於聖靈的恩典，從兩方面來看最有

幫助，那就是聖靈的澆灌與聖靈的內住。…』41而在

『聖靈的工作與得澆灌的益處』中，他也說到這是神

給人的兩大應許：42『主在升天之前給門徒兩個大應

許，第一個應許在未死之前，第二個應許在臨升天之

前。頭一個應許是，聖靈要住在人的心裏（約十四

17）。第二個應許是，聖靈要澆灌在人身上（徒一

8）。…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大 、所羅門、耶利

米等，都沒有聖靈住在他們裏面。舊約只說，耶和華

的靈在我身上；…舊約說到聖靈，都用「在身上」，43

而新約說到聖靈，乃是說「在裏面」。這是太希奇的

應許，就是聖靈住在人的身體裏面。道成肉身乃是一

件奇妙的事，這是在主身上的；後來，在我們信徒身

上，乃是靈變成肉身。這是更奇妙的事了。』

此外，倪氏還認為聖靈的內住與澆灌乃是聖靈在

人裏面工作的兩條路線：『聖靈從何時起住在人裏

面？在約翰十四章十七節主說，聖靈「要」在門徒裏

面。這乃是主在釘十字架之前說的。到了二十章二十

二節，主就向門徒們吹了一口聖氣，說，你們「受」

聖靈。這是主復活之後的事。主復活之後，聖靈來

了，門徒接受主的吹氣。聖靈乃是主的生命之氣。如

同神造亞當塵土的肉身後，將生命之氣吹進他的鼻孔

裏，亞當就成了活的魂（創二7）。今天我們也是這

樣，主將聖靈這生命之氣吹在我們裏面。如果沒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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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吹氣在人裏面，人就是死的；如果沒有主這樣吹

氣在教會裏，教會也是死的。…聖靈內住在門徒裏面

的應許，乃是在主復活那天得 了應驗。主復活四十

天以後，又應許門徒要得 聖靈的能力；到了五旬

節，主這應許就得 應驗了。…主耶穌升天以前囑咐

門徒，要在耶路撒冷城裏等候所應許的（路二四

49）。那時門徒已經有了內住的生命，他們聽了主的

話，就在那裏禱告等候。十天之後，五旬節到了，他

們就都被聖靈充滿（徒二4）。…從約翰福音、路加福

音和使徒行傳，我們就能知道，聖靈的工作有二條路

線—一是在人裏面的工作，一是在人外面的工作。』

內住帶來神生命，澆灌帶進神能力

聖靈在人裏面與外面的兩面工作究竟有何區別，

信徒需要明確分辨。倪氏說到：44『聖靈在人裏面乃

是為 生命，聖靈在人外面乃是為 能力。這兩種工 

作我們如果不分別清楚，就不知道舊約和新約裏聖靈

工作的不同。聖靈內住在人裏面的應許，乃是基督在

新約時，在祂死之前所應許的。聖靈這一面的工作，

與主的死有關；這應許在主復活時得 應驗。聖靈住

在人裏面工作的結果，乃是為 信徒的生命，並為 

信徒的生活，好產生聖靈的果子，如聖潔、公義、忍

耐、喜樂等。聖靈降在人身上的應許，乃是父在舊約

時所應許的，主將升天前再次堅立了這應許。聖靈這

一面的工作，與主的升天有關；這應許在主升天被高

舉時得 應驗。聖靈降在人身上工作的結果，乃是為

信徒的能力，並為 信徒的見證，使他們披上主為 

能力，產生聖靈的恩賜，有能力為神作工，完成神的

旨意。』

倪氏強調，若是聖經讀者疏於分辨聖靈這兩方面

的工作，就會產生衝突：『我們讀新舊約聖經時，必

須把聖靈在人裏面的工作，與在人外面的工作分別清

楚。這樣我們就能知道，聖經裏許多說到聖靈工作的

地方並沒有衝突，否則，就會有許多衝突。例如，按

照聖經，每個重生的人都有聖靈住在裏面，又信徒都

能得 聖靈澆灌。一是說「一定」，一是說「能」。

人信主，聖靈就「一定」住在這人裏面；另一面他

「能」得 聖靈的澆灌。你若把這樣的字眼分別清

楚，你就知道有何等奇妙的事發生。我舉一個例子，

有一天在撒瑪利亞的人信主受浸，聖經不是說，聖靈

的內住和降在身上兩者，他們都有。行傳八章的記載

乃是說，這班人雖然信主受浸了，但未受聖靈，聖靈

還沒有降在他們一個人身上。所以耶路撒冷教會差派

彼得和約翰來按手在他們身上，叫他們受聖靈。你若

不分別聖靈的內住與降在身上的不同，你對撒瑪利亞

人信而受浸卻未受聖靈的事，就很難解釋。你對羅馬

八章、約壹四章、林前六章就不知如何解釋。這些地

方都說到，人一信主，就有聖靈住在他裏面。其實撒

瑪利亞人並不是缺少住在人裏面的聖靈，乃是缺少降

在人身上的聖靈。』

在聖靈裏受浸與聖靈充滿

我們先前分析過，研究倪氏聖靈觀的許教授之所

以不認同聖靈工作有『外臨』（upon）與『內住』

（in）之分，主要原因在於他採納Turner的理論，曲

解了約翰十四章關於聖靈內住的關鍵語辭，又沒有留

意到羅馬八章裏活生生的佐證。不僅如此，他對於復

活日與五旬節聖靈兩次分別賜下的事實—前者藉 吹

氣而內住，後者藉 澆灌而外臨—與許多神學人士一

樣，抱持一種模稜兩可、不敢反對又不敢面對的態

度，因此就更不可能相信聖靈工作有『外臨』

（upon）與『內住』（in）之分。所以當他評析倪氏

的聖靈觀時，就很難深入倪氏論點的核心思想，以致

在評論時產生不少誤解。

例如，在『從新約的觀點看倪柝聲的聖靈觀』一

文中，許教授就指出倪柝聲關於『靈洗』（ 『靈

浸』）的觀點太過狹隘。45 要說明這事，首先要明白

倪氏對『靈浸』的定義。在『聖靈的工作（二）』

中，倪氏說到，『有關聖靈的浸禮在聖經中只出現過

兩次。五旬節使徒們一百二十人所受的聖靈，就是聖

靈的浸禮，因為經上記 說，「但不多幾日（五旬

節），你們要在聖靈裏受浸。」這是第一次；第二次

就是在哥尼流的家。…聖經只記載了這兩次的靈浸。

雖然在使徒行傳裏記載 許多人接受聖靈，但是，只

有這兩次是稱作在聖靈裏的受浸，此何以故？五旬節

是為猶太人，哥尼流家裏是為外邦人；一開猶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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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一開外邦人的門。此二者雖是在兩個地方，在兩

個時候，但是，它們不過是一個事實的兩方面，一件

事體的兩段落而已。自從那兩次的靈浸之後，聖經裏

再沒有靈浸的記

載了。這怎麼說

呢？聖靈的浸禮

（為簡便故，姑

用此語），如同

十字架的救恩一

樣，二者都是根

本要道。主耶穌

在十字架上的替

死，是為全世人的；照樣，聖靈在五旬節（哥尼流家

包括在裏面）的澆灌，也是為全教會的。…十字架的

救贖是一個事實，凡罪人用信心接受的，就有得救的

經歷；照樣，在聖靈中的浸禮也是一個事實，凡信徒

用信心支取的，就有靈浸的經歷。46 真的，在五旬節

（哥尼流家包括在內）全教會的人都已經受浸了，所

以保羅纔說，「我們不拘是…，都已經在一位聖靈裏

受浸，成了一個身體。」47…你應當記得：除了五旬

節和哥尼流家裏之外，人再受聖靈，多是稱為「被聖

靈充滿」。…浸禮只有一次（頭一次），充滿是不計

其數的。這看彼得就知道：他只一次在五旬節受靈

浸，之後聖靈只說他「被聖靈充滿」（徒四8，

31），頭一次的「被聖靈充滿」就是在聖靈中的浸

禮。爾後，不過就是「被聖靈充滿」了。』48

許教授顯然是根據以上這段話，認為『倪柝聲多

少是把聖靈的洗（浸）與被聖靈充滿加以等同』，49

並進一步用倪氏這段話來斷定倪柝聲論到聖靈的賜與

—聖靈的洗與聖靈充滿—都只是為 人在悔改歸主之

後得 服事的能力，或為 宣教和事工，不是為了使 

信徒本身可以得到救恩的能力；此定義太過狹隘，他

不予贊同。50 許教授的分析表面看來似乎道地，但是

如果深入倪氏對『充滿聖靈』或『聖靈充滿』（對倪

氏而言這二者並無差別）的講法，就會發現倪氏的觀

點有相當深度與廣度。倪氏對『充滿聖靈』或『聖靈

充滿』的看法，一面有他對聖經經文一般性的領會，

另一面又有他根據字義研究所得的深入講解。在『聖

靈的工作（二）』中，倪氏自己說，『聖靈充滿是非

常緊要的。…重生雖已是神妙不過的神工，但這不過

是為得生的問題。神願意我們得 聖靈的充滿，順服

這位有位格的聖

靈，讓祂在我們

的心中作主。…

信 徒 們，請 記

得：重生是為得

生；充滿是為生

命（不 是 有 生

命，乃是為生命

的 豐 盛 或 成

聖）；靈浸是為能力。重生可比作嬰孩的誕生，充滿

是為成人的長大生命，靈浸是在成人生命中的工

作。』根據以上這段話，我們是否能說，在倪氏思想

中，聖經裏題到的『聖靈充滿』，真如許教授所言

的，只是為 能力、工作，而不是為生命呢？顯然不

是！輕易又武斷的認為倪氏講到『聖靈充滿』時只是

為 事工宣教，恐怕不盡然準確。我們可以說，倪氏

論『聖靈充滿』時，廣義一面來說，應該也包括生命

面，是一個得 重生的基督徒必須追求的屬靈目標。

這就是他為甚麼會說，重生是為得生；充滿是為生

命。

然而，我們要進一步指出，當倪氏在文中繼續說

到他如何分析聖經中論到的『充滿聖靈』（中文和合

本聖經譯文）一事時，他的確有一種更深入、更能分

辨原文的領會方式：『「充滿聖靈」在原文是用兩句

話來說明的，可惜中譯聖經譯不出來（筆者按：其實

英文聖經譯文也分不清這二個不同的希臘字：pleroo

和pletho）。這二句話所表明的是有分別的，首句我

認為應當譯作「滿有聖靈」（pleroo）。聖靈默示聖

經用這句話來論：主耶穌（路四1）、執事（徒六

3）、司提反（六5）、司提反（原文，「仍舊滿有聖

靈」，七55）、巴拿巴（十一24）、門徒（原文「都

滿有聖靈」，十三52），並勸戒聖徒要滿有聖靈（弗

五18）。讀過這幾節聖經就知「滿有聖靈」必不是一

時或暫時之事，這些人並非只在一時一刻纔滿有聖

靈，乃是他們平常的狀況就是如此了。以弗所五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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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節的教訓，必定不是只叫聖徒應當暫時滿有聖靈；

而是應當時刻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也應當時刻滿有神

的聖靈。司提反之所以「仍舊滿有聖靈」，乃因他不

為環境所擾，使其生命光景變質之故。第二句話就是

「被聖靈充滿」（pletho）。這一句話可以在以下各

處看見：施洗約翰（路一15）、以利沙伯（41）、撒

迦利亞（67）、使徒並別人（徒二4）、彼得（四

8）、使徒並別人（31）、大數的掃羅（九17）、保羅

（十三9）。以上這些人都是神所揀選，暫時加增給他

們力量，以成就一種特別的工作。以利沙伯和撒迦利

亞是為 他們所要說的話，使徒們是因 作見證；彼 

得一人，就有三次「被聖靈充滿」；使徒並別人，有

兩次「被聖靈充滿」；保羅也曾兩次「被聖靈充

滿」。所以「被聖靈充滿」並不是信徒們長久、日常

的光景，乃是主要用我們作特別的工作，就叫我們

「被聖靈充滿」，以盡我們當盡的職分。』以倪氏這

段話來看，一般基督徒手上常見的和合本聖經中所說

的『充滿聖靈』或『聖靈充滿』，其實應該在譯文上

更準確的區分成兩個字：『滿有聖靈』（pleroo）與

『被聖靈充滿』（pletho），51 而前者是為 信徒的

生命，後者是為 信徒的事工。

許教授大致同意倪氏『滿有聖靈』與『聖靈充

滿』之分，但他認為倪氏靈浸的觀點還是太過狹

隘。52 筆者以為，這句評語有檢討的需要。首先要從

用辭本身來看。雖然倪氏教導，『在聖靈裏受浸』或

『靈浸』就是『聖靈充滿』（pletho）的初次經歷，

但倪氏深知，並非所有新約聖經中『聖靈充滿』的事

例都能被稱作『靈浸』。『靈浸』在新約只有兩例—

行傳二章與十章，並且行傳二章顯然是『靈浸』的主

要事例（彼得在十一章十七節的話也如此指明）。所

以除了行傳二章與十章以外，再無別處經文將聖靈工

作說成『在聖靈裏受浸』或『靈浸』。因此『靈浸』

的確是新約聖經裏一個專門用辭，專指五旬節那日聖

靈澆灌下來，將所有信徒浸到一個身體裏（在哥尼流

家裏的事例補足了外邦人的部分）。其次，就 行傳

二章靈浸事例的現象來說，這些門徒（猶太人）都有

讓人耳目一新的舉止：能說方言，有膽量傳福音，並

有口才發表能勸勉人。而就 十章靈浸事例的現象來

說，外邦門徒也有讓猶太使徒彼得無話可說的表顯：

像猶太信徒一樣能說方言，並尊神為大。可見無論是

猶太信徒或外邦信徒，『靈浸』的結果確實符合倪氏

所言『是主要使用他們時，所暫時賜給的能力』，

『是主因時因境所賜…在特別工作中的需用』。53 因

此，無論從用辭的本身或靈浸事例的內容來看，倪氏

的『靈浸』觀點相當符合聖經規範。筆者認為，這是

神在『靈浸』這件事上要新約信徒學習抱持的嚴謹與

保守。若說這種『靈浸』觀點太過狹隘，倒不如說新

約中『靈浸』觀點太過狹隘比較直截了當。只不過，

這種狹隘是神所主宰的狹隘，我們不敢恣意評斷。許

教授若真的以為這種『靈浸』觀點太狹隘，恐怕有批

判聖經太過狹隘的危險，應當留意。

那麼，倪氏『聖靈充滿』（pletho）的觀點是否

也如許教授所言的太過狹隘呢？由新約中題到『聖靈

充滿』（pletho）的幾處事例（路一15，41，67，徒

二4、四8，31，九17，十三9）可以得知，『聖靈充

滿』（pletho）的光景包括：施浸約翰能作主工、以

利沙伯高聲讚美、撒迦利亞舌結得解並說豫言、門徒

說起別國的話、彼得放膽宣揚福音、講論神的話、掃

羅眼睛得開並得 能力、行神蹟使人眼瞎。根據這些

事例，我們可以合理的說，新約中的這些人物經歷

『聖靈充滿』（pletho），確實如倪氏所說，『是主

要使用他們時，所暫時賜給的能力』，『是主因時因

境所賜…在特別工作中的需用』。這種觀點無關狹隘

與否，乃是研經時就事論事，實事求是所得的結果。

所以當倪氏說到『聖靈充滿』（pletho）的這些事

例，並沒有因此強調他們被『聖靈充滿』（pletho）

的結果是只有宣教而沒有聖靈同在，只有工作卻沒有

得救，只有教會事工而沒有教會生命，只給別人帶來

救恩卻沒有自身經歷救恩。許教授擔心倪氏『聖靈充

滿』（pletho）的觀點太狹隘，會讓人覺得『聖靈只

是宣教的靈，毫無道德倫理或救恩的功能』，『聖靈

在別人身上產生救恩，卻沒有在那些被聖靈感動的人

身上產生救恩』，『使徒行傳成了一個只有宣教事工

而沒有教會生命的圖畫』，『聖靈的洗與聖靈的充滿

只是為了賦予服事的能力』，可以說完全是他自己演

繹出的臆測，根本不是倪氏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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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充滿與聖靈澆灌

此外，筆者也發現，許教授會誤以為倪氏『聖靈

充滿』論太過狹隘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可能是他忽

了倪氏論『聖靈澆灌』的講章。在倪氏用辭裏，行傳

二章的聖靈澆灌就是聖靈充滿（pletho），是聖靈在

人身外臨到人，使人得 特別的能力與恩賜，為 主 

當時特別的託付。他認為，信徒必須藉 比較行傳二

章和約珥書二章，正確認識聖靈澆灌帶給人的結果或

表顯。他說到：『五旬節的時候，…彼得引用神的話

對看見的人解釋說，「這正是先知約珥所說的；神

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

你們的兒女要說豫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

人要作異夢。」（徒二16∼17）那麼彼得那一天說了

豫言麼？我們很難說，那一天彼得有約珥所說的豫

言。那一百二十個人說了豫言，或看見了異象麼？聖

經沒有告訴我們。他們作了異夢麼？他們怎能作夢

呢？他們豈不是都非常的清醒麼？…彼得所引用的是

約珥的話（珥二28∼29），說到說豫言、作異夢、見

異象，是隨 聖靈澆灌而來的，但是這些證據，明顯

的在五旬節那一天，都沒有看見。另一方面，約珥豫

言聖靈澆灌時的光景，並沒有一句話說到「有響聲下

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也沒有說到「有舌頭如火

焰顯現出來」。但是這一切在那一天都出現在那一間

小樓上（徒二2∼3）。你在那裏能找出約珥說到他們

要說方言呢？然而門徒們在五旬節那一天卻說了。那

麼彼得引約珥的話是甚麼意思呢？試想一想，他引用

神的話，要證明五旬節的經歷，就是約珥所說的聖靈

澆灌，然而約珥所說的那些證據，在五旬節那一天一

樣也沒有出現！約珥書上所說的，門徒們沒有；門徒

們有的，約珥書上沒有說。…我們要注意，彼得並沒

有說，「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正應驗了先知約珥的

話。」他乃是說，「這正是先知約珥所說的。」（二

16）這不是一件應驗的事，這只是一種同樣事情的經

歷。「這正是」的意思，就是說出：「你們所看見所

聽見的，正是所豫言的同樣的事情。」如果這是一件

應驗的事，那麼每一個經歷都必須應驗，必須有說豫

言的，有作異夢的，有見異象的；但是彼得說「這正

是」，那不是一件事重複另一件事的問題，只不過是

一件事與另一件事屬於同一類的問題。在這一點上，

聖靈藉 彼得， 重的說明了經歷的不同。外面的表 

現可以有許多，也可以不同，並且我們不得不承認，

它們有時是我們所未見過的；但是聖靈只有一位，而

祂乃是主（參林前十二4∼6）。』54 倪氏要幫助聖徒

讀者清楚看見，約珥書二章與行傳二章之間不是『逐

字對照，句句應驗』的關係，乃是『原則相同』的關

係。換言之，倪氏認為聖靈乃是藉 彼得用約珥的話

來說明，信徒被聖靈澆灌而經歷聖靈充滿（pletho）

時，外面的表現可以有許多種，也可以不同。就算有

些表顯是我們所未見過的，我們基督徒也不得隨意否

認。

所以倪氏在講到聖靈充滿與澆灌的經歷時，他的

說法並不狹隘，反而他一面顧及聖經的事實，一面又

能擴及所有正常基督徒寬廣的經歷範疇。他說，『許

多人以為聖靈澆灌是「應驗」約珥書的話，但約珥書

沒有題到說方言。許多人練習用口講方言，許多人要

作異夢，這不是彼得的意思。彼得的意思乃是說，聖

靈澆灌下來，正像約珥書豫言所要發生同類的事。所

以我們不要倣效五旬節時聖靈澆灌的表顯。在不同的

人身上，聖靈澆灌的表顯都不同，比方，有人笑，也

有人哭；有人覺得有能力，也有人覺得有東西在身

上。我們必須知道這些乃是彼得所說的「正是」，不

是「應驗」。有人好像觸電，有人好像有東西包住

他，有人跳，有人坐。各種各類的感覺，各不相同。

當聖靈降下來的時候，就會得 這些。彼得說「正

是」，這沒有問題。或者有人流淚、哭泣而得 聖靈

澆灌；但我沒有得 聖靈澆灌，我若也去尋求聖靈澆

灌，結果表現不同，這就成了「正是」。每個人都有

自己的道路，不可說，他與我不同，他就不對。如果

一個人有超然的靈，而能彀說，耶穌是主；這樣不論

他外面的表現如何，這是神的事，你不必管。彼得

說，「正是，」我們就說，「正是。」我們不可倣效

他人，勉強要和別人有同樣的表現。』55

在《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一書中，他也語重心長

的題醒所有信徒：『當聖靈澆灌在神兒女的身上，他

們的經歷往往是很不相同的。有些人看見新的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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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在領人歸主上得 了一種新的釋放，有些人在

傳講神的話時有大能力，有些人充滿了屬天的喜樂，

和滿溢出來的讚美。無論是那一種光景，他們所經歷

的都就是那一個五旬節的經歷。讓我們讚美神，因為

每一個新的經歷，都與基督的被高舉有關，我們可以

實實在在的說，「這個」就是「那個」的證據。神對

祂眾兒女的對付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因此，我們千萬

不要由於我們的偏見和成見，就替聖靈在我們自己身

上或在別人身上的工作，造一個不漏水的隔室。這個

原則同樣該應用在那些需要有特別的表現，（就如說

方言等，）作為聖

靈降在他們身上的

證據的人，和那些

否認有任何表現的

人。我們必須讓神

照 祂的旨意自由

行事，並在祂的工

作中隨祂所喜悅給

任何的證據。祂是主，我們無權替祂定規一切。讓我

們為 耶穌已經在寶座上歡喜快樂，也讓我們讚美

祂，因為祂已經被榮耀，所以聖靈已經澆灌了我們。

當我們用簡單的信心，接受這神聖的事實，我們就能

在我們的經歷中確定的知道，也能確信並大膽的宣告

說—「這正是！」』56 深入倪氏『聖靈澆灌』的觀

點，足以證明他說到『聖靈充滿』（pletho）時，一

點也沒有許教授所形容的狹隘（意 單指能力和事

工）；倒是許教授對倪氏聖靈觀的印象，或許有些狹

隘。

你使我已在地若天

由以上分析 可得知，倪氏說到『聖靈充滿』，

『聖靈澆灌』，意 對『靈浸』的經歷，絲毫沒有

『只顧事工、不論生命；只去宣教、非關救恩』的意

味。反而倪氏認為信徒應當時時『滿有聖靈』，並能

經歷『聖靈充滿』或『聖靈澆灌』。對一個正常的基

督徒來說，經歷『聖靈充滿』的人必然也是『滿有聖

靈』的人。因此在一個信徒的主觀經歷上，不可能只

有能力沒有生命，只有事工沒有救恩，只有宣教沒有

同在。當然，倪氏口中使徒行傳裏的教會，更不會是

只知作工不論生命的團體。

要得知倪氏『聖靈充滿』觀點的最佳說明和例

證，不外乎查讀倪氏自己的講章。他在講章中題到自

身經歷或其他屬靈信徒的經歷時，對『聖靈充滿』或

『聖靈澆灌』的描述除了『得 能力』、『大有膽

量』、『脫離自覺』以外，57 還說到R. A. Torrey的

『得 啟示』、『不自主的喊叫讚美』、 D. L. Moody

『有神的愛』、C. Finney『充滿喜樂和愛』、『因

喜樂和愛，大聲的哭』…等等。58 倪氏認為『聖靈充

滿』的經歷，會帶

來能力，以執行事

工、為神宣教，但

不是只有宣教、事

工、和能力而已。

在他所陳明的諸多

見證中（包括他自

己的見證），都是

滿了神聖生命的彰顯和漫溢。這也正是倪氏詩歌裏面

所說：『哦主，成為內住聖靈，你是何等實在、實

在！不摸，比摸更為可憑；不見，但已心中深愛。』

『願你這靈浸透充滿在我全人每一角落，沒有一處不

受你感，沒有一處不被你摸。』一個信徒若能一直有

這些滿有聖靈並聖靈充滿的經歷，生活必定將如倪氏

詩歌所說：『這個生活何等親近！你使我已在地若

天：讚美滿口，喜樂滿心，同在滿魂，一切甘甜。』

時刻是我，時刻是你；到處是你，到處是神

本文題及的這兩首與聖靈有關的詩歌，都俱備清

晰的發展性和指向性。簡潔、流暢、又貼近信徒經歷

的用辭，不但忠實交代經文事實與真理，更一路引導

唱詩人，逐節朝向聖靈在人身上製作的極致高 —神

人成為一、是人又是神。詩歌三六九首末了一節的

『因你成靈，住我靈裏，將你供應，與我合一，時時

刻刻是我自己，時時刻刻也都是你』，與詩歌三七

首裏的『求你這靈從我的靈，如同洪水漫溢全人：到

處榮耀，到處光明，到處是你，到處是神』，正是說

到聖靈在信徒內外的精雕細琢，終究要在時間一面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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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的經歷達到『時時

刻刻是主是神』的地

步，並要在空間一面使

信徒的經歷達到『到處

是主，到處是神』的境

界。

歸納倪柝聲的聖靈

觀可以得知，他相信聖靈在信徒身上工作，將使信徒

靈命歷經三個重要階段：聖靈先使信徒『有神』，再

使信徒『屬神』，終令信徒『像神』、『同神』。在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一書裏，他說到『有神』：

『保羅寫信給他們說，「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

靈住在你們裏頭麼？」（林前三16）對在以弗所的聖

徒，保羅為他們禱告，求神照明他們心中的眼睛，使

他們知道（弗一18）。知道神聖的事實，不只是當日

基督徒的需要，也正是今日基督徒的需要。我們心中

的眼睛需要被照明，好讓我們知道，神自己藉 聖靈

已經住在我們的裏面。神在聖靈裏與我們同在，基督

也在聖靈裏與我們同在。因此，如果聖靈住在我們裏

面，就父與子也住在我們裏面。這並不僅僅是理論或

教訓，乃是一個有福的實際。…我們是否知道，裏面

有了聖靈，就是有了那一位活神呢？』59

而在『聖靈的印記』這篇講章裏，倪氏說到『屬

神』、『像神』和『同神』：『以弗所一章十三節的

末了說聖靈像甚麼呢？像「印記」。感謝神，因為聖

靈是像「印記」的！弟兄姊妹們，你們曉得為何要蓋

印呢？「印記」又是何意呢？提後二章十九節說，

「上面有這印記說，主認識誰是祂的人；又說，凡稱

呼主名的人，總要離開不義。」所以印記的意思有

二：第一，就是凡物蓋過印的，就是表明這物乃是蓋

印的那個人的。第二，就是被印者身上有了一點是與

那個印相同的。「主認識誰是祂的人，」就是表明凡

經過主蓋印的人，都是屬乎主的；「凡稱呼主名的

人，總要離開不義，」就是表明凡經過主蓋印的人，

都應當像主纔可以。「蓋印」的第一個意思是說，我

們是屬乎主的；第二個意思是說，我們與主是相同

的，是像祂的。…我們被神用聖靈印在我們裏面，我

們就得了神的性情和生命。這性情和生命是像神的，

我們如果順 這性情和

生命而活，我們就必定

會在人間有像神的生

活。…這是何等榮耀的

真理呢！就是在我們裏

面，已經有了神的印

記，藉 這一個印記，

就是聖靈，我們能彀活出神的生命來。有了這樣的豫

備，有甚麼是不可能的呢！』60

從『有神』，經『屬神』，到『像神』或『同

神』，其間有太多聖靈的編織！聖靈在新約時代的新

工作、保惠師的應許、聖靈的重生與充滿、聖靈的內

住與澆灌，都是為了達到神藉聖靈在新約信徒身上要

達到的目標。這個榮耀的目標，在倪柝聲的兩首詩歌

裏，最終講得真透徹、真直接—『時刻是我，時刻是

你；到處是你，到處是神』。要達到真正的屬靈，要

尋得真正的實際，非此莫屬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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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浦利奏是指充溢在人的外面，如四節的那靈在外

面充溢門徒。門徒在裏面和素質一面被那靈充滿（浦

利路─十三52），是為 他們基督徒的生活 ；門徒在外

面和經綸一面被那靈充溢（浦利奏），是為 他們基督

徒的職事。在裏面充滿的靈，乃是素質的靈，是在門徒

們裏面（約十四17，羅八11）；在外面充溢的靈，是經綸

的靈，是在門徒們身上（一8，二17）。每一位在基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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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徒，都應當經歷聖靈這兩方面。甚至為人的基督，
也經歷過同樣的事：祂在素質一面由聖靈而生（路一

35，太一18，20），為 祂的所是並生活 ；又在經綸一面

被聖靈所膏（太三16，路四18），為 祂的職事和行動 。
…澆灌的靈在外面的充溢，乃是升天的元首將祂的身

體浸入那靈裏面。在五旬節那天，祂身體的第一部分─

猶太的信徒─受了這浸；在哥尼流家裏，祂身體的第

二部分─外邦的信徒─也照樣受了這浸（十44∼47）。
藉 這兩個步驟 ，祂將祂的整個身體一次永遠的浸入

那靈裏面（林前十二13），…這樣，那身體的元首基督，
便成就了祂在一章五節所應許在聖靈裏的浸。』（參

，徒二4註2）

52 同註10，頁62-73

53 同註38，頁32

54 同註4，頁118-120

55 同註2，頁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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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同註4，頁1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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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倪柝聲，『聖靈的印記』， 第一輯第十七，
台北：臺灣福音書房，1993年，頁94，97-98




